
眾
人
主
官
冊
十
五
之
二

中
國
哲
學
認
識
論臺

灣
學

T

者
為
印
行



前

、
一
=
口

前﹒

西
方
哲
學
從
笛
克
爾
以
策
，
三
百
年
前
常
在
認
識
論
裡
轉
來
轉
去
，
人
是
否
能
夠
認
識
外
面
的
事
物
，

成
為
西
方
哲
學
的
中
心
問
題
。
看
來
，
似
乎
可
笑

.•

人
若
不
能
認
識
外
面
的
事
物
，
一
切
知
識
都
是
空
談
，

還
有
什
麼
哲
學
可
談
!
但
是
，
問
題
不
是
這
麼
簡
單
。
近
代
的
學
術
'
無
論
什
麼
主
張
或
結
論
，
都
要
求

拿
証
蟻
來
;
連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也
要
証
明
。
証
明
是
說
理
由
，
為
自
己
的
存
在
要
說
理
由
，
那
怎
麼
說
?

是
我
自
己
証
明
自
己
，
我
動
作
証
明
我
在

..

我
說
話
，
我
思
想
，
所
以
我
在
。
可
是
這
些
証
明
都
有
我
，

要
証
明
就
是
這
個
我
，
用
我
去
証
明
我
，
等
於
沒
有
証
明
。
為
証
明
理
智
是
否
能
認
識
對
象
，
要
用
理
智

去
証
明
，
理
智
証
明
自
己
，
等
於
沒
有
証
明
。
這
兩
點
:
我
的
存
在
，
理
智
的
能
力
，
不
能
用
理
由
去
証

明
，
也
不
用
理
智
的
証
明
，
乃
是
人
心
的
直
覺
，
自
心
的
直
接
體
驗
，
中
國
哲
學
就
注
意
在
這
一
點
。

中
國
哲
學
不
談
認
識
論
，
但
是
實
際
上
談
的
很
多
;
但
不
是
普
通
講
中
國
哲
學
的
人
所
講
的
名
家
，

名
家
和
墨
家
所
講
的
內
容
，
是
屬
於
邏
輯
學
。
中
國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有
惕
縛
的
知
，
老
子
莊
子
的
知
，

·1·

去?
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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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學
家
的
「
致
知
格
物
」
'
「
窮
理
盡
性
」
'
佛
教
的
「
唯
識
」
和
天
台
宗
的
「
摩
訶
止
觀
」
'
華
嚴
宗

的
「
海
印
三
眛
」
。
我
在
伸
個
指
揮
德
總
投
裡
面
，
談
到
了
這
些
問
題

..

但
是
沒
有
詳
細
就
認
識
論
方
面

去
講
，
現
在
，
我
專
門
就
認
識
論
，
詳
細
講
一
講
。

說
詳
細
講
，
也
抵
是
在
大
節
目
方
面
，
細
節
目
方
面
則
沒
有
講
到

.•

因
為
年
歲
大
了
，
精
力
不
夠
。

有
些
資
料
，
還
援
用
我
以
先
所
寫
書
裡
的
資
料
，
男
外
關
於
唯
識
論
一
章
，
是
縮
短
仲
個
指
揮
伏
綱
下
冊
，

第
二
編
的
第
二
章
而
成
的
。
其
餘
的
各
章
節
援
用
原
有
資
料
，
但
不
是
抄
寫
，
而
是
費
心
思
寫
的
。

我
寫
這
本
不
厚
的
書
，
在
提
出
這
個
重
要
問
題
，
說
明
中
國
傳
統
哲
學
的
思
想
，
結
論
裡
也
滲
入
我

自
己
生
命
哲
學
的
思
想
。

·n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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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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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年
十
月
廿
五
日

天
母
牧
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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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

先
秦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
章一第﹒

儒
家
哲
學
，
是
中
國
哲
學
的
主
流
，
也
是
中
國
哲
學
的
代
表
。
儒
家
哲
學
思
想
的
內
容
，
偏
重
在
倫

理
哲
學
，
儒
家
倫
理
哲
學
和
西
方
倫
理
哲
學
不
同
，
西
方
倫
理
哲
學
講
人
生
的
規
律
，
儒
家
倫
理
哲
學
講

人
性
的
發
展
。
倫
理
規
律
的
基
本
律
為
性
律
，
即
人
性
規
律
，
其
他
都
是
人
造
規
律
。
倫
理
規
律
規
劃
人

生
活
的
方
式
，
善
德
乃
稱
為
善
的
習
慣
，
習
價
是
在
人
生
活
動
作
以
外
，
可
以
說
是
生
活
向
外
表
現
的
形

式
。
儒
家
倫
理
哲
學
到
了
宋
朝
理
學
家
時
期
，
則
以
善
德
為
人
性
的
發
展
，
為
仲
繡
所
說
的
「
盡
性
」
。

理
學
家
發
揮
孟
子
的
思
想
，
以
仁
義
禮
智
善
德
，
即
是
人
性
之
理
。
人
的
生
命
(
心
靈
生
命
)
依
據
人
性
的

理
而
發
展
，
善
德
不
是
行
動
的
善
習
慣
，
而
是
心
靈
生
命
的
成
長

.•

倫
理
哲
學
不
是
講
生
活
行
動
的
規
律
，

乃
是
講
心
靈
生
命
的
成
長
，
歸
屬
於
形
上
本
體
論
。

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，
人
的
生
命
的
成
長
，
依
據
人
的
本
性
。
本
性
的
行
動
，
本
是
自
然
的
，
如
同
植

物
動
物
生
命
的
成
長
，
但
是
人
具
有
自
由
，
人
不
是
自
然
依
據
人
性
而
動
，
是
要
自
己
願
意
依
據
人
性
去

·1·(3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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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。
「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
••

誠
之
者
，
人
之
道
也
。
」
(
中
庸
第
二
十
章
)
既
是
自
己
去
定
斷
，
自
己
便

要
知
道
人
性
天
理
，
儒
家
乃
有
「
格
物
致
知
」
的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。

儒
家
對
於
人
的
感
官
和
理
智
，
即
是
對
於
耳
目
之
官
和
心
思
之
官
，
肯
定
可
以
認
識
各
自
的
對
象
，

感
官
認
識
外
面
的
形
色
，
理
智
認
識
物
的
理
。
西
方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有
兩
大
難
題

..

理
智
可
不
可
以
認
識

事
物
的
理
，
理
智
若
何
認
識
事
物
的
理

..

這
兩
個
難
題
連
成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第
二
個
問
題
，
而
第
二
個
問

題
的
關
鍵
在
於
認
識
的
主
體
和
客
體
若
何
能
夠
相
接
而
相
合
。
儒
家
認
識
論
則
沒
有
這
個
主
客
相
接
的
難

題
。
但
是
儒
家
認
識
論
對
認
識
的
內
容
，
和
西
方
哲
學
認
識
論
不
完
全
相
同
。
在
下
面
研
究
過
程
中
，
將

研
究
這
一
個
重
要
問
題
。

(320)·2 .

易

經

在
中
國
邏
輯
學
中
，
揚
經
(
周
易
經
傳
)
佔
有
重
要
的
位
置
，

t
p靈
法
和
卦
艾
辭
的
解
釋
，
都
屬
於
邏

輯
學
..

在
認
識
論
，
個
個
問
則
沒
有
特
別
的
思
想
，
抵
是
假
定
了
人
有
認
識
的
能
力
，
而
且
實
際
就
是
知
道

推
知
事
理
，
才
能

F
F卦
。
，
令
益
的
理
，
以
天
理
變
易
的
理
作
根
據
，
人
便
能
推
知
天
地
之
理
。
這
種
知
，

便
作
為
惕
姬
的
認
識
論
。



惕
經
對
於
認
識
常
用
的
幾
個
術
語
名
詞

..

見
、
觀
、
知
，
對
於
推
究
用
、
探
、
仲
、
窮
、
盡
。

見

見
，
在
綱
領
的
經
傳
裡
'
用
得
很
多
，
我
舉
一
些
重
要
的
例

拿一第﹒

「
見
龍
在
田
。
」
「
利
見
大
人
。
」
(
乾
卦
九
二
)

「
見
金
夫
，
不
有
躬
。
」
(
蒙
卦
象
日
)

「
復
其
見
天
地
之
心
乎

1
.」
(
復
卦
象
日
)

「
觀
其
所
感
，
而
天
地
萬
物
之
情
可
見
矣
。
」
(
成
卦
象
日
)

「
觀
其
所
恆
，
而
天
地
萬
物
之
情
可
見
矣
。
」
(
值
卦
象
日
)

「
仁
者
見
之
謂
之
仁
，
智
者
見
之
謂
之
智
。
」
(
繫
辭
上
第
五
章
)

「
聖
人
有
以
見
天
下
之
頤
。
」
(
繫
辭
上
第
八
章
)

﹒論識.認的家儒秦先

「
見
」
字
普
通
用
為
眼
睛
的
功
能
，
眼
能
見

..

見
的
對
象
是
物
體
的
形
色
，
為
一
種
感
覺
，
惕
經
所

用
的
見
字
，
有
良
卦
的
卦
辭
「
行
其
庭
，
不
見
其
人
。
」
是
眼
睛
的
感
覺
，
還
有
「
見
龍
在
田
」
。
至
於

·3· (32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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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利
見
大
人
」
和
「
見
金
夫
」
，
已
經
不
是
單
純
的
眼
見
，
而
是
表
現
一
種
複
雜
的
工
作
，
包
含
感
覺
、

理
智
、
心
理
等
方
面
的
活
動
。

「
見
天
地
萬
物
之
情
」
'
「
見
天
地
萬
物
之
心
」
'
由
推
理
而
得
到
的
一
種
知
識

..

這
種
知
識
由
外

面
可
見
的
行
動
表
現
出
來
。
天
地
的
行
動
有
復
有
但
有
感
，
人
的
理
智
(
心
)
由
天
地
外
面
行
動
，
推
知

天
地
萬
物
有
復
有
值
有
感
。
這
種
復
，
慣
，
感
的
特
性
，
表
示
天
地
的
心
情
。
這
種
「
見
」
是
理
智
之
知
，

但
有
外
面
行
動
可
見
。

「
見
天
地
之
頤
」
'
聖
人
從
天
地
的
運
行
變
易
，
看
到
天
地
的
隱
密
奧
妙
。
天
地
之
頤
是
隱
密
奧
妙

之
理
，
不
可
見
聞
;
但
是
從
天
地
的
變
易
，
聖
人
能
夠
推
知
，
用
卦
的
圖
象
表
現
出
來
。

這
種
「
見
」
'
見
到
事
物
之
理
，
乃
理
性
之
知
，
但
不
是
純
粹
抽
象
的
理
，
而
是
具
體
事
物
之
理
。

(322)·4 .

2.

觀

觀
字
在
綱
領
裡
也
多
次
應
用

「
觀
天
地
之
道
，
而
四
時
不

h
A」
。
(
觀
卦
)

「
觀
其
所
感
」
(
成
卦
)
，
「
觀
其
所
恆
」
(
值
卦
)
「
觀
其
所
養
」
(
頤
卦
)



「
聖
人
設
卦
觀
象
，
繫
辭
焉
而
明
吉
凶
，

....

動
則
觀
其
費
。
」
(
繫
辭
上
第
二
章
)

「
仰
以
觀
於
天
文
，
俯
以
察
於
地
理
，
是
故
知
晶
明
之
故
。
」
(
同
上
第
四
章
)

個
個
闊
的
觀
和
見
字
相
同
，
是
就
外
面
動
作
以
推
知
事
理
;
但
「
觀
」
字
和
「
見
」
字
又
有
些
不
同
，

「
見
」
字
表
示
直
接
理
智
看
，
「
觀
」
字
包
含
察
，
觀
察
不
是
直
接
純
粹
看
，
固
定
好
好
察
看
，
包
含
著
反

省
。
「
仰
以
觀
於
天
文
，
俯
以
察
於
地
理
。
」

見
和
觀
對
於
認
識
，
現
在
社
會
上
也
仍
通
用
，
「
看
看
事
情
怎
樣
變
化
」
'
「
好
好
觀
察
一
下
」
。

見
和
觀
，
都
是
感
官
和
理
智
合
用
。

拿一第﹒

3

知

﹒論識認的家儒秦先

「
知
」
為
個
個
問
最
普
遍
的
字
，
指
示
知
識
。

「
知
至
至
之
，
可
與
幾
也

.•

知
曲
時
曲
時
之
，
可
與
存
義
也
。
」
(
乾
卦
文
言
九
三
)

「
亢
之
為
言
也
，
如
進
而
不
知
退
，
知
存
而
不
知
亡
，
知
得
而
不
知
喪
。
﹒
知
進
退
存

亡
而
不
失
其
正
者
，
其
唯
聖
人
手
」
(
同
上
上
九
)

·5· (3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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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或
從
王
亭
，
知
光
大
也
。
」
(
坤
卦
象
自
)

(324)· 6 •

「
不
出
戶
庭
，
如
通
塞
也
。
」
(
節
卦
象
白
)

「
乾
知
大
始
，
坤
作
成
物
，
乾
以
易
知
，
坤
以
簡
能
。
」
(
即
索
辭
上
第
一
輩
)

「
是
故
知
幽
明
之
故
。
」
(
同
上

「
知
崇
禮
卑
，
崇
效
天
，
卑
法
地
。
」
(
同
上

「
知
變
化
之
道
者
，
其
知
神
之
所
為
乎
。
」
(
同
上
第
九
章
)

「
神
以
知
本
，
知
以
藏
往
。
(
同
上
第
十
一
輩
)

「
其
初
難
知
，
其
上
易
知
。
」
(
繫
辭
下
第
九
章
)

第
四
章
)

第
七
章
)

綜
觀
上
面
所
引
文
據
，
「
知
」
是
心
靈
的
認
識
能
力
、
活
動
，
也
是
心
璽
認
識
活
動
的
妓
果
，
即
是

知
識
，
也
是
智
。
「
知
光
大
也
」
的
知
為
智
，
「
知
崇
禮
卑
」
的
知
也
是
智
。
「
知
以
藏
往
」
說
明
知
是

收
藏
認
識
活
動
的
效
果
，
就
是
知
識
。

知
的
對
象
，
為
事
物
之
理
。
個
惕
的
知
，
首
在
知
宇
宙
萬
物
變
化
之
理

..

「
乾
知
大
始
」
'
「
知
進

退
存
亡
而
不
失
其
正
」
'
「
知
通
塞
也
」
'
「
是
以
知
幽
明
之
故
」
'
「
知
變
化
之
道
」
。

知
的
對
象
就
是
人
事
之
理
，
個
惕

I
P靈
為
知
道
人
事
吉
凶
，
個
個
問
變
化
之
道
為
人
事
處
理
的
依
據
，



作
為
倫
理
的
原
則
，
在
各
卦
的
象
日
，
都
是
以
天
地
變
化
之
道
適
用
於
人
事
。
因
此
，
人
事
之
理
，
為
個

惕
的
知
之
通
常
對
象
。

但
是
宇
宙
變
化
之
理
，
不
是
一
見
可
知
道
的
，
多
是
隱
微
不
顯
，
而
且
神
妙
莫
測
，
綱
領
主
張
聖
人

可
以
知
道
。
宇
宙
變
化
之
道
，
個
個
問
稱
為
「
神
」
之
所
為
，
「
知
變
化
之
道
者
，
其
知
神
之
所
為
乎
」
。

若
知
道
「
神
之
所
為
」
則
知
宇
宙
的
根
本
，
「
神
以
知
本
」
。

4.

知
的
方
法

章一第﹒

個
個
問
本
為-
P靈
之
書
，
'
卜
靈
以
I
P卦
求
知
人
辜
的
吉
凶
。

I
P籃
求
知
的
方
法
，
首
先
呼
求
鬼
神
以

I
P

得
好
卦
..

t
p得
7

一
卦
，
用
從
卦
交
辭
去
推
演
卦
的
意
義
，
從
卦
的
意
義
再
此
類
推
出
人
事
的
吉
凶
，
因

此
個
揚
在
中
國
邏
輯
學
上
佔
有
相
當
重
要
的
位
置
。

綱
領

t
p靈
的
原
則
，
由
天
地
之
道
以
知
人
事
之
道
，
個
個
闊
的
知
，
便
該
先
知
道
天
地
之
道

.•

然
而
天

地
之
道
，
隱
密
難
知
，
唯
有
聖
人
才
能
有
這
種
知
識
。
聖
人
能
知
，
因
為
聖
人
的
心
靈
沒
有
私
慾
的
遮
蔽
，

乃
能
深
入
追
究
大
道
變
化
，
而
能
有
知
。

·7· (32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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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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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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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仰
以
觀
於
天
文
，
偕
以
察
於
地
理
，
是
以
知
曲
明
之
故
。
」
(
同
上

「
聖
人
有
以
見
天
下
之
頤
，
而
擬
諸
其
形
容
，
象
其
形
宜
，
是
故
謂
之
象
。
聖
人
有
以

見
天
下
之
動
，
而
觀
其
會
通
以
行
其
典
禮
，
繫
辭
盈
門
以
斷
其
吉
凶
，
是
故
謂
之
丈
」
(
同

第
四
章
)

(326)·8·

上
第
八
章
)

「
是
故
四
營
而
成
易
，
十
有
八
變
而
成
卦
，
八
卦
而
小
成
。
引
而
仲
、
之
，
觸
顯
而
長
之
。

天
下
之
能
事
畢
矣
。

..

子
曰
:
知
變
化
之
道
者
，
其
知
神
之
所
為
乎
。
」
(
同
仁
第
九
章
)

「
是
故
著
之
德
圍
而
神
，
卦
之
德
方
以
知
，
六
丈
之
義
易
以
貢
。
聖
人
以
此
洗
心
，
迫

藏
於
密
，
L吉
凶
與
民
同
息
。..

是
以
明
於
天
之
道
而
察
於
氏
之
故
，
是
與
神
物
以
前

氏
用
，
聖
人
以
此
齊
戒
以
神
明
其
德
夫
。

.....

是
故
法
象
莫
大
乎
天
地
，
變
通
莫
大
乎

四
時
，
縣
(
象
)
著
明
莫
大
乎
日
月
，
崇
高
莫
大
乎
富
貴
，
備
物
致
用
，
立
成
器
以
為
天

下
利
，
莫
大
乎
聖
人

••

探
頤
索
隱
，
鉤
深
致
遠
，
以
定
天
下
之
吉
凶
，
成
天
下
之
疊
疊

者
，
莫
大
乎
著
龜
。
是
故
天
生
神
物
，
聖
人
則
之

••

天
地
變
化
，
聖
人
效
之
」
。
(
同
上

第
十
一
輩
)

「
夫
易
，
彰
往
察
來
，
而
微
顯
闡
齒
，
聞
而
當
名
辨
物
，
正
言
辭
斷
，
則
備
矣
。
」
(
繫

辭
下
第
六
章
)


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。
」
(
說
卦
傳
第
一
章
，
)

章一第﹒

個
個
問
的
求
知
方
法..

知
的
目
標
在
事
的
吉
凶
，
方
法
作
解
釋
卦
交
辭
。
卦
交
辭
的
由
來
，
也
是
求
知

方
法
的
過
程
。
首
先
，
聖
人
觀
察
天
文
地
理
和
人
的
生
活
，
見
到
變
化
的
跡
象
，
「
擬
諸
其
形
容
，
象
其

形
宜
。
」
作
了
卦
象
。
則
依
據
變
化
的
意
義
，
製
定
了
卦
辭
、
象
辭
、
交
辭
，
「
觀
其
會
通
以
行
其
典
禮
，

繫
辭
焉
以
斷
其
吉
凶
。
」

聖
人
從
形
色
的
宇
宙
變
易
和
人
事
變
動
的
現
象
，
推
知
宇
宙
變
化
的
原
則

..

這
是
由
感
覺
之
知
到
理

智
之
知
，
理
智
之
知
的
根
據
是
體
用
相
合
的
原
則
，
宇
宙
變
易
的
形
形
色
色
，
為
宇
宙
本
體
之
用
，
由
宇

宙
之
用
推
知
宇
宙
的
本
性
。
「
體
用
相
合
」
的
原
則
後
來
成
為
「
體
用
合
一
」
或
「
體
用
為
一
」
的
原
則
，

在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乃
一
基
本
原
則
。

為
I
P卦
，
最
重
要
的
事
在
取
得
一
個
好
卦
，
因
此
在

I
P卦
之
先
，
向
鬼
神
求
助
，
鬼
神
司
管
吉
凶
。

取
得
一
卦
的
方
法
，
在
惕
縛
裡
用
著
草
，
「
四
營
而
成
易
，
十
有
八
變
而
成
卦
。
」
在
最
初
用
龜
殼
去
受

火
燒
，
殼
土
所
裂
的
紋
，
結
成
卦
形
，
著
龜
乃
成
為
神
物
，
「
天
生
神
物
，
聖
人
則
之
。
」
「
著
之
德
圖

以
神
，
卦
之
德
方
以
知
。
」
取
得
了
卦
，
由
術
士
(
專
家
)
按
卦
的
交
變
，
解
釋
卦
的
意
義
，
推
測
事
的

吉
凶
。

·9·(3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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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
朝
的
象
數
易
，
用
為
擴
充

I
P卦
的
功
用
。
個
個
問
六
十
四
卦
，
每
卦
六
艾
，
共
三
八
四
艾
，
所
可
有

的
變
化
已
經
很
多
;
然
為
應
付
千
萬
變
化
的
人
事
，
還
嫌
不
夠
。
漢
朝
易
學
家
乃
創
出
一
卦
中
的
二
交
至

四
交
二
二
交
至
五
交
變
成
兩
變
二
卦
便
成
三
艾
。
又
為
解
釋
象
辭
交
辭
常
用
卦
象
，
卦
象
是
以
事
物
比

配
八
卦
，
領
縛
中
有
一
篇
說
掛
，
說
掛
的
第
十
章
和
第
十
一
章
，
為
卦
象
說
，
例
如
「
乾
為
天
、
為
園
、

為
君
、
為
父
、
為
玉
、
為
金

.....

等
。
」
說
掛
的
根
本
，
則
為
第
三
章
「
天
地
定
位
，
山
澤
通
氣
，
雷
風

相
薄
，
水
火
不
相
射
，
八
卦
相
錯
。
」
說
掛
的
卦
象
為
﹒
卜
，
卦
不
敷
用
，
隱
糊
易
學
家
就
自
創
卦
象
，
數
目

到
幾
千
個
象
。

用
卦
辭
和
卦
象
的
求
知
方
法
，
用
類
比
法
，
但
是
實
際
上
所
謂
同
類
，
多
是
臆
測
，
不
是
物
性
，
所

求
得
的
知
，
為
事
的
吉
凶
，
揚
縛
乃
說
「
夫
易
，
彰
往
顯
來
，
而
微
顯
闡
幽
。
」
吉
凶
為
幽
微
的
知
，

「
是
以
知
幽
易
之
故
。
」

這
種
知
識
，
本
來
是
鬼
神
的
事
，
不
是
人
的
正
常
知
識
。
綱
領
為
推
知
吉
凶
，
依
據
宇
宙
變
易
的
原

理
，
這
種
原
則
，
為
人
生
的
原
則
，
儒
家
倫
理
學
便
很
注
重
茉
知
這
種
原
則
。

「
探
頤
索
隱
，
鉤
深
致
遠
。
」
以
定
天
下
之
吉
凶
，
這
是
I
P靈
的
工
作
;
但
是
肌
恃
把
惕
經
的
吉
凶
，

代
以
倫
理
的
善
惡
，
行
善
有
吉
，
行
惡
有
凶
，
便
把
「
探
頤
索
隱
，
鉤
深
致
遠
，
」
作
為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
至
於
命
。
」
宋
憫
理
學
家
以
這
種
研
究
工
作
，
為
伏
樺
的
格
物
致
知
。

ao--...、
'
，
'
，

nnunzHnd'
，
‘
、



第
二
章

L
子
。
忍
我
本
間

?
苟
且
可

A
U
J
'
。
、

孔
子
最
看
重
學
，
自
己
說

幸二第﹒

「
吾
十
有
五
而
志
於
、
學
。
」
(
為
政
)

「
十
室
之
色
，
必
有
忠
信
如
丘
者
，
不
如
丘
之
好
學
也
。
」
(
公
冶
長
)

「
吾
嘗
終
日
不
食
，
終
夜
不
寐
，
以
思
，
無
益
，
不
如
學
也
。
」
(
衛
靈
公
)

﹒論t我泌的手扎

「
學
如
不
及
，
猶
恐
失
之
。
」
(
泰
伯
)

學
以
求
知
，
知
而
後
行
，
知
行
合
一
，
才
稱
為
好
學
。
哀
公
間
弟
子
孰
為
好
學
?
孔
子
對
曰
:
「
有

顏
回
者
好
學
，
不
遷
怒
，
不
貳
過
，
不
幸
短
命
死
矣
。
今
也
則
亡
，
未
聞
好
學
者
也
。
」
(
娘
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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肌
仔
自
己
講
學
，
在
論
語
、
仲
捕
兩
書
裡
，
存
有
肌
悍
的
講
話
，
由
弟
子
和
再
傳
弟
子
們
記
錄
下
來
。
心

狀
繹
裡
沒
有
「
子
日
」
，
然
而
思
想
則
是
肌
悍
的
思
想
，
為
研
究
吼
悍
的
認
識
論
，
我
把
三
書
合
起
來
作
肌

資
料
。
心
心

孔
子
沒
有
講
過
邏
輯
學
和
認
識
論
，
抵
講
倫
理
學
。
他
提
出
正
名
，
也
是
倫
理
學
的
問
題
。
但
是
行
，

須
先
有
知
，
這
是
普
通
一
般
人
的
共
識
。
因
為
人
有
自
由
的
心
靈
，
行
動
自
己
作
主
。
作
主
，
須
要
判
斷

..

為
判
斷
，
須
要
有
知
，
因
此
，
孔
子
許
多
次
提
到
「
知
」
，
對
於
「
知
」
也
有
所
解
釋
。

知

人
心
能
知

感
覺
之
知
，
大
家
都
明
暸
，
不
用
解
釋
，
在
論
語
裡
沒
有
提
到
感
覺
，
在
伏
俾
裡
一
次
提
到
，
不
是

直
接
而
是
間
接
說
出

..

「
心
不
在
焉
，
視
而
不
見
，
聽
而
不
聞
，
食
而
不
知
其
味
。
」
(
第
七
章
)



這
一
段
文
據
，
說
明
為
認
識
有
兩
種
官
能

..

一
是
耳
目
感
覺
之
官
，
一
是
心
思
之
官
，
感
官
的
對
象

是
外
面
的
形
色
，
上
面
這
段
文
中
，
提
到
眼
見
、
耳
聞
、
口
味
，
當
然
大
家
都
知
道
還
有
鼻
和
手
，
共
為

五
官
。
五
官
雖
能
感
覺
，
同
時
必
須
有
心
思
之
官
，
否
則
有
感
覺
等
於
沒
有
感
覺
。
佛
教
唯
識
論
對
於
感

覺
乃
有
六
識
，
除
五
官
外
，
加
上
心
識
，
稱
為
了
有
識
。
儒
家
對
於
認
識
，
處
處
不
能
缺
少
心
識
，
、
心
識

便
認
識
能
夠
成
立
。
但
是
，
不
是
說
心
為
感
覺
的
一
種
官
能
，
也
不
是
說
心
能
見
能
聞
，
乃
是
說
感
覺
認

識
的
成
立
，
要
有
「
主
體
」
我
的
知
，
我
知
道
我
在
看
，
我
在
聽
，
否
則
感
覺
的
認
識
不
能
成
為
認
識
。

主
體
的
知
，
是
心
的
知
。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的
重
點
便
在
「
心
」
的
知
。

人
心
能
知
，
孔
子
絕
對
認
定
，
孔
子
問
時
也
認
定
心
的
知
有
限

..

章二第﹒

「
子
曰
:
由
，
誨
汝
知
之
乎
!
知
之
為
知
之
，
不
知
為
不
知
，
是
知
也
。
」
(
為
政
)

「
子
曰
:
蓋
有
不
知
而
作
之
者
，
我
無
是
也
。
多
閣
，
擇
其
善
者
而
從
之
，
多
見
而
識

﹒論識.認的子孔

之
，
知
之
次
也
。
」
(
述
而
)

「
子
曰
:
吾
有
知
乎
哉
!
無
知
也
。
有
鄙
夫
問
於
我
，
空
空
如
也
。
」
(
子
罕
)

「
子
曰
:
由
，
知
德
者
鮮
矣
。
」
(
衛
靈
公
)

·13 . (3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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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承
認
自
己
的
知
是
有
限
的
，
別
人
的
知
也
是
有
限
的

••

但
是
人
所
可
以
知
而
又
該
知
的
，
孔
子

在
論
語
裡
有
所
指
示

••2.

知
的
對
象

甲
、
知

己

「
觀
過
，
斯
知
仁
矣
。
」
(
里
仁
)

「
子
曰
:
莫
我
知
也
夫
!
子
貢
曰
:
何
其
為
英
知
子
也
?
子
曰
:
不
怨
天
，
不
尤
人
，

下
學
而
上
述
，
如
我
者
其
天
乎
。
」
(
直
慰
問
)

「
子
曰
:
不
患
人
之
不
已
知
，
忠
其
不
能
也
。
」

(
憲
間

「
鄙
哉
!
碰
碰
乎
莫
已
知
也
。
」
(
憲
間
)

乙
、
知

人

「
樂
遲
問
仁
，
于
曰
:
愛
人
。
問
知
，
子
曰
知
人
。
」
(
顏
淵
)

「
子
曰
:
視
其
所
以
，
觀
其
所
由
，
察
其
所
安
，
人
焉
度
哉
!
」
(
偽
政
)

(332)· 14·



「
子
曰
:
不
息
人
之
不
已
知
，
患
不
知
人
也
。
」
(
學
而
)

「
子
曰
:
強
吾
於
人
也
，
聽
其
言
而
信
其
行

..

今
吾
於
人
也
，
聽
其
言
而
觀
其
行
。
」

(
公
冶
長
)

「
子
曰
:
可
與
言
而
不
與
之
言
，
失
人

••

不
可
與
言
而
與
之
言
，
失
言

••

知
者
不
失
人

亦
不
失
言
。
」
(
衛
靈
公
)

丙
、
知

天

「
哀
公
問
改
，
子
曰

•.•

文
武
之
政
，
布
在
方
策
。

..

故
君
子
不
可
以
不
倚
身

••

忠
倚
身
，

不
可
以
不
事
親

•.

忠
事
親
，
不
可
以
不
知
人

.•

思
知
人
，
不
可
以
不
知
夭
。
」
(
中
庸

章二第﹒

二
十
章
)

「
子
曰
:
吾
十
有
五
而
志
於
學
，
五
十
而
知
天
命
，

...

。
」
(
為
政
)

「
于
曰
:
不
知
命
，
無
以
為
君
子
。
」
(
堯
目
)

﹒論織認的子孔

丁
、
知

道

「
君
子
之
道
費
而
隱
，
夫
婦
之
愚
可
以
與
知
馬

••

及
其
至
也
，
雖
聖
人
亦
有
所
不
知
焉
。
」

第

.自﹒( 33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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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中
庸
第
十
二
章
)

「
樂
遲
問
知
，
于
曰
:
務
氏
之
義
，
敬
鬼
神
而
遠
之
，
可
謂
知
矣
。
」
(
雍
也
)

「
子
曰
:
見
賢
思
齊
，
見
不
賢
而
內
自
省
也
。
」
(
里
仁
)

「
子
曰
:
朝
開
道
，
夕
死
可
也
。
」
(
里
仁
)

(334)· 16 .

上
面
四
節
，
分
述
孔
子
講
知
的
對
象

..

知
己
、
知
人
、
知
天
、
知
道
。
當
然
這
四
項
抵
是
大
綱
，
在

「
知
人
」
裡
有
知
言
，
在
「
知
天
」
裡
有
知
命
，
在
「
知
道
」
裡
有
知
天
理
和
君
子
之
道
。
在
這
四
項
以

外
，
還
有
別
的
可
以
知
也
該
當
知
的
事
物
。
在
所
引
的
文
據
，
我
想
孔
子
都
是
講
人
生
活
各
方
面
要
有
的

知
識
，
都
是
感
官
和
理
智
共
同
的
認
識
。
對
這
種
認
識
，
孔
子
沒
有
提
出
學
術
性
的
問
題
，
在
方
法
上
，

提
到
見
、
觀
、
察
。
在
伸
傭
裡
更
有
一
段
講
求
知
的
方
法
。
「
博
學
之
，
審
問
之
，
慎
思
之
，
明
辨
之
，

篤
行
之
。
」
(
中
庸
第
二
十
章
)
這
等
方
法
為
儒
家
求
學
之
普
通
方
法
和
步
驟
，
在
學
理
上
沒
有
困
難
。

孔
子
的
認
識
論
，
肯
定
感
官
和
心
靈
理
智
的
認
知
能
力
，
感
官
可
以
認
識
物
體
的
形
色
，
心
靈
理
智
可
以

認
識
天
理
和
事
物
之
理
，
抵
是
所
知
者
有
限
。
這
些
原
則
在
理
論
上
都
沒
有
問
題
。
但
是
孔
子
的
認
識
論

卻
另
有
一
難
題
，
即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的
問
題
。



生

知

1.

生
而
知
之

肌
仔
在
論
語
裡
明
明
說

「
生
而
知
之
者
，
上
也

.•

學
而
知
之
者
，
次
也

..

因
而
知
之
者
，
又
其
次
也

..

困
而
不

學
，
民
斯
為
下
矣
。
」
(
季
氏
)

「
子
曰
:
我
非
生
而
知
之
者
，
好
古
敏
以
求
之
者
也
。
」
(
述
而
)

章二第﹒

神
傭
第
二
十
章
說
:
「
或
生
而
知
之
，
或
學
而
知
之
，
或
困
而
知
之
，
及
其
知
之
，
一
也
。
」
這
一

段
和
論
緝
的
話
一
樣
，
想
必
係
孔
子
所
說
。

問
題
就
來
了
，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所
知
是
什
麼
。
西
方
哲
學
有
天
生
觀
念
的
學
說
，
主
張
理
智
的
幾
個

基
本
觀
念
是
生
來
就
有
的
，
即
是
天
生
的
。
孔
子
所
講
的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到
底
知
道
什
麼
?
朱
熹
在
論
績

偉
低
篇
對
肌
仔
這
段
話
注
說
:
「
言
人
之
氣
質
不
同
，
大
約
有
此
四
等
。
」
在
仲
捕
的
第
二
十
章
上
面
所

﹒論識.認的子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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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孔
子
的
話
語
說
:
「
知
之
者
之
所
知
，
行
之
者
之
所
行
，
謂
達
道
也
，
以
其
分
而
言
，
則
所
以
知
者
，

知
也
.•

所
以
行
之
者
，
仁
也
;
所
以
至
於
知
之
成
功
而
一
者
，
勇
也
。

...

蓋
人
性
雖
無
不
善
，
而
氣
稟
有

不
同
者
，
故
聞
道
有
蚤
莫
。
﹒
」
這
種
注
釋
是
朱
熹
自
己
的
主
張
，
孔
子
沒
有
講
「
氣
稟
」
，
也
沒
有
講

聞
道
有
先
後
，
孔
子
是
講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。
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所
知
的
是
人
生
之
道
，
人
生
之
道
來
白
天
地
之
道
，
即
揚
縛
所
說
天
道
地
道
人
道
。

天
地
之
道
或
簡
稱
天
道
，
從
宇
宙
的
變
易
中
可
以
知
道
。
個
惕
就
是
揚
縛
所
說
聖
人
觀
察
天
地
的
現
象
，

再
看
人
物
的
動
作
，
畫
卦
「
以
通
神
明
之
德
，
以
類
萬
物
之
情
。
」
(
繁
辭
下
第
二
章
)
孔
子
的
倫
理
原

則
是
「
禮
」
'
「
非
禮
勿
視
，
非
禮
勿
聽
，
非
禮
勿
言
，
非
禮
勿
動
。
」
(
顏
淵
)
「
禮
」
是
按
照
天
理

所
制
說
，
製
禮
者
為
聖
王
。
「
雖
有
其
位
，
苟
無
其
德
，
不
敢
作
禮
樂
焉

.•

雖
有
其
德
，
茍
無
其
位
，
亦
不

敢
作
禮
樂
焉
。
」
(
中
庸
第
二
十
八
章
)

聖
人
可
以
知
天
理
，
是
因
為
聖
人
沒
有
私
慾
'
心
靈
清
明
，
觀
察
宇
宙
的
變
易
，
就
知
道
宇
宙
變
易

的
理
。
普
通
人
的
心
靈
多
少
常
有
私
慾
'
慾
情
蔽
塞
、
心
靈
，
不
能
立
時
就
知
道
天
理
，
須
要
加
以
研
究
，

同
時
還
要
克
慾
。

孔
子
所
講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，
不
是
天
生
觀
念
，
也
不
是
理
學
家
朱
熹
等
人
所
講
的
天
理
本
身
在
人
、
心

顯
明
，
而
是
從
宇
宙
萬
物
的
現
象
見
到
天
理
。
「
生
而
知
之
」
'
乃
聖
人
從
宇
宙
萬
物
現
象
立
時
見
到
天

(336)·18·



理
，
因
為
體
用
合
一
，
由
用
即
知
體
。
普
通
人
則
要
費
力
去
研
究
，
「
或
學
而
知
之
，
或
困
而
知
之
，
及

其
知
之
，
一
也
。
」

2.

明

章二第﹒

伏
揮
第
一
章
開
端
說
:
「
大
學
之
道
，
在
明
明
德
。
」
第
二
章
說
:
「
康
詰
曰
:
克
明
德

..

大
甲
曰
:

顧
琵
天
之
明
命
。
掃
碘
曰
:
克
明
峻
德
。
」
快
棋
以
自
己
的
思
想
注
釋
「
明
德
」
為
人
所
得
於
天
之
理
，

天
理
為
人
慾
所
蔽
，
伏
揮
指
示
要
除
去
人
慾
使
天
理
昭
明
。
抉
擇
第
二
章
注
解
「
明
德
」
'
引
用
種
經
的

話
，
售
總
所
講
明
德
不
是
人
心
的
天
理
，
而
是
光
明
昭
著
的
德
行
，
或
是
「
天
之
明
命
」
即
上
天
所
定
的

典
章
。
伏
揮
所
說
「
在
明
明
德
。
」
意
思
是
人
要
行
善
德
，
使
善
德
昭
明
於
家
庭
和
國
家
，
以
至
於
天
下
，

「
明
明
德
」
不
是
認
識
論
的
問
題
，
是
倫
理
學
的
問
題
，
是
修
身
以
齊
家
治
國
平
天
下
。

但
是
仲
鏽
也
講
「
明
」
字
。

﹒論識泌的手孔

「
自
誠
明
，
謂
之
性

.•

自
明
誠
，
謂
之
教

••

誠
則
明
矣
，
明
則
誠
矣
。
」
(
第
二
十
章
)

這
一
章
含
有
三
個
字

..

誠
、
性
、
明
。
仲
捕
把
三
個
字
結
合
一
起
，
意
義
相
同
。
在
文
法
上
，
性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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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詞
，
是
主
詞
，
誠
和
明
是
副
詞
，
即
形
容
詞
，
意
思
是
說
「
人
性
自
然
是
誠
的
，
所
以
是
明
的

.•

人
自

己
勉
力
使
自
己
誠
於
人
性
，
性
乃
明
，
這
是
教
育
。
」

伸
捕
第
一
章
說
:
「
天
命
之
謂
性
，
率
性
之
謂
道
，
修
道
之
謂
教
。
」
第
二
十
章
說
:
「
誠
者
，
天

之
道
也
..

誠
之
者
，
人
之
道
也
。
誠
者
，
不
勉
而
中
，
不
思
而
得
，
從
容
中
道
，
聖
人
也
。
誠
之
者
，
擇

善
而
固
執
之
者
也
。
」
這
兩
章
說
明
「
性
」
的
意
義
和
誠
的
意
義
。

仲
捕
的
思
想
在
於
倫
理
，
率
性
為
人
生
活
修
身
之
道
，
誠
就
是
率
性
。
天
然
率
性
的
為
誠
，
為
聖
人
，

從
容
中
道
，
不
勉
不
思
，
即
「
誠
者
，
天
之
道
也
。
」
普
通
的
人
，
因
有
慾
情
，
不
自
然
率
性
而
行
，
自

己
要
思
要
勉
強
，
使
自
己
率
之
，
擇
善
固
執
，
這
是
「
誠
之
」
，
即
「
誠
之
者
，
人
之
道
也
。
」

但
是
中
間
夾
著
「
明
」
字
。
「
自
誠
明
，
謂
之
性
」
'
性
，
天
然
自
己
誠
於
自
己
，
性
的
動
自
然
合

於
自
己
，
這
是
「
自
誠
」

.•

性
既
然
天
然
誠
於
自
己
，
在
動
中
自
然
顯
出
自
己
，
性
自
然
是
顯
明
的
，
這

是
「
自
誠
明
」
'
這
就
是
性
，
「
性
，
自
然
顯
明
。
」
性
的
顯
明
，
是
本
體
自
然
顯
明
或
是
在
動
中
顯
明
，

仲
情
沒
有
說
。
在
第
一
章
，
仲
情
說
:
「
喜
怒
哀
樂
之
未
發
，
謂
之
中
，
發
而
皆
中
節
，
謂
之
和
。
」

(
第
一
章
)
這
裡
的
「
中
」
'
是
就
倫
理
道
德
說
，
和
認
識
論
無
關
。
到
了
宋
明
理
學
時
代
，
因
為
以
理

為
性
，
性
即
理
，
性
自
然
顯
明
，
便
成
為
人
性
之
理
自
然
顯
明
，
於
是
這
些
觀
念
:
誠
、
性
、
明
，
乃
成

為
認
識
論
的
題
材
。

(338)·20·



第
三
章

、
行

A
V
忍
我

A
A間

J
A
叫

F
n
H
、
f
'。
、
弓
，
口
、
弓
，
口

手
且

孟
子
的
認
識
論

章三第﹒

孟
子
好
辯
，
猛
仔
書
中
對
於
中
國
邏
輯
學
的
推
論
式
和
辯
論
式
，
可
以
有
許
多
資
料
。
孟
子
且
顯
出

對
人
的
心
理
，
有
特
出
的
敏
感
，
很
知
道
對
什
麼
人
說
什
麼
話
，
也
知
道
在
那
種
環
境
採
取
適
合
的
說
話

方
式
。
研
究
中
國
邏
輯
學
史
的
人
，
必
要
專
心
研
究
孟
子
的
邏
輯
學
。
在
認
識
論
方
面
，
孟
子
說
的
很
少
，

因
為
他
是
宣
傳
仁
義
之
政
，
同
人
辯
論
，
不
作
學
術
研
究
的
談
話

.•

然
而
在
孟
子
論
性
論
心
時
，
卻
說
到

了
認
識
論
的
題
材
，
雖
然
說
的
話
很
短
，
但
有
兩
點
在
儒
家
認
識
論
裡
'
算
是
承
先
啟
後
。

'.識泌的苟、孟

認
識
的
官
能

在
揚
縛
和
論
語
伸
捕
伏
揮
裡
，
認
識
官
能
已
經
分
析
為
感
官
和
心
靈
(
理
智
)
，
然
而
沒
有
學
術
性

·21· (3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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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肯
定
兩
種
官
能
的
運
用
方
式
，
孟
子
則
很
明
確
地
加
以
肯
定
。

「
從
其
大
體
為
大
人
，
從
其
小
體
為
小
人
。

....

耳
目
之
官
，
不
思
而
蔽
於
物
，
物
交

物
，
則
引
之
而
已
矣
。
心
之
官
則
思
，
忠
則
得
之
，
不
忠
則
不
得
。
」
(
告
子
上
)

人
有
大
體
小
體
，
大
體
為
心
思
之
官
，
小
體
為
耳
目
之
官
。
耳
目
之
官
為
物
，
對
象
也
是
物
，
「
物

交
物
，
則
引
之
而
已
。
」
耳
目
之
官
的
認
識
方
式
，
是
感
官
和
對
象
相
接
相
交
，
各
有
各
的
對
象
。

「
口
之
於
味
也
有
同
嗜
焉
，
耳
之
於
聲
也
有
同
聽
焉
，
目
之
於
色
也
有
同
美
焉
，
至
於

心
獨
無
所
同
然
乎
?
心
之
所
然
者
何
也
?
謂
理
也
，
義
也
。
」
(
告
子
上
)

口
的
對
象
是
昧
，
耳
之
對
象
是
聲
，
目
的
對
象
是
色
，
乃
大
家
所
知
道
的
。
西
方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對

於
感
覺
，
沒
有
爭
論
，
和
中
國
哲
學
相
同
。
所
爭
論
的
則
是
心
思
之
官
，
即
理
智
的
作
用
。
孟
子
說
:

「
心
之
官
則
思
，
思
則
得
。
」
心
的
認
識
方
式
是
「
思
」
'
「
思
則
得
，
不
思
則
不
得
。
」
，
心
要
思
才

能
得
有
認
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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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
是
什
麼
?
思
不
是
見
，
見
是
直
接
認
識
，
心
便
不
直
接
認
識
對
象
。
思
是
思
索
，
是
想
，
按
照
邏

輯
去
推
論
。
心
思
的
基
本
邏
輯
，
為
天
生
的
。
、
心
思
的
最
基
本
邏
輯
，
是
肯
定
自
己
的
存
在

.•

這
就
是
抉

擇
所
說
:
「
心
不
在
焉
，
視
而
不
見
，
聽
而
不
聞
，
食
而
不
知
其
味
。
」
人
的
存
在
，
由
自
己
的
心
去
肯

定..

我
知
道
我
在
看
，
在
聽
，
這
樣
才
有
感
覺
，
「
心
不
在
焉
，
」
眼
睛
雖
是
看
到
東
西
，
我
卻
沒
有
看

到
。
「
思
則
得
之
，
不
思
則
不
得
。
」
這
種
心
思
，
乃
是
直
接
因
著
感
官
而
肯
定
我
存
在
。
若
像
笛
克
爾

「
我
思
則
我
存
」
，
則
是
在
心
思
的
活
動
上
，
直
接
肯
定
我
的
存
在
。

心
思
的
基
本
邏
輯
，
孟
子
說
在
知
理
。
人
心
所
知
的
對
象
，
為
理
義
，
理
義
為
事
物
的
理
。
孟
子
在

理
字
後
加
個
義
字
，
說
明
人
心
所
知
之
對
象
的
理
，
不
是
物
體
存
在
之
理
，
而
是
事
物
行
動
之
理
。
西
方

哲
學
常
把
存
在
之
理
(
開
路
口
)
和
行
動
之
理

(
Z且
自
己
分
開
，
但
是
兩
者
相
同
，
互
相
代
替
。
中
國

哲
學
也
抵
講
行
動
之
理
，
義
是
「
行
而
宜
之
之
謂
義
。
」
(
“
在
原
道
)
孟
子
說
理
義
，
理
為
行
動
之
理
。

人
心
為
知
道
行
為
之
理
，
須
要
「
恩
」
，
不
是
直
接
看
到
。
心
思
是
從
外
面
的
行
動
，
看
出
行
動
之

..識怒的苗、孟

理

「
今
玉
田
獵
於
此
，
百
姓
開
五
車
馬
之
音
，
見
羽
施
之
美
，
舉
疾
首
整
頓
而
相
告
曰
:

吾
玉
之
好
田
獵
，
夫
何
使
我
至
於
此
捶
也
，
父
子
不
相
見

今
玉
田
獵
於
此
，
百
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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閻
王
車
馬
之
音
，
見
羽
施
之
美
，
舉
欣
欣
然
有
喜
色
而
相
告
曰
:
吾
玉
庶
幾
無
疾
病
與
?

(342)·24·

何
以
能
田
獵
也
。
」
(
梁
蔥
王
下
)

這
一
段
話
，
表
示
由
外
面
的
行
動
，
推
知
事
物
之
理
。
百
姓
由
王
的
田
獵
，
知
道
王
沒
有
疾
病
，
知

道
王
好
田
獵
。
再
由
百
姓
的
疾
首
費
額
和
欣
欣
然
有
喜
色
，
推
知
巨
姓
對
王
的
愛
戴
或
厭
惡
。
再
由

E
姓

的
感
受
，
推
知
王
的
賢
惡
。
這
是
單
純
的
知
，
邏
輯
法
也
很
單
純
。
伏
個
冉
說
:
「
誠
於
中
，
形
於
外
。
」

(
第
六
章
)
「
如
惡
惡
臭
，
如
好
好
色
。
」
(
第
五
章
)
這
種
邏
輯
法
也
是
天
生
的
。
孟
子
所
以
說
:
「
五

官
的
感
覺
，
人
人
有
同
感
，
「
目
之
於
色
也
，
有
同
美
焉
。
」
至
於
心
獨
無
所
同
乎
?
心
之
所
然
者
，
何

也
?
謂
理
也
，
義
也
。
」
人
心
對
於
理
義
也
有
一
同
的
是
否
。

感
官
的
同
感
，
是
每
種
感
官
對
客
體
肯
定
的
標
準
'
例
如
眼
睛
對
顏
色
的
美
惡
，
具
有
大
致
相
同
的

認
同
..

大
致
相
同
的
認
同
，
有
相
同
的
標
準

o
孟
子
說
過
..

「
權
，
然
後
知
輕
重
，
度
，
然
後
知
長
短
」
'

度
量
衡
就
是
物
體
輕
重
長
短
的
標
準
。
感
覺
的
好
惡
，
有
各
自
的
標
準
'
為
人
天
生
所
有

.•

在
心
理
學
上
，

說
這
是
人
的
奏
感
。
孟
子
從
感
覺
推
到
心
思
，
感
覺
既
有
肯
定
的
標
準
'
心
思
為
什
麼
沒
有
判
斷
的
標
準
?

一
定
也
應
當
有
。
心
思
的
對
象
為
理
義
，
心
思
判
斷
的
標
準
，
便
是
合
不
合
於
理
義
;
這
種
標
準
也
該
是

天
生
的
。
伏
繹
講
正
心
誠
意
，
就
是
發
揮
這
種
思
想
。



2

良

知

人
心
天
生
有
標
準
'
判
斷
事
物
合
不
合
理

.•

這
種
天
才
的
標
準
'
便
是
孟
子
所
講
的
良
知
。

「
孟
子
曰
:
人
之
所
不
學
而
能
者
，
其
良
能
也

.•

所
不
慮
而
知
者
，
其
良
知
也
。
孩
提

之
童
，
莫
不
知
愛
其
親
者

.•

及
其
長
，
無
不
知
敬
其
凡
也
。
親
親
，
仁
也

..

敬
長
，
義

也
。
無
他
，
遠
之
天
下
也
。
」
(
童
心
土
)

章三第﹒

朱
熹
注
說
:
「
良
者
，
本
然
之
善
也
。
程
子
曰
:
良
知
良
能
皆
無
所
由
，
乃
出
於
天
，
不
繫
於
人
。
」

孟
子
在
這
裡
所
講
的
良
知
良
能
，
是
關
於
仁
義
兩
德
，
仁
義
兩
德
為
天
生
的
善
德
，
因
為
人
生
來
就
知
道

去
做
。
孟
子
主
張
仁
義
禮
智
之
端
，
好
比
種
子
，
生
來
根
植
在
人
心
，
人
生
來
知
道
去
做
..

這
種
生
來
知

道
去
做
，
稱
為
良
知
良
能
。
宋
明
理
學
家
講
良
知
，
則
是
天
生
知
道
善
惡
之
知
，
理
學
家
的
良
知
，
也

就
是
王
陽
明
的
良
知
，
和
孟
子
的
良
知
，
是
否
相
同
?
根
據
儘
仔
的
原
文
，
良
知
良
能
連
在
一
起
，
說
明

每
個
人
對
於
仁
義
禮
智
之
端
，
都
天
生
知
道
去
做
，
是
對
於
這
四
種
善
德
有
天
生
的
知
和
能
去
培
養
。
知

的
對
象
是
四
種
善
德
的
端
，
知
內
包
含
行
。
四
種
善
端
屬
於
人
之
為
人
之
理
，
孟
子
乃
主
張
人
性
善
。
培

·25· (34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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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四
種
善
端
是
培
養
人
性
，
發
育
人
大
體
的
生
活
，
孟
子
稱
為
養
心
或
養
性
。
這
種
良
知
不
是
知
道
善
惡
，

而
是
培
養
善
端
，
重
點
不
在
於
知
，
而
在
於
能
。
王
陽
明
的
良
知
，
判
斷
事
件
的
善
惡
:
這
種
判
斷
包
含

行
，
人
要
按
良
知
去
做
。
良
知
的
知
也
是
行
，
沒
有
行
就
沒
有
良
知
，
良
知
為
知
行
合
一
。
良
知
的
知
行

合
一
'
是
理
論
上
的
合
一
，
實
際
上
能
夠
合
一
否
，
則
在
於
人
的
努
力
，
王
陽
明
乃
講
「
致
知
」
'
致
良

知
的
知
到
行
為
上
，
良
知
的
行
便
不
能
說
是
天
生
的
。
孟
子
的
良
知
，
連
同
良
能
在
一
起
，
良
知
的
行
為

天
生
的
，
孩
提
之
童
自
然
表
露
出
來
。
孩
提
之
童
長
大
成
人
，
卻
不
常
常
表
露
這
種
良
知
良
能
，
因
為
私

慾
偏
情
予
以
阻
擋
，
抵
有
具
著
「
赤
子
之
心
」
或
「
天
真
」
的
成
人
才
表
露
良
知
良
能
。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
孟
子
的
良
知
和
王
陽
明
的
良
知
不
相
間
，
學
著
稱
呼
孟
子
的
良
知
為
德
性
之
知
，
也
不
適
合
。

但
是
孟
子
以
仁
義
禮
智
代
表
一
切
的
善
，
這
種
善
之
理
是
在
人
性
，
人
的
行
動
都
該
率
性
，
人
性
自

然
傾
向
發
育
。
孟
子
的
養
性
同
於
仲
惰
的
盡
性
，
盡
性
乃
是
率
性
的
途
徑
，
仲
捕
以
「
誠
」
代
表
這
個
途

徑
。
誠
為
信
，
孟
子
的
四
達
德
乃
成
了
五
常

••

仁
義
禮
智
信
。
信
不
是
一
種
善
德
，
而
是
一
切
善
德
的
必

要
條
件
。
理
學
家
講
誠
信
，
為
性
理
的
顯
明
，
性
理
顯
明
在
每
樁
行
為
上
，
便
是
良
知
。
從
這
一
點
去
解

釋
，
孟
子
的
良
知
乃
演
成
王
陽
明
的
良
知
。
王
陽
明
以
這
一
點
為
孟
子
的
心
學
，
由
陸
象
山
和
他
自
己
繼

承
。
宋
儒
二
程
和
朱
熹
則
以
孟
子
的
心
學
在
於
修
身
養
、
心
，
養
心
在
克
慾
'
程
頤
和
朱
熹
是
繼
承
孟
子
這

種
心
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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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、

苟
子
的
認
識
論

1.

論

，亡2

在
中
國
的
邏
輯
學
上
，
萄
子
佔
有
重
要
的
位
置
，
因
為
萄
子
在
學
術
方
面
講
「
名
」
'
對
於
名
的
構

成
，
名
的
意
義
和
種
類
，
名
的
價
值
，
都
作
了
精
確
的
說
明
，
作
為
後
代
儒
家
講
學
的
基
礎
，
萄
子
在
認

識
論
方
面
，
也
有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孟
子
講
明
了
認
識
的
類
別
;
耳
目
之
官
和
心
思
之
官
，
兩
類
認
識
官
能

的
對
象
和
作
用
，
也
都
加
了
說
明
、
耳
目
之
宮
是
物
交
物
，
心
思
之
官
是
思
。
苟
子
的
貢
獻
，
在
於
說
明

「
心
」
的
性
質
和
功
能
。

章三第﹒

「
心
何
以
知
?
曰
:
虛
壹
而
靜
。
心
未
嘗
不
威
也
，
然
而
有
所
謂
虛

••

心
未
嘗
不
兩
也
，

然
而
有
所
謂
壹
;
心
未
嘗
不
動
也
，
然
而
有
所
謂
靜
。
人
生
而
有
知
，
如
而
有
志

••

志

也
者
，
藏
也

••

然
而
有
所
謂
虛
。
不
以
所
已
藏
害
所
將
受
謂
之
虛
。
心
生
而
有
知
，
知

而
有
異
，
其
也
者
，
同
時
兼
知
之

••

同
時
兼
知
之
，
兩
也

••

然
而
有
所
謂
一
，
不
以
夫

一
害
此
一
謂
之
壹
。
心
，
臥
則
夢
，
偷
則
自
行
，
使
之
則
謀
。
故
心
未
嘗
不
動
也
，
然

·27· (34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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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有
所
謂
靜
，
不
以
夢
劇
亂
知
謂
之
靜
。
未
得
道
而
求
道
者
，
謂
之
虛
壺
而
靜
。
」
(
解

蔽

感
官
和
心
有
區
別
，
乃
是
人
的
通
識

..

感
官
的
對
象
，
也
是
人
的
通
訊
。
惰
仔
抵
附
帶
提
到
感
官

.•

「
夫
人
之
情
，
目
欲
暮
色
，
耳
欲
華
聲
，
口
欲
著
味
，
鼻
欲
恭
臭
，
心
(
形
)
欲
著
俟

••

此
五
著
者
，
人
情
之
所
必
不
免
也
。
」
(
主
霸
)

「
耳
、
目
、
鼻
、
口
、
形
，
能
各
有
接
而
不
相
能
也
，
夫
是
謂
之
天
官

.•

心
居
中
虛
，

以
治
五
官
，
夫
是
謂
之
天
君
。
」
(
天
論
)

五
種
感
官
為
人
的
天
官
，
乃
人
的
天
生
官
能
。
五
種
天
官
和
物
相
接
，
各
不
相
能
，
各
有
各
的
對
象
。

心
則
居
中
虛
，
治
理
五
官
，
稱
為
天
君
。
心
能
治
理
五
宮
，
因
為
心
是
「
虛
壹
而
靜
」
，
問
仔
加
以
解
釋
。

「
虛
」
:
「
不
以
所
已
藏
害
所
將
受
。
」
人
生
來
有
知
識
，
即
恆
恃
所
說
的
良
知
，
有
了
良
知
就
照

良
知
去
做
稱
為
志
.•

良
知
和
志
都
藏
在
心
內
。
後
來
又
有
許
多
的
知
識
，
而
且
可
以
是
無
數
的
知
識
，
還

又
有
無
數
的
願
望
，
這
些
都
藏
在
心
內

.•

心
卻
常
是
空
的
，
常
可
以
接
受
，
所
以
心
稱
虛
。
在
哲
學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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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
，
該
稱
為
精
神
性
..

心
不
是
物
質
性
，
是
精
神
性
，
乃
稱
為
虛
。

「
壹
」..

心
的
知
識
非
常
多
，
心
能
分
門
別
類
，
不
亂
「
不
以
夫
一
害
此
一
。
」
康
德
以
心
具
有
天

生
範
疇
，
按
範
疇
把
感
覺
分
類
。
佛
教
唯
識
論
以
心
為
了
別
識
，
都
說
心
能
分
辨
認
識
，
予
以
類
別
，
乃

稱
為
「
壹
」
。

「
靜
」..

「
不
以
夢
劇
亂
知
謂
之
靜
。
」
、
心
常
動
，
「
臥
則
夢
，
偷
則
自
行
。
」
乃
心
的
不
動
，
不

動
時
也
有
所
謂
知
，
即
夢
劇
，
莊
子
曾
喻
說
夢
成
蝴
蝶
，
醒
來
後
，
分
不
出
蝴
蝶
是
夢
，
或
者
莊
周
是
夢
，

苟
子
說
心
分
得
清
楚
夢
是
夢
，
劇
是
劇
，
實
是
實

.•

這
種
特
性
稱
為
靜
。

、
心
因
為
是
「
虛
壹
而
靜
」
'
乃
能
知
。

章三第﹒

「
心
有
徵
知

••

徵
知
，
則
緣
耳
而
知
聲
可
也
，
緣
目
而
知
形
可
也
。
然
而
徵
知
必
將
持

夭
官
之
當
簿
其
類
，
然
後
可
也
。
」
(
正
名
)

「
心
知
道
。
..

人
何
以
知
道
?
曰
:
心
。
心
何
以
知
?
曰
:
虛
壹
而
靜
。
」
(
解
蔽
)

· i告誡泌的苗、孟

西
方
哲
學
認
識
論
的
中
庸
實
有
論
，
亞
里
斯
多
德
和
聖
多
瑪
斯
都
主
張
理
智
的
心
識
由
感
覺
開
端
，

感
官
供
給
感
覺
印
象
，
理
智
由
感
覺
印
象
，
攝
製
觀
念
，
觀
念
即
認
識
客
體
。
萄
子
主
張
心
之
知
，
由
感

·29·( 34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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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天
官
而
起
。
然
而
所
知
的
不
抵
是
聲
色
味
臭
，
而
是
物
之
理
，
即
是
「
道
」
'
「
心
知
道
」
。

「
心
知
道
」
'
是
從
感
覺
開
始
.•

感
覺
所
認
識
是
事
物
的
形
色

.•

事
物
的
形
色
常
表
示
事
物
的
變
易

.•

事
物
的
變
易
是
事
物
的
動

.•

由
事
物
的
動
，
徵
知
事
物
之
理
。
這
種
理
，
為
行
動
之
理
，
即
事
物
之
用
。

中
國
哲
學
以
「
體
用
合
亡
，
由
用
而
知
物
之
理
，
所
知
者
為
物
動
之
者
。
中
國
哲
學
所
研
究
事
物
之
理
，

就
是
事
物
動
之
理
，
因
為
中
國
哲
學
講
人
生
之
道
，
即
人
動
作
之
理

..

所
以
研
究
事
物
之
理
，
也
是
事
物

動
之
理
，
因
此
稱
理
為
道
，
道
由
行
動
原
則
。

西
方
哲
學
所
追
求
的
為
真
理
，
即
事
物
「
存
在
之
理
」

o
聖
多
瑪
斯
依
據
亞
里
斯
多
德
的
思
想
，
主

張
「
行
動
追
隨
存
在
」

(
S
O
E
F
g
m早
已
。
訝
。
)
，
「
存
在
之
理
和
行
動
之
理
互
相
替
代
。
」

(
何
其5
8
8
0
間
已

E
g
o
u
R
S
&
8
日
旦

E
E

…
)
因
在
肯
定
人
由
事
物
之
動
可
以
知
道
事
物
存
在

之
理
。
但
是
其
他
許
多
跟
別
的
哲
學
家
，
卻
反
對
這
一
點
。
他
們
主
張
人
所
看
見
事
物
之
動
，
抵
能
知
道

各
種
動
的
關
係
'
不
能
知
道
動
之
理
，
更
無
法
知
道
物
的
存
在
之
理
。
存
在
之
理
在
事
物
以
內
，
行
動
在

事
物
外
面
，
人
抵
感
覺
到
外
面
，
沒
有
辦
法
可
以
進
入
事
物
以
內
，
主
體
和
客
體
相
隔
，
中
間
有
一
道
鴻

溝
，
不
能
越
過
。
中
國
當
代
幾
位
學
者
，
方
東
美
、
梁
激
淇
、
牟
宗
三
都
認
為
中
國
哲
學
認
識
論
沒
有
這

道
鴻
溝
，
也
沒
有
主
體
客
體
之
分
，
關
於
這
一
點
，
在
這
書
的
總
結
裡
，
我
將
討
論
，
在
這
裡
我
抵
說
萄

子
沒
有
這
種
主
張
，
孟
子
的
良
知
則
不
是
西
方
認
識
論
所
講
的
認
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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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論
錯
誤

街
仔
的
書
裡
有
辦
皺
一
篇
，
批
評
當
時
學
者
的
錯
誤
，
又
有
徘
扑
仁
仔
備
，
指
出
當
時
學
者
的
錯
誤

點
。
苟
子
認
為
學
者
的
錯
誤
都
來
自
認
識
或
邏
輯
有
蔽
端
。

邏
輯
的
蔽
端
造
成
名
家
的
錯
誤
。

「
異
形
離
心
交
喻
，
其
物
名
實
互
紐
。
」
(
正
名

章三第﹒

有
的
注
釋
者
，
如
揚
僚
、
王
念
孫
，
主
張
上
面
兩
句
應
讀
為
三
句
:
「
異
形
離
心
，
交
喻
異
物
，
名

實
互
紐
」
..

但
是
照
原
旬
法
讀
，
更
好
解
釋
。

「
異
形
離
心
交
喻
」
'
是
將
名
和
實
離
開
，
公
孫
龍
所
謂
「
離
堅
白
」
，
在
辯
說
峙
，
抵
講
名
，
不

顧
實
，
所
以
說
「
白
馬
非
馬
。
」

「
異
物
名
實
互
紐
」
'
是
名
家
的
「
合
同
異
」
。

心
理
方
面
的
蔽
，
是
關
於
認
識
論
的
。
第
一
種
是
偏
心
，
心
不
正
，
心
不
正
是
有
私
慾
'
偏
於
自
己

所
要
的
。

﹒論識.泌的苗、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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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故
為
蔽

••

欲
為
蔽
、
惡
為
蔽
、
始
為
蔽
，
終
為
蔽
，
遠
為
蔽
、
近
為
蔽
，
博
為
蔽
、

(350)·32·

淺
為
蔽
，
古
為
鼠
、
今
為
蔽
。
」

「
墨
子
蔽
於
用
而
不
知
文
;
宋
子
蔽
於
欲
而
不
知
得
，
慎
子
蔽
扎
伊
、
法
而
不
知
賢
，
中
子

蔽
於
勢
而
不
知
知
，
忠
于
蔽
於
辭
而
不
知
實
，
莊
子
蔽
於
天
而
不
知
人
。
」
(
解
蔽
)

苟
子
批
評
這
些
學
者
，
偏
於
一
面
而
不
公
。
「
此
數
具
者
，
皆
道
之
一
隅
也
。
夫
道
者
，
體
常
而
盡

變
，
一
隅
不
足
以
舉
之

o
」

錯
誤
的
另
一
種
原
因
是
「
多
疑
」

o
疑
，
對
事
的
認
識
不
定
，
不
敢
決
定
是
非
。

「
凡
觀
物
有
疑
，
中
心
不
定
，
則
外
物
不
清
。
吾
慮
不
清
，
則
未
可
定
然
否
也
。

以
疑
決
疑
，
決
必
不
當
。
夫
苟
不
當
，
安
能
無
過
乎
。
」
(
解
蔽
)

無
論
是
單
純
的
認
識
或
複
雜
的
判
斷
，
都
不
能
有
疑
，
有
疑
則
不
定
，
不
定
則
不
能
知
物
，
「
水
動

而
景
搖
，
人
名
以
定
美
惡
。
」

高
于
對
於
中
國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，
作
了
宋
代
儒
者
的
導
師
，
「
心
能
知
，
心
能
主
宰
。
」
為
儒
家
心

學
的
兩
個
重
點
，
尤
其
「
心
，
虛
董
而
靜
」
'
為
為
宋
明
心
學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


第
四
章

宋
明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
﹒論番風認的家儒明家 拿四第﹒

儒
家
哲
學
思
想
，
在
明
、
明
晴
喃
他
嘲
、
精
悟
，
沒
有
得
到
發
展
，
但
是
在
他
方
面
，
惕
縛
、
道

家
、
道
教
、
佛
學
，
卻
各
在
各
自
的
思
想
上
，
都
有
了
成
就
，
尤
其
是
佛
學
在
隔
唐
成
了
中
國
思
想
的

一
大
宗
。
陳
朝
儒
者
在
國
家
統
一
太
平
後
，
乃
努
力
振
興
儒
學
，
上
追
肌
仔
、
憧
仔
、
陶
悍
，
把
糢
朝
惕

學
視
為
外
道
，
捨
而
不
取
，
直
取
綱
領
。
於
是
集
個
揚
、
論
語
、
伏
偉
、
仲
楠
、
溫
汗
的
思
想
，
加
入
道

教
和
佛
學
的
思
想
，
創
造
了
理
學
，
即
理
性
之
學
，
由
個
敏
頓
的
汰
極
個
說
，
到
險
情
的
個
售
揉
鞋
，
一

系
而
成
。
陸
象
山
則
在
同
時
開
啟
了
明
朝
王
陽
明
的
心
學
，
成
為
朱
學
以
外
的
儒
學
大
宗
。

儒
家
哲
學
繼
承
孔
子
的
思
想
，
以
學
為
學
君
子
之
道
，
仲
衛
說
得
很
清
楚
。
君
子
之
道
，
重
在
修
身
，

修
身
以
伏
律
為
綱
領
。
伏
揮
講
修
身
在
正
心
、
誠
意
、
格
物
、
致
知
。
孔
子
以
知
先
於
行
，
學
而
後
行

..

致
知
和
格
物
，
便
成
為
宋
明
理
學
的
基
本
問
題
，
造
成
了
儒
家
的
認
識
論
。

·33·(35I)



﹒論娥.."哲閩中二之五十冊書金光15.﹒

程
、
朱
的
認
識
論

(352~·34 .

宋
朝
的
理
學
，
通
常
以
周
敦
頤
、
張
載
、
程
顯
、
程
頤
、
邵
雍
、
朱
熹
作
代
表
。
六
位
學
者
的
思
想

各
不
相
同
，
但
在
基
本
原
則
方
面
都
相
當
，
所
以
他
們
的
思
想
有
共
同
點
，
有
共
識
，
否
則
不
能
都
屬
於

儒
家
。
宋
朝
理
學
的
共
識
，
在
於
天
、
理
、
性
、
心
、
命
、
氣
。

「
天
」
'
為
天
理
，
為
天
然
，
不
講
上
天
上
帝
。
理
，
為
一
事
所
以
為
一
物
之
理
，
不
從
存
在
方
面

去
講
，
是
從
行
動
方
面
去
講
，
從
用
到
體
，
體
用

A
旦
。
性
，
為
每
一
物
之
理
，
在
人
為
人
性
，
存
在
人

心
裡
。
心
，
為
人
神
明
的
中
樞
，
虛
一
而
靈
。
命
，
為
人
由
天
所
得
。
氣
，
是
宇
宙
人
物
的
本
體
。

「
人
」
'
由
天
地
得
到
理
，
由
天
地
得
到
氣
，
由
天
地
的
大
化
流
行
得
到
生
命
。
「
天
命
之
謂
性
」
，

從
天
地
得
到
的
理
就
是
人
性
，
人
性
在
人
為
天
命
，
為
人
之
天
。
人
性
在
人
心
，
人
心
為
大
化
流
行
的
生

命
，
常
動
，
動
則
按
性
而
動
，
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。
氣
，
成
人
的
形
體
，
形
體
的
一
切
都
屬
於
氣
。

天
、
理
、
性
、
命
、
心
，
在
宋
朝
理
學
家
的
思
想
裡
，
意
義
相
同
，
抵
是
代
表
不
同
觀
點

..

由
來
源

說
是
天
，
由
來
源
的
形
式
說
是
命
，
由
來
源
所
得
是
理
，
理
在
人
稱
為
性
，
性
理
的
活
動
是
心
。

儒
家
的
目
的
在
講
做
人
之
道
，
即
是
「
率
性
之
謂
道
」
'
性
是
理
，
人
所
要
知
道
的
是
人
性
之
理
，



理
由
心
而
顯
，
為
求
知
理
便
要
講
心
。
西
方
普
通
的
認
識
論
也
就
是
講
「
理
」
和
講
「
理
智
」
(
心
)
，

但
因
為
理
學
家
以
天
、
理
、
性
、
命
、
心
同
一
意
義
，
理
學
家
講
理
和
講
心
，
便
和
西
方
的
認
識
論
不
同
。

理
學
家
分
見
聞
之
知
和
德
性
之
知
，
見
聞
之
知
為
感
覺
，
在
認
識
上
沒
有
學
理
的
問
題

.•

德
性
之
知
，

為
心
知
，
即
理
智
之
知
。1.

理

拿回第﹒

心
知
的
對
象
為
理
，
或
稱
為
道
，
即
行
動
之
理
，
為
人
物
之
性
，
朱
熹
主
張
理
和
氣
成
對
，
不
是
對

抗
，
而
是
站
立
，
理
和
氣
同
時
存
在
，
不
能
分
開
。
張
載
則
主
張
理
在
氣
內
，
理
不
單
立
。

理
的
來
源
是
天
地
，
簡
稱
天
，
所
以
有
天
理
。
天
理
在
宇
宙
中
，
即
天
道
地
道
。
天
理
只
有
一
個
，

所
以
是
「
理
一
」
，
即
「
一
理
」
。
一
理
是
全
理
，
稱
為
太
極
。
太
極
是
理
之
極
致
，
極
致
之
理
即
是
全

理
，
萬
物
由
天
地
得
有
物
理
，
每
一
物
之
理
也
是
全
的
，
每
物
有
一
太
極
。
每
物
之
理
不
相
同
，
因
為
萬

物
由
理
和
氣
而
成
，
理
是
天
地
一
理
，
氣
則
有
清
濁
千
萬
種
等
級
的
不
同
，
理
因
氣
而
存
在
，
氣
限
制
理
，

乃
有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。

理
是
萬
物
存
在
之
理
，
存
在
由
行
動
而
顯
，
存
在
之
理
乃
是
行
動
之
理
。
萬
物
的
行
動
為
生
命
，
行

動
之
理
乃
是
生
命
之
理
，
宇
宙
萬
物
雖
都
有
生
命
，
生
命
的
層
次
很
多
，
人
則
為
生
命
的
最
高
層
，
「
人

·35· (353)

﹒白色識怒的家儒明宋



﹒論-'1'l.學哲圈中二之五十冊，金光II.﹒

得
理
之
全
，
物
得
理
之
偏
」
。

(354)·36·

「
天
以
陰
陽
五
行
化
生
萬
物
，
天
即
理
也
。
」
(
中
庸
章
旬

「
有
此
理
，
便
有
此
氣
流
行
發
育
。
理
無
形
體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
「
太
拯
只
是
個
拉
好
至
善
的
道
理
，
人
人
有
一
太
拯
'
物
物
有
一
太
極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
第

章

卷

卷
九
十
四
)

「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，
其
理
則
天
地
之
理
，
其
氣
則
天
地
之
氣
。
理
無
途
，
不
可
見
，
故

於
氣
觀
之
，
要
識
仁
之
意
思
，
是
一
個
渾
然
溫
和
之
氣
，
其
氣
則
天
地
陽
春
之
氣
，
其

理
則
天
地
生
物
之
心
。
」
(
宋
子
語
類
卷
六
)

「
太
拯
者
，

理
之
極
至
者
也
。
陽
動
陰
靜
，
非
太
拯
動
靜
，
、
她
是
理
有
動
靜
。
理

不
可
見
，
因
陰
陽
而
後
知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九
十
四
)

「
太
握
之
有
動
靜
，
是
天
命
之
流
行
也
，
所
謂
一
陰
一
陽
之
謂
道
。
誠
者
，
聖
人
之
本
，

物
之
終
始
，
而
命
之
道
也
。
」

(
朱
子

太
極
圖
說
解
)

「
生
的
意
思
是
仁
」
「
只
從
生
意
上
說
仁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
「
或
問
理
在
先
，
氣
在
後
?
曰
:
理
與
氣
本
無
先
後
之
可
言
。
但
推
上
去
時
，
卻
如
理

卷
六



在
先
，
氣
在
後
相
似
。
」
(
無
子
語
類
卷
二

「
陰
陽
是
氣
，
五
行
是
質
，
所
以
做
得
物
事
出
來
。
五
行
雖
是
賀
，
他
又
有
五
行
之
氣

做
這
事
物
，
方
符
，
然
卻
是
陰
陽
二
氣
截
做
這
五
個
，
不
是
陰
陽
外
別
有
五
行
。
」
(
朱

子
語
類
卷
二

「
問
氣
質
有
昏
濁
不
同
，
則
天
命
之
性
有
偏
仝
否
?
曰
:
非
有
偏
全
。
謂

i
w日
月
之
光
，

若
在
露
地
，
則
盡
見
之

••

若
在
那
屋
之
下
，
有
所
蔽
塞
，
有
見
有
不
見
，
昏
濁
者
，
是

氣
昏
濁
了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四
)

2.

、、'、」日

章四第﹒

心
為
人
生
命
的
中
樞
，
為
虛
，
為
靈
，
乃
是
精
神
體
。
心
為
知
能
主
宰
。
人
的
一
切
活
動
，
由
心
作

主
，
由
、
心
發
動
。
不
由
心
發
動
的
生
理
活
動
和
夢
中
活
動
，
不
稱
為
人
的
活
動
，
人
自
己
不
作
主
。
感
覺

活
動
必
由
心
主
動
，
否
則
「
視
而
不
見
，
聽
而
不
聞
，
食
而
不
知
其
味
。
」
心
活
動
的
準
則
為
性
，
心
自

然
按
照
人
性
而
動
。
心
動
為
情
，
人
有
七
情
，
心
不
動
時
，
平
靜
適
中
，
動
而
合
於
人
性
為
和
。

情
由
氣
而
成
，
氣
的
清
濁
使
情
有
清
濁
，
情
清
則
心
本
然
光
明
，
不
受
掩
蔽
，
為
人
之
道
心
，
這
種
人

為
人
中
之
聖
人
。
氣
濁
則
心
本
然
光
明
被
掩
蔽
，
掩
蔽
的
程
度
隨
氣
濁
的
程
度
而
定
，
氣
濁
之
情
成
為
慾
。

·37· (35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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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
天
地
之
大
德
曰
生
』
'

(356)·38·

「
發
明
『
心
』
字
，
曰
:
一
言
以
蔽
之
，
回
『
生
』
而
已
。

人
受
天
地
之
氣
而
生
，
故
此
心
必
仁
，
仁
則
生
矣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
「
心
者
，
人
之
神
明
，
所
以
具
眾
理
而
應
萬
事
。
」
'
(
孟
子
盡
心
注
)

「
心
官
最
重
，
藏
往
知
來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五
)

「
心
之
全
體
，
湛
然
虛
明
，
萬
理
具
足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五
)

「
性
便
是
心
之
所
有
之
理
，
心
便
是
理
之
所
會
之
地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
「
大
凡
理
只
在
人
心
，
此
心
一
定
，
則
萬
理
畢
見

••

亦
非
能
自
見
。
心
是
矣
，
則
是
是

非
非
，
自
然
別
得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八
十
七
)

「
心
如
水
，
情
是
動
處
，
愛
即
流
向
去
處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五
)

「
心
感
物
而
動
，
便
是
情
。
」
(
間
上
)

「
情
是
未
動
，
情
是
已
動
，
心
色
得
已
動
未
動
。
」
(
同
上
)

卷
五
)

卷
五
)

3.

致
知
格
物

伏
樺
的
縛
第
五
章
候
亡
了
，
朱
熹
作
注
，
自
己
補
了
一
章



「
閒
嘗
竊
取
程
子
之
意
以
補
之
，
曰
:
所
謂
致
知
在
格
物
者
，
言
致
吾
之
知
，
在
即
物

而
窮
其
理
也
。
益
人
心
之
靈
，
莫
不
有
知
，
而
天
下
之
物
，
莫
不
有
理

••

推
於
理
有
未

窮
，
故
其
知
有
不
盡
也
。
是
以
大
學
始
教
，
必
使
學
者
即
凡
天
下
之
物
，
莫
不
因
其
已

知
之
理
而
益
窮
之
，
以
求
至
乎
其
握
。
至
於
用
力
之
久
，
而
一
旦
豁
然
貫
通
焉
，
則
眾

物
之
表
裡
精
粗
無
不
到
，
而
吾
心
之
全
體
大
用
無
不
明
矣
。
此
謂
物
格
，
此
謂
知
之
至

也

o
」

這
一
段
補
貼
的
文
章
，
說
明
了
朱
熹
的
認
識
論
，
我
給
大
家
講
一
講
。

拿回~﹒

甲
、
知
為
心
知

﹒白色或泌的家儒明宋

朱
熹
和
理
學
家
不
講
見
聞
之
知
，
抵
講
心
思
之
知
。
心
思
之
知
，
為
心
的
知
。
知
的
官
能
是
心
。

「
蓋
人
心
之
靈
，
莫
不
有
知
」
。
心
，
虛
靈
不
眛

.•

靈
，
活
動
神
妙
，
應
付
萬
事

.•

虛
，
光
明
透
徹
，
能

顯
明
白
有
之
理
，
能
接
受
外
物
之
理
。
「
顯
明
」
和
「
接
受
」
就
是
知
，
知
是
應
付
萬
事
。

知
，
由
心
而
知

.•

心
所
知
為
物
之
理
，
「
而
天
下
之
物
，
莫
不
有
理
。
」

心
，
「
具
血
來
理
而
應
萬
事
。
」
「
萬
理
具
足
」
。
因
為
心
內
有
人
性
，
性
為
理
。
人
性
之
理
，
得
天

·39·(357)



﹒論譏諷"哲圈中二之，五十冊書金光"﹒

地
之
理
而
為
性
，
即
天
理
。
人
性
的
天
理
也
是
萬
物
的
天
理
，
即
是
萬
物
之
理
，
因
為
天
地
之
理
為
一
。

所
以
說
「
心
具
眾
理
」
「
萬
理
真
足
。
」

朱
熹
的
矛
盾
就
出
現
了
，
既
然
心
真
眾
理
，
為
什
麼
還
要
去
求
知
和
物
之
理
?
他
說
「
惟
於
理
其
知

有
未
窮
，
故
其
知
有
不
盡
」
，
他
的
目
的
在
於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。
」
陸
象
山
就
反
對
這
一
點
，
因

為
心
是
「
萬
理
具
足
」
'
求
知
理
便
是
反
觀
自
心
，
不
是
求
知
外
物
:
而
且
心
具
有
萬
理
，
又
是
萬
理
具

足
，
那
裡
還
要
說
於
理
未
窮
，
於
事
的
性
未
盡
知
呢
?

朱
熹
講
致
知
的
方
法
，
在
於
「
因
其
已
知
之
理
而
益
窮
之
」
'
是
推
知
的
方
法
，
由
已
知
的
理
推
知

未
知
的
理
。
但
是
朱
熹
主
張
理
一
，
宇
宙
萬
物
同
一
理
，
既
然
知
道
了
「
理
」
，
還
有
什
麼
不
足
幌

f
朱

熹
說
於
理
未
窮
，
他
的
意
思
乃
是
說
祖
知
道
理
的
一
部
份
，
不
知
道
全
部
，
所
以
要
再
往
深
處
追
究
。
這

種
追
究
便
不
是
普
通
邏
輯
學
所
講
的
推
理
方
法
，
而
是
用
所
知
道
的
一
部
份
去
燭
照
不
知
道
的
部
份
。
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」
'
理
、
性
、
命
，
在
理
學
家
思
想
中
意
義
相
同
，
抵
是
觀
點
不
相
同
。
在

這
句
話
裡
'
理
是
指
的
天
理
，
性
是
指
的
人
性
，
命
是
指
的
每
個
人
的
個
性
。
致
知
，
應
該
「
窮
理
」
'

徹
底
知
道
天
理
，
應
該
「
盡
性
」
'
完
全
知
道
人
性
，
然
後
乃
到
知
道
一
個
人
|
我
的
個
性
。
這
是
從
上

而
下
的
方
式
。
仲
備
有
個
從
下
而
上
的
方
式
，
「
唯
天
下
至
誠
，
為
能
盡
其
性

.•

能
盡
其
性
，
則
能
盡
人

之
性
;
能
盡
人
之
牲
，
則
能
盡
物
之
性

.•

能
盡
物
之
性
，
則
可
以
贊
天
地
之
化
育
。
」
(
第
廿
二
章
)
個
性

(358)·40·



|
人
性
|
物
性
(
天
理
)
。

z

理

章四第﹒

土
面
所
說
的
個
性
、
人
性
、
天
理
，
都
是
心
知
的
對
象
或
內
容
，
雖
然
分
作
三
點
，
其
實
都
是
理
。

朱
熹
對
於
理
，
主
張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'
理
是
一
，
理
的
分
殊
來
自
氣
，
氣
有
清
濁
，
清
濁
限
制
理
，
天
地

之
理
就
是
根
本
之
理
，
可
以
說
是
理
的
本
體
，
天
地
之
理
抵
有
一
個
，
朱
熹
說
好
比
天
上
的
月
亮
抵
有
一

.
個
，
萬
物
各
受
天
地
之
理
的
一
部
份
，
萬
物
的
理
就
各
不
相
同
，
天
理
乃
有
分
殊
。
這
種
分
殊
，
不
是
量

的
分
殊
，
不
是
各
物
分
受
理
的
一
部
份
，
因
為
理
不
能
分
，
所
謂
各
物
分
受
理
的
一
部
份
，
乃
是
各
物
都

有
天
理
的
全
部
，
然
而
各
物
的
氣
有
清
濁
的
不
同
，
清
濁
的
各
種
程
度
，
使
理
在
各
物
中
所
顯
出
的
程
度

相
對
稱
，
而
各
有
不
同
。
抵
有
人
的
氣
最
清
，
全
部
的
理
都
可
以
顯
出
。
朱
熹
說
好
比
天
上
的
月
亮
，
反

映
在
地
面
的
水
中
，
水
的
容
量
大
小
，
反
映
的
月
亮
有
大
小
。
但
是
各
人
的
氣
雖
然
在
萬
物
中
最
清
，
最

清
的
程
度
又
有
分
別
，
理
在
各
人
所
有
氣
質
之
性
又
各
不
同
。
好
比
月
亮
反
映
在
同
容
量
的
水
中
，
水
清

水
濁
，
反
映
的
月
亮
或
者
光
明
或
者
模
糊
。

集
熹
說
求
知
外
物
之
理
，
即
求
知
分
殊
之
理
。
分
殊
之
理
不
在
心
中
，
在
物
，
所
以
要
研
究
外
物
。

但
是
研
究
外
物
，
不
是
求
知
物
之
存
在
之
理
，
而
是
求
知
物
動
之
理

.•

但
也
不
是
求
知
物
動
之
本
理
，
而

..織認的家儒明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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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求
知
物
動
和
人
關
係
之
理
，
即
是
說
一
件
事
物
來
了
，
我
若
何
應
付
。
王
陽
明
有
一
段
時
期
，
認
為
朱

熹
的
格
物
，
是
求
物
存
在
之
理
，
乃
去
格
竹
求
竹
之
理
，
越
格
竹
越
不
見
竹
理
，
精
神
幾
乎
崩
潰
，
便
拋

棄
了
朱
熹
的
格
物
，
而
服
膺
陸
象
山
的
觀
心
。
實
際
上
朱
熹
的
格
物
，
是
求
竹
對
於
人
生
的
關
係
。

理
，
是
生
生
之
理
。
對
於
竹
子
，
不
是
求
知
道
竹
子
怎
樣
生
長
，
是
求
竹
子
對
我
的
生
命
有
若
何
關

係
'
也
不
是
對
身
體
生
命
的
關
係
'
竹
子
可
吃
不
可
吃
，
而
是
竹
子
對
心
靈
生
命
的
關
係
。

朱
熹
說
格
物
致
知
，
不
是
佛
教
所
講
的
頓
知
，
而
是
堆
積
知
識
，
「
至
於
用
力
之
久
，
而
一
旦
豁
然

貫
通
焉
」
。
弟
子
們
多
次
問
朱
熹
這
種
方
法
究
竟
是
什
麼
意
思
?
「
用
力
之
久
」
'
怎
麼
叫
做
用
力
?
久
，

究
竟
多
久
?
為
什
麼
一
旦
豁
然
貫
通
?
貫
通
什
麼
?

朱
熹
績
顯
裡
有
一
些
答
覆

..

(360) . 42

「
格
物
最
是
難
亭
，
如
何
盡
格
得
?
曰
:
程
子
謂
今
日
格
一
件
，
明
日
又
格
一
件
，
積

習
既
多
，
然
後
脫
然
有
貫
通
處
。
某
嘗
謂
，
他
此
語
便
是
真
實
做
工
夫
來
。
他
也
不
說

格
一
件
後
便
會
通
，
也
不
說
畫
格
得
天
下
物
理
後
方
始
通
，
只
云

..

積
習
既
多
，
然
後

脫
然
有
筒
貫
通
處
。
」
(
且
爪
子
語
類
卷
十
八
)

「
問
伊
川
云

..

今
日
格
得
一
件
，
明
日
格
得
一
件
，
莫
太
執
著
否
?
曰
:
人
日
用
問
自



是
不
察
耳
，
若
體
察
當
格
之
物
，
一
日
之
間
儘
有
之
。
」
(
同
上
)

「
積
習
既
多
，
自
當
脫
然
有
貫
通
處
，
乃
是
零
零
碎
碎
湊
合
將
來
，
不
知
不
覺
，
自
然

醒
悟
。
其
始
固
須
用
力
，
及
其
得
之
也
，
又
卻
不
假
用
力
。
此
個
事
不
可
欲
述
，
欲
速

則
不
述
，
須
是
慢
慢
做
去
。
」
(
同
上
)

「
間
伊
川
說
:
今
日
革
一
件
，
明
日
革
一
件
工
夫
如
何
?
曰
:
如
讀
書
，
今
日
看
一
段
，
明

日
看
一
段
，
又
如
今
日
理
會
一
事
，
明
日
理
會
一
事
，
積
習
多
後
，
自
然
貫
通
。

章四第﹒

窮
連
者
因
其
所
已
知
而
及
其
所
未
知
，
因
其
所
已
達
而
及
其
所
未
逞
。
人
之
良
知
本
所

圍
有
，
然
不
能
窮
理
者
，
只
是
足
於
已
知
已
逞
，
而
不
能
窮
其
未
知
未
述
，
故
見
得
一

截
，
不
曾
又
見
得
一
截
，
此
其
所
以
於
理
未
椅
也
，
然
仍
須
玉
夫
，
日
日
增
加
，
今
日

既
格
得
一
物
，
明
日
又
格
得
一
物
，
工
夫
更
不
住
地
做
，
如
左
腳
進
得
一
步
，
右
腳
又

﹒論識泌的家儒明宋

進
一
步
，
右
腳
進
得
一
步
，
左
腳
又
進
，
接
續
不
已
，
自
然
貫
通
。
」
(
同
土
)

「
問
陸
先
生
不
取
伊
川
格
物
之
說
，
若
以
隨
事
討
論
，
則
精
神
易
弊
，
不
若
但
求
之
心
，

心
明
則
無
所
不
照
，
其
說
、
亦
似
省
力
。
曰
:
不
去
隨
事
討
論
後
，
聽
他
胡
傲
，
話
使
信

口
說
，
腳
使
信
步
行
，
冥
冥
地
去
都
不
管
他
。
」
(
同
上
)

-43-(36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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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面
引
了
幾
段
語
棋
，
可
以
知
道
這
問
題
並
不
簡
單
。
首
先
要
間
，
格
事
，
格
什
麼
事
?
格
為
討
論
，

討
論
事
件
的
什
麼
東
西
?
為
什
麼
格
多

7
就
貫
通
呢
?

侏
續
說
明
所
格
的
事
，
是
每
天
日
常
的
事
。
每
個
人
在
每
一
天
裡
都
有
許
多
事
，
對
每
件
事
留
心
怎

樣
做
好
。
這
就
是
格
物
。
所
格
的
，
是
每
件
事
對
人
的
生
活
所
有
關
係
的
道
理
。

當
時
別
的
學
者
，
有
人
和
朱
熹
的
意
見
不
相
間
，
在
告
顯
裡
有
一
段
問
答
，
說
明
這
事

..

「
或
問
中
近
世
大
儒
格
物
致
知
之
說
，
曰
:
格
，
猶
杆
也
，
禦
也
，
能
抒
禦
外
物
，
而

後
能
知
至
道
(
溫
公
)
。
必
窮
物
之
連
同
出
於
一
為
格
物
(
呂
與
板
)
。
窮
理
只
是
尋
個
是
處

(
上
蔡
)
。
天
下
之
物
，
不
可
勝
窮
，
然
皆
備
於
我
而
非
從
外
得
(
甜
地
山
)
。
今
日
格
一
件
，

明
日
格
一
件
，
為
非
程
子
之
言
(
和
靖
)
。
格
物
致
察
而
宛
轉
歸
已
(
胡
文
定
)
。
即
事
即
物
，

不
厭
不
素
，
而
身
親
格
之
(
五
筆
)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+
八
)

朱
子
對
上
段
學
者
的
意
見
都
作
了
答
覆
，
他
讚
成
五
盔
的
主
張
，
但
仍
加
以
修
正

..

「
五
辜
說
格
物
立
志
以
定
其
本
，
居
敬
以
持
其
志
，
志
立
乎
事
物
之
外
，
敬
行
乎
事
物

(362)·44·



之
內
，
而
知
乃
可
精
者
。
這
段
話
本
說
得
桂
精

••

然
卻
有
病
者
，
。
川
說
得
向
裡
來
，
不

曾
說
得
外
面
，
所
以
語
意
頗
傷
急
迫
。
蓋
致
知
本
是
廣
大
，
須
用
說
得
表
裡
內
外
周
編

兼
敗
方
得
。
其
曰
志
立
乎
事
物
之
哀
，
敬
行
乎
事
物
之
內
，
此
語
拯
好
，
而
曰
知
乃
可

椅
，
便
有
局
盛
氣
象
，
他
便
要
就
這
裡
使
精
其
知
，
殊
不
知
致
知
之
道
，
不
如
此
急
迫
，

須
要
寬
其
程
限
，
大
其
度
量
，
久
久
自
然
通
貫
。
他
言
語
只
說
得
極
面
一
邊
桂
精
，
違

了
外
面
一
邊
，
所
以
其
規
模
之
大
不
如
程
子
。
且
看
程
子
所
說
，
今
日
格
一
件
，
明
日

格
一
件
，
積
久
自
然
貫
通
。
此
言
、
販
內
外
寬
緩
不
迫
，
有
涵
泳
從
容
之
意
。
所
謂
語
小

天
下
莫
能
破
，
語
大
夭
下
莫
能
載
也
。
」
(
同
上
)

章四第﹒

上
段
話
包
涵
問
題
不
僅
格
物
致
知
，
也
包
涵
修
身
主
敬

..

但
欲
致
知
，
朱
熹
仍
舊
堅
持
程
頤
的
主
張
，

留
心
日
常
事
件
和
人
生
活
關
係
的
道
理
，
人
應
知
道
應
付
事
件
之
道
。
事
物
和
人
生
活
關
係
的
道
理
，
是

事
物
行
動
的
理
，
人
知
道
事
物
行
動
的
理
，
便
知
道
如
何
應
付
。
格
物
，
不
是
求
知
事
物
的
「
存
在
之
理
」
，

而
是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。
西
方
哲
學
以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隨
從
「
存
在
天
理
」
，
中
國
哲
學
以
行
為
用
，
存
在

者
為
體
，
體
與
用
合
一
。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由
事
物
的
行
動
可
以
知
道
，
這
一
點
，
在
中
西
哲
學
都
有
肯
定

的
共
識
，
抵
是
西
方
哲
學
對
由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可
否
知
道
「
存
在
之
理
」
，
則
有
許
多
不
同
主
張
。

·45· (363)

﹒論識泌的家僑明宋



﹒曲動機純學哲閩中二之五十椅，金光...﹒

朱
熹
所
說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'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的
根
本
為
生
命
，
生
命
的
根
本
是
一
，
這
個
很
本
生
命

理
即
「
理
一
」

..

生
命
的
動
由
氣
而
動
，
氣
有
種
種
清
濁
的
不
同
，
根
本
生
命
理
乃
有
不
同
的
活
動
，
這

不
同
的
生
命
活
動
之
理
即
「
而
殊
」
。
致
知
，
每
日
格
一
事
，
對
於
不
同
事
物
行
動
，
逐
漸
理
會
到
根
本

相
同
點
，
由
根
本
相
同
點
再
去
看
不
同
事
物
的
動
，
乃
能
豁
然
貫
通
、
人
心
對
於
事
物
的
應
付
，
乃
能
一

致
。
朱
熹
說
「
則
眾
物
之
表
裡
精
粗
無
不
到
，
而
吾
心
之
全
體
大
用
無
不
明
矣
。
」

(364)·46·

丙
、
窮
理
|
胡
德

「
行
動
之
理
」
，
從
感
官
的
感
覺
，
心
可
以
知
道
，
而
且
是
從
感
官
開
始
去
致
知
，
這
和
士
林
哲
學

的
認
識
論
相
同
，
但
是
到
了
「
豁
然
貫
通
」
的
知
，
朱
嘉
和
理
學
家
們
有
不
同
於
西
方
認
識
論
的
主
張
。

致
知
必
須
達
到
「
豁
然
貫
通
」
的
境
界
，
為
達
到
這
境
界
說
是
一
天
一
天
地
去
格
，
用
學
術
語
來
說

則
是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」
。
在
上
面
我
予
以
解
釋
是
知
道
天
理
、
人
性
、
個
性
。
這
三
層
的
知
，
都

是
知
道
「
理
」

..

天
理
的
理

7

人
性
的
理
，
個
性
的
理
。
人
性
的
理
和
個
性
的
理
，
雖
已
結
合
氣
，
然
以

理
為
主
。
所
以
儒
家
抵
講
「
窮
理
」

「
間
，
窮
理
者
，
非
謂
必
盡
天
下
之
理
，
又
非
謂
止
窮
得
一
理
使
到
。
但
積
累
多
後
自



當
脫
然
有
悟
處
。
曰
:
程
先
生
此
言
語
，
氣
象
自
活
，
與
眾
人
不
同
。
」

「
又
問
物
必
有
理
，
皆
所
當
窮
云
云
。
曰
:
此
處
是
緊
切
，
學
者
須
當
知
夫
天
如
何
而

能
高
，
地
如
何
而
能
厚
，
鬼
神
如
何
而
幽
顯
，
山
河
如
何
能
融
結
，
這
方
是
格
物
。
」

(
宋
子
語
類
卷
十
八

拿回第﹒

不
窮
天
下
萬
物
之
理
，
也
不
抵
窮
一
事
物
之
理
，
要
積
累
多
了
就
可
以
貫
通
。
這
種
說
法
不
是
學
術

性
的
研
究
法
，
乃
是
普
通
的
教
育
法
，
要
各
人
自
己
去
體
會

.•

陸
象
山
就
反
對
這
一
點
。
朱
熹
堅
持
著
要

這
樣
做
，
而
且
說
要
研
究
天
地
鬼
神
山
河
的
結
結
。
不
過
所
謂
天
高
地
厚
和
鬼
神
幽
顯
以
及
山
河
融
結
，

不
是
從
自
然
科
學
去
研
究
，
抵
是
一
氣
的
變
化
，
所
以
是
研
究
事
理
。
然
而
還
是
不
要
去
研
究
天
地
萬
物

之
理
，
要
就
切
身
的
事
去
研
究
。

﹒論識訟的家儒明宋

「
且
窮
實
理
，
令
有
切
己
工
夫
。
若
只
泛
窮
天
下
萬
物
之
理
，
不
務
切
己
，
即
是
遺
書

所
謂
遊
騎
無
所
歸
矣
。
」
(
同
上
)

「
行
夫
間
萬
物
各
具
一
理
，
而
萬
理
同
出
一
源
，
此
所
以
可
推
而
無
不
過
也
。
曰
:
近

而
一
身
之
中
，
速
而
八
荒
之
外
，
微
而
一
草
一
木
之
眾
，
莫
不
各
具
此
理
。
如
此
四
人

·47·( 36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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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座
，
各
有
這
個
道
理
。
某
不
用
假
於
公
，
公
不
用
求
於
某
，
仲
恩
典
廷
秀
、
亦
不
用
自

相
假
借

••

然
雖
各
自
有
這
一
笛
理
，
又
卻
同
出
於
一
筒
理
商
，

L
W排
數
器
水
相
似
。
這

孟
也
是
這
樣
水
，
那
孟
也
是
這
樣
水
，
各
各
滿
足
，
不
待
外
求
假
於
外
。
然
打
破
孟
裡

卻
也
是
笛
水
，
此
所
以
可
推
而
無
不
通
也
，
所
以
謂
格
得
多
後
自
能
貫
通
者
，
只
為
是

一
理
。
釋
氏
云
..

一
月
普
現
一
切
水
，
一
切
水
月
一
月
攝
，
這
是
釋
氏
也
窺
見
得
他
這

(366)·48·

品
一
道
理
。
珠
溪
通
書
只
說
這
一
事
。
」
(
同
上
)

格
物
之
理
，
由
分
殊
以
到
同
一
，
「
理
一
分
殊
」
乃
能
多
格
事
物
以
到
貫
通
。
楊
縛
說
掛
有
「
窮
理
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，
朱
熹
解
答
弟
子
對
這
話
的
問
題
。

「
問
: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，
曰
:
此
言
作
易
者
，
如
此
，
後
來
不
合
將
做
學
者
事
看
。

如
孟
子
盡
心
知
性
知
夭
之
說
，
豈
與
此
是
一
串
?
卻
是
學
者
事
。
只
於
窮
理
土
著
工
夫
，

窮
得
理
時
，
性
與
命
在
其
中
矣
。
橫
渠
之
說
未
當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七
十
七
)

「
伯
豐
間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，
程
張
之
說
孰
是
?
曰
:
各
是
一
說
。
程
子
皆
以
見
言
，

不
如
張
子
有
作
用
。
窮
徑
是
見
，
盡
性
是
行
，
覺
得
程
子
是
說
得
快
了
。
，
如
為
子
知
所



以
孝
，
為
臣
知
所
以
忠
，
此
窮
理
也
。
為
子
能
孝
，
為
臣
能
忠
，
此
盡
性
也
。
能
窮
此

霆
，
充
其
性
之
所
有
，
方
謂
之
盡
，
以
至
於
命
是
拖
腳
，
卻
說
得
於
天
者
，
是
我
之
所

至
也
。
至
命
是
說
天
之
所
以
予
我
者
。
」
(
同
上
)

拿回第﹒

朱
熹
解
說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」
'
抵
有
「
窮
理
」
是
知
，
「
盡
性
」
「
至
於
命
」
」
是
行
，
程

頤
以
「
窮
」
「
盡
」
「
至
」
都
是
知
，
合
於
揚
縛
原
文
。
朱
熹
認
為
領
縛
說
物
理
，
因
此
理
、
性
、
命
，

都
是
理
，
都
用
知
;
理
學
者
講
知
行
，
便
把
「
窮
理
」
跟
「
盡
性
」
「
至
於
命
」
分
開
，
因
為
在
理
，
包

含
性
和
命
。
但
朱
熹
既
講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，
理
為
一
，
性
和
命
為
殊
，
應
當
和
程
頤
所
說
相
同
才
對
。

「
窮
理
」
，
為
貫
通
萬
理
的
境
界
，
令
日
格
一
事
，
明
日
格
一
事
，
格
多
了
便
自
然
貫
通
萬
理
，
萬

理
同
出
一
源
，
此
理
為
生
命
之
理
，
此
理
在
人
心
。

﹒俞雷成泌的家儒明末

「
問
致
知
之
要
，
當
知
至
善
之
所
在
云
云
。
曰
:
天
下
之
理
，
偽
塞
滿
前
，
耳
之
所
閉
，

目
之
所
至
，
無
非
物
也
，
若
之
何
而
窮
之
哉
!
須
當
察
之
於
心
，
使
此
心
之
理
既
明
，

然
後
於
物
之
所
在
，
從
而
察
之
，
則
不
至
於
汎
灌
矣
。
」
(
朱
熹
語
類
卷
十
八
)

·49·(3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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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「
察
之
於
心
」
這
一
點
，
說
到
儒
家
認
識
論
的
關
鍵
點
。
朱
熹
和
陸
象
山
在
格
物
一
項
上
，
意

見
不
同
，
根
本
上
兩
人
都
主
張
理
在
心
上
，
抵
是
朱
熹
主
張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'
事
物
之
理
有
殊
，
須
加
研

究
，
陸
象
山
主
張
一
理
，
以
「
心
外
無
理
」
，
不
須
研
究
外
物
。
陸
象
山
的
「
致
知
」
完
全
在
「
察
之
於

心
」
'
朱
熹
的
「
致
知
」
'
開
始
格
究
事
物
，
最
後
「
察
之
於
心
」
貫
通
萬
理
。

「
察
之
於
心
」
就
貫
通
萬
理
，
怎
麼
講
呢
?

性
是
理
，
性
在
心
中
，
心
光
明
，
性
理
在
心
中
自
然
顯
出
。

(368)·50·

「
人
之
本
心
不
明
，
一
如
睡
人
都
昏
了
，
不
知
有
一
身
，
須
正
如
喚
醒
方
知
。

...

某
看

來
，
大
要
工
夫
只
在
喚
醒
上
，
然
如
是
等
處
，
須
是
體
驗
教
自
分
別
。
」
(
朱
子
語
類
卷

十
二
)

「
問
:
或
間
云

••

心
雖
乎
一
身
，
而
其
體
之
虛
靈
足
以
管
乎
天
下
之
理
，
理
雖
散
在
萬

物
，
而
其
用
之
微
妙
，
實
不
外
乎
一
人
之
心
。
不
知
用
是
心
之
用
否
?
曰
:
理
必
有
用
，

何
必
又
說
是
心
之
用
。
夫
心
之
體
，
具
乎
是
理
，
而
理
則
無
所
不
敗
，
而
無
一
物
不
在

..

然
其
用
，
實
不
外
乎
人
心
。
蓋
理
雖
在
物
，
而
用
實
在
心
也
。

....

次
平
，
先
生
云
，

此
是
以
身
為
主
，
以
物
為
客
，
故
，
如
此
說
。
要
之
，
捏
在
物
與
在
吾
身
只
一
般
。
」
(
朱



子
語
類
卷
十
八
)

拿回第﹒

朱
熹
主
張
心
是
光
明
，
理
在
心
中
。
人
卻
不
自
知
，
因
為
人
不
曾
意
識
到
，
好
比
人
睡
覺
了
，
人
要

喚
醒
自
己
的
意
識
，
使
自
己
體
驗
到
心
中
的
理
。
「
夫
、
心
之
體
，
其
乎
是
理
」
，
心
中
的
理
包
括
天
地
萬

物
的
理
，
「
而
理
則
無
所
不
敗
，
無
一
物
不
在
。
」
這
是
說
「
理
一
」
，
天
地
萬
物
基
本
的
理
是
同
一
的

理
，
即
是
生
生
之
理
。
但
是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'
萬
物
之
「
個
理
」
各
不
相
同
。
「
個
理
」
對
人
有
什
麼
關

係
?
即
是
每
一
物
對
人
有
什
麼
關
係
?
這
種
關
係
為
「
理
之
用
」
。
「
理
之
用
」
乃
是
心
之
用
。
一
物
的

「
個
理
」
對
我
接
近
，
我
的
「
心
之
理
」
就
會
顯
映
兩
者
相
符
合
，
這
種
符
合
就
是
我
應
當
調
整
應
付
這

物
。
例
如
父
親
出
現
在
我
眼
前
，
我
心
就
顯
出
我
應
怎
樣
孝
順
父
親
。
孝
親
之
理
是
在
我
心
內
，
這
時
這

地
應
該
怎
樣
孝
順
父
親
。
父
親
出
現
在
我
眼
前
，
不
是
一
個
抽
象
的
父
親
，
而
是
一
位
在
一
定
的
情
狀
下

的
父
親
，
應
付
一
定
情
狀
的
父
親
，
便
是
「
孝
之
理
」
之
用
。
這
種
用
，
是
「
心
之
理
」
之
用
，
由
心
而

顯
。
「
蓋
理
雖
在
物
，
而
用
實
在
心
也
。
」
這
種
說
法
，
朱
熹
認
為
乃
是
解
晰
時
，
把
理
和
用
分
開
，
以

理
在
物
，
以
用
在
人
身
內
的
心
，
「
此
是
以
身
為
主
，
以
物
為
客
，
故
如
此
說
」
。
主
客
問
題
，
在
西
洋

認
識
論
，
為
一
關
鍵
性
問
題
，
理
在
物
，
理
智
在
人
身
，
物
和
理
智
怎
麼
能
夠
相
接
?
朱
熹
則
說
「
理
在

物
與
在
吾
身
只
一
般
」
，
「
物
之
理
」
和
「
身
之
心
」
是
一
般
。
一
般
，
是
不
是
同
一
?
不
是
同
一
'
是

﹒論由成泌的家儒明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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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一
。
「
物
之
理
」
和
「
身
之
心
」
所
顯
的
理
相
合
。
「
相
合
」
是
認
識
的
相
合
嗎
?
不
是
認
識
的
相
合
，

2
,2

是
「
用
」
的
相
合
。
我
若
能
夠
用
「
心
之
理
」
應
付
萬
物
之
理
，
「
而
吾
心
之
全
體
大
用
無
不
明
矣
」
。
、
么

心
的
全
體
大
用
無
不
明
，
便
是
「
窮
理
盡
性
以
至
於
命
」
。
的

朱
熹
的
窮
理
，
是
「
心
之
理
」
顯
明
，
應
付
萬
事
。
這
種
窮
理
，
不
是
認
識
的
窮
理
，
是
行
為
盡
合

於
「
心
之
理
」
，
也
就
是
「
盡
性
」
。
王
陽
明
後
來
把
窮
理
解
釋
為
「
致
良
知
」
。
「
心
之
理
」
之
用
為

良
知
，
即
心
顯
映
自
心
之
理
。
在
用
辭
上
，
朱
熹
和
王
陽
明
不
同
，
在
實
際
上
則
相
同
。

朱
熹
認
識
論
說
人
認
識
理
，
是
心
顯
明
理
，
雖
然
和
佛
教
天
台
宗
華
嚴
宗
的
「
觀
」
相
似
，
但
所
有

的
內
涵
不
相
同
。
雖
然
和
西
方
認
識
論
的
唯
心
論
相
似
，
但
意
義
不
相
同
。
朱
熹
的
窮
理
，
不
是
心
的
知
，

而
是
心
的
用
，
即
是
行
為
合
不
合
理
。

陸
、
王
的
認
識
論

陸
九
淵
論
理

陸
九
淵
和
朱
熹
對
於
格
物
致
知
，
意
見
不
同
，
鵲
湖
之
會
以
後
，
仍
舊
各
持
己
見
，
陸
九
淵
不
主
張



X

理
和
氣
二
元
，
抵
講
「
理
」
，
雖
講
陰
陽
五
行
，
可
是
很
少
提
到
氣
。
他
主
張
太
極
為
一
實
理
，
為
宇
宙

的
棋
源
。

章四第﹒

「
夫
太
極
者
，
實
有
是
理
，
聖
人
從
而
發
明
之
耳
，
非
以
空
言
立
論
，
使
後
人
籬
弄
於

頰
舌
紙
筆
之
間
也
。
其
為
萬
化
根
本
固
自
素
定
，
其
足
不
足
，
能
不
能
，
豈
以
人
言
不

言
之
故
耶
?
易
大
傳
曰
:
易
有
太
握
。
聖
人
言
有
，
今
乃
言
無
，
何
也
?
作
大
傳
時
不

言
無
極
，
太
極
何
嘗
同
於
一
物
，
而
不
足
為
萬
化
根
本
耶
?
洪
範
五
皇
棍
，
列
在
九
晶
弩

之
中
，
不
言
無
極
，
太
極
亦
何
嘗
同
於
一
物
，
而
不
足
為
萬
化
根
本
耶
?
太
拯
固
自
若

也
，
尊
丸
。
川
管
言
來
言
去
，
轉
加
糊
塗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卷
二
與
朱
元
晦
書
)

陸
九
淵
以
理
為
宇
宙
萬
化
的
根
本
，
以
這
根
本
怎
麼
可
以
化
生
陰
陽
兩
氣
呢
?
他
以
陰
陽
為
道
，
如

惕
縛
所
說
:
「
一
陰
一
陽
之
謂
道
。
」
(
第
五
章
)
即
是
陰
陽
之
理
。

﹒白色織訟的家儒明宋

「
太
極
判
而
為
陰
陽
，
陰
陽
播
而
為
五
行
。
天
一
生
水
，
地
六
成
之

.•

地
二
生
火
，
天

七
成
之

••

夭
三
生
木
，
地
八
成
之

••

地
四
生
金
，
天
九
成
之

••

夭
五
生
土
，
地
十
成
之
。

·53· (37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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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奇
天
數
，
陽
也

..

五
偶
地
數
，
陰
也
。
陰
陽
奇
偶
相
與
配
合
，
而
五
行
生
成
備
矣
。

故
太
極
判
而
為
陰
陽
，
陰
陽
即
太
極
也
。
陰
陽
播
而
為
五
行
，
五
行
即
陰
陽
也
。
塞
宇

宙
之
間
，
何
往
而
非
五
行
?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卷
二
十
三講
義
)

陸
九
淵
採
惕
縛
的
數
，
合
上
漢
惕
的
象
數
，
用
數
字
去
解
釋
陰
陽
五
行
，
這
種
解
釋
非
常
的
牽
強
。

「
此
理
塞
宇
宙
，
古
先
聖
賢
常
在
目
前
。
益
他
不
曾
用
私
智
，
不
識
不
知
，
順
帝
之
則
。

此
理
豈
容
識
知
哉
?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卷
+
二
與
張
輔
之
書
)

「
塞
宇
宙
一
理
耳
。
土
古
聖
人
先
覺
此
理

後
世
聖
人
，
雖
累
千
百
載
，
其
所
知
所

覺
不
容
有
異
。
曰
若
何
符
節
，
曰
其
按
一
也
，
非
真
如
此
理
者
，
不
能
為
此
言
也
。
」
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卷
十
五
與
吳
斗
南
書
)

莊
子
曾
說
「
充
宇
宙
一
氣
耳
」
'
陸
九
淵
說
「
塞
宇
宙
一
理
耳
」
。
莊
子
乃
講
「
氣
知
」
'
陸
九
淵

卻
說
「
此
理
豈
容
識
知
哉
」

1
.陸
九
淵
認
為
充
塞
宇
宙
之
理
不
可
知

.•

但
他
卻
又
說
:
「
上
古
聖
人
，
先

覺
此
理
﹒
:...

非
真
知
此
理
者
不
能
為
此
言
也
」
'
上
古
聖
人
確
實
覺
此
理
，
真
知
此
理

7

對
理
有
知
。

(372)·54 .



理
，
不
可
知
，
是
對
普
通
的
知
識
，
由
感
覺
印
象
，
心
乃
知
宇
宙
事
物
，
這
種
知
識
不
能
知
識
「
理
」
'

理
屬
於
形
而
上
.•

莊
子
稱
這
種
知
為
小
知
。
但
是
，
理
又
必
須
為
人
所
知
，
因
為
是
人
生
之
道
，
「
上
古

聖
人
，
先
覺
此
理
，

....

後
世
聖
人
，
雖
累
千
百
載
，
其
所
知
所
覺
，
不
容
有
異
。
」
聖
人
能
覺
見
此
理
。

2

陸
九
淵
論
心

理
塞
宇
宙
，
理
也
在
人
心
。

章四第﹒

「
蓋
心
，
一
心
也
弓
，
理
，
一
理
也
，
至
當
歸
一
，
精
義
無
-
一
。
此
心
此
理
，
實
不
容
有

二
。
故
夫
子
曰
: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。
孟
子
曰
:
夫
道
一
而
已
矣
。
又
曰
:
道
二
，
仁
與

不
仁
而
已
矣
，
，
如
是
則
為
仁
，
反
是
則
為
不
仁
。
仁
即
此
心
也
，
此
理
也
。
求
則
得
之
，

得
此
理
也
:
先
知
者
，
如
此
理
也

.•

先
覺
者
，
覺
此
理
也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
﹒論織認的家11;明宋

卷

宅
之
，
)

理
在
人
心
，
宋
朝
理
學
家
都
這
樣
說

..

因
為
理
是
人
性
，
人
性
為
人
心
的
體
。
陸
九
淵
的
主
張
和
他

們
的
不
同
點
，
在
於
主
張
心
和
理
為
一
，
心
即
理
，
而
且
主
張
「
心
外
無
理
」
。

與
會

·55· (373)



「
四
方
上
下
曰
宇
，
往
古
來
今
曰
宙
。
宇
宙
便
是
吾
心
，
吾
心
即
是
宇
宙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
·tt.a'"哲閩中二之五十冊書金光it ﹒

全

集

卷

十

雜
說
)

心
，
本
來
靈
明
，
人
心
的
理
自
然
顯
明
。
但
人
心
有
私
慾
，
則
心
受
蒙
蔽
，
失
去
靈
明
。

「
人
心
至
靈
，
惟
受
鼓
者
失
其
重
耳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
「
人
心
至
靈
，
此
理
至
明
，
人
皆
有
是
心
，
心
皆
具
是
理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全
集
卷
二
十
二

卷
十
四

與
經
孫
連
一
書
)

雜
說
)

陸
九
淵
以
宇
宙
萬
物
之
理
都
在
「
吾
心
」
'
為
致
知
，
便
應
該
反
觀
自
心
，
自
心
靈
明
，
在
自
心
便

見
到
物
之
理
，
不
要
去
對
外
面
事
物
去
研
究
。

「
先
生
居
象
山
，
多
告
學
者
，
玄

••

「
汝
耳
自
聰
，
目
自
明
，
事
父
自
能
孝
，
事
兀
自
能

弟
，
本
無
少
缺
，
不
必
他
求
，
在
乎
自
立
而
已
』
，
學
者
於
此
、
亦
多
興
起
。
」
(
象
山
先
生

全

集

語
錄
上
)

卷
三
十
四

(374)· S6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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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朱
元
晦
曾
作
書
與
學
者
云

••

『
陸
子
靜
專
以
尊
德
性
誨
人
，
故
游
其
門
者
多
錢
履
之

士
，
然
於
道
問
學
處
欠
了
。
某
教
人
豈
不
是
道
問
學
處
多
了
些
子
?
故
游
某
之
門
者
踐

履
多
不
及
之
。
』
觀
此
，
則
是
元
晦
欲
去
兩
短
，
合
兩
長
。
然
吾
以
為
不
可
，
既
不
知

尊
德
性
，
焉
有
所
謂
道
問
學
。
」
(
同
上
)

「
鵝
湖
之
會
，
論
及
教
人
。
元
晦
之
意
，
欲
令
人
泛
觀
博
覽
，
而
後
歸
之
的
。
二
陸
之

意
，
欲
先
發
明
人
之
本
心
，
而
後
使
之
博
覽
。
朱
以
陸
之
教
人
為
太
筒
，
陸
以
朱
之
教

人
為
支
離
，
此
頗
不
合
，
」
(
象
山
先
生
文
集
卷
三
十
六
年
譜
淳
熙
三
年
乙
未
)

「
陸
子
靜
說
良
知
良
能
，
四
端
根
心
，
只
是
他
弄
這
物
亭
，
其
他
有
合
理
會
者
，
渠
理

會
不
得
，
卻
禁
人
理
會
。
鵝
湖
之
會
，
渠
作
詩
云

..

『
易
簡
工
夫
終
久
大
」
'
彼
所
謂

易
簡
者
，
苟
簡
容
易
繭
，
全
看
得
不
仔
細
。

.....

易
簡
有
幾
多
事
在
，
豈
容
易
苟
簡
之

﹒論戴泌的家僑明宋

云
乎
!
」
(
舟
宋
平
語
類
卷
十
六
)

從
上
面
所
引
的
文
據
，
可
以
看
到
陸
九
淵
以
孟
子
的
良
知
良
能
講
致
知
。
知
，
是
良
知
良
能
。
有
如

耳
目
自
然
能
聽
能
看
，
心
自
然
知
理
，
知
就
事
行
，
行
是
尊
德
性
，
行
善
。
在
飲
食
方
面
，
人
的
身
體
自

然
感
到
一
種
飲
料
或
食
物
，
合
於
自
己
的
要
求
，
可
以
助
身
體
發
育
﹒
也
自
然
感
到
一
種
飲
料
或
食
物
，

·57·( 37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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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身
體
有
害
，
以
致
中
毒
或
生
病
。
在
心
靈
生
活
上
，
心
自
然
知
覺
那
種
行
為
是
合
於
心
靈
的
發
展
，
即

是
善
，
那
種
行
為
不
合
於
心
靈
生
活
的
發
展
，
即
是
惡
。
這
種
知
，
是
心
的
理
自
然
顯
明

..

這
種
知
，
是

良
知
，
不
是
普
通
的
知
，
也
不
是
學
術
的
知
，
不
必
向
外
物
去
求
，
只
求
之
於
吾
心
。
「
不
必
他
求
，
在

乎
自
立
而
已
。
」

中
國
哲
學
講
為
人
之
道
，
乃
是
尊
德
性
，
一
切
的
知
識
，
都
在
於
為
人
之
道
。
人
從
外
物
所
有
的
一

切
知
識
，
都
要
歸
到
這
一
點
。
朱
熹
講
格
物
致
知
，
是
在
應
證
外
物
之
理
，
合
於
人
心
之
理
，
因
為
理
一

而
殊
，
分
殊
的
物
理
，
要
合
於
唯
一
的
天
理
。
天
理
是
人
性
，
人
性
在
人
心
，
萬
物
之
理
合
於
人
心
之
理
。

陸
九
淵
既
然
萬
物
之
理
要
合
於
人
心
之
理
，
何
必
去
求
外
物
之
理
，
支
離
破
碎
，
簡
單
地
抵
看
人
心
之
理

就
夠
了
，
這
樣
很
簡
單
節
約
。
朱
熹
批
評
陸
九
淵
的
簡
約
過
於
只
看
大
綱
，
不
看
節
目
，
不
切
實
際
。
但

是
兩
人
最
終
還
是
相
同
於
「
理
由
心
顯
」
。

這
種
「
理
由
心
顯
」
，
不
是
心
知
理
，
乃
是
心
顯
理
，
理
本
已
在
心
，
事
物
臨
到
眼
前
即
心
前
，
心

馬
上
顯
出
應
付
之
理
。
這
種
顯
明
之
理
，
乃
是
善
惡
之
理
，
即
是
良
知
，
王
陽
明
後
來
就
發
揮
這
種
思
想
。

(376)·58·

3.

王
陽
明
論
理

王
陽
明
崇
拜
陸
九
淵
，
替
陸
九
淵
作
文
集
序
，
稱
他
是
孟
子
心
學
的
繼
承
人
，
孟
子
心
學
沒
有
傳
承



者
，
及
到
陸
九
淵
才
把
孟
子
的
絕
學
再
復
興
。
王
陽
明
自
己
則
繼
承
陸
氏
的
心
學
。
陸
氏
的
心
學
以
心
即

理
，
理
即
心
，
心
外
無
理
。

「
經
，
常
道
也
。
其
在
於
天
謂
之
命
，
其
賦
於
人
謂
之
性
，
其
主
於
身
謂
之
心
。
心
也
，

性
也
，
命
也
，
一
，
也
。
通
人
物
，
達
四
海
，
塞
天
地
，
互
古
今
:
煞
有
乎
弗
具
，
無
有

乎
弗
同
，
無
有
乎
或
變
者
也
'
是
常
道
也
。
:

拿回第﹒

六
經
者
非
他
，
吾
心
之
常
道
也
。
是
故
易
也
者
，
志
吾
心
之
陰
陽
消
息
者
也

.•

書
也
者
，

志
吾
心
之
紀
綱
政
事
者
也

••

詩
也
者
，
志
吾
心
之
歌
詠
性
情
者
也

••

禮
也
者
，

L
Z心
吾
心

之
條
理
節
文
者
也
:
樂
也
者
，
志
吾
心
之
欣
喜
，
和
平
者
也

••

春
秋
也
者
，
志
吾
心
之
誠

偽
邪
正
者
也
。
君
子
之
扎
伊
、
六
經
，
求
之
吾
心
之
陰
陽
消
息
而
時
行
焉
，
所
以
尊
易
也

••

求
之
吾
心
之
紀
綱
政
事
而
時
施
焉
，
所
以
尊
書
也

.•

求
之
吾
心
之
歌
詠
性
情
而
時
發
焉
，

所
以
尊
詩
也

••

求
之
吾
心
之
條
理
節
文
而
時
著
焉
，
所
以
尊
禮
也

.•

求
之
吾
心
之
欣
喜

和
平
而
時
生
焉
，
所
以
尊
樂
也

••

求
之
吾
心
之
誠
偽
邪
正
而
時
辨
焉
，
所
以
尊
春
秋
也
。

...

故
六
經
者
，
吾
心
之
記
籍
也
;
而
六
經
之
實
，
則
具
吾
心
。
猶
之
產
業
庫
藏
之
實

積
，
種
種
形
色
，
具
存
於
其
家

••

其
記
籍
者
，
特
名
狀
數
目
而
已
，
而
世
之
學
者
，
不

·59· (37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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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求
六
經
之
實
於
吾
心
，
而
徒
考
索
扎
伊
、
影
響
之
間
，
牽
制
扎
伊
、
文
義
之
末
，
碰
碰
然
以
為

是
六
經
矣
。

.....

」
(
王
陽
明
尊
經
閣
記

王
陽
明
承
陸
九
淵
的
思
想
，
認
為
「
理
」
全
在
人
心
。
六
經
是
中
華
民
族
的
人
生
大
道
，
六
經
的

「
實
」
，
即
是
「
理
」
，
都
是
「
吾
心
之
常
道
也
。
」
研
究
六
經
，
就
在
於
反
觀
吾
心
，
不
要
去
研
究
文

義
，
也
不
要
求
證
於
外
面
事
物
。

「
嗚
呼
|
:
穴
鐘
之
學
，
其
不
明
於
世
，
非
一
朝
一
夕
之
故
矣
!
尚
功
利
，
崇
邪
說
，
是

謂
亂
經
。
習
訓
話
，
傳
記
誦
，
沒
溺
於
淺
聞
小
見
，
以
塗
天
下
之
耳
目
，
是
謂
侮
經
。

侈
淫
辭
，
競
詭
辯
，
飾
奸
心
盜
行
，
進
世
壟
斷
，
而
猶
自
以
為
通
經
'
是
謂
賊
經
。
若

是
者
，
是
并
其
所
謂
記
籍
者
，
而
割
裂
棄
毀
之
矣
，
寧
復
知
所
以
為
尊
經
也
乎
?
」
(
同
上
)

王
陽
明
肯
定
研
究
六
經
之
常
道
，
漢
懦
、
宋
儒
都
完
全
錯
了
，
他
們
是
亂
經
、
悔
經
、
賊
經
，
把
六

經
割
裂
棄
毀
了
。
他
認
為
唯
一
的
方
法
，
就
是
反
觀
吾
心
，
因
為
六
經
之
道
，
就
是
吾
心
之
常
道
。
這
種

論
斷
，
非
常
武
斷
。
六
經
文
字
的
真
鶴
，
難
道
在
吾
心
，
反
觀
吾
心
就
可
以
知
道
嗎
?
陰
陽
五
行
的
變
化
，

(378) .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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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
道
在
吾
心
，
反
觀
吾
心
就
可
以
知
道
嗎
?
禮
儀
的
節
目
，
行
禮
的
儀
式
，
難
道
也
在
吾
心
，
反
觀
吾
心

就
可
以
知
道
嗎
?
音
樂
的
樂
曲
，
難
道
也
在
吾
心
，
反
觀
吾
心
就
可
以
知
道
嗎
?
情
揪
褒
貶
的
史
事
，
難

道
也
在
吾
心
，
反
觀
吾
心
就
可
以
知
道
嗎
?
王
陽
明
當
然
知
道
這
些
問
題
，
他
的
答
案
若
認
為
普
通
所
講

六
經
的
這
一
此
于
都
是
外
面
形
色
，
不
是
六
經
之
實

..

「
六
經
之
實
，
則
具
吾
心
。
」
'
六
經
之
實
，
是

六
經
之
理
，
即
「
吾
心
之
常
道
」

o
普
通
研
究
六
耀
的
人
，
不
求
實
理
，
而
求
外
形
，
「
而
世
之
學
者
，

不
知
求
六
經
之
實
於
吾
心
，
」
反
求
於
外
面
的
形
色
，
都
走
錯
了
。

朱
熹
所
講
的
格
物
，
就
格
這
些
外
面
的
形
色
，
因
為
形
色
由
氣
而
成
，
氣
的
清
濁
，
構
成
「
理
一
而

殊
」..

致
知
，
要
由
理
之
殊
而
到
理
之
一
。
王
陽
明
和
陸
九
淵
則
以
外
面
的
「
殊
」
，
沒
有
價
值
，
不
必

去
格
，
免
得
支
離
破
碎
，
抵
是
簡
單
地
求
知
心
之
理
。

4.

玉
陽
明
致
良
知

﹒曲告誡泌的家儒明宋

王
陽
明
以
心
的
本
體
為
理
，
理
和
心
為
一
，
心
光
明
無
塵
，
自
然
知
理
，
心
和
知
又
問
為
一
。
心
、

理
、
知
，
相
同
為
了
，
乃
是
良
知
。

·61· (379)

「
又
曰
:
知
是
心
之
本
體
，
心
自
然
會
知
。
見
父
自
然
知
孝
，
見
兀
自
然
知
弟
，
見
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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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入
并
自
然
知
側
隱
，
此
便
是
良
知
，
不
假
外
求
。
」
(
王
文
成
公
全
書
卷
一
傳
習
錄
上
)

「
良
知
只
是
個
是
非
之
心
，
是
非
只
是
個
好
惡
。
只
好
惡
就
盡
了
是
非
，
只
是
非
就
盡

(380) . 62 .

了
萬
事
萬
變
。

又
曰
:
是
非
兩
字
是
個
大
規
矩
，
巧
處
則
存
乎
其
人
。
」
(
主
文
成
公
全
會
卷
三

傳
習
錄
下
)

良
知
，
為
孟
子
所
說
「
不
學
而
知
」
'
所
知
為
行
為
的
是
非
。
心
對
於
行
為
的
是
非
，
如
同
一
面
鏡

子
二
樁
行
為
一
到
心
前
，
心
就
顯
出
行
為
的
是
或
非
。

良
知
又
是
良
能
，
知
就
是
行
，
知
行
合
一
。
有
如
「
如
惡
惡
臭
，
如
好
好
色
」
，
不
僅
是
臭
覺
和
視

覺
的
感
覺
，
同
時
有
心
理
上
的
好
惡
感
觸
。
良
知
對
於
是
非
之
知
，
同
時
自
然
是
是
，
就
去
作

..

是
非
，

就
不
去
作
。
這
是
王
陽
明
的
致
良
知
，
致
知
於
行
為
上
。
若
是
不
按
照
良
知
去
做
，
良
知
就
沒
有
表
現
，

沒
有
成
，
便
是
沒
有
良
知
。

「
愛
(
徐
愛
)
曰
:
古
人
分
知
行
為
二
，
恐
是
要
人
用
二
有
分
曉
否
?

先
生
曰
:
此
正
失
卻
古
人
宗
宮
。
某
嘗
說

••

知
是
行
之
主
意
，
行
實
知
之
五
夫

••

知
是

行
之
始
，
行
實
知
之
成
，
已
可
理
會
矣
。
」
(
年
譜
一

三
+
八
歲

王
文
成
公
全
會
卷
三
+
二
)



「
聖
人
無
所
不
知
，
只
是
知
筒
天
理
，
無
所
不
能
，
只
是
能
筒
天
理
。
聖
人
本
體
明
白
，

故
事
事
知
筒
天
理
所
在
，
便
去
盡
筒
天
理
，
不
是
本
體
明
後
，
卻
於
天
下
事
物
都
便
知

得
使
做
得
來
也
。

天
下
事
物
，
如
名
物
度
數
草
木
鳥
獸
之
類
，
不
勝
其
煩
，
聖
人
須
是
本
體
明
白
了
，
亦

何
緣
能
盡
知
得
。
」
(
王
文
成
公
全
書
卷
三
傳
習
錄
下
)

「
丁
亥
九
月
，
先
生
起
彼
征
忠
田
，
將
命
行
時
，
德
洪
與
汝
中
論
學
。
汝
中
舉
先
生
教

言
曰
:
無
善
無
惡
是
心
之
體
，
有
善
有
惡
是
意
之
動
，
知
善
知
惡
是
良
知
，
為
善
安
惡

是
格
物
。
」
(
王
文
成
公
全
書
卷
三
傳
習
錄
下
)

章四第﹒

王
陽
明
的
知
，
是
良
知
，
知
的
內
容
是
行
為
的
善
惡
。
良
知
是
心
的
知
，
不
是
心
知
道
外
物
，
也
不

是
反
觀
自
心
，
而
是
心
自
然
顯
出
行
為
的
是
非
，
是
非
即
是
天
理
，
心
顯
明
是
非
，
即
顯
天
理
，
所
以
說
:

「
聖
人
無
所
不
知
，
只
是
知
笛
天
理
。
」
聖
人
無
所
不
知
，
是
對
凡
百
事
物
，
都
知
道
是
非
，
因
為
聖
人

的
心
，
光
明
純
淨
，
沒
有
私
慾
的
掩
蔽
。
「
聖
人
本
體
明
白
，
故
事
事
知
笛
天
理
所
在
。
」
這
個
知
天
理
，

不
是
知
道
外
界
的
事
物
，
「
天
下
事
物

...

:
不
勝
其
煩
，
聖
人
須
是
本
體
明
白
了
，
亦
何
緣
能
盡
知
得
。
」

王
陽
明
說
清
楚
了
，
他
的
知
識
論
所
講
的
知
，
為
知
事
物
的
天
理
，
即
是
事
物
在
人
生
活
倫
理
的
是

·63· (38}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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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。
也
就
是
西
方
哲
學
的
人
性
律
或
自
然
律
，
人
生
來
具
有
這
種
人
性
律
，
人
天
然
在
行
為
上
知
道
合
不

合
性
律
，
合
為
是
，
不
合
為
非
。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中
西
哲
學
相
同
。
但
是
西
方
哲
學
不
以
良
知
屬
於
認
識

論
，
是
屬
於
倫
理
和
宗
教
哲
學
。

王
陽
明
以
這
種
良
知
，
就
是
陸
九
淵
所
講
的
知
，
陸
九
淵
所
講
的
理
，
就
是
行
為
的
是
非
之
理
。
陸

九
淵
的
認
識
論
也
不
同
於
西
方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。

王
陽
明
主
張
良
知
為
知
行
合
一
，
西
方
士
林
哲
學
也
主
張
良
知
之
知
為
知
行
合
一
，
但
是
普
通
認
識

論
之
知
，
不
是
知
行
合
一
。
哲
學
和
科
學
的
「
純
知
識
」
'
和
行
是
分
開
的
。

王
陽
明
的
良
知
，
乃
是
宋
明
理
學
的
共
識
，
講
法
雖
不
同
，
實
際
上
都
主
張
理
在
人
心
，
理
由
心
顯
，

「
明
心
見
性
」
。
這
種
理
由
心
顯
，
和
西
方
哲
學
的
「
直
見
」

(
E
C
H
t
g
)不
同
。
西
方
哲
學
的
「
直

覺
」
'
是
理
智
(
心
)
直
接
透
視
物
之
理
，
和
莊
子
的
氣
知
，
有
些
相
似
。
理
學
家
的
「
明
知
」
，
為

「
明
明
德
」
'
為
自
心
天
理
的
顯
出
，
不
是
心
去
知
理
，
是
理
已
在
心
中
，
由
心
顯
出
，
這
是
自
然
律
的

(382) .“-

知

朱
熹
的
格
物
，
對
外
物
的
研
究
，
由
已
知
推
到
未
知
，
為
莊
子
所
說
的
小
知
，
這
是
理
性
的
知
識
，

和
西
方
哲
學
士
林
哲
學
相
同
，
由
感
覺
印
象
去
推
理
，
即
是
由
用
去
求
知
本
體
。
士
林
哲
學
也
肯
定
由
行

動
可
以
知
道
行
動
之
理
，
由
行
動
之
理
可
以
知
道
存
在
本
體
之
理
。
例
如
由
人
的
行
動
，
知
道
人
是
理
性



的
動
物
。
朱
熹
由
人
的
行
動
，
知
道
人
在
萬
物
中
最
靈
，
然
而
朱
熹
格
物
，
不
是
求
知
物
之
行
動
之
理
，

而
是
求
知
物
之
行
動
和
人
生
活
的
關
係
'
即
是
求
知
物
之
行
動
和
人
生
活
發
生
關
係
時
，
人
應
付
這
種
關

係
之
理
，
人
應
付
物
之
關
係
之
理
即
是
人
心
之
天
理
，
天
理
顯
出
這
種
關
係
的
是
非
，
歸
根
便
是
是
非
之

知
。
這
一
點
和
士
林
哲
學
不
同
，
士
林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在
求
知
事
物
本
體
之
理
，
這
也
是
西
方
哲
學
認
識

論
的
共
同
點
。
因
此
，
西
方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乃
有
理
智
是
否
有
認
識
物
理
的
能
力
?
是
否
可
以
認
識
物
理

的
問
題
。
勝
過
主
體
和
客
體
間
的
臣
離
?

拿回第﹒﹒論識泌的家信明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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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編
道
家
的
認
識
論



第
五
章

老
子
的
認
識
論

概

論

章.Ii.第﹒

老
子
、
莊
子
的
思
想
，
結
成
道
家
的
思
想
。
道
家
的
思
想
，
如
同
儒
家
的
思
想
，
以
人
生
之
道
為
中

心
。
所
不
同
點
，
老
子
把
重
點
放
在
形
上
本
體
論
，
由
本
體
論
申
出
人
生
之
道
，
先
講
「
道
」
'
構
成
形

土
宇
宙
論
，
以
宇
宙
論
的
原
則
作
人
生
的
原
則
。
孔
子
原
本
也
作
了
這
種
工
作
，
即
是
講
解
揚
經
，
將
惕

經
的
宇
宙
變
易
的
原
則
，
作
人
生
之
道
。
但
是
孔
子
沒
有
明
顯
地
把
傷
經
作
自
己
思
想
的
基
本
，
而
是
以

天
道
之
禮
作
為
基
本
，
因
此
研
究
中
國
哲
學
的
人
常
認
為
道
家
為
形
上
學
，
儒
家
則
是
倫
理
學
。

道
家
的
思
想
，
以
「
道
」
為
中
心
，
「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天
地
生
，
寂
兮
寥
兮
，
獨
立
而
不
改
，
周
行

而
不
殆
，
可
以
為
天
下
母
，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字
之
日
道
。
」
(
道
德
經
第
二
十
五
章
)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是

「
道
之
為
物
，
惟
恍
惟
惚
.•

惚
兮
恍
兮
，
其
中
有
象

..

恍
兮
惚
兮
，
其
中
有
物

..

窈
兮
冥
兮
，
其
中
有
精
，

﹒論識訟的子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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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精
甚
真
，
其
中
有
信
。
」
(
第
二
十
一
章
)
「
其
上
不
轍
，
其
下
不
昧
，
繩
繩
不
可
名
，
復
歸
於
無
物
，

是
謂
無
狀
之
狀
，
無
物
之
象
，
固
定
謂
惚
恍
。
」
(
第
十
四
章
)

道
家
(
老
子
)
的
宇
宙
觀
為
「
道
生
一
，
一
生
二
，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，
萬
物
負
陰
而
抱
陽
，
沖

氣
以
為
和
。
」
(
第
四
十
二
章
)

「
道
」
動
的
原
則
是

..

「
反
者
，
道
之
動

..

弱
者
，
道
之
用
。
天
生
萬
物
生
於
有
，
有
生
於
無
。
」

(
第
四
十
章
)
「
夫
物
芸
芸
，
各
復
歸
其
根
。
歸
根
日
靜
，
是
為
復
命
，
復
命
日
常
。
」
(
第
十
六
章
)
「
大

道
氾
兮
其
可
左
右
，
萬
物
恃
之
而
生
而
不
辭
，
功
成
不
名
有
，
衣
養
萬
物
而
不
爵
士
工
，
常
無
欲
可
名
於
小
，

萬
物
歸
焉
而
不
為
主
可
名
為
大
，
以
其
終
不
自
為
大
，
故
能
成
其
大
。
」
(
第
三
十
四
章
)

道
的
原
則
，
即
人
生
的
原
則
，
「
上
善
若
水
，
水
善
利
萬
物
而
不
爭
，
處
眾
人
之
所
惡
，
故
幾
於
道
。
」

(
第
八
章
)
「
曲
則
全
，
枉
則
直
，
霍
則
盈
，
敝
則
新
，
少
則
得
，
多
則
惑
，
是
以
聖
人
抱
一
而
為
天
下

式
，
不
自
見
故
明
，
不
自
是
故
彰
，
不
自
伐
故
有
功
，
不
自
持
故
長
。
夫
唯
不
爭
，
故
天
下
莫
能
與
之
爭
。
」

(
第
二
十
二
章
)
「
道
常
無
為
而
無
不
為
，
俟
王
若
能
守
之
，
萬
物
將
自
化
，
化
而
欲
作
，
吾
將
鎮
之
以
無

名
之
樸
，
無
名
之
樸
'
亦
將
不
欲
，
不
欲
以
靜
，
天
下
將
自
立
。
」
(
第
三
十
七
章
)

上
面
，
我
很
簡
單
舉
出
了
道
家
的
宇
宙
本
體
論
和
人
生
之
道
的
幾
個
重
要
觀
念
，
我
沒
有
詳
細
講
解
，

因
為
這
次
不
是
講
道
家
思
想
，
抵
講
道
家
的
認
識
論
，
提
出
幾
個
重
要
觀
念
，
為
使
講
認
識
論
有
思
想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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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。

老
子
的
認
識
論

在
繼
總
經
裡
，
很
少
有
認
識
論
的
資
料

..

就
所
有
的
資
料
，
我
提
出
老
子
對
認
識
論
的
幾
個
觀
念
。

感

覺

感
覺
是
人
生
的
日
常
生
活

..

人
有
感
官
，
感
官
能
夠
感
覺
，
也
是
人
的
常
識
。
在
組
總
經
裡
有
提
到

感
覺
的
處
所

..

章五第﹒

「
五
色
令
人
目
盲
，
五
、
音
令
人
耳
聾
，
五
味
令
人
口
爽
，
馳
騁
吱
攏
，
令
人
心
發
狂
，

難
得
之
貨
，
令
人
行
妨
。
是
以
聖
人
為
腹
不
為
目
，
故
去
彼
取
此
。
」
(
第
十
二
章
)

「
視
之
不
見
，
名
曰
夷

••

聽
之
不
閣
，
名
曰
希

••

搏
之
不
得
，
名
曰
徵
。
」
(
第
十
四
章
)

「
道
之
出
口
，
沒
乎
其
無
味
，
就
之
不
足
見
，
聽
之
不
足
閉
，
用
之
不
足
既
。
」
(
第
三

﹒論織認的子老

十
五
章
)

·69·(387)



....萬學哲圈中 4二之五十甜含金光輝﹒

普
通
的
常
識
，
即
目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，
五
種
感
官
，
各
有
自
己
的
對
象
，
目
視
色
，
耳
聽
聲
，

鼻
聞
香
，
舌
(
口
)
嚐
昧
，
身
感
觸
。
老
子
不
廢
這
種
常
識

..

但
對
感
覺
的
價
值
，
則
看
得
很
清

..

因
感

宮
的
對
象
，
都
是
物
質
形
色
之
物
。

2.

見

見
，
在
普
通
的
認
識
論
裡
'
是
眼
睛
的
功
能
和
作
用
，
普
通
都
說
目
能
見
，
見
是
眼
睛
看
見
有
顏
色

的
物
體
。
在
組
總
經
裡
'
「
見
」
有
不
同
的
意
義
。

「
不
自
見
，
故
明
。
」
(
第
二
+
二
章
)

「
自
見
者
，
不
明
。
」
(
第
二
+
四
章
)

「
吾
欲
取
天
下
而
為
之
，
吾
見
其
不
得
已
。
」
(
第
二
十
九
章
)

「
見
小
，
曰
明
。
守
柔
，
曰
強
。
用
其
光
，
被
歸
其
明
，
無
遺
身
殃
'
是
為
習
常
。
」

(
第
五
十
二
章
)

上
面
的
「
見
」
，
不
是
看
一
件
有
色
的
物
體
，
而
是
看
人
間
的
事
。
普
通
人
們
也
用
「
見
」
去
指
看

(388)·70·



見
事
件
，
因
為
人
世
的
事
，
都
是
由
有
形
色
的
人
或
物
所
成
的
。
這
種
「
見
」
，
不
單
用
眼
睛
看
，
還
要

用
理
智

(
2

去
想
。
所
以
在
這
樣
「
見
」
中
，
包
含
著
理
智
。

老
子
說
，
「
自
見
者
，
不
明
。
」
「
不
自
見
，
故
明
。
」
在
這
裡
'
老
子
指
有
自
己
見
識
或
意
見

(
偏
兌
)
的
人
，
看
事
看
不
明
白
。
因
為
接
著
他
說
「
不
白
是
，
故
彰
;
不
自
伐
，
故
有
功

.•

不
自
矜
，

故
長
。
」
這
一
切
的
動
作
，
都
包
含
心
的
認
識
和
判
斷
，
而
且
是
自
己
反
省
的
判
斷
。
自
己
反
省
，
不
是

反
省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不
是
認
識
自
己
本
體
，
像
西
洋
認
識
論
所
有
的
問
題

.•

如
同
笛
克
爾
所
說
「
我
思
故

我
存
」
;
而
是
日
常
生
活
上
的
現
象
。
自
見
、
自
是
、
自
伐
、
自
矜
，
先
認
識
自
己
所
有
的
才
能
，
和
所

有
的
動
作
，
再
又
認
識
別
人
的
才
能
和
動
作
，
最
後
作
判
斷
，
以
自
己
比
別
人
強
。
這
都
是
理
智
(
心
)

的
認
識
作
用
。
老
子
肯
定
人
有
這
種
認
識
作
用
，
便
是
肯
定
人
有
理
智
，
理
智
能
知
，
即
是
心
能
知
。

章五第﹒

3.

知

﹒論識.泌的子老

上
面
講
「
見
」
，
作
為
理
智
的
認
識
作
用
，
普
通
說
是
「
知
」

.•

這
種
作
用
的
結
果
，
就
是
知
識
。

「
天
下
皆
知
美
之
為
美
，
斯
惡
已

.•

皆
知
善
之
為
善
，
斯
不
善
已
。
」
(
第
二
章
)

「
是
以
聖
人
之
治
'
，
..
常
使
氏
無
常
知
無
欲
，
使
夫
智
者
不
敢
為
也
。
」
(
第
三
章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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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道
沖
而
用
之
，
或
不
盈
，
淵
兮
似
萬
物
之
宗
，

...

吾
不
知
誰
之
子
，
象
帝
之
先
。
」

(
第
四
章
)

「
知
常
曰
明
，
不
知
常
，
妄
作
凶
。
知
常
容
，
容
乃
公
。
」
(
第
十
六
章

「
太
上
，
下
知
有
之
。
」

(
第
十
七
章
)

「
扎
德
之
容
，
惟
道
是
從
。

.....

以
閱
眾
甫
。
我
何
以
知
眾
甫
之
狀
哉
?
以
此
。
」

二
十
一
輩
)

「
知
人
者
智
，
自
知
者
明
。
」

「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夭
地
生
。

...
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字
之
曰
道
。
」

「
知
其
雄
，
守
其
雌
'
為
天
下
豁
。

知
其
白
，
守
其
黑
，
為
天
下
式
。
」
(
第
二
十
八

(
第
三
十
三
軍
)

(
第
二
十
五
章
)

章

「
知
足
不
辱
，
知
止
不
殆
。
」
(
第
四
十
四
章
)

「
禍
莫
大
於
不
知
足
，
咎
莫
大
於
欲
得

••

故
知
足
之
足
，
常
足
矣
。
」
(
第
四
十
六
章
)

「
不
出
戶
，
知
天
下

••

不
關
捕
，
見
天
道
。
其
出
彌
述
，
其
知
繭
少
。
是
以
聖
人
不
行

而
知
，
不
見
而
名
，
不
為
而
成
。
」

(
第
四
十
七
章
)

「
知
，
和
曰
常
，
知
常
曰
明
。
」
(
第
五
十
五
章
)

(390)·72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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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以
正
治
圈
，
以
奇
用
兵
，
以
無
事
取
天
下
，
吾
何
以
知
其
然
哉
!
」
(
第
五
十
七
章
)

「
無
不
克
，
則
莫
知
其
極
。
」
(
第
五
十
九
章
)

「
夫
唯
無
知
，
是
以
我
不
知
。
知
我
者
希
，
則
我
表
貴
。
」
(
第
七
十
章
)

「
知
不
知
上
，
不
知
知
病

••

夫
唯
病
，
是
以
不
病
。
」
(
第
七
十
一
章
)

「
是
以
聖
人
不
自
知
，
不
自
見
，
自
愛
不
自
貴
。
」
(
第
七
十
二
章
)

「
弱
之
勝
強
，
柔
之
勝
剛
，
天
下
英
有
知
，
莫
能
行
。
」
(
第
七
十
八
章
)

「
知
者
不
博
，
博
者
不
知
。
」
(
第
八
十
一
輩
)

章五第﹒

上
面
可
以
說
把
組
總
經
各
章
的
「
知
」
字
，
都
抄
出
來
了
。
根
據
這
些
文
據
，
可
以
推
敲
「
知
」
在

老
子
的
思
想
中
，
所
有
的
意
義
。

第
一
，
知
，
是
理
智
的
認
識
作
用
。

知
美
、
知
善
、
知
常
、
知
眾
甫
之
狀
，
知
足
，
這
些
都
是
理
智
(
心
)
的
認
識
作
用
，
不
是
感
宮
的

作
用
，
也
是
普
通
的
理
智
作
用
，
沒
有
特
別
的
性
質
。

第
二
，
知
的
對
象
，
為
人
世
社
會
的
人
物
、
事
故
，
和
其
中
的
道
理
。
知
有
限
制
，
對
於
「
道
」
不

能
知
，
「
吾
不
知
誰
之
子
」
'
「
吾
不
知
其
名
」
。

·73· (3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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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，
知
的
價
值
，
老
子
予
以
否
定
，
以
不
知
為
貴
。
「
是
以
聖
人
之
治
，

....

常
使
民
無
知
無
欲
。
」

「
夫
唯
無
知
，
是
以
我
不
知
。
」
「
聖
人
不
自
知
」
'
「
知
不
知
上
，
不
知
知
病..

夫
唯
病
，
是
以
不
病
。
」

老
子
的
人
生
原
則
，
在
於
自
然
，
不
用
人
造
的
制
度
，
人
的
知
識
，
常
用
為
多
欲
，
不
知
足

••

常
製

造
供
人
慾
望
的
事
物
，
添
人
貪
心
，
常
訂
立
禮
儀
倫
理
規
律
，
拘
束
人
的
人
性
，
因
此
他
主
張

..

(392) . 74 .

「
絕
智
棄
聖
，
民
利
百
倍
，
絕
仁
棄
義
，
民
投
孝
慈
。
絕
巧
棄
利
，
盜
賊
無
有
。
」
(
第
十
九
車
)

「
絕
學
無
憂
，
唯
之
與
阿
'
相
去
幾
何
?
」
(
第
二
十
章
)

「
為
學
日
益
，
為
道
日
損
。
」
(
第
四
十
八
軍
)

「
夫
禮
者

••

忠
信
之
薄
，
而
亂
之
首
。
」
(
第
三
十
八
章
)

聖
人
乃
不
自
見
，
不
自
知
。
「
我
獨
泊
兮
其
未
兆
，
如
嬰
兒
之
未
、
薇
。
涼
涼
兮
若
無
所
歸
，

眾
人
皆
有
餘
而
我
獨
遣
，
我
愚
人
之
心
也
哉
!
沌
沌
乎
!
俗
人
昭
昭
，
我
獨
昏
昏

••

俗
人
察

察
，
我
獨
悶
悶

••

清
兮
其
若
海
，
越
兮
若
無
止

.•

眾
人
皆
有
以
，
而
我
獨
頑
似
鄙
，
我
獨
具

於
人
而
貴
食
母
。
」
(
第
二
十
章
)

「
是
以
聖
人
欲
不
欲
，
不
責
難
得
之
貨
，
學
不
學
，
復
眾
人
之
所
遇
，
以
輔
萬
物
之
自
然
而

不
敢
為
。
」
(
第
六
十
四
章
)



但
是
聖
人
的
無
知
，
並
不
是
沒
有
知
識
，
聖
人
的
無
知
，
是
不
知
人
世
紛
雜
的
事
物
，
但
卻
有
高
一

等
的
知
，
「
知
常
」
'
「
知
明
」
。

老
子
說
:

「
聖
人
抱
一
為
天
下
式
，
不
自
見
，
故
明
。
」
(
第
二
+
二
章
)

「
歸
根
曰
靜
，
是
謂
復
命
，
彼
命
白
常
，
知
常
曰
明
，
不
知
常
，
妄
作
凶
。
」
(
第
士
八
章
)

「
知
和
曰
常
，
知
常
曰
明
。
」
(
第
五
十
五
章
)

「
昔
之
得
一
者
..

天
得
一
以
清
，
地
得
一
以
寧
，
神
得
一
以
靈
，
谷
得
一
以
盈
，
萬
物

得
一
以
生
，
候
正
得
一
以
為
天
下
，
員
以
致
之
。
」
(
第
三
+
九
章
)

拿.1i.第﹒

老
子
以
聖
人
的
知
，
在
知
人
生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基
本
為
「
一
」
為
「
常
」
'
「
一
」
和
常
是
什
麼
?

老
子
說
:
「
道
生
一
，
一
生
一
，
一
生
二
，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，
萬
物
負
陰
而
抱
陽
，
沖
氣
以
為
和
。
」

(
第
四
十
二
章
)
在
這
一
章
老
子
的
形
上
宇
宙
本
體
觀
，
有
「
一
」
，
有
「
和
」
。
「
一
」
為
「
道
」
的

「
初
生
」
'
「
和
」
為
「
道
」
的
沖
氣
。
王
粥
注
說
:
「
萬
物
萬
形
，
其
歸
一
也
。
何
由
致
一
，
由
於
無

也
。
」
王
粥
並
沒
有
說
明
「
一
」
與
「
和
」
。
從
佬
悍
的
組
總
經
研
究
一
，
一
是
有
，
有
生
於
無
。
既
從

. 7S . (39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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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生
有
，
乃
生
二
生
三
生
萬
物
。
「
有
」
是
萬
物
的
根
基
，
萬
物
要
歸
根
，
歸
根
日
復
命
，
復
命
日
常
。

知
常
日
明
。
常
是
復
命
歸
根
到
一
。

聖
人
知
常
，
抱
一
。
老
子
沒
有
說
聖
人
知
一
，
知
，
在
老
子
的
思
想
中
是
有
限
的
。

「
道
，
沖
而
用
之
，

.....

吾
不
知
誰
之
子
，
象
帝
之
先

o
」
(
第
四
章
)

「
是
謂
惚
恍
'
迎
之
不
見
其
首
，
隨
之
不
見
其
後
。
」
(
第
十
四
章
)

「
有
物
混
成
，
先
天
地
生
，
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字
之
曰
道
。
」
(
第
二
十
五
章
)

「
夫
唯
無
知
，
是
以
不
我
知
。
」
(
第
七
十
章
)

「
知
不
知
上
，
不
知
知
病
。
夫
唯
病
病
，
是
以
不
病
。
」
(
第
七
十
一
章
)

老
子
所
講
的
「
不
知
」
'
是
對
於
「
道
」
。
「
道
」
本
體
不
可
知
，
人
便
不
能
知
。
「
道
」
本
體
不

可
知
，
因
為
「
道
」
超
越
宇
宙
萬
物
以
上
。
又
因
為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，
恍
惚
不
定
，
無
形
無
象
無
名
，
人

的
理
智
不
能
認
識
。

4

觀

(394) . 76 •



在
組
總
經
的
第
一
章
，
佬
仔
說

「
道
可
道
，
非
常
道
:
名
可
名
，
非
常
名
，
無
名
天
地
之
始
，
有
名
萬
物
之
母
。
故
常

血
門
，
欲
以
觀
其
妙
，
常
有
，
欲
以
觀
其
傲
。
此
兩
者
同
出
而
其
名
，
同
謂
之
元
，
元
之

又
元
，
眾
妙
之
門
。
」

章.A.第﹒

這
一
章
文
字
的
旬
讀
，
在
古
令
學
者
中
，
常
有
問
題
，
我
不
討
論
這
些
問
題
，
抵
就
上
面
的
旬
讀
來

研
究
認
識
問
題
。
在
這
一
章
中
，
對
認
識
問
題
最
重
要
的
觀
念
是
「
觀
」
'
次
要
的
是
「
妙
」
和
「
徵
」
，

再
次
的
是
「
元
」
。

我
看
了
這
本
講
佬
仔
迪
總
經
的
書
，
作
者
對
妙
字
和
徵
字
都
有
解
釋
，
對
元
字
也
有
，
對
「
觀
」
字
，

卻
沒
有
看
見
任
何
的
解
釋
。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是
不
可
知
的
，
為
什
麼
老
子
卻
說
:
「
欲
以
觀
其
妙
」
和

「
欲
以
觀
其
徵
」
?
所
觀
的
是
「
常
無
」
和
「
常
有
」
。
「
常
無
」
是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，
「
常
有
」
是

「
道
」
的
用
。
不
能
像
有
些
學
者
把
「
常
無
」
和
「
常
有
」
放
在
同
一
層
面

.•

因
為
老
子
自
己
說
了
「
無

名
天
地
之
始
，
有
名
天
下
之
母
。
」
惕
經
說
乾
為
萬
物
資
始
，
坤
為
萬
物
資
生
，
中
國
傳
統
儒
家
都
以
乾

為
上
，
坤
為
下
，
始
和
生
意
義
不
同
一
層
次
。
「
道
」
名
為
「
常
無
」
，
有
生
於
無
，
「
常
有
」
便
是

·77· (39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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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道
」
之
用
。
「
道
，
沖
而
用
之
，

..

吾
不
知
誰
之
子
，
象
帝
之
先
。
」

老
子
想
「
觀
」
的
，
是
「
常
無
」
的
妙
，
和
「
常
有
」
的
傲
。
妙
是
神
妙
，
王
胡
注
為
「
妙
者
，
微

之
極
也
。
」
王
是
從
數
量
去
解
釋
。
妙
，
實
際
上
是
指
不
是
物
質
之
體
，
是
精
神
體
，
精
神
體
無
形
無
像
，

不
可
見
，
不
可
知
，
乃
非
常
神
妙
莫
測
，
即
不
可
用
有
形
體
之
知
去
認
識
。
徵
，
有
此
一
鍾
總
經
本
作
擻
，

蠍
是
明
，
因
為
敵
指
日
光
。
有
的
組
總
經
本
作
跤
，
咬
為
月
光
清
明
。
普
通
說
徹
底
，
看
清
楚
，
所
以
徵

有
明
暸
和
光
明
的
意
思
。
老
子
的
「
觀
」
'
觀
「
道
」
體
的
妙
，
觀
「
道
」
用
的
徽
。

「
道
」
本
體
的
妙
，
是
不
能
觀
到
的
，
因
為
本
體
恍
惚

..

(396)·78 .

「
視
之
不
見
，
名
曰
夷

••

聽
之
不
間
，
名
曰
希

..

搏
之
不
得
，
名
曰
微
;
此
三
者
不
可

致
詰
，
故
混
而
為
一
。
其
上
不
擻
，
其
下
不
昧
，
繩
繩
不
可
名
，
復
歸
於
無
物
，
是
謂

無
狀
之
狀
，
無
物
之
象
，
是
謂
憶
恍
'
望
之
不
見
其
首
，
隨
之
不
見
其
援
。
」
(
第
十
四
章
)

這
樣
，
人
對
於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不
能
有
一
個
觀
念
，
不
能
有
一
個
名
，
「
吾
不
知
其
名
，
字
之
日
道
，

強
為
之
名
日
大
。
」
(
第
二
十
五
章
)
「
道
」
的
用

..



「
道
生
一
，
一
生
二
，
二
生
立
了
=
一
生
萬
物
，
萬
物
負
陰
而
抱
陽
，
沖
氣
以
為
，
扣
。
」

(
第
四
十
二
章
)

「
致
虛
捶
守
靜
篤
，
萬
物
益
作
，
吾
以
觀
復
。
夫
物
芸
芸
，
各
歸
其
根
。
歸
根
曰
靜
，

是
謂
復
命
。
復
命
曰
常
，
知
常
曰
明
。
」
(
第
十
六
章
)

「
反
者
，
道
之
動

.•

弱
者
，
道
之
動

.•

弱
者
，
道
之
用
。
天
生
萬
物
生

A
F、
有
，
有
生
於

h冊
。
」
(
第
四
+
章
)

章.li.第﹒

老
子
所
注
意
的
是
在
「
道
」
之
用
，
「
吾
以
觀
復
」
。
「
復
」
是
「
道
」
用
的
原
則
，
復
是
歸
根
，

是
皮
，
是
弱
。
老
子
說
「
吾
以
觀
復
」
，
不
是
「
欲
觀
其
徵
」
'
是
「
吾
以
觀
復
」

.•

不
是
希
望
觀
到
，

而
是
肯
定
觀
到
。
他
說
「
復
命
日
常
，
知
常
日
明
，
不
知
常
，
妄
作
凶
。
」
因
此
老
子
能
用
「
道
」
的
原

則
，
作
為
人
生
的
原
則
。

「
復
命
」
、
「
反
」
、
「
弱
」
。
道
的
原
則
，
也
就
是
人
生
的
原
則
，
稱
為
一
。
「
是
以
聖
人
抱
一

為
天
下
式
」
(
第
二
十
二
章
)
「
昔
之
得
一
者

..

天
得
一
以
清
，
地
得
一
以
寧
，
神
得
一
以
靈
，
谷
得
一
以

盈
，
萬
物
得
一
以
生
，
侯
王
得
一
以
為
天
下
，
貞
以
致
之
。
」
(
第
三
十
九
章
)

問
題
則
在
怎
樣
可
以
觀
「
道
」
的
用
?
「
道
」
的
本
體
不
能
觀
，
不
能
知

.•

「
道
」
的
用
|
復
命
是

·79· (397)

﹒論織認的子老



....認學~團中二.之五十冊書金光It.﹒

有
形
跡
，
所
有
形
跡
不
是
形
色
的
形
跡
，
乃
是
宇
宙
萬
物
動
的
原
則
，
宇
宙
萬
物
在
「
道
」
的
用
，
是
在

第
四
個
層
次
，
「
道
生
一
二
生
一
了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。
」
萬
物
動
的
原
則
，
從
萬
物
有
形
色
的
動
，

可
以
推
論
出
來
，
這
是
由
感
覺
供
給
資
料
，
理
智
根
據
這
些
資
料
去
推
論
，
這
是
人
們
的
通
常
認
識
動
作
。

但
是
提
高
到
萬
物
以
上
三
個
層
次
，
對
於
「
道
生
一
」
'
老
子
不
用
見
，
不
用
知
，
卻
用
「
觀
」
'
「
觀
」

便
超
越
感
覺
和
理
智
，
「
觀
」
的
主
體
是
誰
?
當
然
主
體
是
人
，
然
而
人
卻
用
什
麼
去
觀
道
?
不
用
感
官
，

不
用
理
智
(
心
)
，
人
還
有
什
麼
認
識
的
官
能
?
佛
教
天
台
宗
和
華
嚴
宗
都
用
「
觀
」
'
為
佛
教
最
高
的

認
識
。
佛
教
的
「
觀
」
是
佛
|
真
如
，
自
己
顯
示
自
己
的
本
體
。
儒
家
主
張
「
窮
理
盡
性
」
'
以
人
性
為

「
明
德
」
，
人
性
由
人
心
而
顯
，
自
然
光
明
。
佛
家
便
用
觀
，
儒
家
用
明
，
解
釋
了
最
高
的
認
識
。

觀
，
是
直
見
，
西
洋
哲
學
稱
為

E
g
g
口
，
是
精
神
界
直
到
精
神
界
，
不
經
過
理
智
，
彼
此
面
對
面
。

老
子
書
裡
沒
有
這
種
思
想
，
沒
有
說
「
道
」
本
體
顯
明
，
也
沒
有
說
道
的
用
是
顯
明
。
然
而
組
總
經
說
:

「
知
常
日
明
」
，
對
於
「
常
」
的
知
是
明
，
「
常
」
為
復
命
，
復
命
是
「
道
」
之
用
的
原
則
，
也
就
是

「
故
常
有
，
欲
以
觀
其
徵
。
」
的
常
有
的
原
則
，
即
「
皮
，
道
之
動
。
」
道
之
動
的
「
復
命
」
，
在
人
的

知
，
是
明
。
明
，
是
普
通
所
說
的
明
白
，
或
者
是
儒
家
明
德
之
明
?
老
子
說
:
「
不
知
常
，
妄
作
凶
。
」

知
對
不
知
，
明
對
妄
作

••

明
，
不
是
通
常
的
明
白
，
或
知
道
清
楚

.•

因
明
白
是
形
容
詞
，
形
容
「
知
」
的

程
度
，
不
是
用
為
解
釋
知
的
對
象
。
知
常
為
明
，
不
知
為
妄
作

..

明
，
是
名
詞
，
是
明
智
，
「
知
常
日
明
」
'

(398)·80·



章五第﹒

知
道
「
常
」
是
明
智
，
「
不
知
常
，
妄
作
凶
。
」
不
知
「
常
」
是
妄
作
。
這
個
「
明
」
字
，
評
判
知
識
的

價
值
，
不
解
釋
知
識
的
由
來
。
老
子
當
然
肯
定
知
道
「
復
命
」
固
定
有
很
高
價
值
的
知
識
，
但
是
他
是
不
是

用
「
明
」
解
釋
「
觀
」
呢
?
道
之
用
的
常
是
「
復
命
」
'
「
復
命
」
自
然
顯
明
，
人
可
以
直
見
呢
?
莊
子

講
宇
宙
萬
物
為
一
，
一
篇
通
，
通
為
氣

..

萬
物
由
一
氣
所
成
，
故
相
遇
，
既
然
人
與
萬
物
在
本
體
上
相
通
，

當
然
可
以
直
見
氣
的
本
體
，
氣
的
本
體
對
於
人
便
是
明
，
本
體
和
本
體
相
對
面
。
組
總
經
說
:
「
萬
物
負

陰
而
抱
陽
，
沖
氣
以
為
和
。
」
老
子
以
「
和
」
為
了
，
宇
宙
萬
物
都
因
沖
氣
而
成
一
，
這
樣
就
可
以
同
莊

子
以
一
為
通
，
通
為
氣
，
氣
相
通
。
人
乃
能
直
見

..

「
反
者
道
之
動
。
」
老
子
說
:
「
天
下
有
始
以
為
天

下
母
，
既
得
其
岳
，
以
知
其
子
，
既
知
其
子
，
復
守
其
母
，
終
身
不
殆
。
」
(
第
五
十
二
串
串
)
老
子
以
「
道

生
一
」
為
天
下
之
始
，
為
天
下
母
，
萬
物
為
「
一
」
的
子
，
由
萬
物
反
復
到
「
一
」
。

老
子
抵
有
定
「
知
常
日
明
」
的
價
值
，
其
他
的
知
識
都
要
歸
到
這
一
點
，
否
則
沒
有
價
值
。
故
曰
:

「
慧
智
出
，
有
大
偽
。
」
(
第
十
八
章
)
「
絕
聖
棄
智
」
(
第
十
九
章
)
，
「
絕
學
無
憂
」
(
第
二
十
章
)
，

「
載
營
魄
抱
一
，
能
無
離
乎
。
」
(
第
十
章
)
「
我
愚
人
之
心
哉

1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

我
獨
昏
昏
。
」
(
第
二
十
章
)
。

﹒白色織認的子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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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六第﹒· i甜甜成泌的子莊

第
六
章

莊
子
的
認
識
論

概

論

莊
于
繼
承
老
子
的
思
想
，
完
成
道
家
思
想
的
系
統
，
但
在
一
些
方
面
，
和
老
子
的
思
想
不
完
全
相
同
。

「
夫
道
有
情
有
信
，
無
為
無
形
，
可
傳
而
不
可
受
，
可
得
而
不
可
見
，
自
本
自
根
，
未

有
天
地
，
自
古
以
固
冉
，
神
鬼
神
帝
，
生
天
生
地
，
在
太
極
之
先
而
不
為
高
，
在
六
極

之
下
而
不
為
深
，
先
天
地
生
而
不
為
久
，
長
於
土
古
而
不
老
。
稀
韋
氏
待
之
以
牢
天
地
，

伏
羲
氏
得
之
以
襲
氣
母
，
維
斗
得
之
終
古
不

h
A吭，
日
月
得
之
終
古
不
息
，
堪
杯
得
之
以

襲
氓
崙
，
馮
吳
得
之
以
道
大
川
，
肩
吾
得
之
以
處
太
山
，
黃
帝
得
之
以
登
雪
天
，
噸
頂

得
之
以
處
玄
宮
，
禹
強
得
之
立
乎
北
極
，
西
玉
母
得
之
坐
乎
少
廣
，
莫
知
其
曲
，
莫
知

·83 . (401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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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終
，
彭
祖
得
之
，
土
及
有
虞
'
下
及
五
伯
，
傅
說
得
之
，
以
相
武
丁
，
奄
有
天
下
，

乘
東
維
騎
其
尾
而
比
於
列
星
。
」
(
大
宗
師
)

unLAHu
a
n官

莊
子
所
講
的
「
道
」
，
有
組
總
經
所
講
的
「
道
」
'
先
天
地
所
有
的
最
高
實
體
，
「
自
本
自
根
，
未

有
天
地
，
自
古
以
固
存
。
」
「
有
情
有
信
，
無
為
無
形
。
」
另
一
方
面
，
莊
子
所
講
的
「
道
」
，
又
有
宇

宙
最
高
原
則
和
人
主
最
基
本
道
理
之
「
道
」
，
他
述
說
古
代
偉
人
得
「
道
」
以
處
理
宇
宙
。
在
組
總
經
也

有
人
生
最
高
之
「
道
」
，
但
老
子
講
論
不
詳
，
莊
子
則
更
注
重
這
種
「
道
」
。

對
宇
宙
的
起
源
，
莊
子
更
有
一
種
思
想

..

「
有
始
也
者
，
有
未
始
有
始
也
者
，
有
未
始
有
夫
未
始
有
始
也
者
，
有
有
也
者
，
有

h嘿
，

也
者
，
有
未
始
有
無
也
者
，
有
未
始
有
夫
未
始
有
無
也
者
。
俄
而
有
無
矣
，
而
未
知
有

無
之
呆
孰
有
孰
無
也
。
」
(
齊
物
編
)

「
泰
、
初
有
無
無
，
有
無
名
，
一
之
所
匙
。
有
一
而
未
形
。
物
得
以
生
謂
之
德
，
未
形
者

有
分
且
然
無
閒
謂
之
命
。
留
動
而
生
形
，
物
成
生
理
謂
之
形
，
形
體
保
神
，
各
有
儀
則
，

謂
之
性
。
」
(
天
地
篇



「
察
其
始
，
而
本
無
生

••

非
徒
無
生
也
，
而
本
無
形

••

非
徒
無
形
也
，
而
本
無
氣
。
雜

乎
芒
茍
之
間
，
變
而
有
氣
，
氣
變
而
有
形
，
形
變
而
有
生
。
今
又
變
而
之
死
，
是
相
與

為
春
秋
冬
夏
四
時
行
也
。
」
(
至
樂
篇
)

莊
子
不
講
老
子
所
講
「
道
生
一
二
生

-
7
二
生
三
二
二
生
萬
物
。
」
他
講
「
泰
初
有
無
」
'
「
變

而
有
氣
，
氣
變
而
有
形
，
形
變
而
有
生
。
」
莊
子
在
濟
糊
編
所
說
萬
物
有
個
「
元
始
」
'
元
始
又
有
一
個

高
於
元
始
的
沒
有
始
者
，
在
沒
有
元
始
者
以
上
另
有
一
個
沒
有
沒
有
元
始
者
。
在
這
種
程
序
中
，
不
知
道

把
老
子
的
「
道
」
放
在
那
一
層
次
，
是
「
未
始
有
始
也
者
」
，
或
是
「
有
未
始
有
夫
未
始
也
者
」
?
我
拿

例
仔
扶
綿
繡
所
說
作
比
較
，
例
仔
說

..

章六第﹒

「
夫
有
形
者
生

H
F、
無
形
，
則
天
地
安
生
?
故
曰
:
有
太
易
，
有
太
初
，
有
太
始
，
有
太

素
。
太
易
者
，
未
見
氣
也

••

太
初
者
，
氣
之
始
也

••

太
始
者
，
形
之
始
也

••

太
索
者
，

質
之
始
也
。
氣
形
質
具
而
未
相
離
，
故
曰
渾
渝
。
渾
淪
者
言
萬
物
相
渾
淪
而
未
相
離
也
。

就
之
不
見
，
聽
之
不
間
，
循
之
不
得
，
故
曰
易
也
。
易
無
形
埠
。
易
變
而
為
一
，
一
變

而
烏
七
，
七
變
而
為
九
，
九
費
者
，
究
也
，
乃
復
變
而
為
一
，
一
者
形
變
之
始
也
。
清

.自﹒(4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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輕
者
上
為
天
，
濁
重
者
下
為
地
，
沖
和
氣
者
為
人
。
故
天
地
含
精
，
萬
物
化
生
。
」

(404). 86 .

東
晉
張
湛
注
說

..

「
易
者
，
不
窮
滯
之
稱
，
凝
寂
於
太
虛
之
域
，
將
何
所
見
耶
?
如
易
繫
之
太
極
，

老
氏
之
渾
成
也
。
」
列
子
的
話
本
來
就
亂
，
張
湛
的
注
解
更
亂
。
列
子
的
「
易
有
太
易
，
有
太
初

..

」
是

往
下
行
，
帳
隨
以
例
悍
的
「
易
」
'
相
當
於
惕
縛
的
「
太
極
」
和
他
悍
的
「
道
」
o
太
極
和
道
不
相
配
，

道
稱
為
無
'
太
極
為
元
氣
和
太
虛
之
氣
，
則
是
有
。
陡
仔
訣
地
繡
撕
講

..

「
無
'
一
，
形
。
」
在
座
爍

編
講
..

「
無
、
氣
、
形
、
生
、
死
。
」
莊
子
的
「
無
」
'
符
合
於
老
子
的
「
道
」
。
儕
糊
繡
所
說
的
「
有

始
也
者
，
未
始
有
始
也
者
﹒

..

。
」
應
該
是
講
邏
輯
，
有
如
佛
教
沖
齡
的
四
層
真
俗
兩
諦
。

莊
子
另
外
又
有
一
點
和
老
子
不
同
，
他
講
「
造
物
者
」

..

「
子
耗
子
與
子
擊
子
來
，
四
人
相
典
語
曰
:
孰
能
以
無
為
首
，
以
生
為
脊
，
以
死
為
屁
，

孰
知
死
生
存
亡
之
一
體
者
，
吾
與
之
友
矣
。
四
人
相
視
而
笑
，
莫
逆
於
心
，
進
相
與
為

友
。
俄
而
子
與
有
病
，
子
、
社
往
問
之
，
曰
:
偉
哉
!
夫
造
物
者
，
將
以
子
為
此
拘
拘
也
。

...

d
z乎
!
夫
造
物
者
又
將
以
子
為
此
拘
拘
也
。
」
(
大
宗
師
篇
)

「
于
方
將
與
造
物
者
為
人
，
厭
則
又
乘
夫
莽
妙
之
鳥
，
以
出
六
極
之
外
，
而
遊
無
何
有



之
鄉
，
以
處
積
垠
之
野
，
又
何
串
以
治
天
下
感
于
之
心
為
!
」
(
應
帝
王
編
)

「
造
物
者
」
是
不
是
和
「
造
化
者
」
同
一
意
義
?
莊
子
在
伏
保
獅
編
說
:

「
今
大
冶
鑄
金
，
金
蹋
躍
曰
:
我
且
必
為
鎮
餌
，
大
冶
必
以
為
不
祥
之
金
。
今
一
犯
人

之
形
而
曰
:
人
耳
人
耳
!
夫
造
化
者
必
以
為
不
祥
之
人
。
」

章六第﹒

造
化
者
為
造
人
者
，
造
物
者
為
造
萬
物
者
，
兩
者
同
一
。
因
有
造
化
者
，
莊
子
講
「
命
」
'
天
地
都

不
願
人
貧
困
，
人
若
貧
困
，
「
然
而
至
此
極
者
，
命
也
夫
!
」
(
大
宗
師
篇
)
莊
子
喪
妻
，
鼓
盆
而
歌
，
惠

于
責
他
不
合
人
性
，
莊
子
答
說
妻
死
是
返
回
元
氣
，
「
人
且
值
然
寢
於
巨
室
，
而
我
蠍
蠍
然
隨
之
哭
，
自

以
為
不
通
乎
命
，
故
止
也
。
」
(
至
樂
篇
)

命
和
造
物
者
必
定
是
有
闕
，
造
物
者
和
道
和
氣
有
什
麼
關
係
?
關
係
是
在
那
一
個
層
次
?
在
本
體
論

和
宇
宙
論
裡
應
該
詳
細
討
論
，
在
這
裡
抵
是
提
出
來
，
為
更
明
瞭
莊
子
的
認
識
論
。

至
於
莊
子
的
人
生
觀
，
他
主
張
養
生
。
人
由
氣
而
成
，
氣
有
天
地
的
元
氣
和
人
的
本
氣
，
本
氣
由
父

由
而
來
，
構
成
人
的
身
體
，
元
氣
的
大
地
而
來
，
構
成
人
的
生
命
，
固
定
為
人
的
心
靈
。
人
和
宇
宙
萬
物
，

﹒論織泌的手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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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氣
相
通
，
保
養
這
種
天
地
的
元
氣
，
堅
守
心
齋
，
勿
因
身
體
而
浪
傷
元
氣
，
人
便
可
以
不
死
，
與
天
地

而
長
終
。

莊
子
的
認
識
論

認
識
的
層
次

通
常
人
都
分
認
識
的
層
次
為
兩
級

..

心
思
之
官
，
耳
目
之
官
;
耳
目
之
官
為
感
覺
之
官
能
，
心
思
之

官
為
理
智
之
官
能
。
莊
子
也
肯
定
這
兩
種
官
能
。

「
而
目
將
獎
之
，
而
色
將
平
之

••

口
將
營
之
，
容
將
形
之
，
心
且
成
之
。
」
(
人
問
世
篇
)

「
無
聽
之
以
耳
，
而
聽
之
以
心
;
無
聽
之
以
心
，
而
聽
之
以
氣
。
聽
止
於
耳
，
心
止
於

符
，
氣
也
者
，
虛
而
待
物
者
也
。
」
(
人
問
世
第
)

「
目
無
所
見
，
耳
無
所
間
，
心
無
所
知
。
」
(
在
有
篇
)

「
故
視
而
可
見
者
，
形
與
色
也

.•

聽
而
可
聞
者
，
名
與
聲
也
。
悲
夫
世
人
以
形
色
名
聲

(406). 船﹒



為
足
以
得
彼
之
情
。
夫
形
色
名
聲
果
不
足
以
得
彼
之
情
，
則
知
者
不
言
，
言
者
不
知
，

而
世
豈
識
之
哉
!
」
(
天
道
篇
)

章六第﹒

從
上
面
所
引
的
文
據
，
莊
子
分
人
的
認
識
官
能
為
三
種

•.

感
官
、
心
、
氣
。
感
官
的
對
象
為
物
質
的

形
色
，
形
色
包
含
五
官
的
對
象
。
心
為
理
智
之
官
，
心
的
功
能
為
知
，
將
感
官
所
得
的
形
色
合
成
一
項
知

識
;
「
心
且
成
之
」
'
「
心
無
所
知
」
。
、
屯
的
知
為
「
符
」
'
「
心
止
於
符
」
'
符
合
外
面
的
客
體
。
心

的
知
，
不
是
幻
象
，
而
是
要
和
客
體
相
合
。
莊
子
提
出
了
「
氣
」
'
「
而
聽
之
以
氣
，

..

氣
也
者
，
虛
而

待
物
者
也
。
」
這
是
莊
于
自
己
的
主
張
。
他
主
張
萬
物
由
氣
而
成
，
「
人
之
生
，
氣
之
聚
也
。

.....

通
平

下
一
氣
耳
。
」
(
知
北
遊
結
)

「
氣
」
，
在
形
以
先
，
「
變
而
有
氣
，
氣
變
而
有
形
」
，
氣
從
「
芒
劫
」
而
變
，
「
芒
葫
」
代
表
道
。

氣
沒
有
形
，
因
為
「
虛
而
待
物
者
也
。
」
苟
子
曾
說
心
虛
而
靈
..

心
是
虛
，
乃
可
以
接
收
無
窮
的
知
識
和

感
情
。
虛
，
等
於
西
洋
哲
學
的
精
神
性
，
氣
分
陰
陽
就
成
了
形
，
有
清
濁
，
便
有
物
質
性
。
莊
子
講
「
而

聽
之
以
氣
」
'
以
氣
為
一
種
認
識
官
能
，
和
筍
子
以
心
為
虛
，
為
認
識
官
能
不
同
，
因
為
莊
于
列
舉
心
為

認
識
官
能
後
，
又
列
舉
氣
，
氣
和
心
便
不
是
同
一
官
能
。
莊
子
也
特
別
講
心
，
以
心
為
心
齋
;
然
而
他
講

認
識
官
能
的
氣
，
不
是
心
，
而
是
心
齋
。
心
齋
，
是
心
空
無
任
何
事
物
的
念
慮
。

·89· (40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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莊
子
的
認
識
論
，
低
級
的
認
識
官
能
是
耳
目
等
感
宮
，
感
官
的
對
象
是
形
色
聲
味
等
物
質
客
體

.•

中

級
的
認
識
官
能
是
心
，
心
的
對
象
是
物
理
事
理

.•

高
等
的
認
識
官
能
是
氣
，
氣
的
對
象
為
宇
宙
的
自
然
之

道
，
認
識
的
價
值
也
分
為
三
等
，
感
官
的
覺
，
心
的
知
，
氣
的
視
或
直
見
。
感
覺
的
價
值
最
低
，
心
知
的

價
值
也
不
高
，
抵
能
算
是
小
知
，
氣
的
觀
式
直
覺
才
最
真
知
，
大
知
。

H

系心

視

2.

氣
，
虛
以
待
物
，
不
是
心
虛
以
接
收
知
識
，
而
是
氣
虛
，
絕
無
阻
礙
，
一
貫
相
通
，
人
的
氣
可
以
進

入
物
的
氣
，
物
的
氣
可
以
進
入
人
的
氣
。

「
臣
之
所
好
者
道
也
，
進
乎
技
矣
。
始
臣
之
解
牛
之
時
，
所
見
無
非
牛
者
，
三
年
之
後
，

未
曾
見
企
牛
也
。
、
方
今
之
時
，
臣
以
神
遇
而
不
以
目
說
，
官
知
止
而
神
欲
行
，
依
乎
天

理
，
批
大
卻
，
導
大
竅
，
因
其
固
然
，
技
經
肯
靡
之
未
嘗
，
而
況
大
都
乎
!
」
(
養
生
篇
)

「
工
佳
旋
而
蓋
規
矩
，
指
與
物
化
而
不
以
心
稽
，
故
其
靈
台
一
而
不
桂
。
忘
足
，
履
之

過
也

••

忘
要
，
帶
之
過
也

••

知
忘
是
非
，
心
之
過
也
。
」
(
達
生
篇
)

(408)· 90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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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
觀
，
不
以
見
視
，
不
以
心
稽
，
而
是
以
神
遇
，
是
物
化
。
這
種
氣
視
，
氣
和
氣
相
遇
。
元
氣
在
人
，

在
人
之
心
，
「
唯
道
集
虛

..

虛
者
，
心
齋
也
。
」
(
人
問
世
篇
)
心
齋
，
心
空
無
任
何
事
物
的
思
慮
，
也
無

人
世
事
物
的
知
識
，
抵
有
元
氣
，
元
氣
沒
有
形
色
，
不
可
聞
見
，
稱
為
神
，
有
似
惕
縛
的
生
命
力
，
神
妙

莫
測
。
氣
，
為
認
識
官
能
，
心
齋
元
神
直
接
和
事
物
的
元
氣
相
遇
，
是
一
種
透
視
，
稱
為
神
遇
。
居
丁
說
:

「
以
神
遇
而
不
以
目
視
。
」
感
宮
和
理
智

(
2

止
於
自
己
的
對
象
，
「
神
」
則
行
入
事
物
以
內
，
直
見

事
物
的
天
理
，
「
官
欲
止
而
神
欲
行
，
依
乎
天
理
」
'
則
行
動
本
乎
物
之
固
然
，
不
受
外
面
形
色
的
阻
擾
，

可
以
說
是
與
物
同
化
的
「
物
化
」
。

莊
子
的
「
氣
視
」
或
「
氣
知
」
'
和
他
的
本
體
宇
宙
觀
相
連
，
萬
物
由
氣
而
成
，
萬
物
的
氣
在
根
基

上
為
同
一
的
氣
，
稱
為
元
氣
，
元
氣
而
萬
物
內
周
遊
不
停
二
氣
相
通
。
這
個
「
一
氣
相
通
」
就
是
莊
子

認
識
論
「
氣
視
」
的
棋
基
。
「
一
氣
相
通
」
在
本
體
論
是
物
體
的
成
因
，
是
萬
物
的
「
生
命
根
」
;
在
認

識
論
，
「
一
氣
相
通
」
則
是
一
氣
之
理
相
通
，
「
氣
視
」
直
見
相
通
之
理
。
相
通
之
理
就
是
道
。
道
，
不

是
本
體
先
天
地
的
「
道
」
，
而
是
「
道
」
之
理
，
莊
子
也
稱
這
種
理
為
道
。

﹒諭織認的手莊

3

道

·91· (409)

「
唯
道
集
虛
」
，
張
湛
注
說
:
「
虛
其
心
，
則
至
道
集
於
樓
也
。
」
「
氣
視
」
的
對
象
就
是
至
道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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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氣
視
」
所
知
，
是
知
「
道
」
。

「
至
道
之
精
，
窈
窈
冥
冥
'
至
道
之
極
，
昏
昏
鼓
默
，
無
視
無
聽
，
抱
神
以
靜
，
形
將

自
正
。
必
靜
必
清
，
無
勞
女
形
，
無
搖
女
精
，
乃
可
以
長
生
。
目
無
所
見
，
耳
，
無
所
閣
，

心
無
所
知
，
女
神
將
守
形
，
形
乃
長
生
。
」
(
在
有
篇
)

這
一
段
話
，
是
黃
帝
向
廣
成
子
請
教
長
生
之
道
，
廣
成
子
說
:
「
善
哉
問
乎
!
來
，
吾
語
女
至
道
。
」

所
說
至
道
，
不
是
本
體
的
絕
對
的
「
道
」
，
而
是
天
理
。
「
道
」
，
不
可
見
，
不
可
聞
，
抵
能
以
神
視
，

「
抱
神
以
靜
」
。
神
和
天
理
相
遇
，
「
神
將
守
形
」
'
「
形
將
自
正
」

「
通
於
天
者
，
德
也

••

行
於
萬
物
者
，
道
也
。
上
治
人
者
，
事
也
。
」
(
天
地
篇
)

「
道
不
可
閣
，
鬧
而
非
也

•.

道
不
可
見
，
見
而
非
也

•.

道
不
可
言
，
言
而
非
也
。
知
形

形
之
不
形
乎
?
道
不
咎
由
名
。
」
(
知
北
遊
篇
)

「
行
於
萬
物
者
，
道
也
。
」
道
為
元
氣
的
天
理
，
隨
元
氣
行
於
萬
物
之
中
。
道
，
不
可
見
聞
，
抵
能

(410)·92·



神
遇
。
這
種
天
理
的
道
，
既
沒
有
形
色
，
沒
有
限
制
，
便
沒
有
觀
念
可
以
代
表
，
所
以
也
不
能
言
。
「
道

不
可
言
，
言
而
非
也
。
」
可
言
，
就
不
是
天
理
自
然
之
道
。

「
大
道
不
稱
，
大
辨
不
言
。
」
(
齊
物
觴
)

「
孰
知
不
言
之
辯
，
不
道
之
道

-
H若
有
能
知
，
此
之
謂
天
府
。
」
(
同
土
)

不
可
言
之
道
，
乃
「
道
生
一
，
一
生
二
，
二
生
三
，
三
生
萬
物
，
萬
物
負
陰
而
抱
陽
，
沖
氣
以
為
和
。
」

這
一
連
串
的
「
理
」
，
又
是
宇
宙
萬
物
生
存
的
基
理
。
道
，
既
不
可
見
聞
，
不
是
由
見
聞
之
知
和
理
性
之

知
所
構
成
的
，
抵
能
心
齋
以
元
氣
相
通
而
神
遇
。

章六第﹒

「
至
人
之
用
心
若
鏡
，
不
將
不
逆
，
應
而
不
藏
，
故
能
勝
物
而
不
傷
。
」
(
應
帝
王
續
)

﹒論識.泌的手莊

神
遇
，
在
心
齋
由
氣
相
通
。
心
齋
的
心
，
空
除
一
切
念
慮
。
外
物
的
元
氣
，
通
過
心
齋
，
聖
心
「
不

將
迎
，
不
逆
拒
」
，
自
然
地
讓
元
氣
相
通
。
外
物
之
氣
通
過
心
齋
，
心
齋
如
同
一
座
明
鏡
座
，
顯
出
外
物

元
氣
之
理
，
這
種
理
，
本
來
已
在
心
齋
裡
'
元
氣
相
通
，
理
也
相
遇
。
相
通
之
理
為
道
，
聖
人
自
然
明

·93·(4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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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道
」
。
「
應
而
不
藏
」
'
外
物
的
理
通
過
心
齋
，
和
心
齋
原
先
之
理
，
彼
此
相
應
，
但
不
留
藏
在
心
齋

內
。
張
湛
注
「
勝
物
而
不
傷
」
說
:
「
物
來
即
鑒
，
鑒
不
以
心
，
故
雖
天
下
之
廣
，
而
無
勞
神
之
累
。
」

「
鑒
」
'
對
鏡
說
.•

宋
明
理
學
家
的
認
識
論
就
常
用
「
鑒
」
，
心
如
明
鏡
怡
，
遇
事
即
鑒
定
事
物
之
理
。

「
道
」
'
為
宇
宙
萬
物
一
切
事
理
的
根
本
。

(412)·94·

「
北
海
若
曰
:
知
道
者
，
必
達
扎
伊
、
理

.•

連
於
理
者
，
必
明
於
權
;
明
於
權
者
，
不
以
物

害
已
。
」
(
秋
水
篇
)

聖
人
和
真
人
追
求
至
道
之
知
，
至
道
之
知
，
才
是
真
知
。
「
且
有
真
人
，
而
後
有
真
知
。
」
(
大
宗

師
為
)
因
為
感
官
之
知
和
心
之
知
，
都
有
不
足
。
「
形
莫
若
就
，
心
莫
若
和

..

雖
然
之
二
者
有
息
，
就
不

欲
入
，
和
不
欲
出
。
」
(
人
闖
世
篇
)
感
官
之
知
，
是
物
就
物
，
不
能
入
物
之
理
。
心
之
知
，
是
結
合
印
象

而
抽
出
理
，
在
外
物
沒
有
觀
念
的
物
。
道
，
則
是
氣
相
通
，
物
理
相
鑒
。

道
，
乃
理
之
極
至
，
為
一
。
元
氣
為
一
，
元
氣
之
道
也
為
一
。
養
生
，
貴
養
「
一
元
氣
」

..

至
知
，

貴
知
「
一
道
」

o
道
，
乃
理
之
極
至
，
最
高
最
大
，
知
「
道
」
為
大
知
，
「
小
知
不
及
大
知
。
」
(
逍
遙

遊
篇
)
「
大
知
閑
閑
，
小
知
閒
閒

.•

大
言
炎
炎
，
小
言
詹
詹

o
」
張
湛
注
說
閑
閑
為
「
廣
博
之
貌
，
無
所



容
貌
」
'
閒
閒
為
「
有
所
閒
別
也
」
。

「
自
其
同
者
視
之
，
萬
物
皆
一
也
。
夫
若
然
者
，
且
不
知
耳
目
之
所
宜
，
而
遊
心
於
德

之
和
。
」
(
德
充
符
篇
)

「
物
視
其
所
，
一
而
不
見
其
所
喪
，
視
喪
其
足
，
猶
遺
土
也

o
」
(
同
上
)

道
既
為
一
，
德
也
為
一

..

人
世
的
道
德
分
多
少
類
，
那
是
因
為
人
的
知
，
不
是
至
知
，
乃
分
成
多
少

類
的
知
，
成
多
少
類
的
德
。

章六第﹒

「
夫
道
不
欲
雜
，
雜
則
多
，
多
則
擾
，
擾
則
，
愛
，
憂
而
不
救
。
:
且
若
亦
知
夫
德
之
所

蕩
而
知
之
所
為
出
乎
哉
?
德
蕩
乎
名
，
知
出
乎
爭
。
名
也
者
，
相
札
也
;
知
也
者
，
爭

之
器
也
.•

二
者
凶
器
，
非
所
以
盡
行
也
。
」
(
人
問
世
篇
)

﹒論織認的子~t

至
德
為
一
，
不
是
人
世
謂
各
種
道
德
。
老
子
所
謂
「
上
德
不
德
，
是
以
有
德
，
下
德
不
失
德
，
是
以

無
德
。
」
(
三
十
八
章
)
「
大
道
廢
有
仁
義
，
慧
智
出
有
大
偽
。
」
(
第
十
八
章
)

. 9S· (4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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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道
」
既
無
言
，
至
知
的
人
不
言
也
不
辯
;
至
德
的
人
不
行
也
不
扇
，
一
切
順
乎
天
然
。

「
夫
大
道
不
稱
，
大
辯
不
言
，
大
仁
不
仁
，
大
廉
不
嫌
，
大
勇
不
仗
。
道
昭
而
不
道
，

言
辯
而
不
及
，
仁
常
而
不
成
，
廉
清
而
不
信
，
男
性
而
不
成
，

故
知
止
其
所
不
知
，

至
矣
!
孰
知
不
言
之
辯
，
不
道
之
道
，
若
有
能
知
，
此
之
謂
天
府
。
注
焉
而
不
滿
，
酌

焉
而
不
竭
，
而
不
知
其
所
輯
來
，
此
之
謂
碟
光
。
」
(
齊
物
篇
)

莊
子
在
擠
絢
偏
說
明
小
知
的
人
，
辯
論
是
非
，
究
其
竟
，
誰
也
不
知
道
誰
是
誰
非
，
而
且
事
的
本
身

就
沒
有
是
非
;
因
為
小
知
的
人
，
知
事
物
的
一
面
，
事
物
各
面
不
相
間
，
事
物
的
本
體
則
是
同
一
。
大
知

的
人
，
看
到
事
物
的
全
體
，
看
到
宇
宙
的
大
道
，
宇
宙
就
是
「
亡
，
沒
有
分
別
。
行
「
道
」
的
上
德
的

人
，
一
切
順
乎
「
道
」
，
自
然
而
成
。

「
遊
心
於
淡
，
合
氣
扎
伊
、
漢
，
順
乎
自
然
而
無
容
私
焉
而
天
下
治
矣
。
」
(
應
帝
王
篇
)

「
夫
虛
靜
恬
淡
寂
寞
無
為
者
，
萬
物
之
本
也
。
」
(
天
道
篇
)

(414)·96·



莊
子
主
靜
，
主
靜
在
「
無
心
」
。
在
生
活
上
，
無
心
於
一
事
，
一
切
順
其
自
然
。
在
認
識
上
，
無
心

於
任
何
知
識
，
空
心
而
成
心
齋
，
虛
以
待
物
，
物
至
氣
通
，
氣
理
鑑
於
心
鏡
，
即
有
神
過
，
直
見
事
理
，

所
見
事
物
之
理
不
是
事
物
存
在
之
理
，
是
事
物
行
動
變
化
之
理
。

拿六第﹒﹒論識.認的手莊

·97·(415)



丙
編
佛
家
的
認
識
論



第
七
章

唯

識

已命

唯

識

1.

唯
識
的
意
義

o iQt織唯傘:七;，l •

佛
教
的
教
義
跟
哲
學
上
的
認
識
論
，
關
連
很
深
。
佛
教
以
人
生
為
苦

.•

人
所
以
有
苦
，
因
為
人
貪
心

不
厭
。
人
為
甚
麼
貪
心
不
厭
呢
?
因
為
人
把
世
界
本
來
虛
無
的
東
西
，
誤
認
為
實
有
。
那
麼
，
人
生
的
痛

苦
不
是
發
生
於
一
種
誤
解
嗎
?
誤
解
屬
於
認
識
，
所
以
佛
教
各
宗
都
討
論
人
的
認
識
。
但
是
詳
細
講
解
認

識
論
的
，
則
是
法
相
宗
和
唯
識
宗
。
兩
宗
的
重
要
典
籍
，
為
怯
悽
所
譯
的
絨
維
織
論
，
陳
隍
所
作
的
絨
維

蠻
騙
她
說
。

唯
識
有
什
麼
意
義
?
唯
識
與
唯
心
相
連
，
佛
教
的
禪
宗
與
天
台
華
嚴
等
宗
，
注
重
一
個
心
字
，
說
萬

法
唯
心
。
唯
識
宗
則
說
萬
法
唯
識
，
無
論
色
法
心
法
，
都
是
識
所
造
成
的
。
佛
書
解
釋
唯
識
說

..

·99·(41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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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此
唯
識
二
字
，
洗
離
解
，
次
合
解
。
先
且
離
解
，
初
唯
後
識
。
初
唯
字
有
三
義

..

一

者
揀
持
之
義
，
揀
謂
之
揀
去
我
法
所
持
。
持
謂
持
取
，
持
取
依
國
二
性
。

..

二
者
決

定
義
，
決
無
離
心
之
境
，
定
有
內
識
之
心
。

....

三
者
顯
勝
義
，
謂
心
王
勝
，
心
所
籌

劣
，
今
但
顯
勝
，
不
彰
於
劣
。

....

次
合
釋
唯
誠
者
。
唯
為
揀
去
，
遮
無
外
境
。
境
無

外
境
，
境
無
非
有
。
識
能
了
別
，
詮
有
內
心
。
心
有
非
無
'
合
名
唯
哉
。
」
(
大
藏
經
延

壽
宗
鏡
錄
卷
四
)

唯
識
即
是
說
:
人
所
謂
實
在
有
的
東
西
，
都
是
人
因
識
而
誤
執
為
實
有

..

那
麼
說
明
這
其
中
的
所
以

然
，
叫
人
除
去
我
執
法
執
，
便
稱
為
唯
識
。
所
以
說
唯
為
揀
持
，
為
決
定
，
為
勝
。
唯
為
揀
持

..

揀
是
揀

去
，
持
是
我
執
法
執
，
把
我
執
法
執
都
除
去
，
稱
為
唯
識
。
唯
為
決
定

..

決
定
心
以
外
的
東
西
都
是
空
的
，

只
有
心
是
實
的
。
唯
為
勝

..

以
實
勝
空
，
知
道
外
間
的
東
西
都
不
起
貪
戀
，
便
稱
為
唯
識
。
識
字
在
佛
教

中
有
了
別
的
意
義
。
了
是
明
了
，
別
是
分
別
，
人
對
於
一
切
事
物
能
夠
了
別
，
便
稱
為
識
。
若
能
了
別
外

間
事
物
都
是
由
識
所
變
，
這
種
識
稱
為
唯
識
。

2.

識
的
種
類
|
八
識

(418)·100 .



佛
教
常
說
八
識
，
以
識
為
八
種
。
前
六
種
，
跟
普
通
哲
學
上
的
分
類
很
相
彷
彿
'
可
是
後
二
識
，
就

是
佛
教
的
特
有
物
。

「
八
識
之
義
，
出
梅
加
經
。
故
彼
經
中
(
第
二
章
)
，
大
慧
白
佛
，
世
尊
不
立
八
識
耶
?
佛

言
，
建
立
!
所
言
識
者
，
乃
是
神
知
之
別
名
也
，
隨
義
分
別
，
識
乃
無
量
。
人
?
據
一
門
，

且
論
八
種
。
八
名
是
何
?
一
者
眼
哉
，
二
者
耳
識
，
三
者
鼻
識
，
四
者
舌
識
，
五
者
身

識
，
六
者
意
識
，
七
者
阿
陀
那
識
，
八
者
阿
梨
耶
識
。
八
中
前
、
穴
，
隨
根
受
名
，
彼
之

二
種
，
就
體
立
稱
。
」
(
大
藏
經
慧
遠
大
乘
義
章
卷
三
)

﹒論喊叫t 章七第﹒

這
八
識
，
前
面
六
種
，
「
隨
根
受
名
」
'
即
按
六
識
的
官
能
取
名
詞
，
故
稱
為
眼
耳
鼻
舌
身
意
。
眼

耳
鼻
舌
，
大
家
都
懂
，
身
識
則
是
觸
覺
。
觸
覺
滿
身
，
因
此
稱
為
身
識
。
意
識
則
屬
於
心
，
是
人
的
一
種

判
斷
，
表
示
人
的
一
種
反
省
，
故
稱
意
識
。
八
識
的
後
兩
種
，
或
稱
阿
陀
那
識
和
阿
梨
耶
識
，
或
稱
為
未

那
識
和
阿
賴
耶
識
，
這
只
是
譯
音
的
不
同
，
在
意
義
上
，
無
關
重
要
。

3

識
之
作
用
|
有
漏
無
漏

· 101· (4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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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以
人
的
智
識
，
跟
人
的
善
惡
，
套
在
一
個
環
圈
以
內
。
普
通
哲
學
上
以
認
識
的
過
程
，
屬
於
心

理
學
，
以
人
的
善
惡
行
為
，
屬
於
倫
理
，
雖
說
認
識
可
以
影
響
人
的
倫
理
，
但
是
倫
理
與
心
理
，
完
全
判

為
兩
事
，
彼
此
間
並
沒
有
內
在
的
關
係
。
佛
教
則
以
認
識
為
倫
理
，
互
為
因
果
。
人
令
生
的
認
識
能
力
，

乃
人
前
生
的
倫
理
果
..

人
令
生
的
認
識
，
轉
為
人
今
生
及
東
生
的
倫
理
因
，
彼
此
環
套
相
連
，
因
果
互
應
。

識
既
為
人
生
倫
理
的
因
，
識
乃
分
為
有
漏
識
與
無
漏
識
。
漏
者
是
煩
惱
，
煩
惱
不
單
指
的
人
生
痛
苦
，

也
指
的
人
生
惡
行
，
有
漏
識
即
是
使
人
有
煩
惱
之
識
。
這
種
識
也
稱
為
無
明
，
也
稱
為
愚
癡
。
人
因
為
昏

愚
不
明
，
誤
以
空
為
實
，
貪
戀
世
物
，
所
以
有
苦
有
惡
。
無
漏
識
則
為
明
，
則
為
智
，
使
人
觀
看
清
楚
，

萬
物
俱
空
，
一
切
苦
痛
便
都
消
失
，
再
不
行
惡
，
這
種
識
稱
為
無
漏
。

為
什
麼
緣
故
一
個
人
的
認
識
是
有
漏
呢
?
那
是
因
為
他
有
我
執
和
法
執
，
我
執
是
執
我
以
為
實
有
，

法
執
是
執
法
以
為
實
有
。

(420)· l的﹒

「
諸
所
執
我
略
有
三
種

•.

一
﹒
者
執
我
體
常
週
遍
，
量
同
虛
堂
，
隨
處
造
業
，
受
苦
樂
故
。

二
者
執
我
其
體
雖
常
，
而
量
不
定
，
隨
身
大
小
有
卷
舒
故
。
三
者
執
我
體
常
，
至
細
，
如

一
阿
拉
微
，
潛
轉
身
中
，
作
事
業
故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卷
一

玄
笑
譯
)



我
身
本
不
有
但
以
我
能
造
業
我
能
輪
迴
'
便
以
我
為
有
，
我
既
為
有
，
我
所
認
識
的
外
界
事
物
，
也

該
為
有
了
。
於
是
萬
法
該
有
，
人
遂
有
我
執
法
執
。

可
是
人
為
什
麼
有
這
種
我
執
法
執
的
有
漏
識
呢
?
有
漏
識
是
因
為
所
緣
和
能
緣
，
都
為
著
前
生
的
惡

果
，
不
得
不
生
出
這
種
錯
誤
。

「
然
有
漏
自
體
生
時
，
皆
似
所
緣
能
緣
相
現
。
彼
相
應
法
，
應
知
亦
商
。
似
所
緣
相
，

說
明
相
分
。
似
能
緣
相
，
說
明
見
分

.....

相
見
所
依
自
體
名
事
，
即
自
證
分
。
」
(
大
藏

經
成
唯
識
論
卷
二

玄
獎
譯
)

﹒論城叫t 章:-b J(. •

識
發
生
時
，
必
能
知
道
自
己
所
知
道
的
對
象
，
那
麼
便
有
能
夠
知
道
的
本
能
，
稱
為
「
能
綠
」

.•

又

有
能
夠
知
道
的
對
象
，
稱
為
「
所
緝
」
。
因
著
本
能
與
對
象
相
合
，
乃
有
一
種
物
相
，
物
相
稱
為
「
相
分
」
。

有
了
物
相
，
知
道
分
別
本
能
與
物
象
，
這
種
分
別
，
稱
為
「
見
分
」
。
有
了
見
分
，
自
己
知
道
自
己
有
了

認
識
，
這
種
自
反
的
認
識
，
稱
為
「
自
證
分
」
。
還
有
所
謂
「
證
自
證
分
」
，
即
是
有
了
自
證
分
的
自
反

認
識
，
自
己
知
道
有
這
種
自
反
認
識
，
便
是
「
證
自
證
分
」
。
識
的
這
四
種
作
用
，
都
受
阿
賴
耶
識
所
有

種
子
的
影
響
，
因
為
所
藏
的
種
子
有
漏
，
所
蕪
出
來
的
識
也
就
有
漏
。

·103· (4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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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
(422)· 104 .

阿
賴
耶
識
的
意
義

普
通
講
認
識
論
，
常
由
感
覺
以
到
靈
覺
，
在
佛
教
的
認
識
論
，
也
應
該
由
前
六
識
以
到
後
二
識
。
但

是
因
佛
教
的
認
識
論
，
跟
前
生
今
生
的
善
惡
互
為
因
果

.•

這
個
因
果
的
樞
紐
是
第
八
識
，
則
我
們
講
佛
教

認
識
論
，
便
該
從
阿
賴
耶
識
開
始
，
把
普
通
認
識
論
的
次
序
倒
過
來
。

佛
教
的
認
識
論
，
重
在
一
個
變
字
，
佛
教
的
識
，
本
不
可
稱
為
識
，
因
為
這
種
識
只
是
一
種
幻
見
。

幻
見
完
全
由
於
識
所
變
成
。
第
一
能
變
是
第
八
識
，
第
二
能
變
是
第
七
識
，
第
三
能
變
是
前
六
識
。
所
以

認
識
論
的
次
序
，
便
由
後
者
而
至
前
者
。

阿
賴
耶
或
阿
梨
耶
為
梵
語
的
譯
音
，
意
義
為
藏
，
因
此
也
稱
為
藏
識
。
藏
字
包
含
三
部
分

..

一
為

「
能
藏
」
'
二
為
「
所
藏
」
'
三
為
「
執
藏
」
。
「
能
藏
」
謂
能
藏
有
前
仁
識
的
萬
法
種
子
，
阿
賴
耶
識

好
似
一
個
倉
庫
，
藏
蓄
各
般
識
的
種
子
。
「
所
藏
」
即
是
藏
識
中
所
藏
的
各
種
種
子
。
「
執
藏
」
是
說
第

七
識
因
著
第
八
識
的
種
子
，
黑
成
認
識
，
誤
有
我
執
法
執
，
故
稱
執
藏
。
在
這
三
種
意
義
中
。
以
第
三
義

最
關
重
要
..

因
為
有
了
我
執
，
乃
生
萬
般
煩
惱
，
人
便
墮
在
塵
墓
。



「
初
能
變
哉
，
大
小
乘
教
，
名
阿
賴
耶
識
。
此
識
具
有
能
藏
所
藏
執
藏
義
故
，
謂
與
雜

染
互
為
緣
故
，
有
情
執
為
自
內
我
故
。
.
此
是
能
引
諸
界
超
生
善
不
善
業
異
熱
果
故
，

說
各
異
熱
。

..

﹒
此
能
執
持
諸
法
種
子
令
不
失
敗
，
名
一
切
種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
卷

玄
獎
譯

阿
賴
耶
識
亦
名
異
熟
識
，
第
八
識
雖
因
前
生
善
業
而
有
真
智
，
然
異
熟
兩
字
皆
用
於
無
明
，
故
說
為

有
情
者
的
總
報
應
，
得
道
成
佛
的
人
已
是
無
情
。
無
情
人
的
識
，
不
稱
為
異
熟
果
。
法
相
宗
所
謂
無
記
法

.
也
不
由
阿
賴
耶
而
生
。
無
記
法
即
虛
空
無
為
，
為
真
如
無
為
等
法
。

2.

種

子

﹒論識唯章七第﹒

阿
賴
耶
識
的
重
要
性
，
在
於
藏
有
萬
法
的
種
子
。
種
子
是
甚
麼
?
種
子
是
第
八
識
生
法
的
能
力
。

種
子
發
生
了
，
乃
有
法
，
乃
有
現
行
，
乃
有
果
。
佛
教
的
這
個
法
字
，
指
的
物
體
或
事
物
。
萬
法
，

即
指
的
各
般
事
物
。
法
相
宗
講
百
法
，
把
宇
宙
的
事
物
，
劃
分
為
百
類
。
除
六
種
無
為
法
以
外
，
其
餘
的

各
法
，
都
由
第
八
識
發
生
。
發
生
各
法
的
能
力
，
便
稱
為
種
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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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此
中
何
法
名
為
種
子
?
謂
本
識
中
親
生
自
呆
功
能
差
別
。
」
(
久
拘
捕
怕
成
州
以
論
谷

(424)· 106·

)

。

種
子
為
能
真
正
稱
為
種
子
，
須
具
有
六
種
條
件
。
一
，
剎
那
滅
。
二
，
果
俱
有
。
三
，
恆
隨
轉
。
四
，

性
決
定
。
五
，
待
眾
緣
。
六
，
引
自
果
。
種
子
乃
生
識
的
能
力
，
既
生
識
，
種
子
就
滅
。
種
子
不
滅
，
識

則
不
生
，
故
須
是
「
剎
那
滅
」
。
種
子
生
識
，
識
是
現
行
，
種
子
和
現
行
同
時
俱
有
。
所
謂
同
時
，
則
是

說
識
與
種
子
相
連
續
，
彼
此
相
應
，
同
時
俱
有
稱
為
「
果
俱
有
」
。
種
子
的
轉
變
，
常
繼
續
不
斷
，
八
識

中
能
常
現
者
唯
有
第
八
諧
，
其
餘
各
識
不
常
現
。
所
以
種
子
須
在
第
八
識
中
。
這
一
點
稱
為
「
恆
隨
轉
」
。

可
是
第
八
識
雖
常
現
，
但
種
子
的
轉
變
，
要
緊
有
其
餘
的
各
緣
，
互
相
結
合
，
纜
能
實
現
，
所
以
有
「
待

眾
緣
」
。
眾
綠
結
合

7
乃
生
識
果
，
識
果
的
性
質
，
跟
種
子
的
因
力
，
該
當
相
合
，
善
因
生
善
識
，
惡
因

生
惡
識
。
識
果
由
種
子
決
定
，
故
稱
「
性
決
定
」
'
既
然
識
果
由
種
子
決
定
，
種
子
所
引
生
的
果
跟
自
己

性
質
相
間
，
色
法
種
子
引
生
色
法
。
心
法
種
子
引
生
心
法
，
因
此
便
有
「
引
自
果
」
。

種
子
是
怎
樣
來
的
?
關
於
種
子
的
來
源
，
有
三
種
意
見
，
第
一
種
意
見
為
唯
本
有
說
，
謂
種
子
是
人

本
性
就
有
，
不
由
黨
習
而
成
。
不
過
因
著
重

-
m
習
，
續
能
生
長
。

「
皆
本
性
有
，
不
從
東
習
，
由
黨
習
力
，
但
可
增
長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玄
獎
譯
卷



)

第
二
種
意
見
，
為
唯
新
黨
說
，
謂
種
子
是
第
八
識
因
其
餘
七
識
的
黑
習
，
續
有
種
子
。
不
過
「
所
蕪
」

和
「
能
票
」
是
人
本
性
所
有
。
因
此
也
可
說
種
子
是
無
始
成
就
。

「
種
子
皆
薰
故
生
，
所
黨
能
黨
，
皆
無
始
有
故
，
諸
種
于
無
始
成
就
。
」
(
成
唯
識
論
卷

)

﹒論識唯章七;有﹒

第
三
種
意
見
為
折
衷
派
，
可
稱
為
本
有
始
起
並
有
說
，
這
派
以
第
八
識
中
，
本
就
帶
有
生
起
諸
法
的

功
能
，
這
種
功
能
為
本
有
種
子
。
本
有
種
子
生
起
現
行
，
現
行
黨
習
第
八
識
又
生
新
種
子
，
新
種
子
乃
為

黨
起
種
子
。

「
一
者
本
有
，
謂
無
始
來
異
熟
識
中
法
兩
而
有
生
處
處
界
功
能
差
別
。

....

二
者
始
匙
，

謂
無
始
來
數
數
現
行
黨
習
而
有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玄
獎
譯
卷
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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怯
慎
的
絨
推
織
論
，
讀
成
第
三
說
，
以
種
子
即
有
本
生
者
，
也
該
經
過
黑
習
。
且
人
生
的
現
行
，
一

定
能
生
成
種
子
。

「
諸
聖
教
中
雖
說
內
種
定
有
黨
習
，
而
不
定
說
一
切
種
子
皆
京
故
生
，
寧
全
撥
無
本
有

種
子
，
然
本
有
種
亦
由
黨
，
習
全
其
增
盛
，
方
能
得
呆
，
故
能
內
種
定
有
東
習
，

由

此
應
知
，
諸
法
種
子
，
各
有
本
有
始
起
二
類
。
」
(
同
上
)

種
子
的
種
類
，
有
內
種
子
，
有
外
種
子
，
外
種
子
，
是
外
界
一
切
生
物
的
種
子
，
內
種
于
是
第
八
識

的
種
子
。

「
一
外
二
內
，
外
謂
穀
麥
等
，
於
善
惡
二
性
不
明
了
，
是
有
記
故
，
內
謂
阿
梨
耶
識
，

於
善
惡
二
性
則
明
了
。
」
(
大
藏
經
世
親
攝
大
乘
論
釋
真
諦
譯
卷
二
)

但
是
唯
識
論
所
講
的
，
當
然
是
內
種
子
。
內
種
子
普
通
分
「
有
漏
色
心
種
子
」
'
「
無
漏
色
心
種
子
」

兩
種
。
有
漏
種
子
，
為
世
間
諸
法
之
因
，
無
漏
種
子
，
為
出
世
間
諸
法
之
因
。
有
漏
種
子
之
來
源
，
乃
惡

(426) . 108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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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所
黨
成
，
無
漏
種
子
，
乃
善
業
所
黨
成
。

有
漏
種
子
再
分
兩
種

..

「
名
言
種
子
」
和
「
業
種
子
」
。
名
言
種
子
，
即
由
名
言
所
黑
，
能
引
生
善

惡
諸
法
之
種
子
，
名
言
種
子
又
分
為
「
表
義
名
言
種
子
」
'
「
顯
境
名
言
種
子
」
。
業
種
子
，
即
造
作
諸

業
所
票
之
種
子
。
無
漏
種
子
又
分
三
類

..

「
生
空
無
漏
種
子
」
'
「
法
空
無
漏
種
子
」
'
「
俱
空
無
漏
種

子
」
。
又
有
分
種
子
為
四
類
者
，
即
「
世
間
種
子
」
'
「
出
世
種
子
」
'
「
不
清
淨
種
子
」
，
「
清
淨
種

子
」

在
認
識
論
上
有
價
值
的
，
另
有
一
種
分
類
，
即
是
種
子
分
為
「
共
相
」
和
「
不
共
相
」
。
共
相
種
子
，

使
每
個
人
所
有
的
識
相
似
，
例
如
一
山
一
水
一
域
，
大
家
所
有
的
識
都
相
似
，
為
共
相
種
子
所
變
。
不
共

相
種
子
則
是
每
人
各
自
所
有
的
。
各
人
的
五
官
有
強
有
弱
，
各
人
的
意
力
也
有
不
同
，
這
些
都
是
不
共
相

種
子
所
變
的
。

種
子
的
作
用
有
兩
種

..

第
一
是
使
所
謂
客
觀
世
界
的
萬
法
，
顯
於
人
的
認
識
前
。
第
二
是
使
人
以
這

些
法
，
認
為
是
實
，
或
認
為
是
虛
。

• 109 • (4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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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了
有
漏
或
無
漏
的
種
子
，
僅
僅
只
有
產
生
識
果
的
功
能
。
若
沒
有
別
的
因
緣
，
叫
種
子
發
長
，
仍

舊
不
能
成
為
識
。
使
種
子
長
成
，
乃
識
的
過
程
，
稱
為
黑
習
。
好
比
把
種
子
種
在
地
下
，
必
要
有
熱
氣
，

種
子
纜
能
生
芽
。

但
是
黨
習
還
有
另
一
意
義
，
因
為
黨
習
不
但
是
說
種
子
發
育
成
芽
的
緣
因
;
並
且
也
說
種
子
生
成
的

緣
因
。
種
子
的
生
成
無
論
是
本
生
或
是
始
成
，
都
要
經
過
黨
習
，
因
此
種
子
也
稱
為
習
氣
。
所
謂
習
氣
，

氣
是
說
的
氣
分
。
習
是
說
的
黑
習
。
由
現
行
的
黑
習
，
而
得
相
應
的
氣
分
，
稱
為
習
氣
，
習
氣
便
是
種
子
。

(428) . 110·

「
如
是
建
立
，
因
果
不
亂
。
有
義
種
子
，
皆
黨
故
生
。
所
載
，
能
黨
俱
無
始
有
，
故
諸
種

子
，
無
始
成
就
。
種
子
既
是
習
氣
異
成
，
習
氣
必
由
黨
習
而
有
。
如
麻
香
氣
，
花
薰
故

生
'
，
如
換
機
說
諸
有
情
心
，
染
淨
諸
法
所
囊
，
習
故
，
無
量
種
子
之
所
積
集
。
尚
說
內
種

定
有
東
習
，
外
種
東
習
，
或
有
或
無
，
又
名
言
等
三
種
東
習
。
總
攝
一
切
有
漏
法
種
，

彼
三
既
由
黨
習
而
有
，
故
有
漏
種
子
必
藉
東
生
，
無
漏
種
生
，
亦
由
黨
，
習
。
說
開
黨
習
，

開
淨
法
界
等
流
正
法
而
黨
起
故
，
是
出
世
心
種
子
性
故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卷
二

玄

獎
譯
)



種
子
由
黨
習
而
生
長
，
因
是
第
八
識
藏
有
種
子
。
第
八
識
受
其
餘
七
識
之
票
，
乃
是
識
成
現
行
，
這

樣
現
行
生
種
子
，
種
子
生
現
行
，
互
為
因
果
。

第
八
識
之
種
子
，
因
前
七
識
之
黑
而
生
識
時
，
前
七
識
稱
為
「
能
黑
」
，
第
八
識
稱
為
「
所
票
」
。

「
如
是
能
東
與
所
東
識
，
俱
生
俱
滅
，
東
習
義
成
，

A
A
?
所
黨
中
種
子
生
長
，
，
如
東
荳
藤
，

故
名
黨
習
。
能
薰
識
等
，
從
種
生
時
，
即
能
為
固
，
復
宙
歌
，
成
種
。
三
法
展
轉
，
因
果
同

時
。
.
如
位
生
燄
'
位
生
樵
娃
，
亦
如
蘆
束
，
更
互
相
依
，
國
呆
俱
時
，
理
不
傾
動
。
」
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玄
獎
譯
卷
三
)

﹒論識唯章七Jf;.

「
三
法
展
轉
，
因
果
同
時
。
」
第
八
識
之
種
子
，
與
前
七
識
相
接
，
乃
生
識
。
識
生
即
有
現
行
，
現

行
即
又
在
第
八
識
內
留
生
種
子
。
因
此
前
種
子
生
識
，
識
又
生
新
種
于
。
前
種
子
生
識
，
為
受
前
七
識
之

蕪.•

識
又
生
新
種
子
，
乃
受
現
行
之
票
。
這
樣
第
八
識
常
是
「
所
蕪
」
，
常
是
轉
變
不
斷
。

「
阿
賴
耶
識
，
為
斷
為
常
?
非
斷
非
常
，
以
恆
轉
故
。
恆
謂
此
識
無
始
時
來
，
一
類
相

績
，
常
無
間
斷
，
是
界
趣
生
施
設
本
故
，
性
堅
持
種
令
不
失
故
。
轉
，
謂
此
識
無
始
時

• 111 • (4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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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，
念
念
生
滅
，
前
後
變
異
。
因
滅
果
生
，
非
常
一
故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玄
裝
譯

(430)· 112 .

卷

三
法
相
轉
，
常
是
同
類
相
引
。
有
漏
的
舊
種
子
，
生
世
間
法
的
無
明
現
行

..

無
明
現
行
再
生
有
漏
新

種
子
。
這
類
繼
續
不
斷
，
人
也
便
輪
迴
百
世
千
世
，
再
也
斷
不
了
煩
惱
，
這
一
點
都
與
佛
法
不
和

.•

因
為

佛
法
在
教
人
斷
煩
惱
，
得
出
世
法
，
那
麼
怎
樣
辦
呢
?
佛
教
的
高
僧
們
乃
說
，
有
有
漏
種
子
的
人
，
若
因

聞
了
佛
法
，
發
生
信
心
，
造
作
善
業
。
善
業
便
票
生
無
漏
新
種
子
，
無
漏
新
種
子
又
可
生
無
漏
善
行
。
若

有
一
天
，
有
漏
種
子
因
著
這
個
人
的
修
行
，
再
不
票
習
現
行
，
這
個
人
便
得
道
成
佛

7

。
有
漏
種
子
的
無

明
現
行
，
其
最
無
明
的
是
我
執
。
我
執
由
於
第
七
識
蕪
習
第
八
識
有
漏
種
子
而
成
。
若
能
除
了
我
執
，
無

明
便
可
除
淨
。

「
共
相
識
中
，
佛
性
真
心
與
無
明
地
，
今
為
本
識
，
名
阿
梨
耶
，
、
依
本
變
起
阿
陀
那
識

執
我
之
心
，
依
本
變
起
眼
等
、
一
川
識
及
六
根
塵
，
義
，
如
上
辨
。
如
織
論
說
，
於
中
曲
有
三

門
分
別

.•

一
辨
黨
相
，
二
明
能
實
，
所
薰
差
別
，
三
明
受
黨
不
受
黨
異
，
黨
相
若
何
?
今

此
光
明
阿
陀
那
識
共
阿
梨
耶
相
薰
習
義
。
彼
阿
陀
那
執
我
之
心
，
東
於
本
識
，
成
我
種



子
。
本
識
受
彼
陀
那
黨
，
已
還
能
引
起
彼
心
中
我
性
，
生
阿
陀
那
。
如
是
相
薰
'
，
往
來

無
窮
。
是
則
陀
那
望
於
本
識
，
互
為
因
果
。
問

••

此
我
何
由
而
盡
?
由
六
識
中
開
無
我

教
，
修
無
我
解
，
黨
於
本
識
成
無
我
種
。
本
中
真
心
，
受
彼
薰
己
，
東
於
本
中
令
無
明

薄
，
無
明
薄
故
，
令
無
明
中
我
種
薄
。
我
種
薄
故
，
轉
生
陀
那
。
執
我
、
亦
薄
，
如
是
展

轉
，
乃
至
窮
盡
。
」
(
大
藏
經
慧
遠
大
乘
義
章
卷
三
)

種
子
與
現
行
兩
者
間
的
關
係
'
因
此
該
由
兩
方
面
去
看
。
在
舊
種
子
引
起
現
行
峙
，
常
是
同
類
相
引
。

在
現
行
黨
生
新
種
子
時
，
現
行
能
夠
已
經
有
了
改
變
。
把
繼
續
黑
習
的
過
程
中
斷
。
因
為
無
明
的
現
行
，

能
因
信
佛
法
而
改
為
有
明
的
善
業
，
同
時
有
明
的
現
行
，
也
能
因
信
外
道
而
變
為
無
明
的
惡
業
，
善
業
票

生
無
漏
種
子
，
惡
業
蕪
生
有
漏
種
子
，
這
樣
一
個
人
纜
能
有
進
於
善
或
進
於
惡
的
分
別
。

﹒論古龍唯幸七第﹒

「
復
次
有
四
種
法
薰
習
義
故
，
染
法
淨
法
起
不
斷
絕
，
云
何
為
四
?
一
者
淨
法
，
名
為

真
如
。
二
者
一
切
染
固
，
名
為
無
明
。
=
一
者
妄
心
，
名
為
業
識
。
四
者
妄
境
界
，
所
謂

六
塵
。
東
習
義
故
。
如
世
間
衣
服
實

h峙
，
於
香
，
若
人
以
香
氣
而
黨
習
故
，
則
有
香
氣
。

此
亦
如
是
。
真
，
如
淨
法
，
實
無
於
染
，
但
以
無
明
而
東
習
故
，
則
有
染
相
，
無
明
染
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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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無
淨
業
，
但
以
真
好
而
東
習
故
，
則
有
淨
用
。
」
(
大
藏
經
馬
鳴
大
乘
起
信
論
與
論
譯
)

人
心
本
有
真
如
，
但
因
無
明
染
因
的
黑
習
，
所
起
者
乃
是
無
明
的
染
相
。
無
明
的
染
相
，
若
有
真
如

的
教
導
，
也
能
起
真
如
的
淨
業
。
這
即
是
說
黑
習
的
兩
層
關
係
。

第
七
識
末
那
識

末
那
誠
的
意
義

佛
教
唯
識
論
的
第
七
識
，
稱
為
未
那
，
也
稱
為
阿
陀
那
，
末
那
與
阿
陀
那
都
是
梵
語
的
譯
音
，
意
義

則
為
「
意
」
。
因
為
這
一
識
是
由
意
而
生
的
。
但
是
第
八
識
稱
為
意
識
，
也
由
意
而
生
。
兩
者
的
分
別
則

是
第
七
識
為
「
恆
審
思
量
」
，
第
六
識
則
既
不
是
恆
，
也
不
是
審
思
量
。
所
以
第
七
識
也
稱
為
「
思
量
能

變
」
。
為
的
不
與
第
六
識
相
混
。
意
識
的
名
詞
，
留
給
第
六
識
，
第
七
識
乃
稱
為
未
那
識
。

「
次
初
具
熟
能
變
識
後
，
應
辯
思
量
能
變
識
相
。
是
識
聖
教
別
名
末
那
，
恆
審
思
量
，

(432)· 114·



勝
餘
識
故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卷
四
玄
獎
譯
)
。

﹒論識唯~七~.

「
恆
審
思
量
」
'
恆
是
說
沒
有
間
斷
，
審
思
量
是
說
知
道
分
別
。
第
七
未
那
識
不
是
一
時
因
故
而
成

的
認
識
，
乃
是
一
種
判
斷
，
常
存
在
意
中
，
造
成
了
一
種
心
理
狀
態
。
甚
麼
是
這
種
心
理
狀
態
?
即
是

「
恆
審
思
量
，
所
執
我
相
。
」
(
成
唯
裁
措
卷
四
)
所
執
我
相
，
乃
是
第
七
識
的
判
斷
，
因
著
這
種
判
斷

常
存
人
的
意
中
，
人
便
常
信
自
己
為
有
。

未
那
識
在
四
證
分
中
屬
於
「
自
證
分
」
。
自
證
分
是
自
己
知
道
自
己
有
認
識
。
在
見
分
與
相
分
裡
，

人
沒
有
反
省
到
自
身
，
未
那
識
則
是
反
省
自
身
，
而
且
以
自
己
為
有
。
於
是
「
證
自
證
分
」
也
由
第
七
識

而
生
。
不
過
，
證
自
證
分
不
算
是
識
所
造
成
的
心
理
狀
態
。
「
自
證
分
」
則
純
粹
是
識
。
因
此
第
七
識
從

識
一
方
面
說
是
屬
於
自
證
分
。

因
著
未
那
識
引
出
我
執
，
於
是
屬
於
「
心
所
相
應
門
」
。
「
心
所
」
「
心
王
」
屬
於
心
。
心
王
指
心

的
本
體
，
心
所
指
心
所
生
的
動
作
。
「
心
所
相
應
門
」
'
謂
第
七
識
常
生
煩
惱
，
煩
惱
與
第
七
識
之
心
王

相
應
。
有
第
七
識
即
有
煩
惱
。

. 1臼﹒ (43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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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末
那
識
的
作
用

(434)· 116·

未
那
識
蕪
習
第
八
識
種
子
而
生
我
執
。
它
的
發
生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依
，
「
所
依
」
是
依
託
的
意
思
。

未
那
識
依
託
阿
賴
耶
識
而
生
，
阿
賴
耶
識
的
種
于
是
能
力
。
末
那
識
要
靠
這
種
能
力
才
能
生
識
。
但
是
第

七
識
不
以
第
八
識
為
本
體
。
第
七
識
的
本
體
是
意
。
意
依
託
種
子
的
能
力
而
有
末
那
識
。
因
此
稱
第
八
識

為
所
依
，
同
時
也
稱
第
八
識
為
「
所
緣
境
」
。
所
緣
境
指
的
認
識
官
能
的
對
象
，
第
七
識
的
對
象
不
是
在

外
面
，
而
是
在
心
內
。
心
內
的
對
象
則
是
第
八
識
種
子
所
造
，
因
此
說
第
八
識
為
第
七
識
的
所
綠
境
。
若

是
把
第
七
識
的
所
緣
境
，
再
加
分
析
，
有
謂
此
識
緣
第
八
識
的
種
于
，
執
為
我
所
，
緣
第
八
識
的
現
行
，

執
為
我
。
又
有
說
此
識
緣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，
執
為
我
叫
緣
第
八
識
的
相
分
，
執
為
我
所
。
但
據
理
說
，
第

七
識
抵
緣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。
緣
著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，
乃
有
我
執
。
因
此
謂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，
為
第
七
識
的

所
線
境
。

第
七
識
既
常
生
我
執
，
我
執
乃
是
煩
惱
之
根

..

因
此
未
那
識
為
心
所
相
應
門
。
所
相
應
的
煩
惱
，
分

為
四
項
。
即
:
我
癡
，
我
見
，
我
慢
，
我
愛
。
我
癡
是
無
明
，
判
事
常
判
錯
，
常
以
空
為
有
。
我
見
即
常

見
自
身
，
執
以
為
有
。
我
慢
則
是
自
以
為
大
，
妄
生
倡
傲
。
我
愛
為
一
切
貪
念
，
這
四
種
煩
惱
常
跟
著
第

七
識
。



「
此
意
任
運
恆
緣
藏
哉
，
與
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。
其
四
者
何
?
謂
我
癡
我
見
并
我
慢
我

愛
，
是
名
四
種
。
我
癡
者
謂
無
明
，
愚
於
我
相
，
迷
無
我
理
，
故
名
我
痕
。
我
見
者
謂

我
執
，
於
非
我
法
，
妄
計
為
我
，
故
名
我
見
。
我
慢
者
謂
倍
傲
，
恃
所
執
我
，
令
心
高

舉
，
故
名
高
慢
。
我
愛
者
謂
我
貪
，
於
所
執
我
深
生
耽
著
，
故
名
我
愛
。

..

比
四
常

起
擾
濁
內
心
，
令
外
轉
識
恆
成
雜
染
，
有
情
由
此
又
生
死
輪
迴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故
名
煩

惱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玄
獎
譯
卷
四
)

四

前
六
識

前
六
識
的
意
義

.~古龍惟幸-七1(，﹒

唯
識
分
八
識
為
三
種
能
變
，
第
一
異
熟
能
變
為
阿
賴
耶
識
。
第
二
思
量
能
變
為
未
那
識
。
第
三
了
別

能
變
為
前
六
識
。
因
此
前
六
識
都
屬
於
一
類
。
這
一
類
的
特
點
，
在
於
「
了
別
」
。
了
別
是
說
能
夠
分
別

識
外
的
事
體
。
這
六
識
的
對
象
，
不
是
在
於
識
的
自
身
，
而
是
在
於
識
以
外
的
事
物
。
能
夠
了
明
識
以
外

的
事
物
，
可
說
真
真
是
識
.•

第
七
識
和
第
八
識
，
雖
然
對
於
人
生
影
響
極
大
，
但
在
認
識
一
方
面
說
，
不

·117· (435)



算
為
真
正
的
認
識
。
所
以
佛
經
上
有
時
單
單
說
前
六
識
稱
為
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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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集
起
名
心
，
思
量
名
意
，
了
別
名
識
，
是
三
別
義
。
如
是
三
義
，
雖
通
八
識
，
而
隨

勝
顯
。
第
八
名
心
，
集
諸
法
種
，
起
諸
法
故
。
第
七
名
意
，
緣
藏
經
故
。
恆
審
思
量
為

我
等
故
。
餘
六
種
於
六
別
境
，
轟
動
間
斷
，
了
別
轉
故
。
如
趴
楞
枷
枷
泊
中
說

..

藏
識

名
心
，
思
量
名
意
，
能
了
諸
境
相
，
是
說
名
為
識
。
」
(
大
藏
經
成
唯
識
論
卷
五
玄
獎
譯
)

前
六
識
還
有
一
點
與
第
七
識
第
八
識
不
同
。
第
七
第
八
兩
識
常
不
間
斷
;
因
為
這
兩
識
所
依
所
緣
和

所
知
的
對
象
，
都
是
在
自
身
，
所
以
可
以
不
間
斷
。
前
六
識
的
所
依
所
線
和
所
知
的
對
象
，
乃
與
外
界
事

物
相
連
。
外
界
的
事
物
不
能
常
在
跟
前
，
所
以
常
有
間
斷
。
例
如
眼
睛
不
是
常
常
看
見
，
若
是
有
光
有
色

的
時
候
才
可
以
看
見
。
然
而
在
前
六
識
中
，
意
識
則
比
前
五
識
較
為
常
有
。
因
為
意
識
的
對
象
，
雖
也
在

於
物
相
，
這
種
物
相
則
已
是
意
中
的
相
分
。
若
是
人
願
意
回
想
時
，
即
可
以
見
意
中
的
物
相
。
所
以
減
維

織
論
說

..

「
頌
曰
:
依
止
根
本
哉
，
五
識
隨
緣
現

••

或
俱
或
不
俱
'
如
濤
波
依
水
，
意
識
常
現
起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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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生
無
想
天
，
及
無
心
二
定
，
睡
眼
與
悶
絕
。
論
曰
:
根
本
識
者
，
阿
陀
那
識
，
染
淨

諸
識
生
根
本
故
。
依
止
者
，
謂
前
六
轉
識
，
以
根
本
識
為
共
親
依
。
五
誠
者
，
謂
前
五

轉
識
，
種
類
相
似
，
故
總
說
之
，
隨
緣
現
言
，
顯
非
常
起
。
緣
謂
作
意
、
根
、
境
等
眾

緣
。
謂
五
識
身
，
內
依
本
識
，
外
隨
作
意
、
五
根
、
境
等
眾
緣
，
和
合
。
方
得
現
前
，
由

此
或
俱
或
不
俱
.
起
，
外
緣
合
者
有
頓
暫
故
。
如
水
波
濤
，
隨
緣
多
少
。
此
等
法
喻
，
廣

說
，
如
經
。
由
五
轉
識
行
相
蟲
動
，
所
藉
眾
緣
。
時
多
不
具
，
故
起
時
少
，
不
起
時
多
。

第
六
意
識
雖
亦
矗
動
，
而
所
藉
眾
緣
，
無
時
不
具
。
由
違
緣
故
，
有
時
不
匙
。
第
七
八

哉
，
行
相
微
細
，
所
藉
眾
緣
，
一
切
時
有
，
故
無
緣
礙
，
合
總
不
行
。
」
(
同
上
，
卷
七
)

. i借機唯章七第﹒

前
六
識
的
名
詞
，
或
隨
根
得
名
，
或
隨
所
依
得
名
，
隨
根
得
名
者
，
為
眼
耳
鼻
舌
身
五
識
。
隨
所
依

得
名
者
，
為
意
識
。

識

意

2.

. 1的﹒( 437)

第
六
識
意
識
，
所
知
道
的
對
象
，
是
我
有
了
一
種
感
覺
時
，
我
知
道
自
己
有
了
一
種
感
覺
，
或
是
把

感
覺
互
相
比
較
，
知
有
分
別
。
所
以
第
六
識
是
反
省
，
反
省
到
感
覺
，
知
道
感
覺
乃
自
己
所
有
的
。
第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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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的
所
依
，
即
第
六
識
的
器
官
，
是
意
，
所
以
稱
為
意
識
。
因
為
意
能
反
省
。
第
六
識
和
第
七
識
雖
同
是

意
識
，
兩
識
彼
此
有
不
同
。
第
七
識
是
判
斷
，
所
以
稱
為
審
思
量

..

而
且
還
是
判
斷
所
造
成
的
執
我
心
理

狀
態
，
所
以
稱
為
恆
審
思
量
。
第
六
識
則
只
是
能
理
會
自
己
有
了
感
覺
，
或
是
有
所
思
索
，
所
以
只
是
了

別
，
而
且
也
是
無
恆
。
第
六
識
為
能
了
別
，
所
依
的
還
有
第
八
識
的
種
子
，
因
著
種
子
，
第
六
識
才
能
有

7
別
能
力
，
才
能
知
道
反
省
自
己
的
感
覺
，
所
以
第
八
識
常
稱
為
根
本
所
依
。

第
六
識
的
所
緣
，
為
第
五
識
所
有
的
感
覺
和
心
的
作
用
。
因
此
意
識
分
為
兩
類
:
有
「
五
俱
意
識
」

和
「
無
俱
意
識
」
。
五
俱
意
識
，
是
在
五
種
感
官
有
一
感
覺
時
，
即
激
動
意
識
而
生
識
。
無
俱
意
識
，
不

與
感
官
俱
起
，
而
由
心
的
作
用
，
在
外
面
感
官
不
動
時
，
也
能
生
識
。
五
俱
意
識
又
分
「
五
同
緣
」
和

「
不
同
緣
」
兩
種
。
五
同
緣
血
蠱
制
與
五
種
感
覺
同
緣
一
樣
的
境
而
起
，
不
同
緣
意
識
則
雖
與
五
識
俱
起
，

卻
不
同
緣
一
樣
的
境
。
無
俱
意
識
也
分
為
「
五
後
意
識
」
與
「
獨
頭
意
識
」
兩
種
。
五
後
意
識
，
雖
不
與

五
種
感
覺
同
時
俱
起
，
但
生
於
感
覺
之
後
。
獨
頭
意
識
，
則
獨
自
而
起
。
獨
頭
意
識
又
分
為
「
獨
散
意
識
」
'

「
夢
中
意
識
」
'
「
定
中
意
識
」
三
種
。
獨
散
意
識
是
獨
自
一
人
回
憶
巴
往
，
推
想
將
來
，
或
比
較
推
度

眼
前
事
，
所
引
起
的
。
夢
中
意
識
，
為
作
夢
時
所
生
。
定
中
意
識
為
得
道
入
定
後
所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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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五
識
，
即
眼
識
、
耳
識
、
鼻
識
、
舌
識
、
身
識
。
五
識
分
根
、
境
、
塵
。
很
是
五
識
的
機
官
，
即
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，
境
是
五
識
的
對
象
，
便
是
色
、
聲
、
香
、
昧
、
觸
。
塵
是
五
識
為
能
達
到
對
象

的
媒
介
物
。
即
是
空
與
明
等
。
沒
有
空
間
，
五
識
不
能
感
覺
，
沒
有
光
明
，
眼
睛
不
能
見
。
然
普
通
則
以

塵
與
境
混
用
，
所
說
五
塵
即
是
五
境

7

。
因
為
色
聲
香
味
觸
，
乃
風
火
水
土
四
大
所
造
，
故
稱
為
塵
。
塵

者
二
百
是
塵
界
的
東
西
。

五
識
為
能
夠
生
識
，
須
服
境
相
合
。
根
境
相
合
須
五
識
的
各
緣
都
和
在
一
起
，
五
識
各
緣
，
分
內
緣

外
緣
兩
類
。
內
緣
是
人
身
內
的
緣
，
外
緣
是
人
身
外
的
緣
。
內
緣
只
有
種
子
，
外
緝
則
包
有
心
所
，
現
行
，

染
淨
法
，
分
別
，
空
、
明
、
根
、
境
等
緣
。
種
子
乃
第
八
識
的
種
子
，
為
五
識
的
根
本
依
，
稱
為
親
因
緣
，

心
所
謂
心
之
作
用
。
現
行
謂
由
第
八
識
所
起
的
現
行
。
染
淨
法
謂
第
七
識
所
生
之
心
理
狀
態
。
分
別
謂
第

六
識
的
反
省
。
根
為
器
官
，
境
為
對
象
，
空
為
空
間
，
明
為
光
明
。
這
些
內
緣
外
緣
都
相
和
時
才
能
有
一

完
全
的
感
覺
。

佛
教
既
以
萬
法
為
空
，
那
麼
客
觀
的
宇
宙
，
何
以
現
於
感
覺
?
這
都
是
種
子
所
變
成
的
，
種
子
有
本

能
，
使
萬
法
現
於
感
覺
。

· 121 . (43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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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識
所
生
的
識
，
也
跟
意
識
一
樣
，
通
於
不
善
性
，
善
性
，
和
無
記
性
，
然
五
識
的
通
於
三
性
，
隨

意
識
而
定
。
意
識
是
主
腦
，
領
導
著
五
識
去
通
變
。
意
識
通
於
一
性
，
五
識
也
就
通
於
這
一
性
。

唯
識
宗
講
論
八
識
目
的
，
並
不
在
說
明
人
的
知
識
由
何
而
來
。
唯
識
宗
的
目
的
，
乃
在
說
明
世
間
的

事
件
，
都
是
人
的
八
識
所
造
的
。
實
際
上
世
界
是
一
大
空
，
宇
宙
本
身
也
是
空
。
凡
夫
等
因
著
不
淨
種
子
，

乃
造
出
了
腦
中
的
花
花
世
界
。
因
此
唯
識
宗
便
說
一
切
唯
識
。

五

轉
識
成
智

1

阿
賴
耶
識
是
否
純
為
染
識

佛
教
的
目
的
，
在
於
破
除
無
明
，
解
脫
人
生
痛
苦
，
唯
識
的
認
識
論
雖
然
講
明
萬
法
有
)
由
識
而

成
，
識
則
來
自
藏
識
的
種
子
，
種
子
造
境
，
根
境
由
緣
結
合
乃
有
五
識
的
感
覺
，
感
覺
由
意
識
而
成
了
別

識
。
第
七
識
末
那
識
執
著
了
別
識
造
成
了
「
物
執
」
和
「
我
執
」
。
這
就
是
無
明
，
也
是
苦
集
誠
道
四
諦

的
第
二
諦
。
知
道
了
苦
的
原
因
，
就
要
問
怎
樣
去
城
這
種
原
因
呢
?

「
物
執
」
和
「
我
執
」
的
末
那
識
，
在
本
身
上
依
附
第
八
識
，
因
為
第
八
識
是
染
識
，
是
、
染
持
不
善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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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
那
識
和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問
一
體
，
所
以
也
是
染
識
不
淨
，
因
而
產
生
執
著
的
意
識
(
不
是
第
六
我
)

..

所

以
說
以
現
行
阿
賴
耶
識
為
不
共
依
。
一
方
面
，
因
有
第
六
識
的
了
別
識
，
未
那
識
才
執
著
了
別
識
，
了
別

識
是
第
七
識
的
資
料
。
了
別
識
的
根
源
是
第
八
識
的
種
子
。
因
而
以
種
子
阿
賴
耶
識
為
親
因
緣
。

為
破
除
無
明
，
即
是
破
除
「
物
執
」
和
「
我
執
」
，
便
應
該
從
第
八
識
下
手
，
要
使
阿
賴
耶
識
從
不

淨
識
轉
成
淨
識
，
淨
識
的
知
才
是
智
慧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轉
識
成
智
。

攝
伏
操
論
主
張
阿
賴
耶
識
是
染
識
，
又
是
淨
識
，
或
更
好
說
阿
賴
耶
識
根
本
是
淨
識
，
因
著
染
污
而

成
為
染
河
不
淨
識
，
除
去
染
河
，
阿
賴
耶
識
恢
復
本
身
的
淨
識
。

緝
捕
開
端
引
可
連
兩
偈
，
怯
快
譯

..

﹒魯智1/1(.唯章七第﹒

「
無
昔
時
朱
界
，
一
切
法
等
依
，

由
此
有
諸
趣
，
及
涅
槃
證
得
。
」

玄
獎
加
一
一
胡
說

「
由
攝
藏
諸
法
，
一
切
種
子
說
，

. 123 . (44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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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名
阿
賴
耶
，
勝
者
我
開
示
。
」

玄
獎
翻
譯
緝
翰
，
攝
論
以
阿
賴
耶
識
藏
有
種
子
，
一
切
法
(
事
物
)
依
阿
賴
耶
識
而
起
，
有
染
識
使

人
輪
迴
走
入
五
趣
或
六
趣
，
也
有
淨
識
，
使
人
證
入
涅
槃
。

真
諦
則
主
張
阿
賴
耶
識
純
為
染
識
，
淨
識
為
第
九
識
。

「
真
諦
三
藏
，
依
決
定
藏
識
立
九
識
義
，
如
九
識
口

M
N玩
。
言
九
識
者

..

眼
等
六
哉
，
大

同
唯
識
論
第
七
阿
陀
那
，
此
云
執
持
，
執
持
為
人
為
我
所

....

第
八
阿
黎
耶
，

...

第

九
阿
摩
羅
識
，
此
云
無
垢
識
。
」
(
真
諦
譯
攝
大
乘
論
卷
中
應
知
勝
相
第
二
之
二
)

真
諦
講
「
識
轉
」
有
兩
面
，
不
淨
阿
賴
耶
識
轉
為
不
淨
行
，
淨
識
阿
摩
羅
識
轉
為
智
。

『
唯
識
義
』
分
別
兩
類
。
一
是
就
淨
品
而
言
識
，
淨
品
者
，
『
遣
境
遣
心
」
'
『
境
界
俱
無
，
唯
識
又
混
」
。 「

此
中
言

由
境
識
俱
氓
立
唯
識
義
，
所
立
所
成
者
唯
一
阿
摩
羅
識
也
。
另
一
是
就
不
淨
品
而
言
唯
識
。
不
淨
品
者
，

遣
境
不
遺
心
，
因
為
所
言
唯
識
本
為
「
境
不
離
識
唯
識
所
變
」
故
。
此
所
唯
之
識
即
雜
染
之
八
識
也
。
」

(
牟
索
三

佛
性
與
般
若

上

冊

頁
，
-
一
五
七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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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諦
譯
抉
綻
臟
論
卷
上
心
地
儡
第
一
之
一
有
云

「
一
切
行
種
煩
惱
者
，
聚
在
阿
羅
耶
識
(
阿
賴
耶
識
)
中
。
得
真
，
如
境
智
，
增
上
行
故
，
修

習
行
故
，
斷
阿
羅
耶
識
，
即
轉
凡
夫
性
，
阿
羅
耶
識
減
。
此
識
滅
故
，
一
切
煩
惱
減
。

阿
羅
耶
識
對
治
故
，
燈
阿
摩
羅
識
。
.

阿
羅
耶
識
而
是
一
切
煩
惱
根
本
，
不
為
聖
道
而
作
根
本
。
阿
摩
羅
識
、
亦
復
不
為
煩
惱
根

本
，
但
為
聖
道
得
道
得
作
根
本
。
阿
摩
羅
識
作
聖
道
依
目
，
不
作
生
因
。
」

• lf借串成唯章七第﹒

真
諦
以
阿
摩
羅
識
為
清
淨
心
，
也
就
是
法
身
。
「
若
依
真
諦
，
此
法
身
即
是
如
來
藏
自
性
清
淨
心
，

在
纏
名
如
來
藏
，
出
纏
名
法
身
，
它
既
是
自
性
清
淨
心
，
它
自
身
真
無
量
無
漏
功
德
，
因
而
亦
自
能
為
功

德
法
之
生
因
。
通
過
加
行
工
夫
，
只
把
它
連
同
其
本
具
之
功
德
法
顯
現
出
來
而
已
。
此
亦
可
說
工
夫
即
本

體
。
」
(
牟
亨
，
一
佛
性
與
般
若
上
冊
頁
三
五
四
)

但
是
真
諦
認
為
阿
摩
羅
識
抵
是
聖
道
依
因
，
不
作
生
因

.•

這
是
順
遂
緝
翰
的
思
想
。
玄
獎
作
上
面
這

段
經
的
譯
文
，
在
「
阿
摩
羅
識
」
的
字
句
上
，
用
「
轉
依
」
兩
字
，
沒
有
「
阿
摩
羅
識
」
的
字
句
。
攝
翰

的
意
思
是
說
「
由
緣
真
如
境
智
，
修
習
多
修
習
故
，
而
得
轉
依
。
」
轉
識
成
智
，
是
靠
真
如
智
，
以
作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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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多
修
習
，
能
夠
轉
阿
賴
耶
雜
染
識
成
為
清
淨
智
。
清
淨
智
當
然
不
是
阿
賴
耶
識
所
生
，
只
是
無
漏
種
子

所
依
，
真
情
改
「
轉
依
」
為
「
阿
摩
羅
識
」
，
但
不
能
在
翻
譯
上
，
改
編
翰
的
基
本
思
想
。

楞
枷
經
以
、
心
為
如
來
應
身
，
稱
為
如
來
藏
，
稱
為
佛
性
，
不
在
阿
賴
耶
識
內
。
鱗
鐘
經
講
一
乘
真
實
，

如
來
藏
法
身
，
自
性
清
淨
，
組
傑
經
講
佛
性
如
來
藏
。
如
來
藏
為
人
心
的
佛
性
，
自
性
清
淨
，
為
清
淨
智

的
根
虫
。
淨
智
之
修
成
，
由
正
聞
蕪
習
種
子
為
淨
種
子
，
票
習
漸
漸
增
多
，
以
到
成
智
慧
，
現
真
心
如
來

藏
。
淨
智
之
種
子
依
存
在
藏
識
內
，
但
不
以
藏
識
為
所
依
。
「
淨
種
是
出
世
淨
心
之
種
子
，
也
是
法
身
之

種
子
，
為
法
身
所
攝
厲
，
與
法
身
為
同
一
流
類
，
不
與
阿
賴
耶
識
同
一
流
類
，
是
故
當
轉
依
時
，
它
即
依

法
身
，
不
復
再
依
異
熟
果
。
阿
賴
耶
「
以
解
為
性
」
'
這
個
「
解
性
」
是
它
的
「
超
越
的
性
」
。
當

它
在
纏
時
，
它
是
迷
染
的
。
這
迷
染
性
不
是
它
的
超
越
的
自
性
，
乃
是
它
的
客
性
。
故
當
它
通
過
正
間
黨

習
而
得
轉
依
時
，
它
恢
復

7
它
的
超
越
的
自
性
。
當
其
在
纏
時
，
吾
人
就
其
迷
染
之
客
性
而
名
之
日
阿
賴

耶
。
當
其
出
纏
時
，
吾
人
就
其
超
越
的
自
性
而
名
之
日
『
如
來
藏
自
性
清
淨
心
』
，
此
時
它
只
是
一
解
性

呈
現
，
它
就
是
法
身
。

..

此
一
解
說
完
全
與
攝
論
本
義
不
合
。
」
(
同
上
頁
三

O
八
|
'
，
一
O
九
)

因
此
可
以
分
為
兩
瓶

..

妄
心
派
、
真
心
派
。
玄
獎
緝
捕
為
妄
心
誠

..

真
諦
傾
向
真
心
瓶
，
天
台
宗
和

華
巖
宗
為
真
心
派
。
真
心
派
由
伏
操
挺
結
論
起
，
以
天
台
宗
和
華
嚴
宗
完
成
;
雖
然
天
台
宗
講
「
性
具
」
'

華
嚴
宗
講
「
性
起
」
'
對
「
真
如
心
」
的
講
法
不
同
，
但
兩
宗
都
以
真
如
心
為
根
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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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轉
識
成
智

慎
隔
曾
翻
譯
縛
織
論
說

「
識
轉
有
兩
種

•.

一
轉
為
眾
生
，
二
轉
為
法
，
一
切
所
緣
不
出
此
-
一
。
此
-
一
實
無
，
但

是
識
轉
作
二
相
貌
也
。

次
明
能
緣
有
=
一
種
..

一
果
報
哉
，
即
是
阿
黎
耶
識

..

二
執
哉
，
即
阿
陀
那
識

..

=
一
塵
哉
，

即
是
六
哉
。
」

﹒論識唯幸-七第﹒

所
謂
兩
種
轉
識
，
即
是
雜
染
識
轉
，
清
淨
識
轉
。
轉
是
由
識
轉
為
行
，
即
是
果
。
雜
染
識
轉
而
成
的

行
，
即
是
眾
生
;
清
淨
識
轉
而
成
的
行
，
即
是
法
。
識
的
轉
是
識
的
自
體
變
現
起
見
分
，
成
為
能
認
識
的

心
法
業
用
，
再
變
起
相
分
，
成
為
所
認
識
的
客
觀
對
象
。
識
轉
有
兩
種
意
義

..

一
是
轉
變
義
，
就
是
因
果

同
時
的
轉
變
..

一
是
轉
現
義
，
就
是
由
因
變
成
果
的
顯
現
，
識
自
體
轉
變
所
現
起
的
相
分
和
見
分
。
相
為

識
的
執
受
，
為
見
分

..

執
受
的
種
子
為
境
，
為
相
分
。
普
通
說

..

境
是
感
官
所
見
的
物
，
稱
為
相
分

..

相

是
第
六
識
意
識
分
別
了
感
官
印
象
所
得
的
相
，
而
為
第
七
識
所
執
，
相
當
於
我
們
常
說
的
觀
念
，
這
是
識

. 127· (445)



﹒論曲直認學哲圈中二之五十冊書金光Ii﹒

轉
的
第
一
迴
合
。
唯
識
論
分
別
識
的
轉
變
為
三
種

..

一
、
第
八
阿
輔
耶
識
為
異
識
能
變
.•

二
、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
思
量
能
變
;
一
一
「
前
六
識
為
了
別
能
變
，
我
以
三
迴
合
的
變
來
說
明
。
由
種
子
造
境
有
感
覺
，
由
感
覺
而
有

觀
念
，
因
著
觀
念
而
生
執
著

.•

第
一
迴
合
識
轉
變
為
執
著
的
無
明
。
第
二
迴
合
，
無
明
造
行
而
生
種
子
，

又
造
業
，
第
三
迴
合
，
業
力
造
輪
迴
五
趣
而
有
眾
生
，
所
以
說
識
轉
為
眾
生
。
識
轉
變
為
行
，
行
造
業
，

業
造
輪
迴
。
阿
賴
耶
雜
染
識
的
轉
變
，
造
成
人
生
的
痛
苦
。
佛
教
的
目
標
就
在
於
消
除
這
種
識
變
，
所
以

講
轉
識
為
智
，
即
第
二
種
識
轉
，
轉
為
法
。

轉
識
為
智
的
方
法
和
內
容
，
佛
教
各
宗
頓
有
不
同
的
講
法
，
小
乘
業
感
緣
起
論
和
初
期
唯
識
論
注
意

在
種
子
。
惡
的
雜
染
種
子
為
「
有
漏
種
子
」
'
善
的
清
淨
種
子
為
「
無
漏
種
子
」
'
「
有
漏
種
子
」
由
惠

‘
行
為
所
黑
生
，
「
無
漏
種
子
」
由
善
行
為
所
黑
生
二
個
凡
夫
，
心
中
有
阿
賴
耶
識
，
阿
賴
耶
識
所
藏
都

是
有
漏
種
子
，
怎
麼
樣
能
夠
有
善
行
為
而
票
生
無
識
的
種
子
?
為
能
轉
識
成
智
須
要
以
無
漏
種
子
消
除
有

漏
種
子
，
凡
夫
一
生
所
行
，
不
都
是
惡
，
也
有
善
，
但
是
善
行
少
，
不
常
繼
續
，
善
行
所
產
無
漏
種
子
便

少
，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不
生
致
力
。
凡
夫
聽
了
佛
法
，
起
了
善
心
，
願
意
相
信
，
又
執
守
戒
律
，
勤
奮
為
善
，

無
漏
種
子
越
積
越
多
，
最
後
便
能
消
除
有
漏
種
子
，
得
有
佛
智
。

聽
了
佛
道
而
相
信
為
「
正
聞
」
'
「
正
聞
」
黑
習
無
漏
種
子
。
「
正
聞
」
的
內
容
有
兩
:
一
是
聽
佛

道
，
一
是
相
信
的
善
心
。
聽
道
為
人
世
的
事
件
，
善
心
則
是
人
內
心
的
事
，
人
心
既
是
阿
賴
耶
識
怎
麼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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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善
心
，
玄
安
認
為
阿
賴
耶
識
為
染
淨
兩
面
的
識
，
淨
面
為
本
體
，
染
面
為
客
體
。
但
若
按
唯
識
宗
所
講
，

阿
賴
耶
識
所
有
的
作
用
，
多
是
污
染
的
，

1怎
麼
能
說
它
的
本
性
是
淨
，
客
性
是
染
?

真
諦
乃
主
講
淨
識
為
第
九
識
阿
摩
羅
識
。
阿
摩
羅
識
為
本
有
，
不
是
行
善
時
而
始
有
。
它
是
自
性
清

淨
心
，
為
客
塵
所
染
乃
不
淨
，
名
為
阿
賴
耶
識
。
真
諦
卻
說
它
是
正
聞
聖
道
之
所
依
，
而
不
是
正
間
的
生

因
，
「
阿
摩
羅
識
作
聖
道
依
因
，
不
作
生
因
」
'
這
一
點
大
約
因
為
真
諦
抵
說
第
九
識
，
沒
有
說
明
第
九

識
為
「
自
性
清
淨
心
」
，
或
為
「
法
身
」
。

無
漏
種
子
搞
清
淨
的
、
常
的
、
超
越
的
，
隸
屬
法
身
，
不
屬
於
雜
染
的
阿
賴
耶
識
，
屬
於
阿
摩
羅
識
。

阿
摩
羅
既
稱
為
識
，
識
是
了
別
作
用
，
或
是
作
用
的
能
力
，
不
是
根
本
，
因
而
不
說
是
善
種
的
生
因
。
而

且
既
是
種
子
，
種
子
不
分
有
漏
無
漏
都
藏
在
阿
賴
耶
識
中
。
到
無
漏
種
子
因
積
多
而
消
除
有
漏
種
子
，
阿

賴
耶
識
也
消
除
，
這
時
才
得
正
見
智
慧
。
這
種
解
說
缺
乏
根
本
。
唐
君
毅
說
:
「
依
法
相
唯
識
宗
之
教
，

成
佛
之
無
漏
種
，
決
不
能
由
有
漏
善
黨
習
以
成

..

人
之
悟
入
惟
賴
多
聞
票
習
逢
諸
佛
出
現
於
世
，
以
積
諸

善
法
'
，

..
因
佛
之
言
教
，
皆
無
漏
種
之
現
行
，
皆
淨
法
界
之
等
流

.•

故
吾
人
聞
其
言
教
，
便
得
票
習
吾

人
之
無
漏
種
，
使
之
增
長
。

然
一
理
論
，
實
無
異
將
一
切
後
來
之
佛
之
成
道
，
歸
於
其
前
之
佛
之
成

道
，
而
唯
以
其
自
淨
法
界
等
流
之
言
教
，
以
使
後
來
諸
求
道
者
，
有
其
正
間
，
而
亦
有
出
世
心
種
。
若
然

..

即
畢
竟
是
否
有
最
先
始
發
出
世
心
以
自
成
道
之
佛
?

是
見
此
種
謂
眾
生
之
無
漏
種
必
待
聞
蕪
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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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為
無
漏
，
然
後
能
增
長
成
出
世
心
之
說
，
必
有
某
一
不
妥
當
之
處
。
」
(
中
國
哲
學
原
論

原
怯
篇

二
八
|
二
三

0
)

糊
糊
經
乃
講
如
來
藏
。
伏
搬
組
據
權
主
張
一
切
眾
生
皆
有
佛
性
，
佛
性
為
客
塵
所
染
，
藏
而
不
顯
，

稱
為
如
來
藏
;
如
來
藏
為
自
性
清
淨
心
，
就
是
法
身
，
自
真
無
量
無
漏
功
德
，
能
生
正
見
，
能
解
除
雜
染

阿
賴
耶
識
。
楞
枷
經
說
「
見
一
切
法
如
實
處
。
」

「
大
慧
，
如
實
處
見
一
切
法
者
，
謂
起
自
心
現
量
」
(
求
那
跋
陀
羅
譯
楞
伽
經
卷
第
二

佛
語
、
心
晶

第

「
見
一
切
浩
如
實
處
」
'
是
如
來
正
見
的
境
界
，
超
越
自
心
現
量
。
楞
枷
經
說
:

「
大
慧
，
有
七
種
性
自
性

..

所
謂
集
自
性
，
性
自
性
，
相
自
性
，
大
種
性
自
性
，
因
性

自
性
，
緣
固
自
性
，
成
性
自
性
。
彼
次
，
大
慧
，
有
七
種
第
一
義

..

所
謂
心
境
界
，
慧

境
界
，
智
境
界
，
見
境
界
，
超
二
見
境
界
，
超
子
地
境
界
，
如
來
自
到
境
界
。
」
(
求
譯

楞
伽
阿
跋
多
羅
賓
總
卷
第

一
切
佛
心
目
間
第
一
之

頁

(448)· 130·

切



所
謂
七
種
性
，
是
自
七
種
方
面
去
見
自
己
的
性
，
都
不
出
因
果
關
係
，
第
七
成
性
自
性
，
是
心
的
本

義
。
所
謂
境
界
，
是
行
的
境
界
。
如
來
境
界
為
佛
境
界
，
佛
有
慧
智
正
見
，
不
以
外
物
性
相
為
有
，
也
不

以
破
除
性
相
為
空
，
而
是
見
如
實
處
，
即
見
真
如
。
這
種
正
見
，
以
「
一
切
法
離
所
作
因
緣
」
'
「
無
生

無
減
」
。
如
來
藏
乃
是
正
智
真
如
。
唯
識
論
述
說
轉
識
成
智

..

一
、
第
六
意
識
轉
成
妙
觀
察
智
，
二
、
第
七
末

那
識
轉
成
平
等
性
智
，
三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轉
成
大
圓
鏡
智
，
四
前
五
識
轉
成
成
所
作
智
。

然
而
糊
糊
經
說
「
見
一
切
法
如
實
處
」
'
抵
提
出
一
種
境
界
，
沒
有
提
出
真
如
實
體
。
即
是
正
覺
智

慧
觀
宇
宙
萬
物
，
不
有
不
空
，
不
生
不
滅
，
脫
離
因
緣
，
一
切
平
等
，
一
切
如
一
，
如
同
一
實
有
。
這
是

一
種
境
界
，
是
一
處
。
而
且
如
來
藏
為
客
塵
所
覆
，
塵
勞
所
污
，
須
要
修
行
，
以
加
無
漏
種
子
。
佛
的
正

見
智
慧
不
漏
種
子
。
所
以
糊
糊
經
、
組
傑
經
的
佛
性
如
來
藏
還
不
是
最
終
的
講
法
，
後
來
由
組
棺
論
開
起

的
真
如
緣
起
論
，
天
台
宗
和
華
嚴
宗
才
到
終
點
。

﹒論識叫t 章七第﹒

吳
弘y

為
能
轉
識
成
智
須
有
「
無
漏
種
子
」
，
「
無
漏
種
子
」
發
自
正
聞
蕪
習
，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但
不
屬
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而
屬
於
清
淨
識
，
或
阿
摩
羅
識
，
或
如
來
藏
。
無
漏
種
子
由
善
行
去
加
增
，
善
行
就
是
修

行
。
修
行
的
方
法
有
五
階
段
，
絨
維
織
論
講
唯
識
五
位

..

第
一
資
糧
位
，
第
二
加
行
位
，
第
三
通
達
位
，

3.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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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修
習
位
，
第
五
究
竟
位
。

「
何
謂
悟
入
唯
識
五
位
?
一
資
糧
位
，
謂
修
大
乘
順
解
脫
分
。
二
加
行
位
，
謂
修
大
乘

順
決
擇
分
。
三
通
達
位
，
謂
諸
菩
薩
所
住
見
道
。
四
修
習
位
，
謂
諸
菩
謹
所
位
修
道
。

五
究
竟
位
，
謂
住
無
上
正
等
菩
提
。
云
何
漸
次
悟
入
唯
哉
?
﹒
謂
諸
菩
薩
於
識
相
性
質
糧

位
中
，
能
深
信
解
。
在
加
行
位
，
能
漸
伏
除
所
取
能
取
，
引
發
真
見
。
在
通
達
位
，
如

實
通
述
。
修
習
位
中
，
如
所
見
理
，
數
數
修
習
，
仗
斷
餘
暉
，
至
究
竟
位
，
出
陣
圓
明
，

能
盡
未
來
化
有
情
頰
，
復
令
悟
入
唯
誠
相
性
。
」
(
成
唯
議
論
卷
九
)

第
一
資
糧
位
，
深
信
佛
法
，
然
對
於
引
起
煩
惱
的
貪
慾
未
能
克
制
，
心
有
愛
，
有
取
，
有
法
執
我
執
，

抵
是
在
修
識
上
有
好
心
起
步
走
。

「
二
取
習
氣
，
名
彼
隨
眠
，
隨
遂
有
情
，
眠
伏
藏
哉
，
或
隨
增
遇
，
故
名
隨
眠
。
即
是

所
知
煩
惱
陣
種
。
煩
惱
陣
者
，
謂
執
編
計
所
執
實
我
，
薩
迦
耶
(
我
及
我
所
)
見
而
為
上
首
。

百
二
十
八
根
本
煩
惱
，
及
彼
等
流
諸
隨
煩
惱
，
比
皆
煩
惱
有
情
身
心
，
能
陣
涅
槃
'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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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
惱
障
。
所
知
障
者
，
謂
執
給
計
所
執
實
法
，
薩
迦
耶
見
而
為
土
首
。
見
疑
無
明
愛
怠

慢
等
，
覆
所
知
境
無
顛
倒
性
，
能
障
菩
提
，
名
所
知
障
。
」
(
同
上
)

第
二
加
行
位
，
對
於
名
、
義
、
自
性
、
差
別
，
四
種
法
皆
是
假
名
，
係
自
心
所
變
，
實
不
可
得
，
破

法
執
我
執
，
以
萬
法
為
空
。

「
皆
帶
相
故
，
未
能
證
實
。
故
說
菩
薩
比
四
位
中
，
猶
於
現
前
安
立
少
物
，
謂
是
唯
識

真
勝
義
性
。
以
彼
空
有
二
相
未
除
，
帶
相
觀
心
，
有
所
得
故
，
非
實
安
位
惟
識
真
理
。

彼
相
滅
已
，
方
實
安
位
。
」
(
成
唯
議
論
卷
九
)

• .每織唯拿七第﹒

第
三
通
達
位
，
破
除
了
別
識
二
切
無
差
別
，
有
空
相
通
，
得
無
分
別
智
，
即
證
真
如
。

「
若
時
菩
薩
於
所
緣
境
，
無
分
別
智
都
無
所
得
，
不
取
種
種
戲
論
相
故
。
商
時
乃
名
實

位
唯
識
真
勝
義
性
，
即
證
真
如
。
智
與
真
如
，
平
等
乎
等
，
俱
離
能
取
所
取
相
故
。
能

所
取
相
，
俱
是
分
別
，
有
所
得
心
戲
論
現
故
。
」
(
同
上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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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修
習
位
，
依
照
佛
法
，
如
所
見
理
，
數
數
修
習
，
伏
斷
魔
障
。
修
行
者
能
到
第
三
位
，
已
經
知

道
證
真
如
之
理
，
堅
執
修
習
，
不
要
後
退
，
乃
能
轉
依
。

﹒論自醜認學哲閩中二之五十冊書金光Ii﹒

「
菩
薩
從
前
見
道
起
已
，
為
斷
餘
障
，
證
得
轉
依
，
復
數
修
習
無
分
別
智
。
此
智
遠
離

所
取
能
取
，
故
說
無
得
。
及
不
思
議
，
或
離
戲
論
，
說
為
無
得

.•

妙
用
難
測
，
名
不
思

議
。
，
因..

依
謂
所
依
，
即
依
他
起
，
與
染
淨
法
，
為
所
依
故
。
染
謂
虛
妄
編
計
所
執

.•

淨
謂
真
實
國
成
實
性
。
轉
謂
二
分
轉
捨
轉
得
。
由
數
修
習
無
分
別
智
，
斷
本
識
中
二
陣

亂
重
，
故
能
轉
捨
依
他
起
上
編
計
所
執
，
及
能
轉
得
依
他
起
中
團
成
實
性
。
由
轉
煩
惱
，

得
大
涅
槃
;
轉
所
知
障
，
證
無
土
覺
。
成
立
唯
﹒
哉
，
意
為
有
情
證
得
如
斯
二
轉
依
果
。

或
榕
即
是
唯
﹒
識
真
，
如
，
生
死
涅
槃
之
所
依
故
。
愚
夫
顛
倒
，
迷
此
真
如
，
故
無
始
來
，

受
生
死
苦
。
聖
者
離
倒
，
悟
此
真
如
，
使
得
涅
槃
，
畢
究
安
樂
。
」
(
同
上
)

第
五
究
竟
位
，
轉
依
得
中
間
成
實
性
，
破
除
編
計
所
執
性
和
依
他
起
性
。
轉
煩
惱
而
得
大
涅
槃
'
畢

竟
安
樂
。

(452)· 134 •



「
前
修
習
位
所
得
轉
依
，
應
知
即
是
究
竟
位
相
。
此
謂
此
前
二
轉
依
果
，
即
是
究
竟
無

漏
界
攝
。
諸
漏
永
盡
，
非
漏
隨
增
。
性
淨
圓
明
，
故
名
無
竭
。
界
是
藏
義
，
此
中
含
容

無
邊
希
有
大
功
德
故
。
或
是
因
義
，
能
生
五
乘
世
出
封
閉
利
樂
事
故
。
」
(
同
上
卷
十
)

﹒論織"但章七第﹒

上
述
的
五
位
，
是
五
種
境
界
，
修
行
者
在
修
行
時
所
歷
的
境
界
，
修
行
所
行
的
善
行
，
並
未
說
明
，

修
行
的
善
行
，
是
大
乘
各
宗
所
行
的
六
度
，
八
正
道
。

六
度
(
波
羅
密
)
:
一
布
施
，
二
持
戒
，
三
忍
辱
，
四
精
進
，
五
禪
定
，
六
智
慧
。

布
施
..

財
施
，
無
畏
施
，
法
施
三
種
。
財
施
為
施
錢
財
什
物

.•

無
畏
施
，
為
無
殺
害
之
心

..

法
施
為

施
救
佛
法
。

持
戒
..

持
守
在
家
出
家
關
於
小
乘
大
乘
的
戒
律
。

忍
辱
..

忍
受
一
切
有
情
辱
罵
打
擊
。

精
進

..

精
勵
身
心
進
修
前
三
度
，
遇
難
不
退
。

禪
定

..

坐
禪
，
有
四
禪
八
定
等
方
法
。

智
慧
..

通
達
諸
法
之
智
，
破
除
迷
惑
證
成
佛
理
之
慧
。

八
正
道
:
正
見
、
正
恩
、
正
語
、
正
業
、
正
命
、
正
精
進
、
正
念
、
正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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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見
..

見
苦
集
滅
道
四
諦
的
道
理
，
勉
力
去
明
白
。

正
思
維
..

對
苦
集
滅
道
四
諦
的
道
理
，
好
好
去
思
維
。

正
語
..

謹
慎
語
言
，
口
不
亂
語
。

正
業
..

對
於
身
體
，
務
守
戒
律
，
不
有
邪
業
。

正
命
..

對
於
身
、
口
、
意
的
動
作
，
敢
加
管
束
，
不
能
結
惡
業
，
遠
離
五
種
感
官
的
邪
活
法
，
不
遭

邪
命
。正

精
進
..

努
力
勤
習
佛
道
，
發
真
智
慧
。

正
念
..

常
以
真
智
憶
念
佛
道
，
避
開
凡
俗
邪
念
。

正
定

..

以
真
智
入
於
禪
定
，
離
開
一
切
有
無
的
色
相
，
心
常
安
定
。

六
度
，
八
正
道
，
為
修
行
的
普
遍
善
行
，
能
生
無
漏
種
子
，
積
蓄
加
多
，
消
除
有
漏
種
子
。

4.

智

「
轉
識
成
智
」
'
識
在
唯
識
論
為
八
識
，
總
括
起
來
以
第
八
識
阿
賴
耶
識
作
代
表
。
「
轉
識
成
智
」

要
消
滅
八
識
。
八
識
的
認
識
所
得
的
為
色
相
，
執
著
色
相
而
有
物
執
我
執
，
消
滅
八
識
是
要
把
色
相
消
滅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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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時
「
我
執
物
執
」
也
隨
著
消
失
，
消
失
了
「
執
著
」
我
色
相
，
得
到
了
智
，
這
個
智
是
什
麼
?
這
個
智

稱
為
淨
智
，
沒
有
雜
染
，
即
是
自
性
清
淨
心
，
稱
為
如
來
藏
，
稱
為
法
身
。

如
來
藏
被
雜
染
阿
賴
耶
識
所
覆
蓋
，
或
說
所
纏
，
消
除
了
雜
染
阿
賴
耶
識
，
如
來
藏
顯
現
自
己
。
如

來
藏
自
己
即
是
法
身
，
即
是
自
性
清
淨
心
。
如
來
藏
顯
出
自
己
，
一
切
色
相
都
消
失
，
顯
現
清
淨
、
心
。
清

淨
心
是
光
明
，
是
圓
成
實
性
。
在
清
淨
性
的
光
明
中
，
一
切
名
色
都
消
失
了
，
萬
法
(
萬
有
)
亦
有
亦
空
，

萬
法
平
等
，
不
生
不
滅
，
不
一
不
異
。

這
種
智
是
否
知
識
?
清
淨
光
明
心
所
顯
現
，
沒
有
知
識
的
主
體
和
客
體
，
沒
有
認
識
的
官
能
，
抵
有

清
淨
心
，
清
淨
、
心
自
己
顯
現
，
顯
現
萬
法
平
等
，
不
有
不
無
。
修
行
的
人
得
達
這
種
智
的
顯
現
，
修
行
人

的
「
我
」
化
滅
，
入
於
清
淨
心
，
即
入
於
法
身
。
智
，
不
是
修
行
人
的
智
，
乃
是
法
身
，
法
身
的
智
，
不

是
認
識
，
而
是
顯
現
。
這
種
顯
現
的
智
，
從
認
識
論
去
解
釋
，
是
精
神
體
的
認
識
。
精
神
體
是
淨
，
是
明
，

自
己
所
有
的
一
切
，
都
明
明
顯
現
。
不
是
主
體
去
認
識
客
體
，
是
客
體
自
己
顯
現
自
己

..

認
識
不
是
認
識
，

而
是
見
，
是
觀

.•

當
然
不
是
眼
睛
見
，
或
眼
睛
觀
，
而
是
精
神
體
的
見
或
觀

..

即
認
識
論
所
謂
的
「
直
見
」
。

但
在
如
來
藏
的
見
或
觀
，
沒
有
見
或
觀
的
主
體
，
見
和
被
見
和
成
一
體
，
自
見
自
觀
。

在
如
來
藏
觀
所
觀
的
萬
法
平
等
，
萬
法
不
是
外
在
的
萬
法
(
萬
有
)
，
是
在
如
來
藏
自
性
清
淨
、
心
內

見
到
萬
法
，
這
一
層
的
問
題
，
屬
於
如
來
藏
緣
起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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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
:
法
航
著

、
所
轉
道

所
轉
依

轉
依
A
所
轉
措

'
所
轉
得

唯
識
史
觀
及
其
哲
學

頁
二
六
五
轉
依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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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自
性
清
淨
沒
槃
|
煩
惱
喝
啤
淨
智
所
行
真
實
。

一
有
餘
依
沒
槃
|
有
異
曲
烈
果
。

「
所
顯
得
→
無
餘
依
沒
槃
|
無
異
曲
如
果
。
「
不
住
世
間
。

一
「
無
住
處
沒
槃
|
所
知
障
淨
智
所
行
真
實
」

」

r

戶
不
住
二
業
。

一
「
大
圓
鏡
智
|
第
八
揖
叫
“
冊
。

-
t

一
平
等
性
智
|
第
七
揖
叫
“
呵
。

一
封
坐
尋
位

r
g
j
J

妙
現
察
官

l
第
六
識
縛
。

-
成
所
作
智
|
前
五
晶
叫
“
呵
。



天
台
宗
以
慧
文
為
第
一
祖
，
慧
思
為
第
二
祖
，
智
頓
為
第
三
祖
。
實
際
建
立
天
台
宗
的
法
師
為
智
顫
，

憎
陽
也
稱
為
「
唱
唱
」
'
於
陳
朝
宣
德
七
年
入
天
台
山
，
終
身
修
行
，
註
釋
怯
樺
經
，
作
樺
韶
址
糊
糊
、
怯

樺
位
儀
二
十
卷
，
怯
樺
經
仗
拘
二
十
卷
。
後
人
以
他
所
住
的
山
名
稱
他
所
立
的
宗
。

紗
怯
怯
羅
律
經
為
天
台
宗
的
基
本
經
典
，
為
佛
祖
後
期
所
說
。
中
國
有
三
種
譯
本
，
西
晉
些
隱
隱
翻

譯
本
十
卷
，
名
怯
樺
經
..

東
晉
，
後
秦
鳩
摩
羅
什
翻
譯
本

t
卷
，
名
紗
怯
纏
揮
經

..

隔
朝
閣
那
笈
多
翻
譯

本
八
卷
，
名
紗
怯
纏
樺
經
。
隔
唐
時
，
怯
樺
經
所
有
的
注
疏
本
很
多
。

天
台
宗
號
稱
團
教
，
講
權
講
實
，
以
權
教
包
括
小
乘
和
大
乘
各
宗
派
，
(
學
嚴
串
串
在
外
)
，
故
稱
團
教
，

而
以
華
嚴
宗
為
圍
教
別
教
。

第
八
章概

章八第﹒﹒觀主訶1擎的索台天

天
台
宗
的
摩
訶
止
觀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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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以
明
團
教
者
，
圍
，
插
圖
妙
、
圓
滿
、
團
足
、
困
頓
，
故
名
圓
教
。
所
謂
團
伏
、
回
信
、

圓
斷
、
圓
行
、
圓
位
，
國
自
在
莊
嚴
，
團
建
立
眾
生
，
諸
大
乘
經
論
說
佛
境
界
，
不
共

=
一
乘
位
次
，
總
屬
此
教
也
。
」
(
天
台
四
教
儀
)

天
台
宗
的
特
點

.•

開
權
顯
實
，
十
界
互
真
，
十
如
如
，
無
住
本
，
不
斷
斷
二
念
心
，
性
具
。

開
權
顯
實

天
台
宗
特
別
標
明
「
開
權
顯
實
」
'
以
小
乘
和
大
乘
宗
派
，
都
可
得
到
解
脫
，
為
佛
祖
對
各
種
心
境

不
同
的
人
所
設
的
佛
道
，
但
是
唯
一
的
真
實
佛
道
，
則
是
天
台
宗
。
天
台
宗
是
實
，
其
他
各
宗
都
包
涵
在

天
台
宗
以
內
，
乃
是
權
，
即
是
臨
時
權
變
之
道
。
然
有
華
嚴
宗
則
是
圓
教
的
別
教
。

「
若
法
華
後
教
不
俟
更
間
。
法
華
前
教
，
或
門
、
理
已
入
妙
者
，
更
何
所
開
?
或
門
、

徑
，
雖
妙
，
而
未
入
妙
，
門
理
妙
岩
、
亦
不
須
間
。
若
門
理
若
人
未
入
妙
者
，
今
當
間
。

謂
開
一
切
愛
見
煩
惱
即
是
菩
提
，
故
云

••

「
觀
一
切
空
法
如
實
相
』

。
開
一
切
生
死
即

是
涅
槃
，
故
云

.•

『
世
間
相
常
位
』

。
開
一
切
凡
人
即
是
妙
人
，
故
云

..

『
一
切
眾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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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吾
子
』
。
開
一
切
愛
見
言
教
即
是
佛
法
，
故
云

..

「
若
說
俗
間
經
書
，
治
生
產
業
，

皆
與
實
相
不
相
違
背
」

o
闖
一
切
眾
生
即
是
妙
理
，
故
云

..

「
為
草
生
開
佛
知
見
』
'

示
悟
入
等
、
亦
役
，
如
是
。
」
(
法
華
玄
羲
第
九
上
于
辨
體
中
入
實
相
門
)

這
種
開
權
思
想
，
根
源
為
「
十
界
互
真
」
。

2.

十
法
界

拿八司~ •

法
界
為
實
相
，
十
法
界
為
十
種
實
相
，
即
是

.•

地
獄
、
餓
鬼
、
畜
生
、
修
羅
、
人
、
天
、
聲
聞
、
緣

覺
、
菩
薩
、
佛
。
十
法
界
包
括
一
切
有
情
。
天
台
宗
講
十
法
界
，
就
權
實
方
面
去
講
，
佛
，
是
實
，
其
他

九
界
是
權
。
十
界
互
相
通
，
每
界
都
有
佛
理
，
佛
之
實
是
在
九
界
中
，
每
一
界
都
可
見
自
己
的
佛
性
，
見

到
佛
性
即
得
道
，
即
成
佛
。
佛
，
自
己
也
包
涵
其
他
九
界
。
使
九
界
見
到
佛
性
是
權
，
即
從
權
的
修
行
法
，

稱
為
方
便
法
。
怯
樺
經
不
用
心
字
或
性
字
，
常
用
「
身
」
字
，
表
示
怯
樺
經
認
為
每
一
法
的
形
相
雖
是
假
，

雖
是
空
，
然
也
是
實
相
。
實
相
又
不
是
存
在
的
實
相
，
而
是
理
的
實
相
，
可
以
說
是
抽
象
的
實
相
，
但
又

不
是
完
全
的
抽
象
，
而
稱
為
如
如
實
相
，
即
普
通
說
好
似
一
個
實
相
。
關
於
這
一
點
，
後
面
將
再
有
說
明
。

﹒祖祖止訶摩的?主台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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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
十
如
如

十
如
如
，
實
相
不
可
認
識
，
抵
是
如
如
實
相
。
實
相
在
每
一
有
情
(
法
)
內
，
每
一
法
也
是
如
如
。

如
如
的
意
義
為
「
如
是
!
如
是
!
」
我
們
對
於
一
種
微
妙
深
奧
的
理
論
，
聽
高
明
的
人
給
我
們
講
了
，
還

是
不
懂
，
抵
能
羨
慕
地
說
:
「
是
這
樣
!
是
這
樣
!
」
或
者
，
在
夜
色
昏
明
裡
，
或
者
在
晨
光
稀
微
中
，

看
見
一
個
影
子
像
是
人
，
看
不
清
楚
，
抵
能
說
:
「
似
乎
是
一
個
人
。
」
實
相
不
可
認
識
，
抵
能
說
是

「
如
如
」
，
因
此
稱
有
情
界
的
佛
性
為
「
如
來
藏
」
。
實
相
在
每
一
法
內
，
每
一
法
就
是
實
相

..

每
一
法

的
成
素
為
十

..

相
、
性
、
體
、
力
、
作
、
因
、
緣
、
果
、
報
，
本
末
究
竟
。
這
十
個
因
素
也
同
為
「
如
如
」
，

因
為
實
相
不
可
認
識
，
不
可
思
議
，
抵
是
如
如
，
它
的
因
素
也
就
同
是
「
如
如
」
'
佛
家
各
宗
所
講
的
空

諦
、
假
諦
、
中
諦
，
都
是
因
素
如
如
的
觀
點
，
可
以
由
下
面
的
圖
表
看
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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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空
觀諦

點由

如

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

究報果因緣作力體性相
竟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

如

「
如
是
相

一
如
是
性

一
如
是
體

一
如
是
力

假
諦
由
成
一
如
是
作

素
觀
點
)
如
是
因

一
如
是
緣

一
如
是
果

一
如
是
報

「
如
是
究
竟

相
如
是

性
如
是

體
如
是

力
如
是

中
諦
由
如
作
如
是

和
素
相
連
-
因
如
是

一
緣
如
是

一
果
如
是

一
報
如
是

「
究
竟
如
是

天
台
圓
教
抵
講
一
乘
，
以
最
後
「
究
竟
本
末
」
為
一
乘

..

﹒觀止訶摩的宗台天

「
次
判
權
實
者
，
光
宅
以
前
五
，
妒
，
是
為
權
，
屬
凡
夫
:
次
四
，
如
，
是
為
實
，
屬
聖
人

.•

後
一
如
，
總
結
權
實
。
」
(
妙
法
蓮
華
經
玄
義
卷
二
上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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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
相
和
諸
法
，
相
即
相
融
，
諸
法
常
住
，
又
常
變
，
以
「
無
」
為
本
。
無
，
固
定
不
可
言
說
，
不
可
分

析
，
沒
有
自
性
，
抵
可
說
為
「
如
如
」
。

4

無
住
本

「
無
住
本
」
'
意
思
是
無
所
依
，
實
相
是
無
所
依
，
沒
有
定
位
。
怯
樺
經
說
:

「
一
、
約
理
事
明
本
迫
者
，
從
無
位
本
立
一
切
法
。
無
位
之
理
即
是
本
時
實
相
真
諦
也
，

一
切
法
即
是
本
時
森
羅
俗
諦
也
。
由
實
相
真
本
金
於
俗
諦
，
尋
扎
伊
、
俗
諦
即
顯
真
本
，
本

迫
雖
珠
，
不
可
思
議
一
也
。
觀
一
切
法
空
如
實
相
，
但
以
因
緣
有
從
顛
倒
生
。
」
(
妙
法

蓮
華
經
玄
義
卷
七
上
)

雛
妒
忌
論
組
第
七
說
:
善
不
善
以
身
為
本
，
身
以
貪
欲
為
本
，
貪
欲
以
虛
妄
分
別
為
本
，
虛

妄
分
別
以
顛
倒
想
為
本
，
顛
倒
想
以
無
住
為
本
，
無
住
則
無
本
，
從
無
住
本
立
一
切
法
。

無
住
即
實
相
的
異
名
，
實
相
即
性
空
的
異
名
二
切
法
都
沒
有
自
性
，
由
因
緣
而
起
，
都
是
性
空
。

一
切
法
的
根
本
性
為
實
相
，
性
既
是
空
，
實
相
便
是
空
。
但
凡
夫
無
明
，
顛
倒
空
實
，
以
空
為
實
，
乃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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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法
。
無
明
顛
倒
沒
有
自
性
，
沒
有
根
本
，
即
無
所
佳
。
然
而
無
明
顛
倒
就
是
實
相
自
己
，
因
為
普
通

說
「
我
錯
了
」
'
錯
是
以
我
為
本
。
無
明
顛
倒
以
實
相
為
本
，
實
相
則
無
本
，
實
相
為
絕
對
的
最
後
實
相
，

牟
宗
三
說
:
「
以
一
切
法
無
住
無
本
所
表
示
的
空
如
之
理
為
實
，
此
非
如
通
常
肯
認
一
最
後
的
實
有
之
體
，

此
實
有
之
體
既
是
最
後
的
，
故
不
能
再
有
所
本
。
因
此
，
此
實
有
之
體
即
是
自
住
自
本
。

..

『
從
無
住

本
立
一
切
法
』
，
此
與
普
通
從
實
有
之
體
立
一
切
法
不
同
。
諸
法
無
住
無
本
，
是
空
。
若
從
仁
體
起
用
，

則
一
切
法
正
是
有
住
有
本
。
是
故
『
從
空
立
一
切
法
」
與
『
從
實
有
之
體
立
一
切
法
」
正
是
兩
絕
異
之
系

統
。
不
特
此
也
。
從
佛
教
內
部
說
，
『
從
無
住
本
立
一
切
法
』
亦
與
從
阿
賴
耶
識
立
一
切
法
，
從
如
來
藏

真
心
立
一
切
法
不
同
。

.....

且
甚
至
亦
與
仲
論
所
說
:
「
以
有
空
義
故
二
切
法
得
成
不
同
。
」
(
牟
宗

章八第﹒

三
一
佛
性
與
般
若
下
冊
頁
六
七
七
|
六
七
八
)

但
是
牟
宗
三
以
最
後
實
相
為
空
如
實
相
之
理
，
不
是
存
在
的
實
體
，
等
於
以
抽
象
之
理
立
一
切
物

(
法
)
，
在
普
通
哲
學
上
不
能
講
，
在
佛
教
教
義
也
不
能
講
。
「
無
住
」
應
該
解
釋
沒
有
「
定
位
」
'
天

台
宗
主
張
十
界
相
通
，
每
一
界
都
沒
有
自
性
，
都
是
空
。
餓
鬼
和
菩
薩
相
通
，
餓
鬼
立
時
成
為
菩
薩
，
人

和
畜
生
相
通
，
人
立
時
可
以
成
為
畜
生
，
畜
生
立
時
成
為
人
，
十
界
都
以
實
相
為
本
，
實
相
也
是
空
，
和

十
界
相
通
，
沒
有
定
位
，
所
以
無
住

.•

因
為
是
無
住
，
便
能
「
立
一
切
法
。
」
實
相
為
一
空
體
，
但
為
實

有
體
，
有
如
老
子
的
「
道
」
，
因
為
不
定
，
稱
為
「
無
」
'
乃
能
生
「
有
」
。
天
台
宗
又
講
「
從
無
明
生

· 145· (46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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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法
」
。

5.

不
斷
斷

佛
教
講
修
行
，
以
斷
絕
煩
惱
，
為
斷
煩
惱
須
斷
絕
貪
欲
，
斷
貪
欲
須
斷
無
明
。
斷

7
無
明
也
就
斷
了

凡
夫
的
身
份
。
在
十
界
中
，
從
一
界
轉
變
另
一
界
，
先
要
斷
了
前
一
界

..

修
行
便
是
「
斷
」
的
工
夫
，
天

台
宗
講
十
界
相
通
，
講
無
住
本
，
從
一
界
立
刻
轉
另
一
界
，
不
要
斷
前
一
界
，
而
且
立
刻
轉
到
另
一
界
，

是
不
斷
而
斷
，
所
以
稱
為
「
不
斷
斷
」
。
也
就
是
「
煩
惱
即
菩
提
」
'
「
生
死
即
涅
槃
」
，
從
「
方
便
權
」

說
，
「
離
淫
怒
痴
為
解
脫
」

..

從
「
不
斷
斷
」
說
，
「
淫
怒
痴
性
即
是
解
脫
」
。
前
者
是
權
，
後
者
為
圓

實
。

「
謂
闖
一
切
愛
見
煩
惱
即
是
菩
提
，
故
云

•.

『
觀
一
切
法
空
如
實
相
』
。
開
一
切
生
死

即
是
涅
槃
，
故
云

•.

「
世
間
相
常
住
』
。
開
一
切
凡
人
即
妙
人
，
故
云

••

『
一
切
眾
生

皆
是
吾
子
』
。
開
一
切
愛
見
言
教
即
是
佛
法
，
故
云

•.

『
若
說
俗
間
經
書
，
治
生
產
業
，

皆
與
實
相
不
相
違
背
』
。
開
一
切
眾
生
即
是
妙
理
，
故
云

.•

『
為
今
生
開
佛
知
見
』
。

示
悟
入
等
亦
復
如
是
。
」
(
法
筆
玄
義
卷
九
辨
體
第
四
入
實
相
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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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
理
說
，
一
切
眾
生
，
即
十
法
界
皆
是
如
如
，
眾
生
都
有
佛
性
，
都
是
菩
提
相
，
便
無
所
謂
斷
不
斷

..

而
所
謂
解
脫
，
在
主
觀
心
理
有
解
脫
。
所
謂
解
脫
即
在
本
身
，
即
在
淫
欲
，
即
在
痴
愛
，
不
要
斷
絕
以
後

才
有
解
脫
。

佛
，
完
全
清
淨
，
純
然
佛
法
，
但
既
具
有
其
他
九
法
界
之
法
，
便
是
「
不
斷
斷
」
'
和
無
明
脫
節
。

6.

一
念
心

章八第﹒

天
下
事
物
必
有
一
根
基
，
天
台
宗
以
一
切
法
的
根
基
為
無
住
本
，
無
住
本
就
是
佛
，
佛
就
是
「
一
念

心
」
，
也
簡
單
地
說
「
一
心
」

心
為
知
，
知
為
觀
，
觀
為
智
慧
。
若
「
無
明
」
為
一
切
法
的
依
止
本
，
無
明
即
是
「
一
念
心
」
'
是

就
迷
就
事
而
說
。
反
過
來
，
就
智
慧
而
說
，
觀
一
切
皆
空
，
本
性
純
淨
，
便
是
三
念
無
明
法
性
心
」
。

牟
宗
三
說
:
「
不
可
以
阿
賴
耶
系
統
或
如
來
藏
系
統
來
混
視
，
而
此
『
一
念
心
』
既
不
可
以
分
解
說
的
識

心
視
，
亦
不
可
以
分
解
的
真
心
視
。
此
是
對
於
『
一
念
心
」
之
初
步
的
規
定
。
」
(
牟
宗
三
佛
性
與
設
若

﹒觀止訶摩的宗台夭

下
冊
頁
六

O

四
)

牟
宗
三
認
為
「
一
念
心
」
不
是
認
識
的
主
體
，
也
不
是
存
在
的
主
體
，
而
是
一
切
法
的
理
，
理
又
不

是
純
粹
抽
象
物
，
而
又
是
實
相
，
他
詭
譎
的
方
式
而
圓
說
的
一
念
心
。
「
此

-
A忍
心
即
如
來
藏
理
，
故
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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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有
z法
性
，
亦
有
無
明
，
法
性
就
空
如
說
，
無
明
就
十
法
界
之
差
別
相
說
，
佛
是
即
于
九
法
界
在
『
不
斷

斷
』
中
成
。
」
(
同
上
頁
六

O
九
)
「
有
心
有
法
即
有
法
性
。
﹒
法
性
雖
已
即
于
無
明
而
為
心
。
即
，

為
一
切
法
，
然
法
性
亦
不
失
。
故
『
一
念
心
即
具
十
法
界
』
就
等
于
說
「
法
性
即
具
+
法
界
』
或
『
中
道

實
相
理
即
具
十
法
界
』
，
此
中
之
『
即
』
是
『
就
是
」
義
，
「
且
正
是
蜂
起
作
用
地
具
。

故
只
說

『
性
具
』
，
不
說
性
起
。
」
(
同
上
頁
六
了
一
)

-
A忍
心
明
明
是
真
如
心
，
就
是
真
心
，
牟
宗
三
捨
真
心
而
說
實
相
理
，
但
若
捨
真
心
的
真
相
，
怎
麼

說
實
相
理
。

-
A忠
心
具
十
法
界
，
不
是
抵
具
+
法
界
之
理
，
而
是
具
+
法
界
之
實
，
所
以
真
有
法
性
和
無

明..

所
以
天
台
宗
講
「
性
具
」
，
以
佛
性
具
有
善
惡
之
性
，
即
真
如
心
有
善
惡
。
這
一
點
似
乎
唯
識
宗
以

阿
賴
耶
識
有
染
淨
兩
性
，
也
似
乎
伏
練
組
棺
論
的
一
心
二
門
，
但
是
在
內
容
的
解
釋
不
相
同
。

(466) . 148·

7.

，性

具

天
台
宗
既
然
主
張
「
一
念
無
明
法
性
心
」
為
無
住
本
，
生
一
切
法
，
無
明
即
是
法
性
，
不
斷
斷
而
解

脫
，
便
應
該
主
張
「
一
念
明
」
即
真
如
心
具
有
善
惡
。

牟
宗
三
說
:
「
生
死
、
煩
惱
、
淫
怒
痴
等
，
有
的
是
凡
夫
的
，
有
的
是
聲
聞
的
，
有
的
是
菩
薩
的
。

是
則
下
自
凡
夫
，
上
至
菩
薩
，
每
一
法
界
之
差
別
法
，
差
別
相
，
其
成
為
差
別
，
主
要
地
說
，
是
由
於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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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。
此
生
客
觀
地
說
固
有
法
，
而
主
觀
說
亦
皆
有
無
明
。

.....

小
乘
斷
見
思
惑
，
而
不
能
斷
塵
沙
惑
，
至

如
根
本
惑
則
只
伏
不
斷
，
正
因
此
故
，
而
成
為
小
乘
法
界
。
菩
薩
及
無
明
，
而
不
能
斷
盡
，
亦
正
因
此
而

成
為
菩
薩
界
。
至
佛
究
竟
斷
，
則
其
法
界
之
法
全
在
清
淨
中
。

.....

他
既
具
有
九
法
界
，
則
他
即
是
「
不

斷
斷
」
。
他
即
于
凡
夫
而
為
不
斷
斷
，
則
在
其
「
不
斷
斷
」
中
的
凡
夫
即
與
凡
夫
之
無
明
脫
節
，
病
除
而

法
存
，
因
此
，
即
成
為
佛
法
。
」
(
佛
性
與
般
若
下
冊
頁
六

O
二

「
一
念
心
即
具
十
法
界
」
'
牟
宗
三
說
「
性
具
者
，
法
性
是
即
于
一
切
法
而
切
具
備
一
切
法
之
謂
也
，

故
心
具
，
從
勝
從
主
說
，
即
是
性
具
，
法
不
出
如
故
也
。
以
法
不
出
如
，
故
如
性
即
備
一
切
法
矣
。
是
故

如
性
之
『
性
具
」
即
是
『
圓
具
』
，
此
即
所
謂
『
圓
談
法
性
」
(
同
上
頁
六
一
)

一
念
心
具
一
切
法
，
但
若
何
能
具
善
與
惡
，
染
與
淨
呢
?
牟
宗
三
說
:
「
然
則
何
謂
體
同
?
荊
溪
云

..

『
依
他
開
圓
者
，
更
互
相
依
，
以
圓
同
故
，
依
而
復
即
』
，
此
所
謂
體
同
，
意
即
謂
無
明
與
法
性
同
一
事

體
也
。

是
故
無
明
即
法
性
，
法
性
即
無
明
，
此
兩
者
不
是
分
解
地
有
自
住
地
拉
開
說
，
乃
是
緊
扣
在

一
起
而
詭
譎
地
無
自
主
地
圖
融
地
說
。
這
詭
譎
地
圓
融
地
說
的
『
體
同
』
即
是
圓
教
之
所
以
為
圓
教
處
。

此
一
表
達
模
式
乃
為
天
台
宗
所
把
握
，
依
此
而
有
種
種
『
不
一
一
』
之
妙
談
」
'
(
閉
上
頁
六
九
六
)
「
通

常
易
走
分
解
的
思
路
，
故
難
于
解
天
台
宗
所
謂
性
具
，
性
惡
，

...

此
蓋
為
三
道
即
三
德
，
不
斷
斷
，
一

念
無
明
心
即
具
十
法
界
，
二
法
界
皆
有
惑
業
苦
三
道
性
相
，
十
界
互
融
如
水
，
情
執
十
界
局
限
如
冰
，

·149· (4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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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辭
語
所
必
涵
。
」
頁
七
三
四
)

但
是
這
些
辭
語
是
由
「
性
具
而
來
」
，
而
不
是
由
這
些
辭
句
逆
行
式
去
解
釋
性
具
。
牟
宗
三
以
這
種

逆
行
式
為
詭
譎
式
，
順
行
式
從
性
具
下
行
到
這
些
辭
句
為
分
解
式
，
詭
譎
形
為
圓
融
式
。
但
是
問
題
的
根

本
，
一
念
心
真
性
善
惡
性
，
即
性
具
善
惡
，
並
沒
有
解
釋
。

唐
君
教
解
釋
說
:

(
同
土

(468) . 150·

「
則
吾
人
之
所
以
異
於
佛
寺
，
非
無
覺
與
有
覺
之
分
，
乃
人
有
本
覺
，
而
不
覺
其
有
此

本
覺
，
尚
未
覺
此
本
覺
，
以
有
始
覺
之
故
耳
。
然
人
之
有
本
覺
者
，
雖
可
不
覺
其
本
覺
，

亦
可
覺
其
本
覺
。
則
此
本
覺
之
覺
，
固
有
此
不
覺
與
覺
之
二
可
能
或
二
義
。
此
二
可
能

或
二
義
，
即
同
依
心
真
如
，
而
有
之
心
生
滅
門
與
心
真
如
門
。
此
本
覺
之
心
真
，
如
，
依

自
而
有
不
覺
，
有

h嘿
，
明
，
有
心
之
生
滅

••

亦
能
依
自
而
覺
，
以
成
始
覺
，
成
究
竟
覺
，

成
佛
，
而
具
一
切
種
智
。
」
(
中
國
哲
學
原
論
原
性
篇
頁
二
三
三
)

「
人
若
能
於
此
承
認
其
當
下
之
自
覺
心
，
自
有
其
一
知
捨
染
取
淨
，
而
自
向
於
其
心
之

真
知
，
或
自
性
清
淨
之
如
來
藏
，
而
使
之
呈
現
之
『
知
』

••

或
承
認
此
自
覺
心
，
能
自

悟
此
本
心
，
或
此
本
心
能
自
悟
者

••

即
可
不
重
此
自
覺
的
意
識
心
以
外
尚
有
末
那
、
賴



耶
、
五
識
心
等
之
一
函
，
而
將
不
重
此
心
識
之
多
之
一
面
。

此
能
兼
知
轉
染
依
淨

之
一
『
知
』
，
既
通
於
心
之
染
淨
二
面

.•

今
通
過
此
『
知
』
以
觀
染
，
則
知
染
之
心
，

既
涵
去
染
之
能
，
此
染
者
之
能
亦
即
通
於
淨
;
心
又
能
取
淨
去
染
，
則
淨
者
應
、
亦
通
於

染
。

在
此
一
思
路
中
，
其
通
染
淨
以
言
性
者
即
天
台
宗
之
說
。
」
(
同
上
頁
二
四
七
)

章八第﹒

唯
識
宗
的
遍
計
所
執
性
為
純
染
，
圓
成
實
性
為
純
淨
，
依
他
起
者
分
染
淨
二
分
，
唯
識
宗
把
染
淨
分

開
截
然
不
同
，
伏
保
值
棺
論
以
真
心
有
染
淨
二
門
，
華
嚴
宗
以
真
心
為
純
淨
，
都
和
天
台
宗
的
主
張
不
同
，

天
台
宗
的
「
性
具
」
以
善
惡
相
融
。
唐
君
毅
認
為
這
是
自
覺
和
不
覺
，
在
不
覺
中
有
自
覺
之
能
，
也
有
向

自
淨
化
之
能
，
佛
真
心
是
純
全
自
覺
，
然
涵
有
不
覺
之
能
，
這
就
是
性
具
惡
。
但
仍
舊
抵
解
釋
了
現
實
，

沒
有
說
明
為
什
麼
真
心
!
一
念
之
心
有
不
自
覺
之
能
。
牟
宗
三
認
為
這
樣
追
究
，
是
華
嚴
宗
分
析
式
的
觀

法
，
天
台
宗
是
圓
融
觀
法
，
而
且
是
詭
譎
式
，
不
分
析
去
追
求
原
因
。
否
則
一
念
心
不
為
「
無
住
本
」
，

而
有
所
依
(
原
因
)
。
一
念
、
心
既
然
無
住
本
的
自
己
為
本
，
它
是
這
樣
，
就
是
這
樣
，
不
能
去
問
原
因
。

況
且
「
一
念
心
」
真
心
或
真
如
，
不
能
認
為
一
絕
對
實
相
，
否
則
便
和
華
嚴
宗
一
樣
，
而
是
一
實
相
理
。

我
則
認
為
「
理
」
不
能
是
一
切
法
的
根
源
，
應
該
是
實
相
。
天
台
宗
的
實
相
，
有
如
老
子
的
「
道
」
，

或
張
載
的
太
和
玄
虛
)
，
本
性
彷
彿
不
定
，
中
涵
各
種
變
化
之
道

..

染
淨
乃
是
變
化
之
道
。

· 151 • (46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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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台
宗
的
止
觀

1.

一
念
心

天
台
宗
的
最
高
的
理
想
，
為
三
念
三
千
」
，
不
僅
以
三
念
心
」
具
十
法
界
，
即
是
具
宇
宙
萬
物
;

研
真
以
「
一
念
」
具
三
千
世
界
。
普
通
講
佛
教
哲
學
，
都
以
真
如
，
或
佛
，
作
為
佛
教
的
最
高
實
相

••

天

E

法
可
解
釋
「
真
如
」

..

台
宗
的

「
一
切
諸
法
，
依
此
心
有
，
以
心
為
體
。
望
於
諸
法
，
法
悉
虛
虛
，
有
即
非
有
。
對
此

虛
偽
法
故
，
目
之
為
真
。
又
復
諸
法
雖
實
非
有
，
但
以
虛
妄
國
緣
，
而
有
生
滅
之
相
。

然
此
虛
法
生
時
，
此
心
不
生

..

諸
法
滅
時
，
此
心
不
滅
。
不
生
，
故
不
增
;
不
滅
，
故

不
減
。
以
不
生
不
減
，
不
增
不
滅
，
故
名
之
為
真
。
三
世
諸
佛
，
及
以
眾
生
，
同
以
此

一
淨
心
為
體
。
凡
聖
諸
法
，
自
有
差
別
具
相
;
而
此
真
心
，
無
異
無
相
，
故
名
之
為
如
。

又
真
如
者
，
以
一
切
法
，
真
實
如
是
，
唯
﹒
是
一
心

••

故
名
此
一
心
，
以
為
真
如
己
(
卷

m
)

(470)- 152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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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如
乃
一
心
的
代
名
詞
，
這
個
代
名
詞
解
釋
「
一
心
」
的
本
性
，
不
生
不
誠
，
無
異
無
相
，
為
一
切

萬
物
之
理
。
真
如
既
為
萬
物
之
理
，
在
萬
物
之
內
，
稱
為
「
如
來
藏
」
'
稱
為
「
佛
性
」
。

「
真
如
」
為
「
一
心
」
'
「
真
如
」
是
名
詞
，
「
一
心
」
是
實
體
。
佛
教
大
乘
各
宗
莫
不
講
心
，
鄉

律
辦
棋
綜
合
佛
經
所
說
心
為
六
種
心

..

一
、
肉
團
、
心
，
即
吾
人
的
心
臟
..

二
、
集
起
心
，
即
阿
賴
耶
識

..

三
、
思
量
心
，
即
末
那
識

..

四
、
緣
慮
、
心
，
或
了
別
心
，
即
意
識
(
第
六
議
)
;
五
、
堅
實
、
心
，
即
自
性

清
淨
、
心
，
如
來
藏
心
，
真
如
..

六
、
積
聚
精
要
心
，
積
聚
諸
經
中
一
切
要
義
。

六
種
心
除
第
一
種
和
第
六
種
不
是
認
識
官
能
外
，
其
他
四
種
都
是
認
識
官
能
，
第
二
種
為
第
八
識
，

第
三
種
為
第
七
識
，
第
四
種
為
第
六
識
，
第
五
種
為
真
如
。
天
台
止
觀
所
講
的
心
為
一
念
心
，
真
如
;
因

此
，
真
如
為
「
無
明
法
性
、
心
」
'
「
一
念
心
」
'
為
止
觀
的
主
體
。
「
一
念
心
」
生
一
切
法
。

﹒觀止訶摩的索台天

「
若
隨
便
宜
者
，
應
言
無
明
法
法
性
生
一
切
法
。
如
眠
法
法
性
，
則
有
一
切
夢
事
。
心

與
緣
令
，
則
=
一
種
世
界
，
三
千
性
相
，
皆
從
心
起
。
」
(
摩
訶
止
觀
第
七
章
觀
心
是
不
呵
思
議
境
)

所
謂
生
不
是
造
作
而
生
一
物
，
或
成
一
物
，
而
是
顯
現
。
心
和
緣
相
合
，
現
出
一
切
法
。
一
法
即
有

一
切
法
，
現
一
法
即
現
一
切
法
。
同
樣
，
不
是
心
陸
續
地
生
一
切
法
，
而
是
心
的
一
念
，
生
一
法
，
一
法

·153· (47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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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
一
切
法
，
故
一
念
生
一
切
法
。

一
念
心
又
不
是
說
心
的
一
念
，
而
就
是
心
，
一
念
心
就
是
全
心
，
全
心
就
是
一
念
。

「
今
釋
一
念
，
乃
是
趣
舉
根
塵
和
合
一
剎
那
心
。
若
陰
若
惑
，
若
善
若
惡
，
皆
具
三
千
，

皆
即
三
諦
，
乃
十
妙
之
大
體
，
故
云
『
成
爾
」
。
斯
之
「
一
念
」
'
為
成
觀
故
。
」
(
十

不
二
門
指
要
抄

第

一
念
即
一
心
，
一
心
為
不
可
思
議
境
。

「
觀
心
是
不
可
思
議
境
者
，
此
境
難
說
。
先
明
思
議
境
，
令
不
思
議
境
易
顯
。
思
議
法

者
，
小
乘
亦
說
心
生
一
切
法
，
謂
六
道
因
果
，
三
界
輪
環
，
若
去
凡
欣
聖
，
則
棄
下
上

出
，
厭
身
滅
智
，
乃
是
作
有
四
諦
，
蓋
思
議
法
也
。

大
乘
亦
明
心
生
一
切
法
，
謂
十
法
界
也
。

.....

此
之
十
法
(
十
法
界
之
十
種
因
果
法
)
，
進
還

淺
深
，
皆
從
心
出
。
雖
是
大
乘

h峙
，
量
四
諦
所
攝
，
猶
是
思
議
之
境
，
非
今
止
觀
所
觀
也
。

....

若
從
一
心
生
一
切
法
者
，
此
則
是
縱
。
若
心
一
時
合
一
切
法
者
，
此
即
是
橫
。
縱

(472)· 154 .



亦
不
可
，
橫
、
亦
不
可
。
抵
心
是
一
切
法
，
一
切
法
是
心
故
。
非
縱
非
橫
，
非
一
非
異
，

玄
妙
深
絕
，
非
識
所
識
，
非
言
所
言
，
所
以
稱
為
不
可
思
議
境
。
」
(
摩
詞
止
觀
卷
第
五
)

天
台
宗
的
「
一
念
心
」
，
不
像
華
嚴
宗
作
為
絕
對
最
高
實
相
，
而
是
宇
宙
萬
物
的
整
體
。
宇
宙
萬
物

以
十
法
界
代
表
，
萬
物
不
各
自
分
立
，
每
一
法
界
具
其
他
九
法
界
，
十
界
共
融
。
十
界
又
不
是
自
立
存
在
，

而
是
在
心
內
，
心
和
萬
物
不
分
，
萬
物
彼
此
不
分
，
也
不
能
分
析
去
講
，
也
沒
有
辦
法
可
以
講

.•

所
以
說

一
念
心
為
不
可
思
議
境
。

2.

止

觀

拿八第﹒

觀
心
為
不
可
思
議
境
，
是
一
種
認
識
的
行
為
，
這
種
行
動
和
普
通
所
講
認
識
行
動
不
同
。
天
台
宗
智

顫
著
有
樺
翻
址
糊
糊
一
書
，
講
這
種
認
識
行
為
。

「
摩
訶
」
意
思
是
「
大
乘
」
'
「
止
觀
」
為
禪
法
，
「
止
」
為
停
止
一
切
妄
念
，
「
觀
」
為
正
見
佛

﹒觀止訶摩的索台夭

道

。

「
復
以
何
義
立
止
觀
名
?
略
有
四

..

一
相
待
，
二
絕
待
，
三
會
異
，
四
通
三
德
。
」
(
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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訶
止
觀
卷
第
三
上
)

「
相
待
」
有
三
種
意
義

..

息
義
、
停
義
、
對
不
止
止
義
。
息
義
，
是
息
止
一
切
惡
覺
妄
念
。
停
義
，

是
按
心
諦
的
理
，
抵
想
現
前
的
事
，
心
停
住
不
動
。
對
不
止
止
義
，
是
無
明
為
法
性
，
法
明
為
無
明
，
無

明
為
不
止
，
法
性
為
非
止
非
不
止
。
由
無
明
而
觀
法
性
，
由
法
性
而
觀
無
明
。

「
絕
待
」
'
則
是
破
除
上
面
的
三
種
相
待
，
以
照
境
為
正
觀
，
除
惑
為
傍
觀
，
成
為
無
生
止
觀
。

「
故
今
言
絕
待
止
觀
者
，
絕
橫
豎
諸
待
，
絕
諸
思
議
，
絕
諸
煩
惱
諸
業
諸
果
，
絕
諸
教

觀
證
等
，
悉
皆
不
生
，
故
名
為
止
。
止
亦
不
可
得
觀
冥
如
境
，
境
既
息
滅
清
淨
，
尚
無

清
淨
，
何
得
有
視
。
」
(
同
上
)

這
種
絕
止
，
也
稱
不
可
思
議
境
。

「
會
異
」
是
會
通
各
種
異
名

..

止
觀
、
不
止
觀
、
不
觀
。

「
通
三
德
」
'
是
止
觀
通
於
般
若
、
法
身
、
解
脫
、
三
德
;
或
以
三
種
槃
若
為
三
德

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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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夫
槃
若
者
具
足
殼
若
，
具
有
三
一
種

..

道
慧
起
若
通
貫
穿
觀
，
道
種
慧
段
若
通
通
述
觀
，

一
切
種
慧
通
非
觀
。
觀
具
足
法
身
亦
有
三
一
種

..

色
身
通
一
止
一
觀
，
法
門
身
通
一
止
一

視
，
實
相
身
通
一
止
一
觀
。
」
(
同
上
)

止
觀
是
心
觀
，
心
觀
明
宇
宙
一
切
，
不
是
禪
定
，
也
是
禪
定
，
止
觀
更
是
圓
融
一
切
二
心
三
千
世

界

拿八第﹒

樺
詗
址
觀
共
十
卷
，
但
為
智
頓
所
說
，
灌
頂
所
記
，
缺
第
八
第
九
第
十
章
。
第
七
章
講
「
正
觀
」
'

為
全
書
的
中
心
，
敘
說
十
種
觀
境
，
每
境
各
有
十
乘
觀
法
，
但
最
後
三
境
已
闕
失
。

樺
詗
址
觀
解
釋
止
觀
的
體
相
，
以
止
觀
通
於
凡
聖
，
止
屬
於
心
，
觀
屬
於
行
，
所
止
要
證
於
行
。

3.

一
念
三
千

﹒觀止 1可1擎的索台夭

轉
詗
址
觀
第
七
章
講
「
正
觀
」
'
分
十
種
觀
境
即
十
法
門
觀
心
。
第
一
法
門
，
為
觀
不
可
思
議
境
，

以
一
念
心
為
所
觀
境
二
念
心
總
攝
一
切
，
具
十
法
界
。
故
觀
一
念
心
即
觀
宇
宙
一
切
，
宇
宙
一
切
不
是

分
立
的
，
不
是
實
在
的
，
也
不
是
完
全
不
實
的
，
非
有
非
不
有
，
彼
此
互
相
遇
，
互
相
融
，
都
在
一
念
心

之
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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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夫
一
心
具
十
法
界
，
一
法
界
又
具
十
法
界
、
百
法
界
。
一
界
具
三
十
種
世
界
，
百
法

界
即
具
三
千
種
世
界
。
此
三
千
在
一
念
心
。
若
無
心
而
已
，
介
尚
有
心
，
即
具
三
千
。
」

(
摩
詔
止
觀
卷
第
五
上
)

十
法
界
在
上
面
已
經
說
過
，
十
如
如
也
在
上
面
說
過
。
每
一
法
界
都
有
相
、
性
、
體
、
力
、
作
、
因
、

緣
、
果
、
報
，
本
末
十
如
如
。
於
是
十
法
界
的
每
一
法
界
又
真
十
法
界
，
成
百
法
界

.•

百
法
界
因
著
十
如

如
而
成
干
法
界
。
十
法
界
在
三
世
界
以
內
，
三
世
界
為
五
陰
世
間
，
眾
生
世
間
，
國
土
世
間
。
因
此
千
法

界
成
為
三
千
世
界
。
結
果
就
是
一
念
三
千
。

一
念
不
是
一
個
思
念
(
念
頭
)
，
而
是
心
，
心
又
不
是
思
慮
的
心
，
而
是
無
明
法
性
心
，
就
是
整
體

的
心
。

一
心
三
千
，
無
所
依
附
，
不
託
因
緣
。
和
法
相
宗
所
說
，
地
論
師
所
說
都
不
同
。

「
問
:
心
起
必
託
緣
，
為
心
具
三
千
法
，
為
緣
具
?
不
共
具
?
為
離
具
?
若
心
具
者
，

心
起
不
用
緣
。
若
緣
具
寺
，
緣
具
不
關
心
。
若
共
具
者
，
未
共
若
無
，
共
時
安
有
?
若

離
具
寺
，
既
離
心
離
緣
，
那
忽
心
具
?
四
句
尚
不
可
得
，
云
何
具
三
千
法
耶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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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
:
地
人
云

..

一
切
解
遍
真
妄
依
持
法
性
，
法
性
持
真
妄
，
真
妄
依
法
性
也
。
攝
大
乘

云..

法
性
不
為
過
所
染
，
不
為
淨
所
淨
，
故
法
性
非
所
依
，
言
依
持
者
，
阿
黎
耶
是
也
。

無
沒
無
明
盛
持
一
切
種
子
。
若
從
地
師
，
則
心
具
一
切
法
。
若
從
攝
師
，
則
緣
具
一
切

法
。
此
兩
師
各
據
一
邊
。
」
(
同
上
)

拿八第﹒

一
念
三
千
，
為
止
觀
最
高
境
界
的
代
名
詞
，
在
這
一
代
名
詞
中
含
有
兩
方
面
的
意
義

..

第
一
，
在
存

在
本
體
論
方
面
，
是
一
念
心
具
一
切
法
，
一
切
法
存
在
一
念
心
，
因
為
一
切
法
由
心
所
生
所
立
。
凡
夫
所

看
見
宇
宙
萬
物
，
不
是
實
在
有
個
宇
宙
，
也
不
是
實
在
有
一
切
萬
物
，
宇
宙
萬
物
都
是
空
的
。
但
又
不
都

是
假
的
虛
的
，
宇
宙
萬
物
是
有
是
在
，
是
在
一
念
心
中
，
一
切
萬
物
無
論
染
淨
，
都
存
在
一
念
心
中

..

所

以
說
:
一
念
心
具
十
法
界
，
一
念
心
具
善
惡
性
。
第
二
，
從
認
識
方
面
，

-
A
A心
具
一
切
法
，
是
在
認
識

性
存
在
，
是
一
念
..

一
切
法
(
萬
物
)
為
一
念
，
一
念
為
萬
物
。
沒
有
念
，
心
是
心
，
心
是
無
明
法
性
心
。

一
念
心
認
識
萬
法
(
萬
物
)
，
萬
法
乃
生
乃
立
。
認
識
不
是
心
為
認
識
主
體
，
萬
法
為
認
識
客
體
，
認
識

為
主
體
和
客
體
相
結
合
，
而
是
一
念
心
自
然
呈
現
自
己
，
所
呈
現
的
就
是
萬
法
(
萬
物
)
，
萬
法
和
一
念

心
是
一
，
不
是
二
二
念
心
的
呈
現
無
所
依
持
。

一
心
的
一
念
，
不
是
和
普
通
所
說
的
心
的
一
個
念
頭
，
不
是
心
本
體
是
靜
，
不
是
動
而
起
念
。
心
本

· 159· (47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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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就
是
一
念
，
心
本
來
就
呈
現
自
己
，
本
來
就
具
一
切
。
但
是
這
本
來
的
呈
現
，
並
不
生
也
不
立
離
開
自

己
的
萬
物
，
一
切
都
圓
融
在
自
己
本
體
以
內
。
可
是
呈
現
本
體
時
有
的
物
卻
有
了
假
意
識
，
認
為
自
己
是

自
立
的
，
又
認
為
別
的
物
也
是
自
立
的
，
於
是
這
些
物
(
人
)
因
自
己
的
意
識
立
了
宇
宙
萬
物
。
人
自
立

了
，
對
於
別
的
物
也
不
是
認
識
，
抵
是
錯
誤
的
意
識
，
即
是
所
謂
我
執
物
執
。
好
比
一
海
的
波
浪
二
個

波
浪
認
為
自
己
是
自
立
存
在
，
同
時
也
認
為
別
的
波
浪
都
是
自
立
的
，
其
實
都
是
一
個
海
水
的
波
浪
，
波

浪
就
是
海
水
。

這
種
認
識
論
，
是
一
念
心
自
己
的
呈
現
，
一
念
心
是
光
明
的
，
呈
現
自
己
，
就
是
顯
明
自
己
。

4.

(478)·1ω.

修
止
不
二

十
法
界
圓
融
，
煩
惱
是
菩
提
，
餓
鬼
或
凡
夫
是
菩
薩

..

但
是
現
在
的
凡
夫
，
用
怎
麼
方
法
就
成
為
菩

薩
，
或
更
好
悟
明
自
己
是
一
念
心
，
是
佛
。
普
通
佛
教
都
講
修
行
以
得
道
，
得
道
能
解
脫
。
天
台
宗
以
無

明
法
性
心
為
最
高
實
相
，
最
高
實
相
為
如
如
之
實
相
理
，
理
內
具
一
切
法
，
十
法
界
的
九
法
界
都
和
第
十

法
界
之
佛
相
融
，
而
且
+
法
界
為
一
念
心
的
「
性
具
」
，
不
生
不
滅
，
不
變
不
異
，
餓
鬼
成
佛
，
餓
鬼
的

法
性
並
不
消
誠
，
所
以
天
台
宗
主
張
「
不
斷
斷
」
，
不
斷
而
斷
，
修
止
不
二
。

荊
譯
著
、
一
)
月

J凶
日
步
，
書
中
第
三
節
為
修
止
不
二
門
。



「
修
止
不
二
門
者
，
性
德
只
是
界
如
一
念
，
此
內
界
如
三
法
具
足
。
性
雖
本
繭
，
藉
智

起
修
。
由
修
照
性
，
由
性
發
修
。
存
性
，
則
全
修
成
性
。
起
修
，
則
全
性
成
修
。
性
無

所
移
，
修
常
宛
爾
。
」

「
修
謂
修
治
造
作
，
即
雙
邊
三
千
。
性
謂
本
有
不
改
，
即
建
具
三
千
。
今
示
企
性
起
修
，

則
諸
行
無
作
。
企
修
在
性
，
則
一
念
團
成
。
是
則
修
外
無
性
，
性
外
無
修
。
互
祇
互
融
，

故
稱
不
二
，
而
就
心
法
妙
為
門
。
」

拿八第﹒

修
行
，
是
修
德
行
善
。
凡
夫
和
聲
聞
緣
覺
的
人
，
認
為
外
面
的
事
物
為
實
有
，
為
能
達
到
佛
的
境
界
，

須
要
克
除
心
中
的
念
慮
，
消
滅
對
我
和
對
事
物
的
執
著
，
佛
教
教
人
守
戒
律
，
靜
坐
禪
定
。
這
些
善
行
可

以
把
人
從
無
明
煩
惱
中
解
脫
出
來
。
天
台
宗
主
張
一
界
具
十
界
，
每
界
都
有

-
A忍
心
。
在
佛
以
外
的
九
界
，

一
念
心
隱
而
不
現
，
修
行
不
是
去
找
尋
在
外
在
上
的
真
如
，
而
是
把
自
有
的
一
念
心
顯
明
出
來
。

-
A忍
心

若
顯
明
佛
境
界
，
其
他
九
法
界
就
隱
沒
，
然
而
不
是
被
克
除
或
被
消
滅
，
仍
舊
存
在
。
十
法
界
就
是
一
念

心
二

A忍
心
為
性
，
性
具
三
干
，
即
是
具
十
界
。
在
修
行
時
，
性
不
變
。
修
行
是
全
性
起
修
，
不
是
在
性

外
修
善
行
以
發
現
性
，
而
是
性
自
行
顯
現
，
故
說
「
全
性
修
行
，
則
諸
行
無
作
」
。
使
性
自
己
顯
示
，

「
由
修
照
性
」
，
不
是
用
善
行
去
除
無
明
煩
惱
，
而
是
由
修
去
照
性
，
再
由
「
性
發
修
」
'
性
自
顯
現
。

·161· (479)

﹒視止1可摩的余台天



﹒論串成認學哲閩中二之五+冊書金光羅﹒

性
的
自
己
顯
現
是
「
一
念
圖
成
」
。
所
以
是
「
修
外
無
性
，
性
外
無
修
」

o
修
止
不
能
分
，
不
是
修
行
而

後
有
止
修
和
止
不
分
，
而
且
修
和
觀
不
能
分
，
即
是
止
和
觀
不
能
分
，
不
是
修
止
而
後
有
觀
。

一
念
心
真
有
十
法
界
，
每
一
法
界
是
一
念
心
自
己
顯
現
在
這
一
法
界
，
如
人
二
念
心
顯
現
自
己
為

人..

如
說
鬼
，

-
A
a心
顯
現
自
己
是
餓
鬼
，
其
他
九
法
界
都
隱
沒
。
一
個
人
得
道
成
佛
，
就
是
使
佛
法
界

顯
現
，
其
他
九
法
界
隱
沒

..

雖
然
隱
沒
，
仍
舊
末
誠
。
故
曰
:
「
性
無
所
移
」
。

(480)· 162 .

5.

修
習
止
觀

在
理
論
上
，
「
性
外
無
修
」
，
實
際
上
仍
舊
要
有
行
為
使

-
A忍
心
本
性
(
佛
法
界
)
顯
現
，
修
止
仍

舊
要
有
修
習
，
須
要
實
際
的
行
為
，
天
台
宗
乃
有
修
衍
址
觀
挫
僻
怯
接
插
蝕
。
這
本
書
為
唷
擷
所
口
述
，

寶
靜
所
講
述
。
寶
靜
為
清
末
和
民
國
初
年
的
法
師
(
一
八
九
九
|
一
九
四

0
)
。
「
天
台
止
觀
有
四
本
..

一
日

鋼
領
址
觀
，
大
師
(
阿
陣
)
於
荊
州
玉
泉
寺
說
，
陣
怯
記
為
十
卷
，
二
日
撕
砍
址
觀
，
在
瓦
官
寺
說
，
弟

子
怯
順
記
本
三
十
卷
，
章
安
治
定
為
十
卷
，
令
紳
被
鑼
密
是
。
三
日
汗
徒
址
糊
糊
，
即
陳
尚
書
令
恬
嘻
請
大

師
出
，
有
一
卷
，
今
拱
紗
們
是
。
四
日
扑
址
糊
糊
，
即
令
文
是
。
大
師
為
俗
兄
順
蹦
出
，
實
大
部
之
模
概
，

入
道
之
樞
機
。
」
(
修
習
止
視
坐
禪
法
要
講
述
小
止
視
序
頁
一
五
)

實
行
止
觀
的
方
法
，
在
「
修
習
止
觀
坐
禪
法
要
講
述
」
的
書
裡
，
提
出
十
點
，
「
具
緣
第
一
，
訶
欲



拿八第﹒

第
二
，
棄
蓋
第
三
，
調
和
第
四
，
方
便
第
五
，
正
修
第
六
，
善
發
第
七
，
覺
魔
第
八
，
治
病
第
九
，
證
果

第
十
。
」「

具
緣
第
一
」
'
修
止
觀
的
人
，
要
具
備
的
五
個
條
件
(
助
緣
)
，
一
、
守
戒
律
，
二
、
懺
悔
，
一
二
、

誓
滅
罪
原
，
四
、
堅
持
清
淨
心
，
五
、
衣
食
住
按
法
具
足
。

「
訶
欲
第
一
一
」
'
訶
賣
情
慾
，
便
不
煩
心
。
欲
為
五
欲
，
色
、
聲
、
香
、
昧
、
觸
五
欲
，
即
目
耳
鼻

舌
身
，
五
種
感
官
所
引
起
的
情
慾
'
須
嚴
加
節
制
。

「
棄
蓋
第
三
」
'
捨
棄
五
種
煩
惱
障
道
，
一
、
外
面
五
官
所
引
發
情
慾
，
內
心
意
念
被
動
，
覆
蓋
善

念
，
應
該
捨
棄
。
二
、
棄
瞋
惡
蓋
，
即
不
惱
恨
人
，
三
、
棄
睡
眠
蓋
，
不
恣
意
放
縱
手
足
四
肢
。
四
、
棄

掉
悔
蓋
，
即
克
制
身
口
心
放
逸
，
五
、
棄
疑
蓋
，
應
信
心
堅
定
。

「
詞
和
第
四
」
'
調
和
五
事
，
即
身
、
息
、
心
、
眠
、
食
五
事
，
使
用
得
宜
。

「
方
便
第
五
」
'
芳
便
法
門
有
五

..

一
、
樂
欲
，
心
樂
佛
法
。
二
、
精
進
，
堅
持
志
向
。
三
、
憶
念
，

念
世
間
一
切
都
是
欺
人
迷
人
的
虛
相
，
念
禪
法
令
人
安
定
得
道
。
四
、
巧
慧
，
衡
量
世
間
逸
樂
是
虛
假
，

禪
定
之
樂
為
智
慧
。
五
、
一
心
分
別
，
明
見
世
間
諸
事
可
惡
可
恩
，
善
識
定
慧
可
尊
可
貴
。

「
正
修
行
第
六
」
'
正
式
修
行
止
觀
的
方
法
，
分
為
二
種
，
第
一
、
坐
中
修
行
，
即
靜
坐
修
習
。
分

五
階
梯
，
先
收
組
心
，
次
收
浮
心
，
再
安
心
，
然
後
入
定
，
細
心
克
服
偏
執
歪
邪
之
念
，
再
於
定
中
得
智

· 163· (48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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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
，
最
後
有
均
齊
定
慧
修
止
觀
，
第
二
、
歷
緣
對
境
修
習
，
即
在
行
事
中
，
隨
境
隨
緣
作
修
習
。

「
舊
恨
發
第
七
」
'
修
習
止
觀
過
了
第
六
正
修
行
，
便
有
種
善
恨
發
生

..

一
、
外
善
根
，
所
謂
布
施
、

持
戒
、
孝
順
父
母
尊
長
，
二
、
內
善
根
，
所
謂
諸
禪
定
法
門
善
根

..

明
善
根
發
相
、
不
淨
觀
善
根
發
相
、

慈
心
善
根
發
相
，
因
緣
觀
善
根
發
相
，
念
佛
善
根
發
相
。

「
覺
知
魔
事
第
八
」
'
惡
魔
破
壞
善
根
，
應
善
識
魔
事
，
魔
有
四
種

..

煩
惱
魔
、
陰
魔
、
死
魔
、
鬼

履光金會冊十五之一
肘
神
魔
。

制
「
治
病
第
九
」
'
修
習
止
觀
，
須
調
和
身
、
、
心
息
以
絕
病
源
。

制
「
瞪
果
第
十
」
'
修
習
止
觀
者
，
經
過
上
面
的
九
梯
，
可
以
得
達
止
觀
，
即
觀
一
切
是
空
，
是
假
相
。

府
作
有
空
二
諦
觀
。
再
往
上
修
，
超
越
空
假
二
諦
，
達
到
中
道
一
諦
，
行
於
中
道
正
觀
，
即
不
有
不
空
，
於

一
切
事
物
無
所
染
者
二
切
佛
法
皆
現
眼
前
。

證
果
第
十
的
小
止
觀
原
文

..

「
若
行
者..
如
是
修
止
觀
時
，
能
了
知
一
切
諸
法
皆
從
心
生
，
因
緣
虛
假
不
實
故
空
，
以

知
空
故
，
即
不
得
一
切
諸
法
名
字
相
則
體
真
止
也
。

爾
時
土
不
可
佛
呆
若
求
，
于
不
見
眾
生
可
度
，
是
名
從
假
入
空
觀
，
、
亦
名
二
諦
觀
，
亦

(482)· 1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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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慧
眼
，
亦
名
一
切
智
。

若
住
此
觀
，
即
墮
聲
聞
時
丈
佛
地
。

...

若
菩
薩
為
一
切
眾
生
，
成
就
一
切
佛
法
，
不
應
取
著
無
為
而
自
寂
滅
，
爾
時
應
從
空
入

假
觀
。
.

行
者
如
是
觀
時
，
雖
知
一
切
諸
法
畢
竟
空
寂
，
能
於
空
中
修
種
種
行
'
，
如
空
中
種
樹
，

亦
能
分
別
眾
生
諸
根
，
性
，
欲
無
量
故
，
則
說
法
無
量
。

....

乃
是
從
空
入
假
觀
，
亦

名
平
等
觀
，
亦
名
法
眼
，
亦
名
道
種
智
。
位
此
觀
中
，
智
慧
力
多
故
，
雖
見
佛
性
而
不

明
了
。
菩
薩
雖
復
成
就
此
二
種
觀
，
定
名
方
便
觀
門
，
非
正
觀
也
。

.....

云
何
修
正
觀
?
若
體
知
心
性
非
真
非
假
，
息
緣
真
假
之
心
，
名
之
為
正
。
諦
觀
心
性
非

空
非
假
，
而
不
嚎
、
空
假
之
法
。
若
能
，
如
是
照
了
，
則
於
心
性
通
述
中
道
，
國
照
二
諦
，

則
見
一
切
諸
法
中
道
二
諦
，
亦
不
取
道
二
諦
，
以
決
定
性
不
可
得
故
，
是
名
中
道
正
觀
。

﹒視止 1可』擎的索台天

證
果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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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知
中
道
正
觀
，
則
是
佛
眼
一
切
種
智
，
若
位
此
觀
，
則
定
慧
力
等
，
了
了
見
梯
性
。

安
位
大
乘
，
行
步
乎
正
，
其
疾
，
如
風
，
自
然
流
入
虛
婆
若
海
。
」
(
修
習
止
觀
坐
禪
法
要
講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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揮
齣
址
觀
的
實
證
方
法
，
在
修
摺
怪
綽

h

搞
組
書
中
詳
細
講
述
。
附
錄
四
，
有
做
噓
的
址
岫
糊

狀
議
，
扼
要
地
說
出
修
習
的
過
程
。
第
一
步
，
凡
夫
習
染
俗
氣
，
示
以
由
俗
審
理
，
苦
無
立
腳
處
。
第
二

步
，
令
修
空
觀
，
以
捨
萬
物
的
名
相
，
空
觀
若
成
，
見
恩
惑
盡
。
第
三
步
，
從
空
出
假
，
假
從
空
出
，
成

俗
中
觀
。
第
四
步
，
方
便
隨
緣
，
隨
緣
不
染
，
度
化
眾
生
，
假
觀
告
成
。
依
別
教
義
，
人
我
不
分
，
渾
然

正
理
。
以
上
為
別
教
次
第
止
觀
。
按
圓
教
說
:
是
以
不
可
思
議
心
，
觀
不
可
思
議
境
，
行
無
分
別
止
，
頓

破
三
惑
，
圓
證
三
智
，
圍
成
三
德
，
而
三
德
仍
成
於
三
諦
。

天
台
宗
止
觀
，
以
次
第
修
行
為
方
便
法
，
不
違
法
止
觀
包
涵
在
止
觀
以
內
。
天
台
宗
的
正
觀
，
則
是

以
一
念
心

J
觀
不
可
思
議
境
，
一
念
心
十
法
界
，
一
念
心
三
千
世
間
。
心
，
就
是
宇
宙
萬
物
，
宇
宙
萬
物

就
是
心
。

我
們
研
究
天
台
宗
的
認
識
論
，
以
一
念
心
三
千
世
間
為
對
象
，
因
為
一
念
三
千
為
天
台
宗
的
正
觀
。

在
上
面
已
經
說
過
二
念
三
干
的
認
識
，
沒
有
認
識
主
體
和
客
體
的
分
，
也
沒
有
認
識
器
官
的
理
智
，
乃

是
一
念
心
自
己
顯
明
自
己
，
自
性
清
淨
，
空
無
一
物
，
同
時
心
內
隱
然
一
切
法
界
。

從
一
念
心
往
下
，
好
似
一
個
旅
浪
觀
看
全
海
，
則
有
三
種
智
，
最
高
為
一
切
道
種
智
，
這
是
佛
所
看

見
的
世
界
，
非
空
非
假
，
不
壞
空
假
，
圓
照
二
諦
。
次
等
為
道
種
智
，
觀
一
切
法
畢
究
空
二
切
平
等
，

但
智
慧
力
強
，
多
加
思
索
為
菩
薩
法
界
。
下
一
等
為
一
切
智
，
觀
一
切
物
為
空
，
即
空
為
假
，
有
空
假
二

(484)· 1“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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諦
觀
，
為
聲
聞
緣
覺
法
界
。
三
種
智
的
觀
，
都
是
認
識
，
佛
的
觀
，
為
自
己
顯
明
，
自
己
觀
自
己
，
不
是

反
省
，
因
為
不
用
理
智
。
這
種
境
，
似
乎
天
主
教
神
學
所
講
的
天
主
，
天
主
認
識
自
己
，
是
自
己
顯
明
自

己
，
沒
有
理
智
作
用
，
沒
有
觀
念
。
天
主
本
性
是
光
明
，
是
純
淨
，
是
絕
對
真
美
善
，
不
具
有
任
何
污
點
，

這
和
天
台
宗
的
性
具
，
完
全
不
同
。

菩
薩
，
聲
聞
緣
覺
，
凡
夫
所
觀
，
用
理
智
，
止
觀
說
「
智
慧
力
強
」
'
認
識
法
界
(
外
物
)
，
這
種

理
智
力
，
就
是
無
明
的
作
用
..

所
認
識
的
法
界
，
是
一
念
心
所
呈
現
。
好
似
海
中
的
波
浪
二
個
波
浪
看

別
的
波
浪
，
認
為
是
這
樣
，
是
那
樣
，
都
是
看
的
主
體
被
浪
，
智
慧
不
同
，
他
所
看
的
就
不
同
，
實
則
都

是
海
水
的
波
浪
，
是
海
水
所
呈
現
，
本
性
都
是
一
樣
二
切
平
等
。

菩
薩
，
聲
間
，
緣
覺
，
凡
夫
的
理
智
，
乃
是
一
念
心
的
無
明
的
呈
現
，
實
際
上
並
無
所
謂
理
智
力
，

只
是
一
念
心
所
呈
現
的
法
界
，
不
是
凡
夫
等
等
是
觀
的
主
體
，
觀
到
別
的
客
體
法
界
，
而
是
凡
夫
等
等
就

是
無
明
，
無
明
呈
現
各
種
法
界
，
凡
夫
等
等
觀
到
別
的
法
界
，
到
達
佛
的
境
，
乃
體
驗
到
自
己
是
一
念
心
，

所
觀
的
就
是
自
己
一
念
心
。
天
台
宗
根
本
反
對
分
析
，
理
智
的
作
用
為
分
析
。

天
台
宗
的
認
識
論
，
完
全
是
一
念
心
的
呈
現
。

· 167· (485)

﹒觀止訶摩的宗台夭



第
九
章

華
嚴
宗
的
海
印
三
昧

概

論

史

略

﹒昧三 ~p 海的巨Ul.華章九第﹒

華
嚴
宗
為
法
藏
所
建
立
，
在
他
以
前
，
先
有
唐
朝
初
期
的
杜
順
為
第
一
祖
，
著
有
伍
繳
址
觀
一
卷
，

結
練
組
們
一
卷
，
後
有
他
的
弟
子
階
嘛
為
第
二
祖
，
著
有
樺
纜
線
位
缸
九
卷
，
惜
嘛
為
第
三
祖
。
怯
嗎
字

賢
首
，
俗
姓
康
，
生
於
貞
觀
十
七
年
，
著
作
很
多
，
建
立
了
華
嚴
宗
思
想
系
統
，
第
四
祖
為
澄
觀
，
第
五

祖
為
宗
密
。

華
嚴
宗
所
宗
為
律
撮
經
，
詳
名
為
伏
彷
擴
綿
樺
擻
經
，
為
佛
祖
得
道
地
初
次
所
說
的
經
，
述
說
自
己

得
道
的
心
境
和
學
理
，
因
含
義
太
高
太
玄
，
聽
眾
不
能
懂
。
佛
祖
乃
改
方
式
，
先
從
淺
近
的
小
乘
，
再
以

漸
漸
入
高
深
的
大
乘
，
最
後
講

7
怯
律
絕
，
去
世
前
，
講

7
組
操
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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悼
搬
攏
在
中
國
有
三
種
譯
本

..

第
一
種
譯
本
，
為
東
音
神
懶
懶
惋
囉
的
譯
本
，
共
六
十
卷
，
稱
杭
州
什

樺
綴
。
第
二
種
譯
本
，
為
唐
嘖
犧
陳
駝
的
譯
本
，
共
八
十
卷
，
稱
扒
扑
樺
鑽
。
第
三
種
譯
本
為
唐
懶
惰
的

譯
本
，
共
四
十
卷
，
稱
個
廿
樺
儼
。

華
嚴
宗
源
於
地
論
宗
，
地
論
宗
分
南
北
兩
瓶
，
兩
派
爭
論
點
在
於
阿
黎
耶
識
(
阿
輔
相
耶
識
)
的
性
相
，

北
派
以
這
識
為
妄
識
，
和
真
如
有
分
別
，
南
派
以
這
識
為
淨
識
。

華
嚴
宗
的
宗
趣
，
以
法
界
理
實
緣
起
因
果
不
思
議
為
{
示
，
內
涵
四
方
面

..

第
一
別
開
法
界
以
成
因
果
，

因
果
不
離
理
實
法
界
，
第
二
會
融
因
果
以
同
法
界
，
第
三
法
界
因
果
分
明
顯
示
，
第
四
法
界
因
果
雙
融
偵

離
，
性
相
混
然
，
無
礙
自
定
，
以
上
四
門
，
第
一
即
體
之
用
，
第
二
即
用
之
體
，
第
三
即
體
用
雙
顯
，
第

四
即
體
用
鎔
融
。
這
第
四
為
不
思
議
，
第
四
融
會
前
三
，
即
四
門
一
摸
。

華
嚴
宗
的
特
點

..

法
界
緣
起
，
性
起
，
四
法
界
，
三
重
觀
，
海
印
三
昧
，
修
行
。

(488)· 170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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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界
緣
起

法
界
，
有
兩
種
意
義

..

一
、
指
最
高
真
理
，
也
可
以
說
是
絕
對
實
體
，
實
體
即
是
法
界

..

二
、
指
一

切
物
，
即
是
宇
宙
萬
物
。
法
界
緣
起
講
萬
法
的
緣
起
，
這
種
緣
起
以
最
高
實
體
的
真
如
為
本
體
，
隱
在
一

切
法
(
物
)
以
『
悶
，
負
有
無
明
的
污
染
，
然
真
如
本
體
是
淨
。
因
此
萬
法
由
自
身
的
「
法
」
真
如
的
法
界



而
緣
起
，
真
如
又
能
除
去
染
河
而
顯
自
身
淨
相
。
法
界
是
一
法
，
而
又
是
萬
法
，
一
即
一
切
，
一
切
即
一
，

互
相
圓
融
。

法
藏
著
有
途
獅
仔
潭
，
說
明
華
嚴
宗
的
教
義
大
綱
，
共
有
十
點

..

明
緣
起
，
辨
色
空
，
約
三
性
，
顯

無
相
，
說
無
生
，
論
五
教
，
勒
十
玄
，
括
六
相
，
成
菩
提
，
入
涅
槃
。

法
藏
在
而
浮
現
綠
巴
一
說

..

章九第﹒

「
謂
金
無
自
性
，
隨
工
巧
匠
緣
，
遂
有
獅
子
相
起
。
起
但
是
緣
，
故
名
緣
起
。
」

用
金
和
師
子
作
比
喻
，
金
為
本
體
，
師
子
為
相
。
金
的
本
體
沒
有
定
相
，
即
「
金
無
自
性
」

在
時
必
有
相
，
所
有
的
相
，
是
工
匠
加
給
的
。
工
匠
是
緣
，
因
此
說
金
師
于
由
緣
起
。

辦
他
控
說

..

﹒昧三tp 海的索..華

。
金
存

「
謂
師
子
相
虛
，
唯
﹒
是
真
金
。
師
子
不
有
，
金
體
不
無
，
故
名
色
、
宜
。
又
復
空
無
自
相
，

約
色
以
明
。
不
礙
幻
有
，
名
為
色
空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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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為
形
色
，
相
不
是
實
有
，
是
空
，
實
有
的
是
金
，
金
是
本
體
。
本
體
實
有
，
色
相
為
空
。
色
相
由

緣
起
，
緣
起
乃
一
幻
有
，
抵
有
外
面
的
形
色
。

，
經
江
他
說..「

師
子
情
有
，
名
為
編
計
。
師
子
似
有
，
名
曰
依
他
。
金
性
不
變
，
故
號
圓
成
。
」

師
子
既
是
幻
有
，
為
何
人
都
以
為
有
?
是
因
為
人
無
明
，
誤
編
計
以
為
有
，
乃
是
人
們
的
執
著
。
實

際
上
師
子
是
相
，
依
附
在
金
體
上
，
師
子
相
叫
做
依
他
。
除
去
編
計
，
師
子
相
乃
為
空
，
金
體
呈
現
，
乃

為
圓
成
。
這
是
佛
教
常
說
的
三
性

..

編
計
所
有
性
，
依
他
性
，
團
成
實
性
。

顯
撫
細
說
:「

謂
以
金
收
師
子
盡
，
金
外
更
無
師
子
可
得
，
故
名
無
相
。
」

相
為
幻
有
，
為
空
，
為
無
。
沒
有
金
當
然
沒
有
師
子
;
有
師
子
當
然
也
可
以
沒
有
師
子

..

所
以
師
子

相
，
不
能
是
實
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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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撫
住
說

「
謂
正
見
師
子
生
時
，
但
是
金
子
，
金
外
更
無
一
物
。
師
于
雖
有
生
滅
，
金
體
本
無
增

減
，
故
曰
無
生
。
」

拿九第﹒

生
滅
歸
於
實
有
，
不
歸
於
虛
相
。
虛
相
為
無
明
藉
緣
所
起
，
緣
失
即
消
，
無
所
謂
生
誠
。

上
面
五
點
，
法
藏
用
比
喻
解
釋
宇
宙
萬
物
的
線
起
。
天
台
宗
講
法
界
緣
起
，
一
面
說
萬
法
的
緣
起
，

一
面
說
萬
法
的
雄
起
是
絕
絕
實
體
，
即
是
「
法
界
」
在
兩
方
面
的
意
義
。

牟
宗
三
說
:
「
般
若
經
只
言
空
、
如
、
法
性
、
實
際
、
法
位
，
不
言
法
界
，
蓋
無
對
于
一
切
法
作
棋

源
的
說
明
之
故
。
攝
論
依
據
阿
昆
達
摩
大
乘
經
之
經
偈
以
阿
賴
耶
識
為
一
切
法
所
依
止
，
始
有
『
最
清
淨

法
界
」
之
說
，
此
是
阿
賴
耶
系
統
中
之
法
界
。
起
信
論
將
一
切
法
統
于
如
來
藏
自
性
清
淨
心
，
始
有
『
一

法
界
」
之
說
，
此
是
如
來
藏
系
統
中
之
法
界
。
本
此
系
統
盛
談
法
界
圓
融
而
至
其
極
者
，
則
為
華
嚴
宗
。
」

﹒昧三 ~p海的宗嚴筆

(
佛
性
與
般
若
上
冊
頁
四
五
八
)

天
台
宗
主
張
「
法
界
」
為
最
高
實
體
，
為
「
真
、
心
」
，
為
「
真
如
」
。
「
真
心
」
為
萬
法
的
根
由
，

萬
法
由
真
心
而
起
，
稱
為
法
界
緣
起
。

.η3· (49J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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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嚴
宗
的
宗
趣
，
使
用
「
體
用
」
「
體
」
、
「
用
」
以
外
，
有
「
相
」
'
「
體
」
和

「
用
」
和
「
相
」
三
者
以
講
蜂
起
。
真
心
或
真
姐
為
「
體
」
'
體
性
清
淨
，
不
生
不
滅
，
不
增
不
減

..

好

比
詮
獅
仔
樺
的
金
。
「
相
」
'
為
一
切
法
，
即
宇
宙
萬
物
，
為
真
心
向
外
的
表
現
，
好
比
金
師
子
的
師
子

相
，
又
好
比
海
水
中
的
波
浪
。
「
用
」
'
為
緣
起
，
真
心
自
力
向
外
顯
示
而
起
「
相
」
。
緣
是
無
明
，
真

心
自
力
向
外
表
現
而
起
相
，
相
因
無
明
而
執
為
有
，
一
切
萬
法
是
真
心
隨
緣
而
起
的
相
。

華
嚴
宗
不
主
張
真
心
具
有
染
性
，
無
明
不
在
真
心
內
，
和
天
台
宗
不
同
，
因
此
講
「
性
起
」
，
不
講

「
性
具
」
。

(492) . 174 .

3

，性

起

「
性
起
」
的
意
思
，
固
定
宇
宙
萬
法
，
不
來
自
各
種
緣
起
，
而
是
自
己
本
性
的
顯
現
。
真
心
(
真
如
)

為
本
體
，
萬
法
是
真
如
的
顯
相
。
「
性
起
」
還
有
男
一
種
意
義
，
在
華
嚴
宗
的
觀
法
裡
，
由
自
己
的
本
心

而
見
到
自
己
的
本
性
，
本
性
即
真
如
，
其
他
一
切
都
混
滅
，
頓
然
成
佛
。
所
以
，
「
性
起
」
為
真
如
自
力

向
外
顯
示
而
有
萬
相
，
又
為
真
如
混
滅
一
切
外
相
而
顯
示
本
體
，
有
似
黑
格
爾
的
正
反
合
，
絕
對
精
神
體

為
本
體
，
本
體
向
外
顯
示
「
非
我
」
為
宇
宙
萬
物
，
萬
物
再
由
精
神
回
向
本
體
。

「
性
起
」
的
法
界
緣
起
，
牟
宗
三
說
:
「
此
與
阿
賴
耶
緣
起
，
如
來
藏
緝
起
，
層
次
不
同
，
而
意
義



與
作
用
亦
皆
不
同
。
此
蓋
只
是
就
昆
盧
遮
那
佛
法
身
法
界
中
之
法
以
緣
起
觀
點
觀
之
而
說
為
法
界
緣
起
，

因
而
即
如
此
亦
只
是
緣
起
性
空
一
義
之
展
轉
引
申
，
引
申
之
以
表
示
佛
法
身
法
界
之
無
邊
無
盡
圓
融
無
礙

也
，
此
與
阿
賴
耶
緣
起
以
及
如
來
藏
緣
起
之
說
明
一
切
法
之
來
源
者
不
同
也
。
」
(
佛
性
與
般
若
上
冊
頁

四
九
三
但
是
講
法
雖
不
同
，
法
界
緣
起
也
是
為
解
說
宇
宙
萬
法
的
來
源
。
層
次
不
同
，
阿
賴
耶
系
統
和

如
來
藏
系
統
講
萬
法
來
源
，
以
萬
法
為
阿
賴
耶
識
或
如
來
藏
所
生
，
是
就
「
存
在
」
層
面
說
。
法
界
緣
起

則
就
「
觀
」
層
面
說
，
由
華
嚴
宗
的
觀
，
顯
示
佛
法
身
無
邊
無
量
二
切
圓
融
，
這
種
碌
起
和
天
台
宗
的

緣
起
都
是
由
心
去
觀
。

法
藏
在
」

:七
說

章九第﹒

「
不
染
者
，
即
隨
緣
作
諸
法
也
。
染
而
不
染
者
，
明
隨
緣
時
不
失
自
性
。
由
初
義
故
，

俗
諦
得
成
。
由
後
義
故
，
真
諦
復
立
，
如
是
真
俗
但
有
二
義
，
而
無
二
體
，
相
融
無
峙
，

離
諸
情
執
」
。

· 175· (49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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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如
隨
緣
性
起
，
但
隨
緣
不
變
。
上
面
已
經
說
過
，
真
如
向
外
顯
示
，
而
有
萬
法
相
。
因
無
明
污
染

的
撮
，
乃
有
情
執
萬
法
的
凡
夫
，
又
有
三
種
智
的
得
道
者
。
執
著
萬
法
為
有
，
是
俗
諦

.•

真
如
本
體
的
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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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為
慧
，
慧
觀
真
如
本
體
不
變
為
空
，
是
真
諦
。
真
如
(
真
心
)
有
兩
層
的
意
義
二
層
是
隨
綠
二
層

是
不
變
。

天
台
宗
和
華
嚴
宗
的
性
具
和
性
起
都
有
一
個
根
本
問
題
，
就
是
「
緣
」
無
明
的
問
題
。
天
台
宗
性
真

論
以
一
念
心
(
真
心
，
真
如
)
本
性
具
有
無
明
，
因
著
無
明
而
起
萬
法
;
問
題
是
一
念
心
為
什
麼
顯
示
了
無

明
?
就
似
海
水
起
浪
是
因
有
風
力
。
華
嚴
宗
主
張
真
心
本
性
完
全
清
淨
，
不
具
污
染

.•

為
什
麼
真
心
顯
出

萬
法
?
是
因
隨
緣
，
緣
是
什
麼
呢
?
是
無
明
，
無
明
為
什
麼
對
真
心
起
作
用
?
都
是
因
為
有
種
力
去
發
動

無
明
。
或
者
更
好
說
，
無
明
不
是
因
一
種
力
而
發
動
，
而
是
在
一
種
境
況
中
，

-
A念
心
顯
示
了
真
有
的
無

明
，
或
是
按
華
嚴
宗
所
說
，
真
如
顯
示
自
己
，
在
一
種
境
況
中
，
被
無
明
所
誤
執
。

華
嚴
宗
的
法
界
緣
起
論
，
法
界
既
指
真
心
，
又
指
萬
法
，
法
界
緣
起
以
萬
法
由
真
心
所
起
，
不
是
說

萬
法
由
真
心
所
生
，
而
是
真
心
顯
示
本
體
時
，
因
無
明
而
顯
污
染
的
萬
法
，
成
為
鵲
起
性
空
。
真
如
本
性

是
空
無
一
物
，
純
全
清
淨
，
光
明
不
染
。
萬
法
是
無
明
緣
起
。
然
而
所
起
萬
法
，
並
不
是
實
有
，
不
是
在

真
如
以
外
有
萬
法
，
而
是
真
如
顯
示
自
己
被
無
明
執
為
萬
法
。
因
此
，
萬
法
實
際
就
是
真
如
，
所
以
說
萬

法
和
真
如
互
相
融
會
。
天
台
宗
講
十
法
界
互
攝
二
法
界
即
真
十
法
界
。
華
嚴
宗
講
華
嚴
世
界
，
華
嚴
世

界
以
一
入
一
切
，
一
切
入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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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嚴
世
界
，
為
事
事
圓
融
的
世
界
，
在
一
中
有
一
切
，
在
一
切
中
抵
有
一
。
首
先
的
講
法
，
真
如
為

理
，
萬
法
為
事
.•

萬
法
為
空
，
以
真
如
而
為
有
。
所
以
理
在
事
中
，
萬
事
同
一
理
二
理
即
一
切
事
，
一

切
事
抵
有
一
理
，
再
進
一
步
，
還
有
一
切
入
一
切
二
切
入
一
;
萬
事
在
每
一
事
中
，
即
萬
物
在
一
物
中
，

一
物
在
萬
物
中
。
華
嚴
宗
用
比
喻
解
說
二
間
大
廳
中
懸
掛
一
大
型
的
晶
珠
燈
，
每
粒
晶
珠
明
亮
如
鏡
，

反
映
別
的
晶
珠
，
每
粒
晶
珠
都
反
映
所
有
的
晶
珠
。
這
樣
，
每
粒
晶
珠
都
收
受
了
所
有
晶
珠
的
映
像
，
就

是
所
謂
一
切
入
一
。
同
時
，
每
粒
晶
珠
都
映
在
一
切
晶
珠
裡
，
就
是
所
謂
一
入
一
切
。
同
時
，
所
有
晶
珠

都
映
在
一
切
晶
珠
裡
，
就
是
所
謂
一
入
入
一
切
。
也
可
以
用
別
的
一
個
比
喻
，
一
間
大
廳
，
上
下
四
方
都

裝
的
是
鏡
子
，
一
個
人
站
在
廳
子
中
間
，
他
的
像
首
先
反
映
在
上
下
四
方
的
六
面
鏡
子
裡
'
六
面
鏡
子
的

六
個
像
再
反
映
到
六
面
的
鏡
子
裡
'
就
變
為
三
十
六
，
這
樣
再
反
映
，
像
越
加
越
多
，
六
面
鏡
子
裡
滿
是

人
像
。
其
實
，
所
有
的
像
是
一
個
人
的
像
。
這
就
是
華
嚴
世
界
。
這
種
華
嚴
世
界
有
如
香
水
悔
二
遍
音

氣
;
又
如
光
明
海
，
四
面
遍
光
明
，
無
絲
毫
塵
垢
。
在
世
界
中
，
依
照
耽
盧
遮
那
佛
的
佛
力
，
顯
出
各
種

莊
嚴
，
有
種
種
差
別
，
各
種
莊
嚴
相
連
，
成
世
界
網
二
切
平
等
。

擇
儼
經
以
華
嚴
世
界
，
為
耽
盧
遮
那
佛
所
修
的
無
量
劫
修
行
，
經
歷
了
無
量
世
界
。
佛
自
身
放
光
明
，

章九第﹒﹒昧三印海的宗--華

4.

華
嚴
世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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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光
明
中
顯
出
無
量
的
世
界
。
普
賢
菩
薩
作
頌
說

「
華
嚴
世
界
海
，
法
界
等
無
別
，
莊
嚴
極
清
淨
，

安
住
於
虛
空
。
此
世
界
海
中
，
剎
種
難
思
議
。

一
一
皆
自
在
，
各
界
無
雜
亂
。
華
嚴
世
界
海
，

剎
種
善
安
布
，
珠
形
異
莊
嚴
，
種
種
相
不
同
，

諸
佛
變
化
音
，
種
種
為
其
體
。
隨
其
業
力
見
。

大
海
真
珠
焰
，
光
網
不
思
議
，
如
是
諸
剎
種
，

悉
在
蓮
華
住
。
一
切
諸
剎
種
，
光
網
不
可
說
，

光
中
現
諸
剃
，
普
編
十
方
海
。

」
(
八
十
華
嚴
卷
十
華
嚴
世
界
品
第
五
之
一
一
一
)

經
毓
綸
鏢
，
隨
嗎
編
，
在
疏
解
倖
儼
抴
悍
個
叫
第
五
之
一
，
說
明
這
品
的
宗
趣
，
華
嚴
世
界
圓

攝
三
世
業
境
，
因
為
一
念
三
世
。
一
念
，
就
是
無
念
，
無
念
即
無
三
世
古
令
等
法
。
「
法
身
無
念
二
切

血
來
生
妄
念
三
世
多
劫
之
法
，
不
離
無
念
之
中
。
以
是
義
故
，
此
華
嚴
世
界
所
有
莊
嚴
境
界
，
能
現
諸
佛
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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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
生
三
世
所
行
行
業
因
果
，
總
現
其
中
。

...

如
百
千
明
鏡
，
俱
慰
四
面
，
前
後
影
像
，
互
相
徹
故
，
為

法
界
之
體
性
無
時
故
。

...

九
明
華
嚴
世
界
因
何
得
隱
現
自
在
者
，
為
從
一
切
法
空
之
理
，
隨
智
現
故
，

得
隱
現
自
在
。
.
﹒
善
財
白
言
，
此
莊
嚴
何
處
去
?
彌
勒
答
言

..

從
來
處
去
。
曰
:
從
何
處
來
?
日
從
菩

薩
智
慧
神
通
來
，
依
菩
薩
智
慧
神
力
而
住
，
無
有
去
處
，
亦
無
住
處
。
非
集
非
常
，
遠
離
一
切
。

雖

無
來
去
，
然
以
慣
習
不
可
思
議
幻
智
力
故
，
及
往
昔
大
願
力
故
，
如
是
顯
現
。
華
嚴
世
界
亦
復
如
是
。
以

如
來
大
願
智
力
，
法
性
自
體
空
無
性
力
，
隱
現
自
在
。
若
隨
法
性
，
萬
相
都
無
，
隨
願
智
力
，
眾
相
隨
現
。

隱
現
隨
緣
，
都
無
作
者
。
但
以
理
智
，
法
爾
自
具
不
可
思
議
功
，
不
思
議
境
變
，
無
能
作
者
，
自
在
隱
現
。

凡
夫
執
著
，
用
作
無
明
。
執
障
既
無
，
智
用
自
在
。
順
法
身
，
萬
象
俱
按

••

隨
智
用
，
萬
象
俱
生

.•

隨
大

悲
，
常
居
生
死

..

隨
理
智
，
生
死
值
真
。
以
此
三
事
，
隱
顯
萬
端
，
不
離
一
真
之
智
，
化
儀
百
變
。
」
(
上

冊
頁
三
一
二
，
占
了
，
一
)

這
段
解
釋
相
當
清
楚
，
萬
法
，
乃
是
隱
現
問
題
。
在
真
如
法
身
空
無
一
物
，
純
淨
光
明
，
就
如
一
片

光
海
。
真
如
光
海
現
出
萬
物
，
是
理
智
力
的
作
用
，
理
智
力
觀
到
光
海
中
有
萬
物
。
理
智
力
是
三
世
的
業

力
，
也
是
果
報
，
三
世
業
力
不
同
，
所
見
萬
物
的
層
次
不
同
，
凡
夫
執
著
萬
物
為
有
，
得
道
的
人
聲
聞
緣

覺
菩
薩
觀
萬
物
，
知
道
是
空
是
假
，
但
心
仍
有
所
偏
，
「
智
用
自
在
」
'
「
執
障
既
無
」
'
佛
則
一
真
之

智
，
「
萬
象
俱
寂
」
，
因
此
萬
事
「
隱
現
隨
綠
」
。

﹒昧三 ~p 海的索..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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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
，
「
緣
何
意
義
?
緣
意
有
四

..

一
為
明
二
乘
雖
得
解
脫
三
界
組
業
，
無
有
福
音
，
不
利
眾
生
，
滯

於
涅
槃
。
二
為
三
乘
菩
薩
，
有
樂
生
淨
土
，
淨
相
常
在
，
障
法
性
如
理
，
染
淨
當
情
知
見
不
普
，
情
存
淨

土
，
不
得
自
在
。

三
為
佈
一
切
法
空
眾
生
，
為
法
空
無
相
之
理
，
謂
言
斷
見
，
空
無
褔
智
，
不
樂
觀

空
，
樂
取
相
縛
，
隨
境
存
業
，
不
得
解
脫
者
，
所
現
褔
樂
依
現
果
故
，
令
觀
空
法
，
空
卻
無
明
，
成
褔
德

業
。
四
、
總
為
一
切
三
乘
，
及
一
切
凡
夫
，
現
廣
大
願
行
褔
智
境
界
量
度
樣
式
，
令
其
做
學
，
不
偏
執
故
。
」

(498)· 1個﹒

(
同
土
頁
=
二
，
一
)

土
面
所
講
的
績
，
為
華
嚴
世
界
的
緣
，
所
以
現
出
華
嚴
世
界
是
為
指
示
三
乘
及
凡
夫
一
切
人
，
要
除

去
心
理
障
礙
，
以
得
褔
智
。
心
理
障
礙
是
心
所
所
著
，
或
執
著
萬
法
為
有
，
或
執
著
涅
槃
'
或
執
著
淨
土
，

或
執
著
渡
眾
生
。
因
心
有
著
，
心
不
能
空
，
心
便
隨
所
執
著
而
現
各
層
物
相
或
法
理
。
若
能
心
空
一
切
，

完
全
自
在
，
則
萬
象
俱
寂

0

萬
法
是
空
幻
，
空
幻
成
為
假
相
，
因
著
人
的
理
智
去
想
。
萬
法
的
存
在
，
是
在
理
智
即
人
的
心
中
。

5.

四
種
法
界

法
界
的
第
一
種
意
義
，
為
宇
宙
萬
法
。
華
嚴
宗
解
說
宇
宙
，
以
理
和
事
兩
個
觀
念
作
綱
要

..

理
，
為

宇
宙
萬
法
的
實
相
，
即
宇
宙
萬
法
所
以
存
在
之
理
，
是
為
真
如
:
事
，
為
宇
宙
萬
法
，
宇
宙
萬
法
是
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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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假
相
，
固
定
現
象
。
就
理
和
事
的
關
係
，
有
四
種
法
界

..

事
法
界
、
理
法
界
已
理
事
無
時
法
界
、
事
事
無

時
法
界
。
這
四
種
關
係
，
就
是
華
嚴
世
界
萬
法
的
關
係
。
華
嚴
世
界
在
整
體
來
說
二
切
關
係
都
寂
滅
，

一
切
圓
融
;
就
萬
法
來
說
，
則
有
這
四
種
關
係
。
佛
教
的
宗
派
，
各
主
重
一
種
關
係
，
各
輝
宗
義
乃
不
同
。

事
世
界
，
為
現
象
世
界
，
即
宇
宙
萬
物
，
小
乘
佛
教
以
現
象
為
有
。

理
世
界
，
為
事
物
存
在
之
理
，
隱
藏
在
事
物
裡
，
即
是
真
如
。
大
乘
如
來
藏
系
統
講
萬
法
唯
心
，
心

為
如
來
藏
，
如
來
藏
就
是
真
如
。

理
事
無
時
世
界
，
她
結
論
和
天
台
宗
，
以
理
事
同
一
，
天
台
宗
以
十
法
界
互
攝
。

事
事
無
礙
界
，
宇
宙
萬
物
，
互
相
通
融
，
華
嚴
宗
的
華
嚴
世
界
各
事
如
同
晶
珠
互
映
，
彼
此
互
融
。

小
乘
佛
教
把
事
和
理
相
分
離
，
祖
講
事
，
以
五
蘊
的
事
(
物
)
為
有
，
不
講
真
如
。

大
乘
始
教
，
如
中
論
，
般
若
，
都
講
空
，
講
如
來
藏
。
理
和
事
相
即
而
不
相
離
。

大
乘
圓
教
，
如
天
台
和
華
嚴
都
講
理
和
事
，
事
和
事
互
相
融
，
不
分
彼
此
，
真
如
為
本
體
，
事
物
為

·~三tp)擎的宗II.華

現
象
。

. 181· (499)

四
種
事
和
理
的
關
係
'
華
嚴
宗
認
為
不
是
存
在
的
關
係
'
而
是
「
觀
」
|
認
識
的
關
係
'
天
台
宗
乃

有
三
重
觀
和
海
印
三
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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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

六
相
圓
融

天
台
宗
講
十
如
如
，
華
嚴
宗
講
六
相
圓
融
。
六
相
為

..

總
相
、
則
相
、
同
相
、
異
相
、
成
相
、
壞
相
。

法
藏
在
注
獅
仔
偉
說

..

「
獅
子
是
總
相
，
五
根
差
別
為
別
相
，
共
一
緣
起
為
同
相
，
眼
耳
各
不
相
知
是
其
相
，

諸
緣
共
會
是
成
相
，
諸
緣
各
位
自
法
是
壞
相
。
」
(
金
師
子
章
)

「
初
列
名
者
，
謂
總
相
、
別
相
、
同
相
、
其
相
、
成
相
、
壞
相
。
總
相
者
，
一
含
多
德

故
。
別
相
者
，
多
德
非
一
故
。
別
依
止
總
，
滿
被
總
故
。
同
相
者
，
多
義
不
相
離
，
同

成
一
總
故
。
異
相
者
，
多
義
相
望
，
各
各
異
故
。
成
相
者
，
由
此
諸
義
緣
起
成
故
。
壤

相
者
，
諸
義
各
位
自
法
不
移
動
故
。
」
(
華
嚴
一
乘
教
義
分
齊
章
卷
四
)

六
相
為
物
體
構
成
因
素
的
名
稱
，
每
一
物
有
總
相
和
別
相
，
有
成
相
和
壞
相
;
多
數
物
體
也
有
總
相

和
別
相
，
也
有
成
相
和
壞
相
。
至
於
同
相
和
異
相
則
在
兩
個
以
上
物
體
中
可
以
有
。
六
相
的
意
義
是
在

「
相
」
上
，
「
相
」
在
佛
教
思
想
裡
指
著
形
相
，
形
相
常
有
狀
態
的
意
思
，
狀
態
可
以
用
線
條
繪
出
，
看

(500)' 182 .



來
是
一
種
模
形
或
規
劃
。
因
此
，
一
切
計
劃
都
可
以
稱
為
形
相
，
計
劃
的
形
成
是
有
「
理
」
的
，
「
理
」

乃
是
計
劃
的
根
基
和
目
標
。
「
相
」
便
也
指
著
物
體
的
「
理
」
'
稱
為
性
相
。
「
六
相
」
不
是
講
外
面
的

形
相
，
是
講
事
物
的
性
理
，
從
性
理
方
面
觀
看
萬
法
(
物
)
的
性
理
的
總
別
同
異
和
成
壞

.•

但
是
萬
法
沒

有
各
自
的
性
相
，
萬
法
為
空
為
虛
，
抵
有
萬
法
的
真
實
性
|
真
如
是
實
相
，
因
此
，
六
相
實
際
是
一
，
互

相
攝
取
，
互
相
圓
融
。

法
藏
在
上
面
所
引

章九第﹒﹒昧三印海的索嚴華

接
著
用
偈
說

..

三
即
具
多
名
總
相
，
多
耶
非
一
是
別
相
。

多
數
自
同
成
於
總
，
各
種
別
異
現
於
同
。

一
多
緣
起
理
妙
成
，
壞
住
自
法
常
不
作
。

唯
﹒
智
境
界
非
事
哉
，
以
此
方
便
會
一
乘
。
」
(
同
上
)

因
著
人
的
理
智
，
就
是
人
心
的

7
別
識
，
分
別
這
些
六
相
，
達
到
悲
觀
的
境
界
，
只
有
一
乘
的
圓
融
。

華
嚴
宗
的
海
印
三
眛

· 183· (50 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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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東
美
在
輔
仁
大
學
講
華
嚴
宗
哲
學
，
曾
說
華
嚴
宗
思
想
具
足
五
套
哲
學
理
論
，
第
一
套
是
三
重
觀
，

第
二
套
是
四
法
界
，
第
三
套
是
法
界
緣
起
，
第
四
套
是
一
真
法
界
，
第
五
套
是
六
相
圓
融
。
(
華
國
原
哲
學

土
冊
頁
三
千
一
川
)
這
五
套
哲
學
，
其
實
是
一
套
相
連
的
思
想
，
在
上
面
已
經
講
過
了
第
二
、
第
一
二
、
第
五

套
，
在
後
面
要
講
第
一
和
第
四
套
，
就
是
華
嚴
的
認
識
論
。

天
台
宗
和
華
嚴
宗
的
認
識
論
，
要
從
兩
宗
所
講
「
觀
」
法
去
研
究
，
對
天
台
宗
我
們
研
究
了
「
摩
詞

止
觀
」
'
對
華
嚴
宗
的
觀
法
，
我
們
研
究
「
三
重
觀
」
'
「
十
玄
門
」
'
「
海
印
三
眛
」
。

=
一
重
觀

佛
教
大
乘
各
淑
常
講
三
性
和
三
無
性
，
三
性
為
編
計
所
執
性
、
依
他
起
性
、
圍
成
實
性
。
三
無
性
為

相
無
性
、
生
無
性
、
勝
義
無
性
。
三
無
性
針
對
三
性
以
破
除
，
破
除
的
方
法
，
都
是
在
觀
法
。
三
重
觀
為

杜
順
所
講
二
為
真
空
觀
，
二
為
理
事
無
礙
觀
，
三
為
周
編
合
忍
觀
。

甲
、
真
空
觀

觀
一
切
萬
法
為
空
，
但
不
執
著
空
為
空
，
空
無
自
性
，
不
能
執

..

心
理
須
平
衡
，
也
不
能
執
著
。
真

空
觀
，
以
萬
法
畢
竟
為
空
，
然
心
理
上
沒
有
「
空
」
的
想
念
。

( 502) . 184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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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
順
講
真
空
觀
分
為
四
類

..

會
色
歸
空
觀
，
明
色
即
空
觀
，
空
色
無
礙
觀
，
混
絕
無
寄
觀
。

會
色
歸
空
觀
，
把
一
切
的
色
，
即
是
一
切
物
質
物
，
歸
於
真
空
，
這
一
類
再
分
為
四
門

..

色
非
斷
空

觀
，
色
非
真
空
觀
，
色
空
非
空
觀
，
色
即
是
空
門
。
這
一
種
觀
，
以
色
為
空
，
心
繫
在
空
上
，
心
裡
並
不

真
空
，
抵
講
到
觀
空
，
但
仍
執
著
空
。
所
謂
空
在
本
體
上
又
不
是
空
，
因
為
不
是
無
，
所
以
是
空
非
空
。

既
然
空
非
空
，
心
便
不
執
著
空
。

明
空
即
色
觀
，
由
空
的
觀
點
去
觀
色
，
有
四
種
觀
法

..

空
非
幻
色
門
，
空
非
實
色
門
，
空
非
空
色
門
，

空
即
是
色
門
。
由
空
的
觀
點
去
觀
色
，
空
就
是
色
，
色
不
是
幻
色
，
又
不
是
實
色
，
也
不
是
空
色
。
這
是

從
存
在
去
觀
色
，
色
是
不
有
又
有
，
是
無
又
非
無
，
宇
宙
萬
法
(
物
)
是
亦
有
亦
不
有
，
亦
無
亦
不
無
。

空
色
無
礙
觀
，
如
同
理
事
無
礙
，
空
就
是
色
，
空
和
色
相
互
解
釋
。
空
是
否
定
，
色
是
否
定

.•

空
是

無
，
色
是
有
..

兩
者
對
立
，
互
相
衝
突
。
華
嚴
宗
的
觀
，
目
的
則
是
取
消
一
切
衝
突
，
把
否
定
和
肯
定
結

在
一
個
主
體
上
。

、
很
絕
無
寄
觀..

否
定
和
肯
定
結
在
一
起
，
這
句
話
便
失
去
意
義
;
若
一
切
的
語
言
都
失
去
了
意
義
，

心
上
便
是
一
片
空
白
，
什
麼
思
想
都
沒
有
，
什
麼
意
念
都
沒
有
。
色
和
空
既
是
一
，
色
也
沒
有
意
義
，
空

也
沒
有
意
義
，
宇
宙
萬
物
一
切
都
沒
有
意
義
，
心
便
寂
滅
，
無
所
寄
託
。
這
是
真
空
觀
。

·185· (50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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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、
理
事
無
礙
觀

(504)· 186·

華
嚴
宗
的
四
法
界
中
第
三
法
界
，
就
是
理
事
無
礙
法
界
，
理
為
真
如
，
事
為
宇
宙
萬
物
。
在
存
在
方

面
，
理
事
不
能
分
離

.•

事
固
不
能
脫
離
理
，
宇
宙
萬
物
脫
離
真
如
就
不
存
在

..

理
也
不
能
和
事
脫
離
，
實

際
上
宇
宙
萬
物
是
存
在
，
理
便
不
能
和
它
們
脫
離
，
在
理
論
上
，
真
如
不
能
是
一
孤
單
體
，
它
必
表
現
自

己
。
在
「
觀
」
方
面
，
理
事
相
連
，
觀
宇
宙
萬
物
，
必
須
從
真
如
去
觀
，
觀
真
如
，
也
要
從
宇
宙
萬
物
去

觀
，
否
則
就
會
陷
入
真
如
不
可
見
，
不
可
說
，
就
如
禪
宗
不
立
文
字
，
文
字
失
去
意
義
。

理
事
無
礙
觀
分
為
十
門

..

理
編
於
事
門
，
事
偏
於
理
門
，
依
理
成
事
門
，
事
能
顯
理
門
，
以
理
奪
事

門
，
事
能
隱
理
門
，
真
理
即
事
門
，
事
法
即
理
門
，
真
理
非
事
門
，
事
法
非
理
門
。

這
十
門
代
表
理
和
事
的
十
種
關
係
'
十
種
關
係
從
存
在
和
認
識
兩
方
面
去
看
，
互
相
成
立
，
互
相
顯

示
，
互
相
分
別
。

佛
教
講
空
，
不
講
無
。
宇
宙
萬
物
是
空
，
但
不
是
無
。
宇
宙
萬
物
實
際
存
在
，
是
有
，
不
能
用
一
句

話
說
都
不
存
在
，
是
無
，
把
一
切
都
否
決
。
可
以
說
一
切
都
是
幻
想
，
但
幻
想
是
有
，
不
能
說
是
沒
有
，

就
必
須
詮
釋
幻
想
是
什
麼
?
怎
麼
成
的
?
佛
教
就
在
作
這
種
解
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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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周
編
會
容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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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嚴
四
法
界
的
第
四
法
界
，
為
事
事
無
礙
法
界
，
三
性
的
第
三
性
為
圓
成
實
性

.•

這
兩
點
在
「
觀
」

方
面
，
合
為
周
編
含
容
觀
。
從
理
一
，
即
真
如
，
去
觀
宇
宙
萬
物
，
萬
物
同
一
理
，
互
相
通
，
互
相
攝
。

從
萬
物
去
觀
萬
物
，
萬
物
都
沒
有
本
性
，
沒
有
本
相
，
都
是
空
，
彼
此
也
相
通
。
周
編
含
容
觀
，
觀
萬
物

一
切
相
通
相
攝
，
絕
不
排
擠
，
絕
不
自
相
限
制
。
這
種
觀
也
分
十
門

..

理
如
事
門
，
事
如
理
門
，
事
合
理

事
門
，
通
局
無
磚
門
，
廣
狹
無
礙
門
，
編
容
無
礙
門
，
攝
入
無
礙
門
，
交
涉
無
礙
門
，
相
在
無
礙
門
，
普

融
無
礙
門
。

華
嚴
宗
的
這
種
觀
，
建
立
了
下
面
的
三
種
方
式
:

交
涉
無
礙
門

..

﹒昧三~p海的宗嚴華

一
攝
一
，
一
入
一
。

一
攝
一
切
，
一
入
一
切
。

一
切
攝
一
，
一
切
入
一
。

一
切
攝
一
切
，
一
切
入
一
切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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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在
無
礙
門

攝
一
入
一
。

攝
一
切
入
一
。

攝
一
入
一
切
。

攝
一
切
入
一
切
。

普
融
無
礙
門一

法
攝
一
入
一
，

一
法
攝
一
切
入
一
切
，

一
法
攝
一
入
一
切
，

一
法
攝
一
切
入
一
。

一
切
攝
一
入
一
，

一
切
攝
一
切
入
一
切
，

一
切
攝
一
入
一
切
，

一
切
攝
一
切
入
一
。

華
嚴
宗
的
三
重
觀
是
很
邏
輯
的
，
它
的
原
理
有
四
點

..

一
切
萬
法
為
一
心
真
如
的
現
象
二
切
萬
法

(506)· 188·



為
空
二
切
萬
法
以
真
如
而
存
在
二
切
萬
法
以
一
心
真
如
的
性
相
為
性
相
。

2.

十
玄
門

怯
臟
在
探
監
缸
講
十
玄
，
澄
觀
在
樺
皺
毓
紗
講
新
十
玄
，
兩
種
十
玄
沒
有
不
同
，
實
則
在
杜
順
的
三

重
觀
就
包
括
十
玄
門
。

甲
、
同
時
具
足
相
應
門

章九第﹒

一
切
萬
法
是
空
，
但
真
有
真
如
的
性
相
。
因
著
真
如
的
性
相
，
各
各
真
有
同
一
的
性
相
，
彼
此
互
相

通
應
。
而
且
一
物
具
有
一
切
物
的
性
相
..

因
此
同
時
具
足
一
切
。

乙
、
廣
狹
自
在
無
礙
門

﹒球三印海的索AI.華

萬
法
沒
有
各
自
的
性
相
，
為
空

.•

便
沒
有
物
質
，
沒
有
量
，
沒
有
廣
挾
，
當
然
彼
此
交
通
無
礙
。

丙
、
一
多
相
容
不
同
門

萬
物
在
色
相
方
面
，
都
不
相
同
，
各
自
獨
立

.•

但
實
際
上
是
空
無
自
性
，
一
和
多
相
容
相
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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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以
一
剎
種
入
一
切
，
一
切
入
一
亦
無
餘
。

體
相
如
本
無
差
別
，
無
等
無
量
悉
周
遍
。
」
(
八
+
華
嚴
卷
八

華
藏
品
)

丁
、
諸
法
相
即
自
在
門

既
然
一
入
一
切
，
一
切
入
一
，
一
切
入
一
切
，
諸
法
便
相
即
自
在
。
相
即
是
相
連
相
遇
，
而
且
彼
此

可
以
互
相
代
替
。

戊
、
祕
密
隱
顯
俱
成
門

真
真日

本從
體萬

貝Ij i:去
叫(

單竺

再單

干警
具慮
如.

本金
體荳

持鎮

""'、
密、古

民事
專晶

低成

為
向仰

位真
的女日

星說

隱自
顯向

常外

是顯

t央刀可

成

。乃
有

萬

法

己
、
微
細
相
容
安
-
立
門

這
一
門
和
廣
狹
無
礙
門
二
多
相
容
不
同
門
相
連
，
細
微
和
廣
狹
的
意
義
相
通
。

(508) . 190·



「
昔
曾
受
化
及
修
行
，
皆
使
了
知
真
實
義
。

十
方
所
有
諸
國
土
，
悉
入
毛
孔
無
有
餘
。

一
切
毛
孔
剎
無
邊
，
於
彼
普
現
神
通
力
。
」
(
八

f
誰
做
谷
第
-
1
1
|
迴
向

u
m
m
E

之
九
)

庚
、
因
陀
羅
網
境
界
門

拿九第﹒

這
一
門
觀
法
為
華
嚴
宗
的
特
點
，
因
陀
羅
網
是
掛
在
帝
釋
天
宮
的
極
大
珠
網
，
每
個
網
孔
按
有
一
顆

明
珠
。
每
顆
明
珠
，
映
顯
所
有
明
珠
。
在
上
面
我
們
已
經
講
過
這
種
情
景
。

示
扑
揮
儼
經
卷
四
鐘
捨
挪
練
組
第
二
下
，
描
寫
摩
尼
寶
王
有
無
數
香
水
海
，
又
有
一
羅
網
，
網
中
盛

滿
香
水
，
水
中
有
眾
花
，
花
又
噴
香
，
水
香
花
香
互
相
融
會
，
每
一
花
具
有
一
切
花
的
香
味
。

辛
、
配
事
顯
法
生
解
門

﹒昧三正p 海的索..華

事
由
法
生
，
就
事
觀
理
，
理
顯
。
這
門
所
標
出
的
法
，
和
理
同
義
，
不
是
通
常
所
說
的
萬
法
。

王
、
十
法
隔
世
異
成
門

十
世
相
隔
的
法
，
法
為
事
，
十
世
的
事
互
相
成
，
這
一
門
破
除
時
間
的
阻
礙
，
就
似
上
面
第
二
廣
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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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在
無
礙
門
，
破
除
空
間
的
阻
礙
。
十
世
的
法
，
同
由
一
心
真
如
而
來
，
以
同
一
真
如
為
性
相
，
故
異
時

相
成
。

癸
、
主
體
團
明
俱
顯
門

萬
法
的
主
體
是
一
心
，
主
體
因
萬
法
而
顯
，
萬
法
實
際
上
是
空
，
各
種
法
顯
明
一
心
的
能
力
(
總
)
，

所
以
萬
法
顯
明
一
心
的
各
種
德
能
。
各
種
德
能
同
為
一
心
所
顯
，
萬
法
和
一
心
真
如
互
相
圓
融
。

十
玄
門
和
三
重
觀
，
多
多
少
少
常
有
重
覆
。
主
體
圓
明
俱
德
門
和
了
一
重
觀
的
周
遍
含
容
觀
很
相
同
。

宗
密
在

U

可
結
語
說
:
「
令
圓
明
顯
現
，
稱
行
境
界
，
無
障
無
礙
，
深
思
之
，
令
現
在
前
。

若
人
欲
識
真
空
理
，
身
內
真
如
還
編
外
。

情
與
無
情
共
一
體
，
處
處
皆
同
真
法
界
。

抵
用
一
-
念
觀
一
境
，
一
切
諸
境
同
時
會
。

於
一
境
中
一
切
智
，
一
切
智
中
諸
法
界
。

一
念
照
入
於
多
劫
，
一
一
念
劫
收
一
切
。

時
處
帝
網
現
重
重
，
一
切
智
通
無
窒
礙
。
」

(510)·192·



3.

海
印
三
昧

甲
、
觀
法
的
理
論

澄
觀
作
刊

'
疏
解
杜
順
三
重
觀
，
在
開
端
解
釋
三
重
觀
說

章九第﹒

「
言
法
界
者
，
一
經
之
玄
宗
，
總
以
緣
起
法
界
不
思
議
為
宗
故
。
然
法
界
之
相
要
唯
有

三
，
然
總
具
四
種

..

一
事
法
界
，
二
理
法
界
，
三
理
事
無
敬
法
界
，
回
事
事
無
礙
法
界
，

今
是
後
三
。
其
事
法
界
歷
別
難
陳
，
一
一
事
相
皆
可
成
觀
，
故
略
不
明
。
總
為
三
觀
所

依
體
，
事
略
有
十
對
，
一
教
義
，
二
理
事
，
三
境
智
，
四
行
位
，
五
因
果
，
六
依
正
，

七
體
用
，
八
人
法
，
九
逆
順
，
十
感
應
。
隨
一
一
事
，
皆
為
三
體
所
依
之
正
體
。
」

﹒昧三印品摯的fE嚴華

澄
觀
標
明
華
嚴
宗
之
宗
義
，
為
法
界
緣
起
。
緣
起
性
空
，
不
可
思
議
，
為
觀
法
的
原
則
。
法
界
為
四
，

第
一
事
法
界
為
色
，
色
為
空
，
沒
有
觀
的
價
值
。
事
法
界
須
和
理
法
界
由
閥
係
方
面
去
講
，
才
有
觀
的
價

值
。
「
觀
」
的
對
象
是
事
和
法
的
關
係
'
關
係
從
十
方
面
去
考
慮
。

. 193 . (511 )



﹒論..認學哲閩中二之五十冊書金光Ii﹒

「
言
真
空
者
，
非
斷
減
空
，
非
離
色
空
，
即
有
明
空
，
亦
無
空
相
，
故
名
真
空
。
如
文

具
之
。
二
，
理
事
無
礙
者
，
理
無
形
相
，
全
在
相
中
，
互
奪
存
亡
，
故
去
無
艘
，
亦
如

文
具
，
=
一
周
遍
含
容
者
，
事
本
相
礙
，
大
小
等
﹒
妹
，
理
本
色
鴿
，
即
空

h嘿
，
礙
，
以
理
融

事
，
企
事
，
如
理
，
乃
至
塵
毛
，
皆
具
色
編
.
。
此
二
相
望
，
成
於
十
門
，
亦
如
下
說
。
」

(512 ). 194 .

澄
觀
概
括
說
了
三
重
觀
的
大
意

..

真
空
觀
是
「
即
有
明
空
」
'
根
據
有
去
觀
空
，
不
是
觀
空
為
斷
滅

一
切
的
空
，
也
不
是
觀
空
為
和
色
相
分
離
的
空
。
空
是
色
，
空
亦
是
有
。
理
沒
有
形
相
，
全
在
各
萬
中
，

有
包
編
名
事
。
因
此
事
理
無
礙
，
事
事
無
礙
。

陳
情
作
口
可
，
在
鎮
徨
傍
卜
注
說

..

「
理
法
界
也
，
原
其
實
體
，
但
是
本
心
，
今
以
簡
非
虛
妄
念
慮
，
故
云
真
。
簡
非
形
礙

色
相
，
故
云
空
。
」

「
理
事
無
礙
觀
第
二
，
注
說
:
前
雖
說
色
是
簡
情
計
以
成
真
空
，
空
色
無
礙
，
成
斷
無

寄
，
方
為
真
如
之
理
，
未
顯
真
如
妙
用
，
故
唯
﹒
是
真
空
觀
門
，
未
為
理
事
無
礙
。
今
諸

事
與
理
，
炳
然
雙
融
，
故
得
此
觀
名
也
。
」



「
周
彷
含
融
觀
第
三
，
注
說
:
一
一
事
皆
如
理
，
故
融
通
也
。
謂
著
唯
約
事
，
即
彼
此

相
礙
，
若
唯
的
理
，
則
無
可
相
礙
，
亦
無
可
編
容
。
今
以
事
，
如
理
融
，
故
有
十
門
無
礙
。
」

牟
宗
三
曾
說
:
「
這
一
圓
教
系
統
之
基
本
前
題
可
如
下
列

..

l
緣
起
性
空
，

2
昆
盧
遮
那
佛
法
身
，

1
海
印
三
眛
。
由
此
三
前
題
，
可
以
奇
詭
地
引
申
出
種
種
玄
談
，
如
十
玄
緣
起
之
所
示
。
」

(
佛
性
與
般
若

頁
五
五
四
)

實
際
上
，
三
重
觀
和
十
玄
門
的
基
本
原
理
，
萬
法
由
一
心
真
如
性
起
，
性
相
俱
空
。
因
此
，
乃
有
真

空
觀
我
，
有
「
理
本
包
遍
，
即
空
無
礙
」
相
即
相
入
。

上

冊

章九第﹒

乙
、
海
印
三
眛

﹒妹三"p i海的索..學

海
印
三
眛
在
經
協
提
出
，
為
十
種
三
眛
的
第
一
種
，
總
攝
其
他
九
種
三
眛
。

海
印
三
眛
為
真
如
本
覺
，
好
似
大
海
，
風
平
浪
息
，
海
水
澄
清
，
天
上
星
辰
，
地
上
山
林
樹
木
，
都

映
在
悔
中
。
真
如
本
身
，
明
淨
如
海
，
萬
法
反
映
在
海
中
。
真
如
本
覺
顯
示
自
身
，
如
同
一
片
澄
清
的
海

水
，
在
自
己
本
身
顯
映
萬
法
。

輝
嘲
在
樺
擻
經
毓
縛
以
十
層
次
解
釋
海
印
三
眛
的
意
義

..

一
無
心
能
現
，
二
現
所
所
現
，
三
能
現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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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現
非
一
，
四
非
異
，
五
無
去
來
，
六
廣
大
，
七
普
現
，
八
頓
現
，
九
常
現
，
十
非
現
現
。
法
藏
在
接
儘

繹
鯨
觀
說

..

「
言
海
印
者
，
真
如
本
覺
也
。
妄
盡
心
澄
'
萬
像
直
現
，
猶
如
大
海
由
風
起
浪
，
若
風
止
息
，

海
水
澄
清
，
無
像
不
現
。
」

法
藏
作
唐

﹒論識搞學哲圈中二之，五十冊書舍先ill.﹒

匕
固
自

3夏
普原

'
說
明
這
觀
法
的
意
義
，
在
書
的
開
端
說

「
今
略
明
此
觀
，
總
分
六
門
，
先
列
名
，
後
廣
辨
。

一
、
顯
一
體
，
謂
自
性
清
淨
圓
明
體
。
二
、
起
用
，
一
者
，
海
印
森
羅
常
住
用

••

二
者
，

法
界
圓
明
自
在
用
。

-
e一
、
示
三
編

..

一
岩
、
一
塵
普
用
法
界
編

.•

二
者
，
一
塵
出
生
無

盡
編
•.

三
者
，
一
塵
含
容
空
有
佑
。
四
、
行
四
德

•.

一
者
，
隨
緣
妙
用
無
方
德

.•

二
者
，

成
儀
位
持
有
則
德

.•

三
者
，
柔
和
質
直
攝
主
德

.•

四
者
，
普
代
眾
生
受
苦
德
。
五
、
入

五
止

.•

一
者
，
照
法
清
虛
離
緣
止

.•

二
者
，
觀
人
寂
寞
絕
欲
止

••

三
者
，
性
起
繁
與
法

商
止

••

四
者
，
定
光
顧
現
無
念
止
;
五
者
，
事
經
吉
通
非
相
止
。
六
、
匙
、
穴
觀

.•

一
者
，

攝
境
歸
心
真
空
觀

..

二
者
，
從
心
現
境
妙
有
觀

.•

三
者
，
心
境

u秘
密
團
融
觀

.•

四
者
，

智
身
影
現
眾
緣
觀

••

五
者
，
多
身
入
一
鏡
像
觀
;
六
者
，
主
伴
互
現
帝
網
觀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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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九第﹒

這
段
疏
解
說
明
了
海
印
三
昧
的
各
種
意
義
。
海
印
三
昧
是
一
心
真
如
的
自
性
清
淨
圓
明
體
之
一
種
作

用
，
海
水
澄
清
，
萬
象
齊
現
。
法
藏
引
樺
儼
經
「
經
云

..

森
羅
及
萬
象
二
法
之
所
印
，
言
一
法
者
，
所

謂
一
心
也
。
是
心
即
攝
一
切
世
間
出
世
間
法
，
即
固
定
一
法
界
大
總
相
法
門
體
。
唯
依
妄
念
而
有
差
別
，
若

離
妄
念
，
唯
一
真
如
。
」
真
如
本
體
的
另
一
作
用
怯
悍
個
湖
泊
紅
紹
，
為
華
嚴
三
昧
，
廣
修
萬
行
，
稱
理

成
德
，
乃
能
得
華
嚴
三
昧
，
有
海
印
三
昧
的
圓
覺
，
又
有
智
慧
方
便
神
通
二
切
自
在
。
第
二
到
第
五
所

說
，
為
修
行
的
境
界
，
第
六
則
講
海
印
三
眛
的
六
種
觀
法
。
這
六
種
觀
法
，
包
括
上
面
三
重
觀
和
十
玄
門

的
重
要
觀
法
。
先
由
真
空
觀
觀
世
物
為
空
，
次
由
一
心
觀
萬
物
為
妙
有
，
第
三
觀
心
物
合
一
，
祕
密
圓
融
，

第
四
，
一
心
如
海
水
顯
現
萬
物
，
第
五
，
萬
物
融
入
一
心
，
第
六
本
體
一
心
和
萬
法
顯
現
在
每
一
物
中
，

如
帝
網
珠
粒
互
相
反
映
。

海
印
三
昧
按
澄
觀
的
十
層
意
義
，
海
印
三
昧
的
本
體
一
心
真
如
，
澄
清
無
物
，
也
無
心
，
故
無
心
能

現
。
真
如
一
心
所
現
，
凡
入
世
出
世
一
切
法
，
都
現
，
故
現
所
現
。
所
現
萬
法
和
真
如
本
體
不
是
一
體
，

故
能
現
與
所
現
非
一
。
但
雖
不
是
一
體
，
但
萬
法
和
真
如
一
心
為
了
，
故
非
異
。
萬
法
沒
有
來
去
，
沒
有

生
滅
，
抵
現
在
真
如
一
心
，
如
在
大
海
，
故
無
去
來
。
真
如
一
心
所
現
，
廣
大
、
普
現
、
頓
現
、
常
現
，

不
是
幻
象
的
顯
現
。

華
嚴
宗
為
表
現
海
印
三
昧
的
實
際
境
界
，
乃
用
昆
盧
遮
那
佛
象
徵
一
心
真
如
，
或
稱
昆
盧
遮
那
法
身

·197-(5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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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，
或
簡
稱
盧
舍
那
。
「
昆
盧
遮
那
」
意
譯
為
「
遍
一
切
處
」
'
「
盧
舍
那
」
意
譯
為
「
光
明
遍
照
」
。

丙
、
昆
盧
遮
那
佛

崑
盧
遮
那
佛
，
(
成
虛
述
那
)
，
「
耽
盧
」
意
思
是
「
種
種
」
，
「
遮
那
」
意
思
是
「
光
明
」
，
即
是

說
昆
盧
遮
那
佛
法
身
慈
智
以
種
種
救
行
的
光
，
破
除
眾
生
的
暗
眛
。
耽
盧
遮
那
佛
為
修
行
多
世
的
佛
，
轉

了
多
數
法
輪

..
「
吭
盧
述
那
佛
，
能
轉
正
法
輸
，
法
界
諸
國
土
，
如
雷
悉
周
銜
，

十
方
中
所
有
，
諸
大
世
界
海
，
佛
神
通
願
力
，
處
處
轉
法
輪
。

十
方
塵
國
土
，
光
網
悉
周
編
，
光
中
悉
有
佛
，
普
化
群
眾
生
，

佛
身
無
差
別
，
充
滿
於
法
界
，
能

A
A
T
見
色
心
，
隨
機
善
調
仗
。
」
(
八
十
華
嚴
經
如
來
現
品

第

耽
盧
遮
那
佛
法
身
把
曠
劫
修
行
的
嚴
淨
故
二
時
都
能
顯
現
，
所
以
稱
為
「
世
主
」
。
一
身
遍
射
光

明
，
遍
照
無
數
世
界
，
連
一
毛
孔
中
也
現
三
干
大
世
界
。
「
世
主
」
也
就
是
「
世
尊
」
'
是
釋
迦
牟
尼
佛
。

(516)· 198·



他
成
道
後
，
演
說
華
嚴
。

「
商
時
世
尊
，
處
于
此
座
，
於
一
切
法
，
成
最
正
覺
。

智
入
三
世
，
悉
皆
平
等
，
其
身
充
滿
一
切
世
間
。
」
(
八
十
華
嚴
世
主
妙
嚴
品
第
二

章九第﹒

耽
盧
遮
那
佛
法
身
，
如
比
大
海
，
三
世
一
切
都
顯
映
在
海
中
。
又
好
比
一
盞
大
晶
珠
燈
，
燈
土
懸
掛

無
數
晶
珠
，
每
一
顆
珠
反
映
無
數
的
珠
;
又
好
比
一
大
帝
綱
，
網
絲
結
處
有
寶
珠
，
寶
珠
互
相
顯
映
，
這

種
描
述
樺
儼
經
稱
為
不
可
思
議
。

這
種
不
可
思
議
的
情
景
，
描
述
華
嚴
宗
的
認
識
論
。
真
真
的
認
識
，
祖
有
佛
的
「
正
覺
」
，
其
他
的

凡
夫
，
聲
間
，
綠
覺
，
菩
薩
所
有
智
識
，
不
是
真
的
認
識
，
都
是
假
想
，
誤
覺
，
佛
的
正
覺
，
為
佛
，
即

一
心
真
如
的
自
覺
，
自
己
認
識
自
己
。
一
心
真
如
本
體
純
淨
光
明
，
自
然
顯
露
自
己
，
即
是
自
己
認
識
自

己
，
不
是
用
理
智
去
反
省
自
己
，
也
不
用
觀
念
代
表
自
己
，
抵
是
自
己
顯
露
自
己
。

一
心
真
如
顯
露
自
己
，
宇
宙
的
一
切
萬
法
都
也
在
中
顯
現
，
所
顯
現
的
人
，
好
比
顆
顆
寶
珠
，
反
現

宇
宙
的
一
切
，
有
的
認
為
都
是
真
的
，
有
的
認
為
是
假
的
，
有
的
認
為
是
通
的
，
這
就
凡
夫
的
愚
眛
'
和

求
道
的
人
的
一
切
智
及
道
種
智
，
到
最
後
這
些
人
修
行
到
最
高
境
一
切
種
智
，
認
識
一
切
圓
融
於
一
心
真

·199 ·(51 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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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真
如
去
觀
宇
宙
萬
法
，
一
切
平
等
二
切
無
礙
，
一
切
圍
融
。

這
種
認
識
論
可
以
彷
彿
天
主
教
神
學
講
天
主
上
帝
的
認
識
，
天
主
自
己
認
識
是
顯
露
自
己
，
天
主
是

純
淨
的
絕
對
精
神
體
，
光
明
無
暗
，
天
主
所
造
的
天
使
和
宇
宙
萬
物
，
這
些
受
造
物
的
性
相
也
顯
在
天
主

本
體
內
，
天
主
在
本
體
內
又
在
本
體
以
外
認
識
受
造
物
。
宇
宙
人
類
認
識
萬
物
，
用
天
生
的
理
智
去
認
識
，

認
識
的
對
象
是
宇
宙
萬
物
。
天
使
和
在
天
堂
的
聖
人
，
都
是
相
對
精
神
體
，
和
宇
宙
物
質
沒
有
接
觸
，
他

們
認
識
宇
宙
萬
物
，
是
在
天
主
本
體
所
顯
露
的
萬
物
去
認
識
。
人
世
的
事
故
的
理
也
顯
露
在
天
主
本
體
內
，

天
使
和
天
堂
的
聖
人
，
在
天
主
本
體
內
看
到
人
事
發
生
和
經
過
的
理
。
沒
有
升
天
而
受
罰
的
靈
魂
，
不
能

見
天
主
，
也
不
能
知
道
人
世
的
事
。
這
一
點
在
西
洋
歸
屬
於
神
學
，
在
中
國
佛
教
歸
於
哲
學
。
在
一
層
抵

是
一
種
彷
彿
相
似
，
在
本
質
上
則
不
相
同
，
佛
教
的
宇
宙
萬
法
為
空
為
假
，
天
主
教
的
天
使
聖
人
以
及
宇

宙
萬
物
是
在
是
賞
，
是
天
主
創
造
力
的
果
。

樺
擻
經
詳
細
請
修
行
之
道
，
有
十
心
、
十
信
、
十
住
、
十
地
、
十
行
、
十
迴
向
。
修
行
的
行
果
，
為

妄
盡
還
源
觀
，
普
賢
十
大
願
。
法
藏
述
還
原
，
分
為
六
門

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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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18)·2側﹒



六
門
人

章九謂~ •﹒昧三 tp 海的宗嚴華

體
|
|
真
如
清
淨
圓
明
體

\

用

/

觀 編

「一一ι一"""'

德止

「
海
印
森
羅
常
用

{
法
界
圓
明
自
在
用

一
塵
普
遍
法
界
編

一
塵
出
生
無
盡
編

一
塵
舍
空
有
編

照
法
清
虛
離
緣
止

觀
人
寂
怕
絕
欲
止

性
起
繁
興
法
爾
止

定
光
顯
現
無
念
止

事
理
玄
通
非
相
止

r一---"-一一、

普柔威隨

代和儀緣

眾質住妙
生直持用

受攝有無

苦生則方

德德德德

攝
境
歸
心
真
空
觀

從
心
現
境
妙
有
觀

心
境
秘
密
圓
融
觀

智
身
顯
現
眾
緣
觀

多
身
入
一
鏡
像
觀

主
伴
互
相
帝
網
觀

• 201 • (51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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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
普恆常諸諸隨懺虔稱禮

皆須隨佛轉喜悔修讚讚

迴眾佛世法功業供如諸
向生學住輪德障養來佛

(520)·202 .

普
賢
十
大
願

律
儼
經
的
趴
怯
訴
俑
，
在
各
種
樺
儼
經
譯
本
中
都
有
，
在
品
中
，
佛
向
各
方
菩
薩
講
如
來
境
界
，
智

行
，
加
持
，
力
，
無
畏
，
三
昧
，
所
住
，
自
在
，
身
，
智
，
表
現
佛
的
國
融
智
。

方
東
美
曾
經
說
華
嚴
事
理
圓
融
觀
可
解
決
一
切
哲
學
上
主
客
空
有
對
立
難
解
諸
問
題
，
又
說
華
嚴
真

空
觀
解
決
了
哲
學
史
上
存
而
未
決
的
思
想
體
系
。
(
華
嚴
宗
哲
學
下
冊
二
章
)
這
種
說
法
似
乎
太
懸
空
，

太
詩
獎
，
中
西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，
出
發
點
不
同
，
所
依
附
的
形
上
本
體
論
不
同
，
不
能
混
而
為
一
。

這
一
篇
所
寫
已
經
很
長
了
，
在
這
裡
作
結
束
。



仝
書
結
語

·li吾給書企﹒

西
方
哲
學
從
笛
克
爾
以
來
，
幾
乎
四
百
年
都
在
認
識
論
裡
面
轉
來
轉
去
，
不
能
有
個
共
同
的
結
論
。

英
國
洛
克
、
休
護
等
的
經
驗
主
義
，
否
定
理
智
有
認
識
物
性
的
能
力
，
德
國
康
德
的
純
理
性
批
判
，
抵

標
出
先
天
的
範
疇
，
費
希
特
和
黑
格
爾
主
張
絕
對
理
念
論
，
馬
克
斯
主
張
唯
物
論
的
感
覺
，
胡
賽
爾
的
現

象
論
提
出
「
回
歸
事
物
本
身
」
，
最
近
的
邏
輯
實
証
論
，
或
是
數
學
邏
輯
，
或
是
語
言
邏
輯
，
都
沒
有
對

理
智
認
識
力
的
共
同
點
，
抵
有
士
林
哲
學
繼
承

E
里
斯
多
德
和
聖
多
瑪
斯
的
思
識
，
肯
定
理
智
可
以
認
識

物
的
性
理
，
被
認
識
的
對
象
在
人
的
理
性
中
，
和
理
智
相
結
合
，
得
有
一
種
「
理
性
的
存
在
」
。

當
代
中
國
哲
學
人
士
對
西
方
哲
學
認
識
論
，
予
以
批
判
、
責
備
兩
分
主
義
，
或
主
客
二
元
主
義
，
認

為
西
方
認
識
論
把
認
識
主
體
和
被
認
識
的
客
體
分
離
，
中
間
設
了
一
道
鴻
溝
，
主
客
兩
體
沒
結
合
的
可
能
，

不
能
有
理
智
的
認
識
，
這
乃
是
人
自
己
造
的
孽
。
他
們
稱
揚
中
國
的
認
識
論
，
沒
有
主
客
兩
體
的
分
離
，

主
客
為
一
體
，
認
識
便
沒
有
問
題
。

·203· (52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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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東
美
稱
揚
佛
教
華
嚴
宗
，
可
解
決
一
切
二
元
對
立
的
心
病
，
華
嚴
事
理
團
融
觀
可
以
解
決
一
切
哲

學
土
主
客
空
有
對
立
難
解
諸
問
題
。
(
方
宋
美
著
嚴
宗
哲
學
下
冊
第
十
七
第
二
十
一
講
)

牟
宗
三
則
認
為
華
嚴
宗
為
分
析
法
的
別
圓
教
，
真
正
圓
教
是
天
台
{
示
，
天
台
宗
以
權
實
通
於
大
小
各

宗
二
切
圓
通
平
等
。
天
台
宗
教
義
不
以
直
線
分
解
方
式
，
是
以
曲
線
詭
譎
方
式
，
在
圓
教
的
佛
心
智
土

始
有
智
的
直
覺
。
「
一
念
三
干
，
法
性
三
干
，
法
性
具
三
干
即
智
真
三
千
，
智
現
三
干
。
智
具
智
現
即
智

的
直
覺
之
自
性
妙
用
。
智
的
直
覺
，
只
是
佛
心
智
之
自
我
活
動
，
不
是
成
性
之
被
動
與
接
受
。
其
自
我
活

動
即
具
而
現
三
干
世
間
法
，
此
即
智
的
直
覺
在
佛
教
系
統
一
之
劃
生
性
|
消
生
意
義
的
創
生
性
，
此
與
儒

家
意
志
因
果
之
積
極
意
義
的
創
生
性
不
同
。
」
(
牟
宗
三
智
的
直
覺
與
中
國
哲
學
頁
，
品
，
三
)

梁
激
淇
則
分
理
智
和
理
性

..

「
理
性
者
人
心
之
妙
用
，
理
性
者
人
心
之
美
德
。
後
者
為
體
，
前
者
為

用
。
雖
體
用
不
二
，
而
為
了
認
識
人
心
有
必
要
分
別
指
出
。

...

自
我
言
之
，
理
智
、
理
性
各
有
其
所
認

識
之
理
。
理
智
靜
以
觀
物
，
其
所
得
者
可
云
物
理
，
是
夾
雜
一
毫
感
情
(
主
觀
好
惡
)
不
得
的
。
理
性
皮
之
，

要
以
無
私
的
感
情
的
中
心
，
即
從
不
自
欺
其
好
惡
而
為
判
斷
焉
，
其
所
得
者
可
云
情
理
。
」
(
梁
澈
淇

(522)·2 側﹒

人

頁
九
五
)

簡
單
來
說
:
梁
激
淇
分
理
智
和
理
性
為
體
用
，
可
以
說
是
中
國
儒
家
傳
統
的
性
和
心
;
理
智
為
性
、

為
理
，
為
體
，
理
性
為
心
、
為
知
、
為
用
。
但
是
梁
氏
說
兩
者
都
認
識
理
，
實
則
就
是
儒
家
所
說
理
智
的

心
典
人
生



物
理
，
就
是
心
所
顯
的
天
理

..

理
性
的
情
理
，
就
是
心
知
外
物
之
理
。

這
種
儒
家
傳
統
的
認
識
，
以
完
滿
的
認
識
，
為
窮
理
盡
性
，
即
是
人
心
顯
明
天
理
。
這
種
認
識
是
心

顯
明
理
，
不
是
心
認
識
理
，
理
已
在
心
中
，
遇
事
物
乃
顯
出
，
這
種
認
識
是
良
知
，
是
直
覺
式
的
知
，
不

是
西
方
哲
學
的
理
智
認
識
，
也
不
是
理
智
的
直
覺
。
不
能
拿
這
種
認
識
方
式
去
批
判
西
方
認
識
論
。
兩
方

的
認
識
對
象
和
內
容
不
同
。
西
方
哲
學
也
有
良
知
，
和
儒
家
的
思
想
相
同
。

儒
家
認
識
論
可
以
用
為
批
判
西
方
認
識
論
，
在
於
肯
定
理
智
(
心
)
的
認
識
能
力
，
可
以
認
識
理
。

西
方
哲
學
除
士
林
哲
學
外
，
都
不
肯
定
理
智
的
認
識
「
理
」
的
能
力
。

中
國
哲
學
無
論
儒
、
墨
、
道
，
都
肯
定
理
智
的
認
識
能
力
，
都
肯
定
名
必
有
實
。
中
國
哲
學
用
的
基

本
原
理
是
「
體
用
合
一
」
。
熊
十
力
非
常
強
調
這
一
點
，
「
本
書
的
旨
趣
，
是
在
即
用
顯
體
，
這
是
上
卷

已
經
說
過
的
。
為
什
麼
可
以
即
用
顯
體
呢
?
許
多
學
者
，
每
云
，
體
不
可
說
，
只
好
依
作
用
顯
示
之
。
這

句
話
，
等
於
空
說
白
道
。
我
們
應
先
理
會
體
用
二
詞
的
意
義
，
是
可
以
分
作
二
片
的
事
物
事
呢
，
抑
是
畢

竟
不
可
分
為
二
片
的
呢
。
這
個
問
題
，
真
正
重
要
。
如
果
說
，
體
用
是
可
分
的
，
那
麼
，
體
自
為
體
，
用

自
為
用
，
如
何
可
云
即
用
而
顯
體
?
我
願
好
學
深
思
的
人
，
不
要
忽
視
這
個
問
題
。
」
(
總
十
力
新
唯
議

論
頁
，
一
一
)
「
余
嘗
默
然
息
慮
，
而
知
體
用
畢
竟
不
可
分
為
二
片
。
使
其
可
分
，
則
用
既
別
於
體
而
獨
存
，

即
用
體
有
自
體
，
不
應
於
用
之
外
，
更
覓
一
物
，
說
是
本
體
。
又
體
，
若
離
於
用
而
獨
存
，
則
體
為
無
用

﹒語給書企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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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體
，
不
獨
是
死
物
，
亦
是
閒
物
。
往
復
推
徵
'
體
用
畢
竟
不
可
分
，
是
事
無
疑
。
今
當
以
二
義
，
明
不

可
分
。
一
日
.•

即
體
而
言
，
用
在
體
。
夫
體
，
至
寂
而
善
動
者
也
，
至
無
而
妙
有
也
。
寂
無
者
，
固
定
其
德

值
常
而
不
可
易
也
。
動
有
者
，
是
其
化
至
神
而
不
守
故
也
。

...

然
而
寂
無
，
則
說
為
體
之
本
然

.•

動
有
，

亦
名
為
體
之
妙
用
。
本
然
不
可
致
詰
'
妙
用
有
可
形
容
。
是
故
顯
體
，
必
於
其
用
。
誠
知
動
有
，
元
無
留

迎
。
則
於
動
有
，
而
知
其
本
自
寂
無
矣
。
故
夫
即
用
而
顯
體
者
，
正
以
即
用
即
體
故
也
。
所
以
說
用
在
體

者
，
在
字
須
活
看
。
意
云
，
此
用
即
是
顯
之
顯
現
，
非
有
別
異
於
體
而
獨
在
的
用
故
。
二
日
，
即
用
而
言
，

體
在
用
，
此
與
前
義
本
一
貫
，
特
返
覆
以
盡
其
蘊
耳
。
」
(
同
上
頁
三
一
九
|
-
三

0
)

熊
十
力
的
「
即
用
顯
體
」
的
意
義
和
普
通
哲
學
界
的
體
用
意
義
不
相
同
。
他
採
用
佛
教
的
思
想
，
揉

和
獨
經
的
思
想
，
構
成
自
己
的
「
生
生
」
思
想
。
他
所
說
的
「
體
」
'
「
是
一
種
極
絕
待
，
無
方
無
相
。

魁
就
用
說
，
是
幻
現
相
狀
，
宛
爾
萬
殊
。
體
，
喻
如
淵
深
停
蓄
之
大
海
水

..

用
，
喻
如
起
滅
不
住
之
眾
溫
。
」

(
同
上
頁
三
七
0
)
這
種
體
，
是
佛
教
的
真
如
，
用
，
是
宇
宙
萬
物
。
他
的
「
即
用
顯
體
」
'
和
陸
九
淵

王
陽
明
的
「
即
心
顯
理
」
相
同
，
也
和
朱
熹
的
「
窮
理
盡
性
」
相
同
，
歸
根
是
伏
樺
的
「
明
明
德
」
。

普
通
中
西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，
講
「
即
用
顯
體
」
'
體
和
用
在
本
性
上
是
分
別
的
，
體
是
體
，
用
是
用

.•

在
存
在
上
，
則
是
合
一
的
，
用
是
存
在
於
主
體
上
，
用
是
主
體
的
行
動
，
行
動
之
理
是
主
體
的
理
，
因
此

由
行
動
之
用
可
以
認
識
主
體
。
「
即
用
顯
體
」
是
用
顯
主
體
之
理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主
體
是
這
種
物
體

..
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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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由
人
的
行
為
，
說
人
是
理
性
的
動
物
。
西
方
士
林
哲
學
肯
定
這
一
點
，
其
他
的
哲
學
派
別
，
或
是
否
認

「
用
」
可
以
顯
主
體
之
理
，
或
是
否
認
人
的
理
智
可
以
由
用
以
知
理
，
或
者
認
為
用
所
顯
的
理
只
是
局
部

的
理
，
不
代
表
整
個
主
體
。

最
後
的
這
一
說
，
也
是
老
子
莊
子
所
說
的
小
知
，
不
足
為
知
識
，
因
而
沒
有
是
和
非
。

儒
家
肯
定
理
智
的
知
識
，
所
以
主
張

..

「
博
學
之
，
審
問
之
，
慎
思
之
，
明
辨
之
，
篤
行
之
。
」

(
中
庸
第
二
十
章
)
但
是
朱
明
理
學
家
則
認
為
理
智
的
知
識
，
抵
是
對
外
物
的
普
知
識
，
為
人
日
常
生
活

之
用
，
真
真
的
完
好
知
識
，
則
是
「
大
學
之
道
，
在
明
明
德
。
」
，
在
於
人
心
顯
出
人
性
的
天
理
。

儒
家
的
理
智
知
識
，
不
是
科
學
知
識
，
王
陽
明
以
為
朱
熹
的
格
物
，
是
求
科
學
知
識
，
乃
埋
頭
去
剖

竹
，
求
知
竹
的
竹
理
，
到
底
求
不
得
，
幾
乎
精
神
分
裂
，
遂
放
棄
朱
熹
的
格
物
，
走
向
陸
九
淵
的
反
觀
自

、l
l心
。

· j吾結書金﹒

朱
熹
的
格
物
致
知
，
是
由
感
覺
印
象
，
人
心
得
知
物
體
行
動
才
喔
，
然
後
人
心
知
道
應
付
物
體
行
動

之
理
。
人
和
物
的
關
係
都
是
在
生
命
方
面
。
宇
宙
之
理
為
一
理
，
一
理
即
是
生
命
之
理
。
萬
物
在
生
命
的

根
本
上
是
相
通
的
。
莊
子
以
這
種
相
通
為
「
一
氣
」
的
相
遇
，
所
以
講
「
氣
知
」
。
朱
熹
以
這
種
相
通
為

「
一
理
」
的
相
通
，
所
以
講
「
今
日
格
一
物
，
明
日
格
一
物
，
久
之
，
自
然
貫
通
。
」
貫
通
時
，
則
是
人

性
天
理
，
由
人
心
而
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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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智
(
人
心
)
格
物
致
知
，
朱
熹
和
儒
家
學
者
都
不
講
認
識
的
主
體
客
體
之
分
，
因
為
外
物
的
行
動

之
理
，
即
生
命
之
理
，
本
來
就
在
人
心
，
對
外
物
的
感
覺
，
引
導
人
心
反
觀
自
心
，
這
種
思
想
和
西
方
哲

學
的
認
識
論
不
相
同
。

佛
教
的
認
識
論
，
更
和
中
、
西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不
同
，
方
東
美
和
牟
宗
三
稱
揚
華
嚴
宗
或
天
台
宗
的

團
融
，
說
是
解
決
或
破
除
西
方
二
元
對
立
論
，
都
不
合
於
理
。
天
台
和
華
嚴
兩
宗
代
表
中
國
佛
教
的
最
高

峰
，
也
結
合
了
佛
教
各
宗
的
思
想
。
佛
教
以
人
生
為
痛
苦
，
痛
苦
的
來
源
，
因
為
人
心
對
世
物
有
貪
戀

.•

人
心
的
貪
戀
是
因
為
人
認
為
事
物
為
實
有

..

人
認
為
事
物
為
實
有
，
固
定
因
為
人
無
明
，
錯
把
空
無
的
萬
物

視
為
實
有
。
痛
苦
的
緣
因
來
自
不
正
當
的
認
識
，
破
除
不
正
當
的
認
識
在
於
以
正
當
的
認
識
去
破
除
。
這

種
正
當
的
認
識
，
稱
為
智
慧
，
稱
為
正
覺
，
稱
為
得
道
。
正
覺
所
認
識
的
是
什
麼
?
宇
宙
抵
有
一
「
真
如
」

實
體
，
實
體
向
外
的
顯
露
，
是
為
宇
宙
萬
物
。
好
比
海
水
是
真
如
，
海
波
是
萬
物
。
所
顯
海
浪
，
中
，
有
些

海
浪
認
為
自
己
是
實
體
，
別
的
海
渡
也
是
實
體
，
全
海
波
浪
成

7
宇
宙
萬
法
，
正
覺
使
錯
覺
的
海
浪
體
驗

自
己
是
海
水
的
一
形
色
，
別
的
波
浪
都
是
形
色
，
而
且
像
大
海
風
平
浪
息
的
一
樣
，
海
浪
回
歸
海
水
，
沒

有
按
浪
，
只
有
海
水
，
沒
有
渡
浪
的
高
低
大
小
不
齊
二
切
是
海
水
平
平
二
切
平
等
。
這
就
是
方
東
美

和
牟
宗
三
所
稱
揚
的
固
融
。
這
種
困
融
為
本
體
的
聞
融
，
一
切
事
物
無
性
無
相
。
物
是
空
無
，
又
因
真
如

而
有
，
亦
有
亦
無
，
亦
空
亦
不
空
。
當
然
，
一
切
二
元
相
對
都
破
除
了
，
實
則
一
切
萬
物
都
不
存
在

7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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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不
是
認
識
的
對
象
。
方
東
妻
說
華
嚴
宗
以
事
理
相
即
相
融
，
事
是
物
，
理
是
真
如
，
物
當
然
融
在
真
如

裡
。

﹒語結書金﹒

佛
教
的
最
高
正
覺
，
有
天
台
宗
的
摩
訶
止
觀
，
有
華
嚴
宗
的
海
印
三
睬
，
還
有
禪
宗
的
禪
觀
，
都
是

真
如
本
體
顯
現
萬
物
，
好
似
海
水
顯
出
海
波

••

這
是
本
體
論
的
存
在
，
體
驗
到
這
種
存
在
，
乃
有
正
覺
，

為
佛
教
的
智
慧
。
這
種
正
覺
不
是
認
識
物
的
理
，
而
是
體
驗
物
的
不
存
在
。
無
明
幻
化
萬
物
為
有
，
正
覺

體
驗
萬
法
為
無
。
但
同
時
，
又
體
驗
到
萬
物
的
根
本
為
真
如

.•

能
夠
達
到
這
種
正
覺
的
境
界
，
人
就
體
驗

和
真
如
和
而
為
一
，
好
比
海
波
跌
入
海
中
，
和
全
海
水
合
而
為
一
，
進
入
涅
槃
、
成
佛
。

佛
教
大
乘
以
人
人
都
有
佛
性
，
佛
性
為
人
的
真
性
，
為
人
的
真
我
，
所
以
要
「
明
心
見
性
」
，
在
心

中
見
到
真
性
，
即
佛
性
。

宋
明
理
學
家
採
取
佛
性
這
種
認
識
論
，
也
談
「
明
心
見
性
」
'
去
掉
人
心
的
私
慾
，
以
見
人
性
的
天

理
;
內
容
和
佛
教
不
同
，
方
式
則
相
同
。

真
正
要
貫
通
中
西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，
可
以
用
朱
熹
「
理
一
而
殊
」
的
思
想
，
萬
物
生
命
之
理
，
根
本

相
同
，
彼
此
相
通
，
沒
有
認
識
主
體
和
客
體
之
分
。
這
就
是
生
命
哲
學
的
認
識
論
。

整
個
的
學
術
，
整
個
的
宇
宙
，
都
是
人
的
認
識
所
構
成
的
，
全
球
人
所
不
認
識
的
天
際
銀
河
，
等
於

不
存
在
。
人
們
認
識
萬
物
，
當
然
不
是
虛
構
，
是
根
據
外
面
的
實
體
，
人
為
認
識
，
天
生
有
感
官
和
理
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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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苦
口
認
識
形
色
，
理
智
認
識
物
的
理
:
應
該
對
理
智
的
認
識
力
，
沒
有
問
題
，
既
是
天
生
的
認
識
官
能
，

當
然
具
有
認
識
對
象
的
能
力
。
西
方
哲
學
家
中
，
要
証
明
理
智
有
認
識
能
力
，
不
能
証
明
，
就
是
沒
有
。

可
是
為
証
明
理
智
的
認
識
能
力
，
還
要
用
理
智
去
証
明
，
就
像
西
方
哲
學
家
中
有
人
要
証
明
自
己
的
存
在
，

仍
舊
要
用
自
己
的
存
在
去
証
明
。
這
些
前
提
都
是
不
能
用
証
明
去
証
明
，
也
不
要
去
証
明
，
而
是
自
己
的

直
覺
。人

的
一
切
知
識
，
是
理
智
，
即
人
心
的
活
動
，
是
人
的
生
活
。
人
的
生
活
為
生
命
的
發
育
，
生
命
的

發
育
和
生
命
相
關
連
..

人
的
一
切
知
識
都
直
接
或
間
接
和
生
命
發
育
相
關
連
，
都
要
有
益
於
生
命
發
揚
，

而
不
傷
害
生
命
。
例
如
原
子
能
的
知
識
要
為
人
類
生
命
服
務
，
而
不
摧
毀
人
類
的
生
命
。
中
國
哲
學
以
人

的
生
命
，
由
心
靈
生
命
作
主
幹
'
代
表
人
的
生
命
，
心
靈
生
命
的
發
揚
為
人
精
神
的
發
揚
，
建
立
高
尚
的

道
德
生
活
。
中
國
哲
學
乃
以
「
人
生
之
道
」
作
為
求
知
，
即
求
學
的
目
的
，
倫
理
道
德
乃
範
圍
整
個
人
生
，

私
人
生
活
，
家
庭
生
活
，
社
會
國
家
生
活
，
日
常
生
活
，
學
術
生
活
，
工
商
業
生
活
，
政
治
生
活
，
藝
術

生
活
二
切
都
有
倫
理
道
德
的
規
範
。
生
命
是
一
體
，
生
命
的
發
展
是
一
體
，
發
展
的
原
則
是
一
體
。
這

是
中
國
哲
學
的
優
點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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